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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我 國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保 障，從 過 去「 殘 障 福 利 法 」的 通 過，

到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 的 修 正 ， 一 直 隨 著 國 際 人 權 法 來 修 正 ；

尤 其 是 2 0 1 4 年 公 布「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施 行 法 」，將《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R i gh t s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簡 稱 C R P D )》內 國 法 化 ， 具 有 國 內 法 律 效 力 。 過 去 視 身

心 障 礙 者 是 被 保 護 的 客 體，現 在 則 應 以 權 利 主 體 來 看 看 待 身 心 障 礙 者。

但 這 樣 的 人 權 理 念 ， 實 務 上 運 用 在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安 置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契 約 上 ， 仍 是 有 明 顯 的 落 差 ， 而 契 約 簽 定 涉 及 到 我 國 民 法 有 關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設 計，如 何 減 少 這樣 的 落 差，是 本 文主 要 的 研 究 目 的。  

本 文 研 究 方 法 有 文 獻 分 析 及 比 較 分 析 二 種 。 從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觀

點 轉 變 及 C R P D 的 原 則 下 ， 機 構 安 置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應 有 的 法 律 規 範

與 契 約 簽 定 原 則。同 時 比 較 及 兼 採 C RP D 原 則 檢 視 英 國、美 國、德 國、

日 本 及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以 作 為 我 國 保 障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 同 時

符 合 C R P D 精 神 時 ，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參 考 方 向 。 本 文 最 後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五 項 建 議：一、以 權 利 主 體 的 觀 點，修 改 機 構 的 服 務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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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障 礙 者 鑑 定 、 需 求 評 估 及 機 構 安 置 間 的 應 有 比 例 性 原 則 與 監 督 審

核 機 制 ； 三 、 落 實 維 護 障 礙 者 權 益 ， 修 正 身 權 法 相 關 法 令 ； 四 、 我 國

創 設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 也 應 修 訂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及 五 、 民 法 增 設 監 護

的 監 督 機 制 ， 並 增 列 人 身 管 理 的 法 律 保 留 及 法 院 許 可 的 雙 保 障 機 制 。  

 

關 鍵 字 ： 身 心 障 礙 者 、 身 障 公 約 、 人 權 保 障 、 自 主 自 決 、 意 思 能 力 、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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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 e  h u m a n  r i gh t s  o f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l a w  i n  T a i w a n  h a s  b e e n  f o l l o w e d  

b y  t h e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H u m a n  R i gh t s  La w .  W e l f a r e  La w  f o r  H a n d i c a p p e d  

P e r s o n  e n a c t e d  i n  1 9 9 0 .  T h e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R i gh t s  P r o t e c t i o n  A c t  w a s  

a m e n d e d  i n  2 0 0 7 .   E s p e c i a l l y  t h e  A c t  t o  Im p l e m e n t  t h e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R i gh t s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w a s  p r o m u l ga t e d  i n  2 0 1 4 .   I t  

r e l a t e d  t h e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R i gh t s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C R P D )  f r o m  U N  i n t o  d o m e s t i c  l a w  w i t h  l e ga l  e f f e c t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w e r e  t r e a t e d  a s  p r o t e c t e d  o b j e c t  o f  r i gh t  i n  t h e  p a s t .   T h e y  

a r e  s u b j e c t  o f  r i gh t s  n o w .   Bu t  i t  s t i l l  h a s  h u ge  ga p  b e t w e e n  s u c h  h u m a n  

r i gh t s  p h i l o s o p h y a n d  p r a c t i c a l  s t a t u s - - s u c h  a s  t h e  c o n t a c t s  u s e d  i n  

w e l f a r e  a ge n c i e s  f o r  a d u l t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   C o n t r a c t  s i gn e d  

r e l a t e s  t o  a d u l t  gu a r d i a n s h i p  s ys t e m  o f  t h e  c i v i l  l a w .   H o w  t o  r e d u c e  

s u c h  h u g e  ga p  i s  t h e  m a i n  p u r p o s e  o f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  

T h i s  t h e s i s  u s e s  t w o  m e t h o d s  t o  r e s e a r c h :   d o c u m e n t  a n a l ys i s  a n d  

c o m p a r a t i v e  a n a l ys i s .   T h e  d o c u m e n t  a n a l ys i s  i n c l u d e s  t w o  a s p e c t s :   

o n e  i s  t h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c h a n g e s  o f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f r o m  o b j e c t  t o  s u b j e c t .   

T h e  o t h e r  i s  t h e  r e g u l a t i o n s  a n d  c o n t r a c t  d o c t r i n e s  b e t w e e n  t h o s e  w e l f a r e  

a g e n c i e s  f o r  a d u l t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a n d  s t i p u l a t o r s  s h o u l d  b e  

u n d e r  t h e  p r i n c i p l e  o f  C R P D .   S i m u l t a n e o u s l y ,  a  s u r v e y  a b o u t  a d u l t  

gu a r d i a n s h i p  s ys t e m s  o f  U K ,  U S ,  G e r m a n ,  J a p a n  a n d  K o r e a  b y  C R P D 

s t a n d a r d  c o u l d  b e  a  r e f e r e n c e  t o  e s t a b l i s h  c i v i l  l a w  t o  p r o t e c t  t h e  h u m a n  

r i gh t s  o f  a d u l t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T h e r e  a r e  f i v e  s u g ge s t i o n s  b y  t h i s  r e s e a r c h :   

1 .  F r o m  t h e  v i e w  o f  s u b j e c t  o f  r i gh t  m o d i f i e s  t h e  s e r v i c e  c o n t r a c t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y  w e l f a r e  a g e n c i e s .   2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e v a l u a t i o n  s ys t e m ,  n e e d  

a s s e s s m e n t s  a n d  w e l f a r e  a ge n c i e s  s h o u l d  h a v e  p r i n c i p l e  o f  

p r o p o r t i o n a l i t y ,  s u p e r v i s i n g  a n d  a d u l a t i n g  s ys t e m s .   3 .  Im p l e m e n t  

p r o t e c t i o n  o f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r i gh t s ;  m o d i f y  t h e  r e l a t e d  r e g u l a t i o n s  o f  t h e  

P e o p l e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R i gh t s  P r o t e c t i o n  A c t .   4 .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n t  

m a j o r i t y  c u s t o d y  s ys t e m  s h o u l d  b e  e s t a b l i s h e d  i n  o u r  c o u n t r y .   M o d i f y  

t h e  a d u l t  gu a r d i a n s h i p  s ys t e m  u n d e r  c i v i l  l a w .   5 .  A d d  s u p e r v i s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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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c h a n i s m  o f  c u s t o d y ,  a n d  c r e a t e  d o u b l e  s e c u r e  s ys t e m  o f  l e ga l  

r e s e r v a t i o n  gu a r d i a n  o f  t h e  p e r s o n  a n d  t h e  p e r m i s s i o n  o f  c o u r t  i n  c i v i l  

l a w s .    

K e yw o r d：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C R P D、 H u m a n - R i gh t  P r o t e c t i o n、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M e n t a l  c a p a c i t y、 Le g a l  c a p a c i t y、  

A a d u l t  gu a r d i a n s h i p  s ys 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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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阿 茹，一 位 多 重 障 礙 重 度（ 智 障 中 度 及 語 障 中 度 ），個 子 嬌 小 的 3 0

歲 女 人 ， 對 話 、 寫 字 、 看 書 、 讀 報 與 三 位 數 字 的 加 減 對 她 來 說 不 是 一

件 難 事，知 道 有錢 才 可 以 買 東 西，所 以 她 想 要 跟 家 人 一 樣 去 工 作 賺 錢。

這 樣 的 女 人，卻 自 國 中 畢 業 後， 1 5 年 來 在 全 國 多 家 全 日 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打 轉 ， 沒 有 回 家 ， 沒 有 就 業 。 她 在 機 構 內 打 人 、 摔 東 西 及 偷 東

西，問 她 做 壞 事原 因，她 答「 社 工 會 通 知 家 人，想 家人、想 跟 家 人 住 」，

結 果 機 構 以 「 不 適 住 」 為 理 由 讓 她 離 開 機 構 ， 而 她 又 被 家 人 送 往 另 一

家 機 構 。 一 樣 的 行 為 模 式 反 覆 在 他 家 機 構 出 現 ， 因 為 她 知 道 機 構 的 標

準 作 業 「 通 知 家 人 」， 這 是 她 行 為 的 目 的 「 不 想 住 機 構 」。 問 家 人 不 讓

她 回 家 的 原 因，答 案 很 簡 單「 要 工 作，沒 人 照 顧 她 」。但 阿 茹 真 的 需 要

隨 時 有 人 照 顧 嗎 ?在 機 構 都 是 她 在 照 顧 同 儕 ， 幫 工 作 人 員 的 忙 。  

周 董，一 位 智 障 極 重 度 體 格 壯 碩 的 2 5 歲 青 年，沒 有 口 語、不 會 書

寫 ， 會 自 己 吃 飯 洗 澡 。 國 中 畢 業 後 ， 家 人 以 照 顧 他 很 累 為 由 ， 把 他 送

到 M 縣 全 日 型 機 構，一 住 七 年 多；二 年 前 因 M 縣 機 構 照 顧 人 手 不 足，

周 董 由 家 人 帶 回 H 市 接 受 一 家 兼 辦 日 間 托 育 的 全 日 型 機 構。周 董 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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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交 通 車 往 返 家 裡 與 機 構 ， 學 會 上 下 車 時 搖 手 問 候 別 人 ， 上 車 後 第 一

件 事 繋 安 全 帶 。 問 家 人 周 董 現 在 日 間 待 機 構 夜 間 在 家 裡 ， 家 中 其 他 成

員 反 應 如 何，答 案 也 很 簡 單「 很 好，在 家 都 乖 乖 的，會 幫 忙 做 家 事 了 」，

後 面 還 補 上 一 句 話「 如 果 可 以，還 是 讓 他 住 機 構，這 樣 家 人 較 自 在 」。

問 周 董 要 住 機 構 嗎 ?他 搖 頭 ， 接 著 拉 著 機 構 人 員 的 手 往 大 門 口 走 。  

在 障 礙 者 領 域 工 作 多 年 ， 各 機 構 間 像 阿 茹 、 周 董 這 樣 不 是 自 己 決

定 居 住 機 構 的 人 比 比 皆 是 ， 他 們 普 遍 沒 有 監 護 宣 告 ， 按 理 應 由 他 們 決

定 自 己 的 生 活 模 式 ， 實 則 不 然 。 每 年 六 月 畢 業 季 ， 機 構 社 工 總 接 到 心

智 障 礙 者 家 人 詢 問 孩 子 可 以 送 到 那 家 機 構 ， 卻 少 有 心 智 障 礙 者 本 人 打

電 話 詢 問 機 構 有 床 位 否 。 機 構 到 底 是 讓 心 智 障 礙 者 邁 向 獨 立 生 活 、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 減 少 社 會 依 賴 的 中 繼 站 ， 還 是 解 決 心 智 障 礙 者 家 人 困 擾

的 終 點 站 。 國 內 學 者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團 體 隨 著 國 際 上 對 障 礙 者 人 權 議 題

的 重 視 ， 呼 籲 政 府 要 重 視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 多 停 留 在 人 權 理 念 的 倡

議 ，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法 制 應 如 何 應 對 ， 心 智 障 礙 者 以 契 約 簽 定

的 私 法 行 為 移 送 安 置 機 構 的 法 制 規 範 均 論 述 不 多 ， 且 在 參 採 國 外 機 構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服 務 時 ， 多 以 機 構 如 何 促 進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生 活 品 質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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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未 見 心 智 障 礙 者 與 機 構 間 服 務 的 這 條 線 是 如 何 串 起 的 ， 即 是 誰 找

上 了 機 構 ， 是 誰 決 定 心 智 障 礙 者 住 進 機 構 。  

不 可 否 認 國 外 內 文 獻 及 學 者 研 究 ， 心 智 能 障 礙 者 因 著 先 天 或 後 天

的 障 礙 ， 生 理 機 能 老 化 的 狀 況 比 一 般 人 提 早 2 0 年 ； 4 0 歲 以 上 智 能 障

礙 者 的 健 康 問 題 ， 可 能 與 一 般 老 年 人 口 相 同 ， 因 此 需 要 保 護 及 照 顧 的

介 入。但，需 要 因 此 提 早 將 他 們 移 送 安 置 到 機 構 嗎 ?相 信 答 案 是 否 定 的。

既 然 如 此，就 該 思 考 心 智 能 障 礙 者 居 住 機 構，「 是 不 得 不 然，或 是 有 其

他 的 可 能 性 」，「 是 自 己 的 決 定，或 是 他 人 的 決 定 」。基 於 確 信 心 智 障 礙

者 跟 一 般 人 一 樣 ， 總 會 為 自 己 做 最 好 的 決 定 ， 機 構 不 管 是 中 繼 站 或 終

點 站 ， 都 應 該 徵 詢 本 人 的 意 願 ， 給 他 們 選 擇 的 機 會 ， 即 應 該 尊 重 他 們

的 自 主 自 決 權 。 而 為 了 確 保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 可 以 從 抽 象 的 人 權 理

念 ， 到 可 以 具 體 的 實 踐 ， 法 規 範 的 檢 視 及 修 正 是 必 要 途 徑 。  

第一節研究背景  

我 國 於 2 0 1 5 年 5 月 1 5 日 立 法 通 過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法 (以 下 簡 稱 長

照 法 )，並 自 公 布 後 2 年 施 行，即 2 0 1 7 年 5 月 1 5 日 開 始 施 行。長 照 法

第 1 條 開 宗 明 義 的 確 定 立 法 目 的 在 保 障 接 受 服 務 者 與 照 顧 者 之 尊 嚴 及

權 益 ， 且 服 務 之 提 供 不 得 因 服 務 對 象 之 性 別 、 性 傾 向 、 性 別 認 同 、 婚

姻 、 年 齡 、 身 心 障 礙 、 疾 病 、 階 級 、 種 族 、 宗 教 信 仰 、 國 籍 與 居 住 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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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有 差 別 待 遇 之 歧 視 行 為 1。 與 長 照 法 相 關 的 法 規 分 在 衞 政 及 退 輔 體

系 ， 其 中 衞 政 體 系 的 老 人 福 利 法 (以 下 簡 稱 老 福 法 )與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以 下 簡 稱 身 權 法 )，針 對 老 人 與 身 心 障 礙 者 (以 下 簡 稱 障 礙 者 )的

照 顧 或 服 務 需 求 ， 提 供 各 類 型 的 照 顧 機 構 設 立 依 據 2。  

不 論 長 照 法 第 2 條 第 2 項 所 指 涉 的 身 心 失 能 者 (以 下 簡 稱 失 能 者 )，

當 一 個 人 身 體 或 心 智 功 能 部 分 或 全 部 喪 失 ， 導 致 其 日 常 生 活 需 他 人 協

助 者 ； 或 者 身 權 法 第 5 條第 1 款 所 稱 神 經 系 統 構 造 及 精 神 、 心 智 功 能

有 損 傷 或 不 全 導 致 顯 著 偏 離 或 喪 失 ， 影 響 其 活 動 與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的 障

礙 者，當 被 鑑 定 為 失 能 者 或 障 礙 者 時，尚 有 現 存 能 力 (有 學 者 稱 為 殘 存

能 力 或 尚 存 能 力，其 能 力 包 含 行 為 能 力、意 思 能 力 及 辨 識 能 力 )時，應

如 何 充 分 享 有 人 權 、 基 本 自 由 與 實 踐 自 我 決 定 權 ； 使 當 事 人 善 用 現 存

1長 期 照 顧 服 務 法 第 1 條 規 定 ：「 為 健 全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體 系 提 供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

確 保 照 顧 及 支 持 服 務 品 質 ， 發 展 普 及 、 多 元 及 可 負 擔 之 服 務 ， 保 障 接 受 服 務

者 與 照 顧 者 之 尊 嚴 及 權 益 ， 特 制 定 本 法 。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之 提 供 不 得 因 服 務 對

象 之 性 別 、 性 傾 向 、 性 別 認 同 、 婚 姻 、 年 齡 、 身 心 障 礙 、 疾 病 、 階 級 、 種

族 、 宗 教 信 仰 、 國 籍 與 居 住 地 域 有 差 別 待 遇 之 歧 視 行 為 。 」  
2吳 肖 琪 、 周 世 珍 ， 我 國 長 期 照 護 相 關 法 規 之 探 討 ， 長 期 照 護 雜 誌 ， 1 1 卷 1

期 ， 頁 3 6， 2 0 0 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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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照 顧 者 或照 顧 機 構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思 協 助 其 生 活，以 保 護 其 利 益，

並 維 護 社 會 交 易 安 全 3， 是 法 制 面 向 與 實 務 操 作 的 難 題 。  

我 國 對 障 礙 者 的 保 護 法 制 ， 包 含 身 權 法 、 老 福 法 、 兒 童 及 少 年 權

益 保 障 法 (以 下 簡 稱 兒 少 法 )、精 神 衞 生 法、社 會 救 助 法 及 民 法 4，最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身 權 法 及 民 法 的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前 者 自 1 9 8 0 年 6 月 首 次

立 法 通 過 公 布 迄 今 ( 2 0 1 7 )，共 歷 經 1 8 次 修 法，法 案 名 稱 及 法 條，從 早

期 殘 障 福 利 法 (以 下 簡 稱 殘 福 法 )計 2 6 條 至 現 在 身 權 法 計 1 2 1 條，學 者

指 出 無 論 是 在 權 利 模 式 範 疇 及 權 利 內 容 都 已 接 近 2 0 0 6 年 1 2 月 1 3 日

通 過 ， 2 0 0 8 年 5 月 3 日 生 效 的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R i g h t s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簡 稱 C R P D )》 5 (以 下 簡 稱 身 障 公 約 )。隨 著 身 權 法 不 斷 的 演 進，於 2 0 0 7

年 大 幅 修 正 公 布；民 法 關 於 成 年 監 護 之 規 定，亦 因 著 德 國 1 9 9 0 年 通 過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 學 者 介 紹 及 智 障 者 團 體 倡 議 ， 於 2 0 0 8 年 5 月 公 布 修

3楊 羽 萱 ， 長 期 照 護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研 究 所 ， 頁

1， 2 0 1 6 年 1 2 月 。  
4戴 瑀 如 ， 由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 收 錄 於

黃 詩 淳 、 陳 自 強 主 編 ， 高 齡 化 社 會 法 律 之 新 挑 戰 ：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中 心 ， 頁

1 0 7， 2 0 1 4 年 2 月 。  
5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1， 2 0 0 8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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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監 護 制 度 相 關 法 令 配 合 需 時 間 修 正，故 於 民 法 親 屬 篇 施 行 法 第 1 4

條 之 3 規 定 本 次 修 正 於 公 布 後 一 年 六 個 月 施 行，即 2 0 0 9 年 11 月 2 3 日

始 能 正 式 施行 6。 成 年 監 護 或 輔 助 之 適 用 對 象 ， 是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 致 其 判 斷 能 力 有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狀 況 ， 通 常 已 該 當 身 權 法 第 5

條 之 要 件 (影 響 本 人 之 活 動 與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 7。然成年監護制度的發展，

早 期 禁 治 產 宣 告 制 度 ， 表 面 上 看 似 為 保 護 本 人 而 設 ， 但 實 際 目 的 是 保

護 社 會 交 易 安 全 與 家 產 維 護 8， 即 財 產 權 之 行 使 ， 隨 後 監 護 制 度 的 修

正 ， 對 受 監 護 宣 告 人 的 能 力 一 切 剝 奪 ， 不 尊 重 其 現 存 能 力 及 自 己 決 定

權 ， 目 的 僅 是 在 保 障 弱 勢 9， 即 立 法 者 只 著 眼 在 如 何 防 止 本 人 做 出 不

利 自 己 的 行 為 而 已 ， 並 不 是 積 極 的 維 護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 避 免 不 當 的 侵

害 。 隨 著 時 代 變 遷 、 社 會 進 步 及 國 際 人 權 發 展 ， 對 於 個 人 權 利 保 護 已

不 再 僅 限 於 財 產 方 面 ， 對 於 人 身 尊 嚴 及 自 由 意 志 保 護 也 日 趨 重 要 及 重

視 。  

6郭 欽 銘 ， 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華 岡 法 粹 ， 5 5 期 ， 頁 9 2，
2 0 1 3 年 1 0 月 。  

7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2 9， 2 0 1 5 年 7
月 。  

8譚 丞 佑 ， 從 美 國 法 制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替 代 措 施 ， 臺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8， 2 0 1 6 年 7 月 。  
9林 秀 雄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4 期 ， 頁 1 5 5，

2 0 0 9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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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於 2 0 1 4 年 8 月 2 0 日 公 布「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施 行 法 」(簡

稱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並 自 2 0 1 4 年 1 2 月 3 日 起 施 行，以 單 邊 批 准 及 制

定 施 行 法 之 方 式，將 國 際 人 權 條 約 內 國 法 化 1 0，對 於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在 法 制 執 行 層 面 上 ， 隨 國 際 人 權 條 約 從 過 去 以 「 個 人 觀 點 」 保 護 照 顧

的 客 體 ， 走 向 「 權 利 觀 點 」 權 利 保 障 的 主 體 。 但 在 現 行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實 施 上，雖 在 2 0 0 8 年 修 法 時，納 入 維 護 當 事 人 之 人 格 權，並 尊 重 其 現

存 能 力，然 在 條 文 中 明 定 尊 重 當 事 人 意 見 則 僅 有 二 處，即 民 法 第 1111

條 之 1 及 第 111 2 條，故 現 行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可 能 與 公 約 抵 觸，尤 其 是 民

法 對 人 身 管 理 (含 身 上 照 護 )規 範 的 疏 漏 1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壹、  研究動機  

我 國 身 權 法 2 0 0 7 年 6 月 5 日 的 修 法 ，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定 義 做 出 重

大 的 修 法，將 舊 有 的 1 6 類 障 礙 類 別 改 為 功 能 系 統 障 礙 的 8 大 分 類，並

1 0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2 9， 2 0 1 5 年 7
月 。  

1 1戴 瑀 如 ， 由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 收 錄 於

黃 詩 淳 、 陳 自 強 主 編 ， 高 齡 化 社 會 法 律 之 新 挑 戰 ：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中 心 ， 頁

11 5 - 1 1 6，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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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 0 1 2 年 7 月 起 適 用 新 法 的 解 釋 ， 重 要 目 的 是 為 與 聯 合 國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 Wo r l d  H e a l t h  O rg a n i z a t i o n， 簡 稱 W H O )通 用系 統 接 軌 1 2， 並 配

合 身 權 法 第 1 0 6 條 相 關 規 定 ， 自 2 0 1 5 年 7 月 11 日 起 至 2 0 1 9 年 7 月

1 0 日 止 ， 將 已 領 有 「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 (以 下 簡 稱 障 礙 手 冊 )者 ， 重 新 評

估 或 換 發 為「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以 下 簡 稱 障 礙 證 明 )，故 實 務 界 以 舊 制 及

新 制 區 分 「 障 礙 手 冊 」 與 「 障 礙 證 明 」。 因 障 礙 手 冊 撤 銷 日 為 2 0 1 9 年

7 月 1 0 日 ， 本 文 論 述 有 關 障 礙 定 義 仍 先 採 用 舊 制 ， 以 避 免 混 淆 。  

從 衞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1 3 (以 下 簡 稱 社 家 署 )統 計 處 統 計 1 4，

截 至 2 0 1 6 年 1 2 月 止 ， 全 國 障 礙 人 口 數 達 1 , 1 7 0 , 1 9 9 人 ， 另 依 新 舊 制

分 類 對 照 表 1 5推 估，其 中 與 神 經、精 神 及 心 智 功 能 有 關 的 障 礙 人 口 數

1 2周 月 清 、 張 恆 豪 、 李 慶 真 、 詹 穆 彥 ， 聯 合 國 國 際 衛 生 組 織 I C F 緣 起 與 精 神 ：

文 獻 檢 視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0 期 ， 頁 1 8， 2 0 1 5 年 6 月 。  
1 3 2 0 1 3 年 7 月 2 3 日 配 合 行 政 院 組 織 改 造 ， 將 原 主 管 衛 生 醫 藥 的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與

內 政 部 社 會 福 利 相 關 部 門 進 行 職 能 整 合 ， 原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 兒 童 局 、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 國 民 年 金 監 理 會 以 及 教 育 部 國 立 中 國 醫 藥 研 究 所 等

單 位 ， 一 起 整 併 為 事 權 統 一 的 新 機 關 「 衛 生 福 利 部 」。 衛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 專 責 規 劃 與 執 行 老 人 、 身 心 障 礙 者 、 婦 女 、 兒 童 及 少 年 福 利 、 家 庭 支 持

等 事 項 。  
1 4 .衞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統 計 處 ，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m o h w. g o v.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9 8，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2 0。  

1 5衞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入 口 網 站 ， 詳 參 ：

h t t p s : / / d p w s . s f a a . g o v. t w / c o m m o n c h / h o m e . j s p ? m e n u d a t a = n u l l & c o n t l i n k = a p / i d f b
o o k _ v i e w. j  
s p & d a t a s e r n o = 2 0 1 2 1 2 2 8 0 0 0 3 & m s e r n o = 2 0 0 8 0 5 2 6 0 0 1 1 & s e r n o = 2 0 0 8 0 5 2 6 0 0 1 8，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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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6 , 7 3 3 人，佔 障 礙 人 口 數 2 7 % (含 舊 制 6 8 , 7 7 1 人，其 中 智 能 障 礙 2 2 , 5 9 4

人 佔 3 2 . 8 %、植 物 人 佔 1 , 1 6 5 人 1 . 7 %、失 智 症 7 , 6 8 1 人 佔 11 . 2 %、自 閉

症 1 , 0 9 3 人 佔 1 . 6 %及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者 3 6 , 2 3 8 人 佔 5 2 . 7 %、及 新 制 第 一

類 2 4 7 , 9 6 2 人 )。 若 依 舊 制 障 礙 類 別 百 分 比 來 類 推 新 制 第 一 類 人 口 數 ，

則 在 新 制 第 一 類 人 口 數 中，智 能 障 礙 8 1 , 3 3 2 人 (佔 3 2 . 8 % )、植 物 人 4 , 2 1 5

人 (佔 1 . 7 % )、 失 智 症 2 7 , 7 7 2 人 (佔 11 . 2 % )、 自閉 症 3 , 9 6 7 人 (佔 1 . 6 % )

及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者 1 3 0 , 6 7 6 人 (佔 5 2 . 7 % )，並 以 實 務 界 以 心 智 障 礙 統 稱

智 能 障 礙 及 自 閉 症，則 推 估 全 國 心 智 障 礙 人 口 數 為 1 0 8 , 9 8 6 人 佔 9 . 3 %。  

再 從 社 家 署 統 計 資 料 中 ， 截 至 2 0 1 6 年 1 2 月 止 不 含 依 精 神 衞 生 法

設 立 的 精 神 照 護 機 構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以 下 簡 稱 為 身 障 機 構 )

達 2 7 2 家 ， 實 際 安 置 服 務 的 障 礙 者 達 1 8 , 6 8 7 人 (舊制 11 , 5 1 7 人 及 新 制

3 , 6 7 9 人 )。 在 舊 制 中 的 智 能 障 礙 5 , 4 2 5 人 及自 閉 症 1 8 9 人 ， 依 舊 制 障

礙 類 別 百 分 比 類 推 新 制 中 智 能 障 礙 2 , 6 9 3 人 及 自 閉 症 9 4 人，新 制 與 舊

制 合 計 8 , 4 0 1 人 ， 佔 機 構 實 際 安 置 人 數 4 5 %， 此 統 計 並 不 包 含 依 舊 制

障 礙 類 別 歸 屬 為 多 重 障 礙 之 具 有 心 智 障 礙 者 。 另 從 機 構 安 置 之 年 齡 分

配 ， 至 2 0 1 6 年 1 2 月 止 機 構 中 未 年 滿 1 8 歲 者 3 , 2 0 3 人 佔 1 7 %， 其 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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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為 刑 法 中 責 任 能 力 的 年 齡 層 ， 其 中 又 以 年 滿 1 8 歲 至 未 滿 6 0 歲 者

1 3 , 4 2 9 人 佔 7 2 %為 眾 1 6，可 依 此 推 估 多 數 在 身 障 機 構 之 心 智 障 礙 者 已

成 年 1 7。  

隨 著 高 齡 化 人 口 增 加 ， 有 關 機 構 內 接 受 服 務 者 (或 稱 受 照 顧 者 )的

法 律 相 關 議 題 亦 愈 受 重 視 ， 但 多 半 以 接 受 服 務 者 為 高 齡 者 來 論 述 ， 顯

少 以 障 礙 者 為 重 點 ， 何 況 是 心 智 障 礙 者 。 從 社 家 署 的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

自 2 0 0 7 年至 2 0 1 6 年 身 障 機 構 家 數 依 機 構 性 質 或 類 型 略 有 增 減 ， 但 仍

以 全 日 型 生 活 照 顧 機 構 1 8 (以 下 簡 稱 全 日 型 機 構 )為 大 宗 ， 至 2 0 1 6 年

全 日 型 機 構 實 際 安 置 服 務 人 數 達 1 3 , 1 8 2 佔 7 1 % 1 9，並 沒 有 顯 著 減 少；

亦 即 不 論 是 既 有 資 源 型 態 統 計 或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人 數 統 計 ， 皆 顯 示 我 國

障 礙 者 的 正 式 照 顧 型 態 ， 以 全 日 型 機 構 為 主 ， 且 此 類 機 構 照 顧 人 數 並

1 6衞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統 計 處 ，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m o h w. g o v.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8 2，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2 0。  

1 7民 法 第 1 2 條 規 定 ：「 滿 二 十 歲 為 成 年 。 」  
1 8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5 0 條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依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辦 理 下 列 服 務 ，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所 需 之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 ， 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 一 、 居 家 照 顧 。 二 、 生 活 重 建 。 三 、 心 理 重

建 。 四 、 社 區 居 住 。 五 、 婚 姻 及 生 育 輔 導 。 六 、 日 間 及 住 宿 式 照 顧 。 七 、 家

庭 托 顧 。 八 、 課 後 照 顧 。 九 、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 十 、 其 他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之 服 務 。 」；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服 務 辦 法 第 6 2 條 第 1 項 前 段 ：「 機

構 式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對 象 為 經 需 求 評 估 需 二 十 四 小 時 生 活 照 顧 、 能 力 增 進 。 」  
1 9衞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統 計 處 ，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m o h w. g o v. t w / c h t / D O S / S t a t i s t i c . a s p x ? f _ l i s t _ n o = 3 1 2 & f o d _ l i s t _ n o = 4 1
9 8，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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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逐 年 減 少 2 0，亦 指 全 日 型 機 構 照 顧 的 社 會 福 利 需 求 一 直 存 在。隨 著

身 障 公 約 及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的 執 行 ， 關 於 一 位 成 年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接 受

身 障 機 構 的 服 務 ， 尤 其 是 接 受 全 日 型 機 構 的 服 務 ， 就 面 臨 下 列 問 題 或

挑 戰 ：  

一 、  全 日 型 機 構 對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多 ， 應 為 最 後 選 擇  

由 於 傳 統 保 護 觀 念 ， 隔 離 式 的 機 構 教 養 服 務 我 國 早 期 也 出 現 過 ，

雖 然 隨 著 國 際 人 權 的 轉 念 ， 機 構 提 供 予 心 智 障 礙 者 更 多 的 參 與 社 會 機

會 ， 但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生 活 基 本 上 還 是 由 機 構 規 範 或 控 制 ， 機 構 都 有 一

套 預 防 心 智 障 礙 者 無 人 陪 伴 下 外 出 的 策 略 ， 如 裝 有 門 禁 系 統 、 門 口 駐

衞 人 力 ， 簡 單 的 說 ， 機 構 宣 稱 讓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我 決 定 ， 然 外 出 需 要 有

人 陪 伴 或 全 日 型 機 構 准 假 ， 是 符 合 最 小 限 制 原 則 ， 還 是 限 制 人 身 自 由

易 引 起 紛 爭 ， 基 於 自 由 權 是 我 國 憲 法 保 障 的 基 本 人 權 之 一 ， 這 基 本 人

權 運 用 以 國 家 社 會 福 利 體 制 發 展 中 的 私 人 間 效 力 ， 值 的 進 一 步 探 索 及

區 別 。  

2 0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2 2 0， 2 0 1 2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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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使 用 機 構 服 務 的 本 人 ， 服 務 契 約 主 體 性 不 足  

雖 身 權 法 第 6 5 條 第 1 項 敍 明 機 構 應 與 接 受 服 務 者 或 其 家 屬 訂 定

書 面 契 約，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關 係。然 觀 諸 定 型 化 契 約 2 1第 六 條「 乙 方

應 依 第 四 條、第 五 條 規 定 提 供 食 宿、生 活 自 理、健 康 維 護、休 閒 娛 樂、

社 區 適 應、技 藝 陶 冶、或 其 他 支 持 服 務。」幾 乎 涉 及 生 活 的 各 種 層 面，

包 含 食 、 衣 、 住 、 行 、 育 、 樂 等 等 ， 甚 至 有 進 而 取 代 現 代 社 會 家 庭 的

傾 向 2 2，對 於 這 種 身 障 機 構 承 擔 超 越 財 產 層 面 的 服 務 項 目 提 供，生 活

在 此 契 約 規 範 下 的 接 受 服 務 者 ， 從 定 型 化 契 約 的 內 容 來 看 ， 偏 向 民 法

第 2 6 9 條 第 三 人 利 益 契 約 ， 為 障 礙 者 是 契 約 欲 保 護 的 客 體 ， 即 契 約 第

三 人 ， 幾 乎 無 以 障 礙 者 本 人 為 契 約 主 體 的 對 等 呈 現 ， 障 礙 者 無 法 依 自

身 的 現 存 能 力 多 寡 或 有 無 ， 決 定 契 約 內 容 與 簽 約 與 否 。 即 契 約 的 內 容

是 否 確 實 為 符 合 第 三 人 (障 礙 者 )的 利 益 ?是 否 應 由 第 三 人 (障 礙 者 )自 己

行 使 權 利 ， 更 能 符 合 第 三 人 利 益 或 身 障 公 約 之 目 的 。  

2 1機 構 服 務 身 心 障 礙 者 契 約 書 範 本 ，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9 月 2 4 日 行 政 院 消 費 者 保

護 委 員 會 第 1 6 9 次 會 議 通 過 ，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 1 月 2 0 日 內 授 中 社 字 第

0 9 8 0 7 1 8 4 4 6 號 公 告 修 正 。  
2 2許 政 賢 ， 高 齡 化 社 會 中 法 律 規 範 的 挑 戰 － － 以 養 護 （ 長 期 照 護 ） 契 約 在 臺 灣

社 會 發 展 為 例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0 期 ， 頁 5 4， 2 0 1 4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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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未 受 監 護 宣 告 ， 本 人 現 存 能 力 ， 應 受 尊 重  

我 國 監 護 制 度 採 行 監 護 、 輔 助 二 元 制 度 下 ， 對 受 監 護 與 輔 助 宣 告

後 之 效 果 已 以 法 律 規 範 ， 而 對 於 尚 未 受 監 護 與 輔 助 宣 告 之 成 年 ， 基 於

權 利 主 體 性 ， 原 則 上 應 視 為 具 有 完 全 行 為 能 力 者 ， 但 在 未 受 監 護 宣 告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身 上 實 務 操 作 上 實 則 不 然 ， 雖 肯 定 其 有 自 我 決 定 權 ， 僅

在 解 決 實 際 日 常 生 活 之 需 求 時 ， 尊 重 現 存 能 力 ， 任 何 重 大 財 產 或 人 身

管 理 (含 身 上 照 護 )上 ， 仍 由 家 屬 或 親 友 決 定 者 為 多 數 。  

貳、  研究目的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機 構 實 務 運 作 與 對 應 身 障 公 約 及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時 是 否 已 有 好 的 相 關 因 應 措 施 ， 讓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入 住 機 構 前 ， 甚

至 入 住 機 構 後 ， 其 除 在 失 能 範 圍 內 需 要 相 關 人 員 協 助 外 ， 對 於 自 身 現

存 能 力 ， 能 予 以 尊 重 ， 對 於 自 身 應 有 的 自 我 決 定 權 ， 得 不 受 委 託 契 約

影 響 ， 甚 至 能 拒 絶 家 屬 簽 定 的 委 託 契 約 並 沒 有 明 確 答 案 ， 但 只 要 能 提

供 心 智 障 礙 者 一 個 選 擇 的 機 會 ， 選 擇 本 身 就 是 一 個 決 定 ， 是 尊 重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我 決 定 權 的 表 現 。 所 以 當 我 國 在 依 身 障 公 約 及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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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檢 視 國 內 障 礙 者 相 關 法 令 的 人 權 保 障 時 ， 除 從 大 方 向 著 手 外 ， 實 在

有 必 要 同 步 檢 視 已 執 行 多 年，採 本 人 申 請 入 住 機 構，卻 行「 委 任 契 約 」

模 式 的 機 構 服 務 契 約 ， 畢 竟 契 約 為 機 構 所 有 服 務 之 始 ， 避 免 遂 行 限 制

或 剝 奪 人 身 自 由 之 實 際 照 顧 服 務 。  

鑑 於 長 照 法 已 正 式 上 路 ， 身 權 法 的 修 正 也 隱 含 著 身 權 公 約 精 神 ，

機 構 在 成 人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行 使 上 ， 已 不 能 再 打 模 糊 戰 ， 身 權 法 、

身 權 公 約 、 身 權 公 約 施 行 法 及 民 法 監 護 制 度 間 具 在 高 度 關 聯 性 ， 故 本

文 研 究 目 的 在 說 明 彼 此 間 如 何 緊 密 連 結 ， 藉 由 機 構 法 制 及 憲 法 高 度 的

人 身 自 由 保 障 ， 點 出 可 能 的 爭 議 ， 再 論 述 我 國 及 外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對

應 身 權 公 約 實 施 後 的 改 變 ， 希 望 利 用 比 較 及 觀 察 ， 先 提 供 心 智 障 礙 者

鑑 定 及 需 求 評 估 與 入 住 機 構 間 接 軌 上 的 漏 洞 ， 最 後 能 在 身 障 公 約 最 小

限 制 及 比 例 原 則 的 精 神 下 ， 提 供 民 法 監 護 制 度 的 修 正 建 議 ， 除 此 法 制

規 範 修 法 之 外 ， 幫 助 政 府 及 機 構 實 務 工 作 者 對 此 議 題 的 普 及 性 重 視 ，

於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的 行 政 規 範 ， 亦 能 齊 備 以 尊 重 並 支 持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自

我 決 定 權 。  

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 研 究 採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為「 文 獻 分 析 」及「 比 較 分 析 」，以 我 國 憲

法 原 則 及 身 權 公 約 為 重 點 ， 對 內 檢 視 民 法 監 護 制 度 法 制 ， 向 外 比 較 各

國 監 護 制 度 法 制 ， 從 中 分 析 提 出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監 護 制 度 運 用 上 的 理

論 及 運 作 方 式 ， 最 終 討 論 出 機 構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間 在 遵 行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前 提 下 ， 身 權 法 或 民 法 監 護 制 度 相 關 法 令 修 正 以 發 揮 效 用 。  

壹、  文獻分析  

主 要 在 於 彙 整 學 者 關 於 身 權 法 、 身 障 公 約 及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見 解 ， 藉 由 書 籍 、 專 論 、 期 刊 、 研 究 報 告 、 相 關 文 獻 作 為 參 考 依 據 ，

使 文 獻 分 析 的 資 料 儘 量 充 足 完 備 ， 藉 由 文 獻 的 研 讀 ， 以 及 蒐 集 的 資 料

為 比 較 分 析 及 建 議 的 素 材 ， 避 免 論 述 立 場 之 偏 頗 。  

貳、  比較分析  

以 比 較 法 方 式 ， 簡 介 我 國 及 國 外 法 制 ， 例 ： 英 國 、 美 國 、 德 國 、

日 本 及 韓 國 都 有 關 於 監 護 制 度 現 況 和 法 律 規 範 ， 故 將 其 與 身 障 公 約 間

的 適 當 性 做 大 略 性 研 究 。 雖 然 我 國 在 監 護 制 度 上 已 有 尊 重 當 事 人 的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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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但 在 合 於 身 障 公 約 原 則 及 精 神 部 份 仍 顯 不 及 。 期 待 我 國 監 護 制 度

的 修 正 或 運 作 ， 應 納 入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以 期 更 進 一 步 實 踐 身

障 公 約 原 則 及 精 神 ， 不 論 是 在 機 構 的 安 置 服 務 或 社 區 生 活 。 此 外 ， 藉

由 各 國 監 護 之 法 制 規 範 及 改 變 ， 作 為 我 國 未 來 修 法 之 參 考 及 機 構 實 務

工 作 者 留 意 。  

第四節  研究範圍及架構  

壹、  研究範圍  

我 國 2 0 1 6 年 1 2 月 止 ， 全 國 身 心 障 礙 人 口 數 達 1 , 1 7 0 , 1 9 9 人 ， 其

中，實 際 接 受 身 障 機 構 安 置 服 務 的 障 礙 者 達 1 8 , 6 8 7 人，又 以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佔 4 5 %為 大 宗 ，再 者 一 般 人 對 於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認 識 都 可 以

理 解 為 心 智 功 能 有 損 傷 或 欠 缺 ， 故 本 文 擬 限 以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為 探 討

對 象 。 此 外 身 權 法 第 7 8 條 有 關 障 礙 者 緊 急 保 護 安 置 相 關 規 定 2 3， 此

2 3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7 8 條 規 定 ：「 身 心 障 礙 者 遭 受 第 七 十 五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情 況 危 急 非 立 即 給 予 保 護 、 安 置 或 其 他 處 置 ， 其 生 命 、 身 體 或 自 由

有 立 即 之 危 險 或 有 危 險 之 虞 者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予 緊 急 保 護 、

安 置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處 置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為 前 項 緊 急 保 護 、 安

置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處 置 時 ， 得 請 求 檢 察 官 或 當 地 警 察 機 關 協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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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安 置 雖 有 其 法 律 依 據 ， 但 在 各 機 構 內 並 非 多 數 ， 因 此 不 在 本 文 討 論

範 圍 內 。  

貳、  研究架構  

由 於 全 日 型 機 構 的 運 作 ， 就 像 一 個 小 型 的 社 會 ， 其 觸 及 的 面 向 有

憲 法 的 基 本 人 權 保 障 、 國 際 人 權 、 整 個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的 行 政 規 範 及 民

法 的 私 法 關 係 ， 故 關 於 本 文 架 構 分 為 六 個 章 節 ， 以 下 就 各 章 節 之 內 容

依 序 說 明 。  

第 一 章 緒 論  

說 明 研 究 背 景 、 研 究 動 機 及 目 的 ， 與 研 究 方 法 關 聯 性 ， 以 及 藉 以

引 導 出 研 究 範 圍 與 本 文 各 章 節 序 列 。  

第 二 章 身 心 障 礙 法 令 的 理 念 轉 變  

針 對 身 心 障 礙 觀 點 的 演 變 進 行 論 述 ， 從 個 人 觀 點 到 人 權 觀 點 ， 將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定 義 從「 醫 療 模 式 」轉 變 到「 社 會 模 式 」，強 調 應 移 除 外

在 環 境 與 制 度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不 利 因 素 。 而 聯 合 國 對 障 礙 者 議 題 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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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改 變，對 障 礙者 的 重 新 定 義，影響 著 國 際 間 推 動 障 礙 者 權 利 的 方 向。

而 我 國 身 權 法 的 演 變 與 國 際 接 軌 ， 身 心 障 礙 的 定 義 於 2 0 0 8 年 即 採 行

W H O 頒 布 的 「 國 際 健 康 功 能 與 身 心 障 礙 分 類 系 統 」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F u n c t i o n i n g , D i s a b i l i t y  a n d  H e a l t h， 簡 稱 IC F)， 作 為

障 礙 者 社 會 福 利 與 服 務 取 得 之 機 制，並 於 2 0 1 2 年 因 著「 身心 障 礙 者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作 業 併 同 辦 理 實 施 辦 法 」 而 實 施 的 「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報 告

及 需 求 評 估 新 制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提 供 應 以 障 礙 者 為 主 體 觀 點 出 發，顯

示 我 國 為 實 踐 身 障 公 約 而 作 的 努 力 。  

第 三 章 身 障 公 約 運 用 在 機 構 安 置 的 規 範  

我 國 有 關 障 礙 者 權 利 的 運 動 ， 一 直 沿 襲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發 展 歷 程 ，

因 此 也 影 響 身 障 機 構 安 置 服 務 障 礙 者 應 有 的 理 念 轉 變 ， 尤 其 2 0 0 7 年

身 權 法 的 全 文 修 正 ， 更 為 我 國 實 踐 身 障 公 約 的 重 要 碁 石 。 身 障 公 約 乃

本 文 論 述 的 主 軸 ， 從 身 障 公 約 的 重 要 意 旨 與 基 本 原 則 中 ， 探 究 障 礙 者

為 權 利 主 體 的 意 涵，且 在 實 務 運 作過 程 中，應 有 那 些基 本 觀 念 的 轉 變。

尤 其 我 國 憲 法 保 障 的 基 本 權 利 之 一 為 自 由 權 ， 透 過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8 4 號、第 4 4 3 號 及 第 5 6 7 號 等 解 釋 文，對 於 人 身 自 由 的 憲 法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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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身 障 公 約 第 1 4 條 人 身 自 由 與 安 全 的 基 本 原 則 相 當 ， 而 在 身 心 障 礙

相 關 法 令 中，常 出 現「 安 置 」一 詞，「 安 置」是 基 於 人 身 安 全 保 護，而

予 機 構 加 以 保 護 的 措 施 。 此 機 構 與 障 礙 者 間 的 保 護 措 施 與 身 權 公 約 以

障 礙 者 為 權 利 主 體 時 ， 尤 其 當 權 利 主 體 為 心 智 障 礙 者 ， 在 落 實 上 應 有

公 約 第 1 2 條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 的 規 範 原 則 。  

第 四 章 身 障 公 約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關 聯 性  

從 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的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禁 止 基 於 任 何 理 由 的 對 障 礙

者 歧 視。同 時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明 白 揭 示 障

礙 者 在 生 活 各 方 面 與 他 人 有 同 等 的 權 利 ， 因 此 相 較 身 障 公 約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會 出 現 那 些 適 法 性 不 足 的 議 題 。  

第 五 章 各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上 之 比 較 分 析 -兼 以 身 障 公 約 加 以 檢 視  

以 第 四 章 論 述 之 內 容 作 為 基 礎 ， 分 別 就 我 國 與 外 國 在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加 以 檢 視 及 比 較 ， 以 法 制 結 構 及 運 作 程 序 內 容 來 觀 察 差 異 ， 藉 以 發

現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用 在 心 智 障 礙 者 身 上 之 不 足 ， 提 出 可 供 我 國 參 考

之 處 ， 並 嚐 試 從 中 尋 求 第 四 章 所 提 出 違 法 之 虞 ， 提 出 可 解 決 之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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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綜 合 整 理 各 章 討 論 重 點 ， 期 待 在 合 於 身 障 公 約 前 提 下 ， 對 於 現 況

機 構 安 置 未 經 監 護 程 序 之 心 智 障 礙 者 ， 應 如 何 因 應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我

國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程 序 的 修 正 方 向 ， 提 出 有 利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我 決

定 權 的 建 議 。 除 此 之 外 ， 在 現 行 法 制 規 範 與 行 政 規 範 配 合 中 ， 從 現 行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報 告 及 需 求 評 估 ， 與 民 法 成 監 護 制 度 程 序 ， 找 出 可 提 供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我 決 定 權 之 最 小 限 制 可 行 性 執 行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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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身心障礙法令的理念轉變  

接 受 機 構 安 置 及 提 供 服 務 的 前 提 要 件 ， 是 接 受 服 務 者 的 身 份 必 須

是「 障 礙 者 」，致 於 誰 是 障 礙 者，又 涉 及 對 障 礙 的 定 義。以 不 同 的 理 念

看 待 障 礙 者 ， 會 有 不 同 的 詮 釋 結 果 ， 這 也 影 響 我 國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法 制

的 走 向 。  

第一節  身心障礙觀點的演變  

身 心 障 礙 觀 點 的 演 變 ， 是 一 種 價 值 判 斷 的 轉 變 過 程 ， 從 過 去 社 會

排 除 轉 向 社 會 包 容 的 歷 程 ：  

壹、  個人觀點  

過 去 以 「 個 人 觀 點 」 ( In d i v d u a l  M o d e l )看 待 障 礙 者 ，「 個 人 觀 點 」

認 定 障 礙 是 個 人 身 體 的 變 態 ( a b n o r m a l i t y) 、 失 序 ( d i s o r d e r ) 與 缺 損

( d e f i c i e n c y)， 導 致 功 能 限 制 與 障 礙 2 4。「 個 人 觀 點 」 發 展 出 醫 療 模 式

（ M e d i c a l  M o d e l ）、 功 能 模 式 （ Fu n c t i o n a l  A p p r o a c h ） 及 慈 善 模 式

2 4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3 1，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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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l f a r e  o r  C h a r i t y  M o d e l )三 個 模 式 。「 醫 療 模 式 」 亦 稱 為 生 物 醫 學 模

式 （ Bi o m e d i c a l  M o d e l）， 是 以 身 體 結 構 的 生 理 與 生 物 基 礎 為 主 ， 在 此

概 念 下 ， 身 心 障 礙 被 定 位 為 身 體 系 統 產 生 病 變 ， 且 有 具 體 可 診 斷 的 病

癥 ， 障 礙 者 被 視 為 病 人 ， 接 受 各 種 治 療 與 復 健 ， 障 礙 者 成 為 醫 療 介 入

的 客 體 2 5，因 此 不 考 慮 外 在 環 境 與 社 會 結 構 因 素 對 身 心 障 礙 的 影 響。  

「 功 能 模 式 」 也 是 從 個 人 觀 點 出 發 ， 因 為 個 人 身 心 之 限 制 ， 而 導

致 個 人 功 能 之 受 限，因 此 應 該 提 供 更 多 服 務 使 障 礙 者 的 功 能 限 制 降 低，

這 是 強 調 障 礙 者 個 人 功 能 之 限 制。「 慈 善 模 式」則 認 為 障 礙 是 一 種 個 人

的 悲 劇 ， 可 藉 由 非 障 礙 者 之 協 助 或 障 礙 者 個 人 之 勇 氣 予 以 克 服 ， 障 礙

者 被 視 為 是 與 其 障 礙 情 境 抗 衡 ， 值 得 予 以 讚 許 ， 此 模 式 以 功 能 限 制 觀

點 看 待 身 心 障 礙 ， 進 一 步 著 重 於 社 會 資 源 之 分 配 2 6。  

對 於 「 個 人 觀 點 」 下 的 三 個 模 式 而 言 ， 各 有 其 解 決 障 礙 者 問 題 的

方 式，「 功 能 模 式 」及「 醫 療 模 式 」著 重 在 於 身 心 之 回 復；「 慈 善 模 式 」

2 5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3， 2 0 0 8 年 3 月 。  
2 6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4， 2 0 0 8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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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著 重 於 補 償 2 7，其 均 沒 有 將 障 礙 者 看 成 是 權 利 的 主 體，而 是 需 要 被

照 護 、 支 持 與 治 療 的 客 體 。  

貳、  人權觀點下的社會模式  

1 9 6 0 年 代 末，開 始 使 用「 損 傷 」( i m p a i r m e n t )、「 障 礙 」( d i s a b l e m e n t )

及 「 殘 障 」 ( h a n d i c a p )三 個 名 詞 的 概 念 來 鑑 定 障 礙 者 ：「 損 傷 」 指 缺 少

四 肢 的 一 部 份，或 不 完 整 的 四 肢、器 官 或 身 體 機 制；「 障 礙 」為 功 能 的

喪 失 或 減 少；「 殘 障 」則 因 障 礙 引 發 活 動 上 的 不 利 與 限 制，其 中 的「 殘

障 」概 念，其 實 已 粗 具 社 會 的 意 義 2 8，之 後 發 展 出「 社 會 模 式 」（ S o c i a l  

M o d e l）。  

「 社 會 模 式 」 是 將 身 心 障 礙 的 論 述 由 個 人 層 次 提 升 到 社 會 結 構 的

討 論 ， 將 障 礙 原 因 非 著 眼 於 障 礙 者 個 人 身 體 功 能 欠 缺 ， 而 是 聚 焦 於 社

會 整 體 結 構 與 環 境 層 層 的 阻 礙 。 換 言 之 ， 障 礙 不 只 是 個 人 的 問 題 ， 還

是 個 人 與 周 遭 人 群 及 物 理 環 境 互 動 的 結 果 。 認 為 應 移 除 外 在 環 境 與 制

2 7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4， 2 0 0 8 年 3 月 。  
2 8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3 4，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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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對 障 礙 者 的 各 種 結 構 性 的 不 利 因 素 ， 強 調 障 礙 者 之 尊 嚴 及 國 家 應 祛

除 社 會 障 礙 ， 使 所 有 的 人 均 能 享 有 充 分 之 尊 嚴 及 平 等 權 利 2 9。「 社 會

模 式 」 無 意 否 認 障 礙 者 在 身 體 、 智 力 或 精 神 損 傷 造 成 的 功 能 限 制 ， 而

是 更 進 一 步 去 理 解 障 礙 者 面 對 的 現 實 與 經 驗 中 的 障 礙 與 限 制 3 0。  

近 代 發 展 更 加 著 重 以 人 權 觀 點 看 待 障 礙 者 ， 人 權 觀 點 除 採 納 社 會

模 式 的 主 張 ， 更 強 調 人 人 在 道 德 上 的 價 值 均 等 ， 社 會 中 所 有 人 民 不 論

其 是 否 有 身 體 功 能 與 結 構 的 損 傷 ， 都 有 權 利 納 入 社 會 ， 且 獲 得 結 果 的

均 等 3 1。權 利 觀 點 包 容 每 一 個 差 異 的 個 體，重 視 結 果 的 均 等，而 非 機

會 均 等 ， 即 社 會 整 體 脈 絡 應 給 予 的 實 質 平 等 。 此 種 觀 念 的 轉 變 ， 也 意

味 著 社 會 整 體 需 要 以 更 寬 容 和 正 義 的 態 度 對 待 障 礙 者 3 2。 因 此 ，「 社

會 模 式 」 也 被 稱 為 「 人 權 模 式 」 3 3。  

2 9孫 迺 翊 ， 無 障 礙 /可 及 性 、 合 理 調 整 與 平 等 不 歧 視 原 則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檢 視 我 國 憲 法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內 涵 ， 臺 灣 大 學 法 學 論

叢 ， 4 5 卷 ， 頁 1 1 9 1 - 1 1 9 2， 2 0 1 6 年 1 1 月 ； 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5，
2 0 0 8 年 3 月 。  

3 0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3 5， 2 0 1 4 年 9 月 。  
3 1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3 9 - 4 0， 2 0 1 4 年 9

月 。  
3 2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4 6， 2 0 0 3 年 1 2 月 。  
3 3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5， 2 0 0 8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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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身障公約的演進  

2 0 0 8 年 5 月 3 日 聯 合 國 正 式 生 效 的 身 障 公 約 ， 是 2 1 世 紀 第 一 個

人 權 條 約，也 是 國 際 人 權 的 重 要 發 展 歷 程 碑，是 近 5 0 年 國 際 人 權 發 展

的 結 果。在 2 0 世 紀 以 前，機 構 收 容 與 隔 離 孤 立 是 障 礙 者 的 命 運，障 礙

者 的 問 題 仍 是 被 歸 於 濟 貧 與 慈 善 工 作 ， 不 論 是 收 容 窮 人 、 精 神 病 人 ，

乃 至 於 特 殊 教 育，在 機 構 中 的 人 沒 有 自 由，也 不 可 能 參 與 決 定 3 4，直

到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期 間 ， 戰 爭 才 間 接 造 成 隔 離 制 度 的 鬆 動 3 5。  

壹、  個人觀點：從慈善模式到功能模式，再到醫療模式  

在 1 8 世 紀 工 業 革 命 以 前，對 障 礙 者 的 反 應，是 人 們 對 異 常 事 物 的

各 種 想 像 ， 充 滿 懼 怕 、 敬 畏 、 崇 拜 等 心 情 的 投 射 ， 社 會 普 遍 相 信 障 礙

者 是 因 為 魔 鬼 的 詛 咒，排 斥 障 礙 者 於 家 庭 與 社 會 生 活 之 外 3 6。當 然 也

存 在 悲 憫 之 心 ， 對 於 這 樣 的 人 ， 如 果 不 能 工 作 ， 會 給 予 公 共 救 助 ， 包

括 食 物 或 金 錢 ； 因 戰 爭 致 殘 者 則 給 予 醫 療 協 助 。 障 礙 者 的 工 作 概 念 ，

3 4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5 1， 2 0 1 4 年 9 月 。  
3 5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1 2 - 1 9， 2 0 1 2

年 9 月 。  
3 6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1 4， 2 0 1 2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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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先 圍 繞 在 家 庭 的 自 給 自 足 活 動 ， 至 中 世 紀 出 現 參 與 有 計 畫 性 的 經 濟

生 產 及 開 始 出 現 機 構 的 收 容 救 助 3 7。英 國 從 1 4 世 紀 以 來 的 濟 貧 原 則，

區 辨 「 值 得 」 與 「 不 值 得 」 救 助 的 貧 民 ， 或 「 合 格 」 與 「 不 合 格 」 接

受 救 濟 的 對 象，要 成 為「 合 格 」的 救 濟 對 象，須 離 開 家 庭 進 入 習 藝 所；

無 工 作 能 力 者 進 入 救 濟 院 。 雖 在 濟 貧 原 則 的 發 展 脈 絡 下 ， 已 出 現 機 構

化 的 照 顧 ， 但 障 礙 者 並 未 大 量 從 家 庭 移 向 機 構 ， 也 被 容 許 視 為 合 理 的

可 被 救 濟 的 對 象 3 8。 至 1 8 世 紀 工 業 革 命 改 變 生 產 的 模 式 ， 此 時 期 生

產 模 式 的 分 工 更 趨 精 細 與 成 熟 ， 使 障 礙 者 無 法 適 應 ， 因 而 將 無 法 適 應

或 不 易 找 到 工 作 的 障 礙 者 安 置 於 機 構 ， 加 速 了 機 構 化 的 快 速 發 展 。 而

英 國 習 藝 所 轉 型 為 收 容 老 病 體 弱 或 無 法 靠 自 身 勞 力 維 生 者 ， 也 包 含 障

礙 者 ， 雖 動 機 是 為 了 更 人 道 的 對 待 窮 人 ， 但 結 果 卻 是 將 障 礙 者 隔 離 於

社 會 之 外 ， 障 礙 者 合 理 地 視 為 可 被 機 構 收 容 乃 至 隔 離 的 對 象 。 受 到 機

構 化 影 響 更 深 ， 長 期 的 入 住 機 構 ， 使 障 礙 者 幾 乎 完 全 依 賴 機 構 照 顧 ，

並 經 驗 著 社 會 控 制 和 孤 立 隔 離 3 9。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處 境 ， 在 近 2 0 0 0 年

3 7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4 7 - 5 0， 2 0 1 4 年 9
月 。  

3 8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4 7 - 5 0， 2 0 1 4 年 9
月 。  

3 9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5 0 - 5 1，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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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然 是 以 慈 善 模 式 來 引 導 ， 而 在 經 濟 生 產 下 發 展 出 的 功 能 模 式 ， 障 礙

者 也 只 是 工 作 的 客 體 ， 不 成 為 主 張 權 利 的 一 種 身 分 。  

1 9 世 紀 末 的 工 業 社 會 以 下，以 醫 療 知 識 為 基 礎 的 障 礙 個 人 模 式 才

廣 被 接 受 ， 將 障 礙 者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視 為 是 個 人 因 失 能 所 產 生 的 直 接 結

果 4 0。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西 方 福 利 國 家 於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架 構 下，陸

續 發 展 出 較 完 整 的 障 礙 者 保 護 政 策 與 規 範 4 1。其 主 要 的 歷 史 背 景，除

了 進 入 工 業 革 命 後 ， 因 職 場 上 的 傷 害 及 職 業 病 的 人 ， 其 次 戰 爭 留 下 的

傷 兵，必 須 重 回 社 會 生 活 4 2；二 次 大 戰 結 束，各 國 都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退

伍 軍 人 回 到 社 會 中 ， 需 要 各 醫 療 復 健 服 務 與 措 施 ， 因 此 當 時 的 主 要 對

象 與 服 務 以 退 伍 回 歸 社 會 的 受 傷 軍 人 為 主 。 因此 5 0 年 代至 7 0 年 代 初

期 ， 聯 合 國 針 對 障 礙 者 所 推 動 的 各 種 決 議 文 與 行 動 方 案 都 是 採 取 提 供

照 顧 與 復 健 服 務 為 主 4 3。這 種 協 助 暫 時 或 永 久 的 障 礙 者，能 進 入、恢

復 或 保 持 就 業，被 定 義 為 職 業 復 健 4 4，屬 偏 向 醫 療 模 式 的 個 人 干 預 焦

4 0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3 1， 2 0 1 4 年 9 月 。  
4 1孫 迺 翊 ， 再 探 視 障 按 摩 保 留 條 款 之 合 憲 性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六 四 九 號 解 釋 的 法 事

實 與 法 釋 義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9 9， 2 0 1 1 年 9 月 。  
4 2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6 0， 2 0 1 4 年 9 月 。  
4 3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8 - 1 0 9， 2 0 0 8 年 9 月 ； 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5 2、 6 3 - 6 6， 2 0 1 4 年 9 月 。  
4 4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5 9，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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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之 服 務 ， 醫 療 專 業 所 關 注 的 是 ， 能 為 職 業 復 健 證 明 什 麼 ， 而 不 是 為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能 增 加 些 什 麼 4 5 ?  

貳、  人權觀點：從醫療模式走向社會模式，到人權觀點下

的社會模式  

聯 合 國 成 立 於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後 的 1 9 4 5 年 ， 於 1 9 4 8 年 通 過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U n i v e r s a l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f  H u man  R igh t s，簡稱 UDHR)，

以 「 人 人 生 而 自 由 平 等 」 作 為 人 權 的 基 礎 ， 關 注 到 障 礙 者 的 議 題 ， 是

以 障 礙 者 的 預 防 和 復 健 為 主 4 6， 6 0 年 代 後 因 少 數 的 英 國 和 美 國 障 礙

者 組 織 研 究 分 析 ， 顯 出 機 構 的 隔 離 收 容 以 及 長 期 的 醫 療 與 復 健 使 得 障

礙 者 似 乎 只 被 重 視 痛 苦、醫 藥，或 不 健 康 4 7。研 究 發 現，障 礙 是 社 會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以 及 對 失 能 者 不 平 等 的 待 遇 。 除 非 障 礙 者 可 以 全 面

的 主 導 自 己 的 生 活，否 則 障 礙 者 與 生 俱 來 的 人 性 ( i n n a t e  h u m a n i t y)以 及

生 於 人 即 擁 有 的 權 利 ( t h e  r i gn t  t h a t  p e r t a i n  t o  t h a t  h u m a n i t y)將 永 遠 不

4 5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6 9， 2 0 1 4 年 9 月 。  
4 6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4 8， 2 0 0 3 年 1 2 月 。  
4 7唐 宜 楨 、 陳 心 怡 ， 從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來 探 討 身 心 障 礙 概 念 的 新 轉

向 ， 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6 卷 4 期 ， 頁 2 3 9 - 2 4 0， 2 0 0 8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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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認 可 4 8。因 此，障 礙 者 與 人 權 概 念 結 合 的 障 礙 者 權 利 運 動 漸 漸 興 起

4 9 。 聯 合 國 於 6 0 年 代 政 策 的 再 評 估 導 致 去 機 構 化 ( d e -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i z a t i o n )的 出 現，並 激 起 一 種 障 礙 者 更 多 社 會 參 與 的 需 求，

6 0 年 代 後 期，處 理 障 礙 者 的 態 度，開 始 轉 變 到 一 種 新 的 社 會 模 式 5 0。  

到 了 7 0 年 代 ， 聯 合 國 逐 漸 開 始 朝 向 以 權 利 為 基 礎 的 決 議 文 與 行

動 方 案 5 1，對 障 礙 者 的 議 題 是 以 人 權 為 基 礎 的 權 利 觀 點 5 2。1 9 7 1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心 智 發 展 遲 緩 者 權 利 宣 言 」(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n  t h e  R i gh t s  

o f  M e n t a l l y  R e t a r d e d  P e r s o n s )， 這 份 決 議 文 是 聯 合 國 第 一 個 採 取 「 權

利 」為 障 礙 者 主 要 訴 求 的 決 議 文 5 3，即 以「 權 利 」而 非「 照 護 」的 觀

點 來 推 動 障 礙 者 政 策 5 4。這 份 文 件 開 宗 明 義 的 說 明，在 最 大 可 能 的 範

圍 內 ， 心 智 能 障 礙 者 與 一 般 人 相 同 享 有 一 樣 的 權 利 。 這 份 決 議 文 的 重

4 8唐 宜 楨 、 陳 心 怡 ， 從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來 探 討 身 心 障 礙 概 念 的 新 轉

向 ， 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6 卷 4 期 ， 頁 2 4 0， 2 0 0 8 年 1 2 月 。  
4 9唐 宜 楨 、 陳 心 怡 ， 從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來 探 討 身 心 障 礙 概 念 的 新 轉

向 ， 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6 卷 4 期 ， 頁 2 4 0， 2 0 0 8 年 1 2 月 。  
5 0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4 8 - 3 4 9， 2 0 0 3 年 1 2 月 。  
5 1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9， 2 0 0 8 年 9 月 。  
5 2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4 9， 2 0 0 3 年 1 2 月 。  
5 3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9， 2 0 0 8 年 9 月 。  
5 4孫 迺 翊 ， 再 探 視 障 按 摩 保 留 條 款 之 合 憲 性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六 四 九 號 解 釋 的 法 事

實 與 法 釋 義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1 0 2， 2 0 1 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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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意 義 在 於 它 非 常 謹 慎 的 處 理 因 為 心 智 障 礙 者 『 能 力 』 不 足 ， 導 致 他

們 與 社 會 隔 絶 ， 其 明 顯 的 指 出 心 智 能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應 不 受 能 力 的 限

制 5 5，其 應 盡 可 能 與 親 屬 或 扶 養 者 同 住，並 參 與 社 區 生 活；因 嚴 重 殘

缺 而 不 能 明 確 行 使 各 項 權 利 或 權 利 必 須 加 以 限 制 或 剝 奪 時 ， 應 有 法 律

保 障 。 這 份 決 議 文 為 未 來 全 面 性 的 方 針 開 創 了 一 條 道 路 ， 最 終 企 圖 要

能 夠 讓 障 礙 者 融 合 於 社 會 5 6。 於 1 9 7 5 年 ， 聯 合 國 大 會 再 通 過 「 障 礙

者 權 利 宣 言 」 ( D e c l a r a t i o n  o n  t h e  R i g h t s  o f  D i s a b l e d  P e r s o n s )， 雖 是 趨

近「 個 人 觀 點 」的 功 能 模 型 看 待 障 礙 者 5 7，但 清 楚 的 指 出 障 礙 者 與 其

他 人 口 相 同 ， 都 應 享 有 基 本 公 民 權 與 政 治 參 與 權 利 。 這 份 決 議 文 比 前

述 1 9 7 1 年 決 議 文 的 立 場 更 為 積 極 ， 它 認 為 應 促 進 及 提 升 障 礙 者 實 踐

權 利 的 能 力 ， 不 只 是 消 極 的 保 護 權 利 實 踐 的 平 等 基 礎 而 已 。 這 兩 份 決

議 文 ， 開 啟 聯 合 國 後 來 的 有 關 障 礙 者 問 題 的 發 展 ， 將 早 期 的 照 顧 與 服

5 5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9， 2 0 0 8 年 9 月 。  
5 6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4 9， 2 0 0 3 年 1 2 月 。  
5 7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9， 2 0 0 8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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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模 式 改 向 權 利 保 障 模 式 發 展 ， 也 奠 定 後 來 將 障 礙 者 納 入 人 權 宣 言 保

障 架 構 的 基 礎 5 8。  

80 年 代 是 聯 合 國 對 於 障 礙 者 議 題 由 以 往 的 照 顧 取 向 轉 向 權 利 保

障 取 向 的 關 鍵 時 間 ， 也 奠 定 後 來 轉 為 人 權 宣 言 保 障 架 構 的 重 要 時 間 。

1 9 8 1 年 聯 合 國 訂 為 「 國 際 障 礙 者 年 」 ( T h e  In t e r m a t i o n a l  Ye a r  o f  t h e  

D i s a b l e d， 簡 稱 IY D A )， 強 調 『 完 全 參 與 』 與 『 平 等 』 5 9。 次 年 1 9 8 2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障 礙 者 世 界 行 動 網 領 」( Wo r l d  P r o g r a m m e  o f  A c t i o n  

C o n c e r n i n g  D i s a b l e d  P e r s o n s，簡 稱 W PA )以 有 效 延 續「 國 際 障 礙 者 年 」

6 0。接 著 1 9 8 3 年 至 1 9 9 2 年 聯 合 國 訂 為「 障 礙 者 十 年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D e c a d e  o f  D i s a b l e d  P e r s o n s )， 這 個 十 年 作 為 實 殘 W PA 的 行 動 方 針 ，

W PA 的 目 標 有 三：預 防、復 健 與 平 等 機 會，前 兩 個 目 標 仍 是 偏 向 傳 統

的 照 顧 模 式 ， 即 醫 療 模 式 ； 但第 3 個 目 標 平 等 機 會 ， 則 是 具 有 權 利 部

份 的 社 會 模 式 展 現 6 1。「 障 礙 者 十 年 」 關 心 的 是 要 排 除 限 制 個 人 社 會

5 8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9， 2 0 0 8 年 9 月 。  
5 9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9 - 1 1 0， 2 0 0 8 年 9 月 。  
6 0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5 0， 2 0 0 3 年 1 2 月 。  
6 1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1 0， 2 0 0 8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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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的 社 會 和 物 理 上 的 障 礙 ， 尤 其 是 這 些 障 礙 會 衝 擊 到 心 智 能 障 礙 者

或 多 重 障 礙 者 的 福 祉 6 2。即 是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的『 無 差 異 』原 則，強

調 權 利 不 因 本 身 不 同 的 限 制 條 件 而 受 不 當 的 限 制 ， 這 是 確 立 了 障 礙 者

『 作 為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 6 3。  

9 0 年 代 後，聯 合 國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議 題，走 向 積 極 的 全 面 人 權 觀 點，

1 9 9 1 年，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保 護 精 神 疾 病 者 與 改 善 心 理 健 康 照 護 原 則 」

( P r i n c i p l e s  f o r  t h e  p r o t e c t i o n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m e n t a l  i l l n e s s  a n d  t h e  

i m p r o v e m e n t  o f  m e n t a l  h e a l t h  c a r e )， 強 調 精 神 障 礙 者 的 基 本 自 由 和 基

本 權 利 6 4。 1 9 9 2 年 聯 合 國 訂 每 年 1 2 月 3 日 為 「 國 際 障 礙 者 日 」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 a y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1 9 9 3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 障 礙 者 機 會 平 等 準 則 」 ( S t a n d a r d  R u l e s  o n  t h e  E q u a l i z a t i o n  o f  

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f o r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指「 身 心 障 礙 」是 因 為 不

6 2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5 7， 2 0 0 3 年 1 2 月 。  
6 3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1 0， 2 0 0 8 年 9 月 。  
6 4黃 源 協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5 1， 2 0 0 3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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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功 能 限 制 所 產 生 ， 而 「 殘 障 」 則 是 指 缺 乏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之 機 會 ， 或

是 其 機 會 受 限 制 6 5。  

這 份 文 件 為 聯 合 國 實 踐 障 礙 者 人 權 保 障 的 工 具 ， 確 保 各 國 逐 漸 朝

向 以 權 利 為 基 礎 的 政 策 方 向 移 動，也 成 為 推 動身障公約的重要碁石 6 6。

2 0 0 8 年 聯 合 國 大 會 通 過 身 障 公 約，綜 觀 整 個 身 障 公 約，未 對 於 障 礙 者

強 調 其 有 異 於 一 般 人 的 特 殊 權 利，毋 寧 是 強 調 障 礙 者 應 與 一 般 人 一 樣，

享 有 同 等 的 人 權 6 7。至 此，聯 合 國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議 題 及 政 策 方 向，已

從 過 去「 個 人 觀 點 」的「 醫 療 模 式 」，轉 變 為「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  

第三節  我國身心障礙的定義：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

評估  

壹、  國際身心障礙的定義  

6 5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9 - 1 8 0， 2 0 0 8 年 3 月 。  
6 6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1 1， 2 0 0 8 年 9 月 ； 唐 宜 楨 、 陳 心 怡 ， 從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來 探 討

身 心 障 礙 概 念 的 新 轉 向 ， 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6 卷 4 期 ， 頁 2 4 1， 2 0 0 8 年 1 2 月 。  
6 7孫 迺 翊 ， 再 探 視 障 按 摩 保 留 條 款 之 合 憲 性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六 四 九 號 解 釋 的 法 事

實 與 法 釋 義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1 0 2， 2 0 1 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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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O 自 8 0 年 代 開 始 ， 研 究 障 礙 人 口 定 義 與 分 類 系 統 ， 目 的 在 預

防 與 瞭 解 人 口 老 化 與 疾 病 型 態 改 變 的 趨 勢 ， 以 做 為 推 動 全 球 醫 療 衞 生

工 作 的 基 礎 6 8。 1 9 7 6 年 推 出 對 障 礙 概 念 的 定 義 與 架 構 6 9， 純 粹 重 視

疾 病 結 果 導 致 的 損 傷 與 障 礙 經 驗 7 0，屬「 個 人 觀 點 」的「 醫 療 模 式 」，

至 1 9 8 0 年 制 定 「 身 心 障 礙 定 義 與 分 類 模 型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Im p a i r m e n t s ,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nd  Hand ica ps，簡稱 IC ID H）。

而 1 9 8 1 年 聯 合 國 訂 為 「 國 際 障 礙 者 年 」， 障 礙 者 組 織 與 團 體 聚 集 探 討

障 礙 者 權 利 以 及 挑 戰 歧 視 議 題 ， 間 接 促 成 IC ID H 的 改 版 與 修 正 7 1。

1 9 97 年 發 展 出 「 國 際 機 能 損 傷 、 活 動 與 參 與 分 類 」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Im p a i r m e n t s , A c t i v i t i e s  a n d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簡 稱 IC ID H -

2 )， 納 入 「 社 會 模 式 」 論 點 ， 將 障 礙 經 驗 如 何 限 制 障 礙 者 的 社 會 參 與

做 為 重 要 外 部 環 境 影 響，帶 入障 礙 者 的 概 念 與 定 義 系 統 7 2。2 0 0 1 年 通

6 8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3， 2 0 1 2 年 9
月 。  

6 9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6， 2 0 1 2 年 9
月 。  

7 0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6， 2 0 1 2 年 9
月 。  

7 1唐 宜 楨 、 陳 心 怡 ， 從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來 探 討 身 心 障 礙 概 念 的 新 轉

向 ， 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6 卷 4 期 ， 頁 2 4 0， 2 0 0 8 年 1 2 月 。  
7 2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6 - 7 7， 2 0 1 2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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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最 新 版 的 障 礙 人 口 定 義 與 分 類 系 統，「 國 際 健 康 功 能 與 身 心 障 礙 分 類

系 統 」( 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o f  Fu n c t i o n i n g , D i s a b i l i t y  a n d  Hea l th，

簡 稱 IC F)，將 障 礙 經 驗 視 為 普 同 健 康 經 驗，同 時 將 醫 療 角 度 與 社 會 角

度 包 括 在 內 。 在 普 同 經 驗 論 述 下 ， 障 礙 經 驗 是 動 態 的 過 程 ， 人 生 任 何

階 段 都 可 能 發 生 障 礙 狀 態 7 3。依 據 IC F「 障 礙 」是 指 障 礙 者 參 與 社 會

的 限 制 ， 故 以 「 功 能 限 制 」 取 代 「 障 礙 」 概 念 7 4。  

貳、  我國身心障礙的定義  

一 、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我 國 自 1 9 8 0 年 訂 定 殘 福 法 以 來 ， 迄 今 歷 經 十 八 次 修 法 ； 1 9 9 7 年

更 名 為「 身 心 障 礙 保 護 法 」(以 下 簡 稱 身 保 法 )，開 始 出 現 與 國 際 障 礙 福

利 發 展 概 念 接 軌 的 現 象，強 調 障 礙 者 公 平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的 機 會 7 5，惟

對 身 心 障 礙 的 界 定 7 6，仍 是 採 個 人 觀 點，也 就 是 以 醫 療 模 式 的 個 人 悲

7 3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6 - 7 9， 2 0 1 2
年 9 月 。  

7 4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9 - 8 0， 2 0 1 2
年 9 月 。  

7 5呂 寶 靜 主 編 ， 社 會 工 作 與 臺 灣 社 會 ， 頁 1 6 9， 2 0 1 1 年 9 月 ， 2 版 。  
7 6身 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第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 本 法 所 稱 身 心 障 礙 者 ， 係 指 個 人 因 生

理 或 心 理 因 素 致 其 參 與 社 會 及 從 事 生 產 活 動 功 能 受 到 限 制 或 無 法 發 揮 ， 經 鑑

定 符 合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所 定 等 級 之 下 列 障 礙 並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者 為 範

圍 ： 一 、 視 覺 障 礙 者 。 二 、 聽 覺 機 能 障 礙 者 。 三 、 平 衡 機 能 障 礙 者 。 四 、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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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性 障 礙 觀 點 ， 將 個 體 參 與 社 會 的 阻 礙 ， 歸 因 於 個 體 生 理 心 理 因 素 所

導 致，而 忽略 社 會 環 境 對 個 體 所 造 成 的 阻 礙 與 限 制 7 7。2 0 0 7 年 的 身 權

法 修 法 視 為 我 國 對 於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的 重 大 變 革 ， 將 障 礙 者 視 為 獨 立

自 主 的 個 體 ， 與 一 般 人 一 樣 享 有 相 同 的 權 益 。 此 次 修 法 關 鍵 性 的 改 變

在 於 身 心 障 礙 的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 參 採 W H O 頒 布的 I C F。 身 權 法 以

IC F 概 念 為架 構 來 定 義 障 礙 者，也 影 響 了 日 後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的 要 件。

身 權 法第 5 條 規 定 「 本 法 所 稱 身 心 障 礙 者 ， 指 下 列 各 款 身 體 系 統 構 造

或 功 能 ， 有 損 傷 或 不 全 導 致 顯 著 偏 離 或 喪 失 ， 影 響 其 活 動 與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 經 醫 事 、 社 會 工 作 、 特 殊 教 育 與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等 相 關 專 業 人 員

組 成 之 專 業 團 隊 鑑 定 及 評 估 ，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者 ： 一 、 神 經 系 統 構

造 及 精 神、心 智 功 能。二、眼、耳 及 相 關 構 造 與 感 官 功 能 及 疼 痛。三、

涉 及 聲 音 與 言 語 構 造 及 其 功 能 。 四 、 循 環 、 造 血 、 免 疫 與 呼 吸 系 統 構

造 及 其 功 能 。 五 、 消 化 、 新 陳 代 謝 與 內 分 泌 系 統 相 關 構 造 及 其 功 能 。

音 機 能 或 語 言 機 能 障 礙 者 。 五 、 肢 體 障 礙 者 。 六 、 智 能 障 礙 者 。 七 、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者 。 八 、 顏 面 損 傷 者 。 九 、 植 物 人 。 一 ○ 、 失 智 症 者 。 一 一 、 自

閉 症 者 。 一 二 、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者 。 一 三 、 多 重 障 礙 者 。 一 四 、 其 他 經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認 定 之 障 礙 者 。 」  
7 7呂 寶 靜 主 編 ， 社 會 工 作 與 臺 灣 社 會 ， 頁 1 7 1， 2 0 1 1 年 9 月 ，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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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泌 尿 與 生 殖 系 統 相 關 構 造 及 其 功 能 。 七 、 神 經 、 肌 肉 、 骨 骼 之 移

動 相 關 構 造 及 其 功 能 。 八 、 皮 膚 與 相 關 構 造 及 其 功 能 。 」  

障 礙 者 係 一 個 人 的 功 能 不 全 ， 或 因 疾 病 、 意 外 事 故 或 其 他 健 康 方

面 的 因 素 ， 經 與 環 境 互 動 後 ， 造 成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限 制 或 社 會 參 與 之 局

限 導 致 之 結 果 7 8。因 此，以 IC F 概 念 為 架 構 (圖 二 - 1 ) 7 9來 詮 釋 身 心 障

礙 者 ， 在 鑑 定 部 份 ， 主 要 分 為 身 體 功 能 ( b o d y f u n c t i o n s ) ( b 碼 )與 構 造

( s t r u c t u r e s ) ( s 碼 ) 鑑 定 ( 簡 稱 身 體 功 能 鑑 定 或 身 體 功 能 評 估 ) 和 活 動

( a c t i v i t i e s )與 參 與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 d 碼 )及 環 境 (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 ( e 碼 )因

素 鑑 定 (簡 稱 功 能 鑑 定 或 功 能 評 估 )， 將 整 個 障 礙 經 驗 建 構 在 整 體 健 康

下 討 論 ， 障 礙 經 驗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過 程 ， 身 體 損 傷 、 活 動 功 能 及 參 與 社

會 的 限 制 之 間 是 互 動 的 關 係 ， 尤 其 強 調 個 體 外 的 環 境 與 個 人 因 素 兩 者

之 間 對 個 體 的 影 響 ， 如 居 住 在 機 構 時 間 太 久 ， 失 去 社 會 技 巧 ， 屬 於 障

礙 者 經 歷 某 種 程 度 能 力 下 降，是 因 為 之 前 無 法逆轉的機構居住經驗 8 0。

7 8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8 7 - 8 8， 2 0 1 4 年 9
月 。  

7 9李 英 愛 主 編 ， 更 好 的 改 變 ， 還 是 更 多 的 限 制 ？ ─ 國 際 健 康 功 能 與 身 心 障 礙 分

類 系 統 ( I C F )概 念 與 應 用 ， 頁 1 7， 2 0 1 2 年 6 月 。  
8 0王 國 羽 、 林 昭 吟 、 張 恆 豪 主 編 ， 障 礙 研 究 理 論 與 政 策 應 用 ， 頁 7 9 - 9 1， 2 0 1 2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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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句 話 說 ， 障 礙 產 生 的 主 因 ， 是 來 自 人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 而 不 單 只 是 身

體 的 損 傷 就 必 造 成 障 礙 。 這 也 呼 應 身 權 公 約 一 開 始 約 定 各 締 約 國 ， 確

認 身 心 障 礙 是 一 個 演 變 中 之 概 念 ， 身 心 障 礙 是 功 能 損 傷 者 與 阻 礙 他 們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充 分 及 切 實 地 參 與 社 會 之 各 種 態 度 及 環 境 障 礙

相 互 作 用 所 產 生 之 結 果 8 1。藉 以 明 確 說 明 障 礙 者 應 有 之 平 等 權 利 與 社

會 參 與 的 機 會 。

8 1李 英 愛 主 編 ， 更 好 的 改 變 ， 還 是 更 多 的 限 制 ？ ─ 國 際 健 康 功 能 與 身 心 障 礙 分

類 系 統 ( I C F )概 念 與 應 用 ， 頁 3 2 - 3 3， 2 0 1 2 年 6 月 。  

圖 二 - 1  國 際 功 能 、 失 能 和 健 康 分 類 ( I C F )理 論 架 構 圖  
資 料 來 源 :李 英 愛 主 編，更 好 的 改 變，還 是 更 多 的 限 制 ？ ─ 國 際 健 康 功

能 與 身 心 障 礙 分 類 系 統 ( I C F )概 念 與 應 用 ( 2 0 1 2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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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身 心 障 礙 需 求 評 估  

依 據 身 權 法 第 7 條 8 2，障 礙 者 的 鑑 定 需 求 評 估 流 程 有 二 種 作 法，

即 障 礙 者 證 明 的 申 請 方 式 分 為 「 一 般 流 程 」 與 「 併 同 辦 法 流 程 」 (圖

二 - 2 ) 8 3，不 論 採 何 種 流 程，其 取 得 之 障 礙 者 證 明，為 日 後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提 供 的 依 據 。 而 自 2 0 1 5 年 7 月 11 日 起 ， 不 論 舊 制 下 的 障 礙 者 或 新

申 請 為 具 身 心 障 礙 身 分 之 人，代 表 其 身 分 者 均 為 這 只「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證 件，這 只 證 件 上，除 了 過 去 的「 障 礙 類 別 」及「 障 礙 等 級 」欄 位 外，

並 增 加 新 的「 IC D 診 斷 」及「 必 要 陪 伴 者 優 惠 措 施 」欄 位 (圖 二 - 3 ) 8 4，

而 所 有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項 目 ， 以 此 為 據 ， 包 含 障 礙 者 的 身 障 機 構

安 置 服 務 。

8 2身 心 障 礙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7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取 得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所 核 轉 之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報 告 後 ， 籌 組 專 業 團 隊 進 行 需 求 評 估 。 前 項

需 求 評 估 ， 應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障 礙 類 別 、 程 度 、 家 庭 經 濟 情 況 、 照 顧 服 務 需

求 、 家 庭 生 活 需 求 、 社 會 參 與 需 求 等 因 素 為 之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設 籍 於 轄 區 內 依 前 項 評 估 合 於 規 定 者 ， 應 核 發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據 以 提 供

所 需 之 福 利 及 服 務 。 第 一 項 評 估 作 業 得 併 同 前 條 鑑 定 作 業 辦 理 ， 有 關 評 估 作

業 與 鑑 定 作 業 併 同 辦 理 事 宜 、 評 估 專 業 團 隊 人 員 資 格 條 件 、 評 估 工 具 、 作 業

方 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之 辦 法 ，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會 同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定

之 。 」  
8 3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6 2 - 2 6 7， 2 0 1 4 年 9

月 。  
8 4新 北 市 社 會 局 ，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s w. n t p c . g o v. t w / c o n t e n t / ? p a r e n t _ i d = 1 0 8 3 5，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6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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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身 心 障 礙 的 需 求 涵 括 那 些 ?依 我 國 的 需 求 評 估 規 劃 分 為 障 礙 者

與 主 要 照 顧 者 ， 企 圖 著 眼 於 全 人 的 觀 點 ， 進 行 全 面 且 周 延 的 描 述 。 涵

括 範 圍 包 含 障 礙 者 與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個 人 因 素 」、障 礙 者 在「 活 動 與 參

與 」的 表 現，與 障 礙 者 有 關 的「 環 境 因 素 」 8 5。需 求 評 估 準 則 又 分 為

共 同 準 則 及 特 定 準 則 兩 類，以 對 應 身 權 法 第 5 0 條、第 5 1 條 及 第 7 1 條

8 5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3 0， 2 0 1 4 年 9 月 。  

圖 二 - 2  障 礙 者 的 鑑 定 需 求 評 估 流 程  
資 料 來 源 ： 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6 3 ( 2 0 1 4 年 9 月 )  

圖 二 - 3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資 料 來 源 ： 新 北 市 社 會 局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及 需 求 評 估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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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項 法 定 福 利 與 服 務 項 目 ， 即 個 人 照 顧 、 家 庭 支 持 與 經 濟 安 全 等 三 層

面 的 法 定 福 利 與 服 務 項 目 8 6。  

需 求 評 估 在 共 同 準 則 方 面 ， 要 求 評 估 人 員 透 過 多 方 管 道 蒐 集 各 項

相 關 資 訊 ， 整 體 性 的 描 述 障 礙 者 及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需 求 ； 並 應 以 呈 現 障

礙 者 的 意 見、想 法 與 願 望 為 優 先 考 量 8 7，故 須 提 供 有 助 於 障 礙 者 及 主

要 照 顧 者 表 達 所 需 協 助 的 替 代 方 案 ， 且 需 求 評 估 所 得 的 訊 息 須 經 障 礙

者 的 同 意 。 而 在 特 定 準 則 方 面 ， 在 於 補 強 說 明 障 礙 者 及 主 要 照 顧 者 需

求 與 法 定 福 利 服 務 項 目 間 之 需 求 支 持 程 度 8 8，所 需 求 支 持 程 度 評 定 越

高 ， 可 視 為 應 優 先 提 供 該 項 福 利 與 服 務 8 9。  

三 、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的 觀 點 衝 突  

我 國 以 IC F 概 念 為 架 構 作 為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的 基 礎，分 為 身 體 功 能

與 構 造 鑑 定 、 活 動 與 參 與 及 環 境 因 素 鑑 定 ， 除 有 個 人 觀 點 的 「 醫 療 模

式 」， 再 加 上 人 權 觀 點 的 「 社 會 模 式 」， 原 是 強 調 障 礙 經 驗 是 一 個 動 態

8 6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4 0 - 2 5 2， 2 0 1 4 年 9
月 。  

8 7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4 0， 2 0 1 4 年 9 月 。  
8 8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4 4， 2 0 1 4 年 9 月 。  
8 9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4 7，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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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過 程 ， 身 體 損 傷 、 活 動 功 能 及 參 與 社 會 的 限 制 之 間 是 互 動 的 關 係 ，

而 在 共 同 準 則 的 需 求 評 估 上 雖 強 調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意 見 ， 但 同 時 納 入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想 法 ， 這 樣 的 需 求 設 計 模 式 ， 對 障 礙 者 與 主 要 照 顧 者 間 出

現 了 不 平 等 關 係 ， 即 二 者 間 有 依 賴 關 係 ， 這 對 以 建 構 障 礙 者 獨 立 人 權

的 目 標 並 不 相 符 合 9 0。在 特 定 準 則 的 需 求 評 估 方 面，出 現 需 求 支 持 程

度 評 定 越 高，可 視 為 優 先 提 供 該 項 福 利 與 服 務。身 權 法 第 5 0 條，障 礙

者 獲 得 所 需 之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 ， 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的 法 定 福 利 與 服 務 項 目 上 ， 為 居 家 照 顧 、 生 活 重 建 、 心 理 重 建 、 社

區 居 住、婚 姻 及 生 育 輔 導、日 間 及 住 宿 式 照 顧、家 庭 托 顧、課 後 照 顧、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及 其 他 有 關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之 服 務 等 十 一 項 ； 其 中

居 家 照 顧 、 生 活 重 建 、 社 區 居 住 、 日 間 及 住 宿 式 照 顧 的 服 務 項 目 及 需

求 支 持 程 度 多 有 重 疊 。 另 鑑 定 制 度 仍 是 以 個 人 觀 點 的 「 功 能 模 式 」 為

介 入 點 ， 當 障 礙 者 與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期 待 衝 突 時 ， 在 衡 量 障 礙 家 庭 整 體

經 濟 安 全 下 ， 多 優 先 考 量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想 法 ， 這 使 得 整 套 鑑 定 與 需 求

9 0 M i c a l  O l i v e r ,  B o b  S a p e y, P a m  T h o m a s 著 ， 葉 琇 姍 譯 ， 身 心 障 礙 社 會 工 作 ， 頁

6 5，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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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機 制，顯 的 照 顧 比 尊 重 個 人 意 願 來 的 重 要，忽 略 了 人 權 觀 點 的「 社

會 模 式 」。  

第四節  小結  

障 礙 者 的 觀 點 ， 從 早 期 個 人 觀 點 下 的 「 醫 療 模 式 」、「 功 能 模 式 」

及「 慈 善 模 式 」，將 障 礙 者 視 為 悲 情 的、被 救 濟 的 個 人 悲 劇，到 現 在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意 涵，由「 損 傷 」到「 障 礙 」，

從 「 障 礙 」 到 「 殘 障 」，「 殘 障 」 的 概 念 是 因 障 礙 引 發 活 動 上 的 不 利 與

限 制，已 有 社 會 模 式 的 意 義。到 了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將 障 礙

者 的 觀 點，從 原 本 關 注 在 障 礙 者 身 體 的「 損 傷 」或「 功 能 」，到 瞭 解 障

礙 的 產 生 源 於 人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 並 非 否 認 障 礙 者 自 身 的 狀 況 ， 而 是 更

加 的 強 調 社 會 環 境 對 障 礙 者 的 諸 多 限 制，障 礙 者 在 社 會 裡 遭 受 到 態 度、

制 度 及 環 境 上 的 障 礙 ， 必 須 排 除 社 會 上 的 障 礙 ， 使 障 礙 者 有 尊 嚴 的 在

社 會 上 生 活 。  

隨 著 障 礙 者 的 觀 點 演 進 、 國 際 經 濟 及 戰 爭 的 影 響 ， 聯 合 國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問 題 日 趨 重 視，最 早 1 9 7 1 年 的「 心 智 發 展 遲 緩 者 權 利 宣 言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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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7 5 年 的 「 障 礙 者 權 利 宣 言 」， 將 障 礙 者 認 定 是 其 本 身 部 份 或 全 部 無

法 確 保 與 正 常 人 同 樣 的 需 求 及 社 會 生 活 ， 此 趨 近 「 個 人 觀 點 」 之 「 功

能 模 型 」，到 1 9 9 3 年 的「 障 礙 者 機 會 平 等 準 則 」，導 入「 社 會 模 式 」的

觀 點，「 身 心 障 礙 」是 因 為 不 同 功 能 限 制 所 產 生，而「 殘 障 」則 是 指 缺

乏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之 機 會 或 是 其 機 會 受 限 制 9 1，最 後 2 0 0 6 年 1 2 月 1 3

日 通 過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將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內 涵，正 式 從「 個

人 觀 點 」走 向「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亦 即 以「 權 利 觀 點 」看

待 障 礙 者 ， 強 調 障 礙 者 的 尊 嚴 及 國 家 應 祛 除 社 會 障 礙 ， 使 所 有 人 均 能

享 有 充 分 之 尊 嚴 及 平 等 權 利 9 2。  

我 國 有 關 障 礙 者 的 法 案，源 於 1 9 8 0 年 頒 布 的 殘 福 法，相 關 法 條 是

以 醫 療 與 慈 善 觀 點 為 主 ， 規 劃 照 顧 障 礙 者 以 養 護 機 構 與 醫 療 重 建 為 主

9 3，這 是 典 型 的「 個 人 觀 點 」之「 醫 療 模 型 」及「 慈 善 模 型 」。 1 9 9 2 年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8 條 ， 增 加 障 礙 者 的 保 障 ， 1 9 9 7 年 殘 福 法 更 名 為 身

9 1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9 - 1 8 0， 2 0 0 8 年 3 月 。  
9 2廖 福 特 ，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7 5， 2 0 0 8 年 3 月 。  
9 3簡 慧 娟 、 宋 冀 寧 、 李 婉 萍 ， 從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發 展 脈 落 看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權 利 的 演 變 -兼 論 臺 灣 推 動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的 歷 程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1 5 3， 2 0 1 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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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法 ， 此 時 已 將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保 障 位 階 提 升 到 憲 法 及 法 律 規 範 ， 具 備

基 本 之 法 律 架 構 9 4。身 保 法 理 念 上 是 以 保 障 障 礙 者 的 基 本 權 利 出 發，

內 容 呼 應 了 聯 合 國 1 9 7 5 年 的 「 障 礙 者 權 利 宣 言 」 9 5。 2 0 0 7 年 身 保 法

更 名 為 身 權 法 ， 強 調 障 礙 者 為 獨 立 自 主 的 個 體 ， 與 一 般 人 一 樣 享 有 相

同 的 權 益 9 6，顯 見 我 國 對 障 礙 者 的 觀 點 已 進 入「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而 障 礙 者 的 定 義 在 我 國 的 發 展，已 與 國 際 的 定 義 接 軌，並 自

2 0 1 2 年 7 月 起 適 用 新 法 的 解 釋 9 7， 再 者 2 0 1 4 年 1 2 月 頒 布 的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 更 是 我 國 保 障 障 礙 者 的 決 心 。  

我 國 身 權 法 第 5 條 於 2 0 1 2 年 7 月 起 正 式 實 施 ， 以 IC F 概 念 為 架

構 來 作 為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的 基 礎 ， 關 注 到 障 礙 的 產 生 源 於 人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 再 以 身 權 法 第 7 條 進 行 需 求 評 估 ， 然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 是 「 個 人

觀 點 」的「 醫 療 模 式 」及「 功 能 模 式 」，與「 人 權 觀 點 」的「 社 會 模 式 」

的 交 錯 ， 仍 是 由 一 群 專 業 評 估 人 員 來 主 導 ， 且 主 要 照 顧 者 的 需 求 及 想

9 4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8 8， 2 0 0 8 年 3 月 。  
9 5嚴 嘉 楓 、 林 金 定 ，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福 利 政 策 發 展 ， 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1 卷 1

期 ， 頁 2 6， 2 0 0 3 年 7 月 。  
9 6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9， 2 0 1 4 年 9 月 。  
9 7謝 東 儒 ， 身 心 障 礙 處 境 中 面 對 的 法 律 環 境 ， 法 律 扶 助 ， 3 3 期 ， 頁 1 6， 2 0 1 1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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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 導 致 障 礙 者 的 意 見 無 法 在 評 估 中 被 具 體 呈

現，連 帶 著 也 影 響 後 續 的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目 前 我 國 依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報 告

申 請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致 使 正 在 實 施 的 身 障 新 制，盼 以 IC F 的 架 構 落 實

「 人 權 觀 點 」，在 推 動 上 似 乎 仍 是 侷 限 在 形 式 上 的 評 估，並 沒 有 實 際 與

障 礙 者 的 生 活 進 行 連 結。要 落 實「 人 權 觀 點 」，則 必 須 在 需 求 評 估 上，

減 少 主 要 照 顧 者 與 法 定 福 利 與 服 務 項 目 間 的 需 求 支 持 程 度 ， 將 過 去 障

礙 者 與 主 要 照 顧 者 間 依 賴 關 係 的 評 估 觀 點 降 到 最 低 ， 增 加 障 礙 者 的 自

我 評 估 ， 由 障 礙 者 表 達 其 期 待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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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身障公約運用在機構安置的規範  

以「 人 權 觀 點 」看 待 障 礙 者，何 謂「 人 權 」呢 ？ 所 謂「 人 權 」，顧

名 思 義 是 作 為 一 個 人 不 可 缺 少 的 權 利 ， 這 些 權 利 是 身 為 人 的 「 必 要 條

件 」，亦 即 價 值 所 在，此 之 價 值 以 一 般 的 人 權 論 述 之，即 為「 人 的 尊 嚴」

( h u m a n  d i gn i t y) 9 8， 國 內 文 獻 多 半 使 用 「 人 性 尊 嚴 」 9 9； 人 性 尊 嚴 主

要 在 強 調 個 人 之 獨 立 性，以 及 個 人 間 之 差 異 性。「 人 性 尊 嚴 」一 詞，已

從 傳 統 倫 理 道 德 、 宗 教 或 哲 學 用 語 ， 逐 漸 演 化 成 法 律 用 語 ， 甚 至 成 為

憲 法 價 值 ( C o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v a l u e ) 1 0 0。「 人 性 尊 嚴 」既 是 一 種 高 度 抽 象 的

法 律 概 念 ， 其 意 涵 為 何 ？ 有 被 詮 釋 為 最 高 法 價 值 ， 乃 上 位 憲 法 原 則 ，

有 作 為 基 本 權 利 或 基 本 人 權 的 概 括 規 定 ， 亦 有 被 認 為 是 基 本 人 權 之 價

值 體 系 。 儘 管 對 人 性 尊 嚴 的 論 述 多 有 不 同 ， 但 對 人 性 尊 嚴 之 核 心 內 涵

的 觀 點 是 一 致 的 ， 一 般 均 賦 予 「 自 治 」 與 「 自 決 」， 亦 即 「 自 我 發 展 」

與 「 自 我 決 定 」 為 其 法 律 概 念 的 意 義 ， 是 不 可 被 侵 犯 、 剝 奪 或 使 之 喪

9 8鄧 衍 森 ， 國 際 人 權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6， 2 0 1 6 年 1 0 月 。  
9 9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3，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李 建 良 ， 自 由 、

平 等 、 尊 嚴 (上 ) -人 得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價 值 的 思 想 根 源 與 基 本 課 題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5 3 期 ， 頁 1 8 6 - 1 8 7， 2 0 0 8 年 2 月 。  
1 0 0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3，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失 的 1 0 1。 1 9 4 8 年 的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第 1 條「 人 人 生 而 自 由， 在 尊 嚴 和

權 利 上 一 律 平 等。」，即 開 宗 明 義 的 宣 示 人 享 有 尊 嚴 保 障 的 價 值；而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第 2 2 條「 每 個 人，作 為 社 會 的 一 員，有 權 享 受 社 會 保 障，

並 有 權 享 受 他 的 個 人 尊 嚴 和 人 格 的 自 由 發 展 所 必 需 的 經 濟 、 社 會 和 文

化 方 面 各 種 權 利 的 實 現 ， 這 種 實 現 是 通 過 國 家 努 力 和 國 際 合 作 並 依 照

各 國 的 組 織 和 資 源 情 況。」 1 0 2，更 進 一 步 的 揭 示 個 人 尊 嚴 和 人 格 的 自

由 發 展 ， 必 須 實 現 在 經 濟 、 社 會 和 文 化 方 面 各 種 權 利 。  

我 國 憲 法 雖 未 有 明 文 規 定 有 關 人 性 尊 嚴 的 保 障 ， 然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6 項 「 國 家 應 維 護 婦 女 之 人 格 尊 嚴 ， 保 障 婦 女 之 人 身 安

全 ， 消 除 性 別 歧 視 ， 促 進 兩 性 地 位 之 實 質 平 等 。 」 憲 法 首 次 出 現 「 人

格 尊 嚴 」 一 詞 ， 自 此 以 後 ， 大 法 官 在 相 關 憲 法 解 釋 文 與 理 由 書 等 文 件

中 ， 便 陸 續 以 人 格 尊 嚴 ， 乃 至 於 人 性 尊 嚴 的 概 念 ， 作 為 闡 明 人 民 自 由

1 0 1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3 - 1 0，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李 建 良 ， 自

由 、 平 等 、 尊 嚴 (下 ) -人 得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價 值 的 思 想 根 源 與 基 本 課 題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5 4 期 ， 頁 1 9 3 - 2 0 2， 2 0 0 8 年 3 月 ； 蔡 宗 珍 ， 人 性 尊 嚴 之 保 障 作 為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4 5 期 ， 頁 9 9 - 1 0 0， 1 9 9 9 年 2 月 。  
1 0 2聯 合 國 官 方 網 站 (中 文 版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u n . o r g / z h / u n i v e r s a l - d e c l a r a t i o n -

h u m a n - r i g h t s / i n d e x . h t m l，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6 / 2 2； 蔡 維 音 ， 德 國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 人 性 尊 嚴 」 規 定 之 探 討 ， 憲 政 時 代 ， 1 8 卷 1 期 ， 頁 3 8 - 4 5， 1 9 9 2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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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之 基 本 理 念 1 0 3。例 如：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7 2 號 解 釋 文：「 維

護 人 格 尊 嚴 與 確 保 人 身 安 全 ， 為 我 國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自 由 權 利 之 基 本 理

念。」及 理 由 書 揭 櫫：「 人 格 尊 嚴 之 維 護 與 人 身 安 全 之 確 保 乃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所 揭 示 ， 並 為 我 國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自 由 權 利 之 基 本 理 念 。 」 至 釋 字

第 4 8 0 號 解 釋 文：「 服 兵 役 之 義 務，並 無 違 反 人 性 尊 嚴 亦 未 動 搖 憲 法 價

值 體 系 之 基 礎 ， 且 為 大 多 數 國 家 之 法 律 所 明 定 ， 更 為 保 護 人 民 ， 防 衛

國 家 之 安 全 所 必 需 ， 與 憲 法 第 七 條 平 等 原 則 及 第 十 三 條 宗 教 信 仰 自 由

之 保 障 ， 並 無 牴 觸 。 」 正 式 採 用 「 人 性 尊 嚴 」 一 詞 。 既 而 在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8 5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揭 櫫 ：「 憲 法 係 以 促 進 民 生 福 祉 為 一 項

基 本 原 則 ， 此 觀 憲 法 前 言 、 第 一 條 、 基 本 國 策 章 及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之 規 定 自 明 。 本 此 原 則 國 家 應 提 供 各 種 給 付 ， 以 保 障 人 民 得 維 持 合

乎 人 性 尊 嚴 之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 扶 助 並 照 顧 經 濟 上 弱 勢 之 人 民 ， 推 行 社

會 安 全 等 民 生 福 利 措 施 。 前 述 措 施 既 涉 及 國 家 資 源 之 分 配 ， 立 法 機 關

1 0 3江 玉 林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格 尊 嚴 -大 法 官 解 釋 中 有 關 尊 嚴 論 述 的 分 析 ，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 2 0 期 ， 頁 1 1 6， 2 0 0 4 年 6 月 ； 江 玉 林 ， 人 性 尊 嚴 的 移 植 與 混 生 -臺 灣 憲

政 秩 序 的 價 值 格 局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5 5 期 ， 頁 7 3 - 7 4， 2 0 1 6 年 8 月 ； 李 建

良 ， 自 由 、 平 等 、 尊 嚴 (上 ) -人 得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價 值 的 思 想 根 源 與 基 本 課 題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5 3 期 ， 頁 1 8 8 - 2 0 0， 2 0 0 8 年 2 月 ； 許 寶 方 ， 精 神 病 患 的 權 利

保 護 -兼 論 「 準 精 神 病 患 」 的 區 辨 與 處 遇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科 技

法 律 組 碩 士 論 文 ， 頁 4 7 - 4 9， 2 0 1 3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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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各 種 社 會 給 付 之 優 先 順 序 、 規 範 目 的 、 受 益 人 範 圍 、 給 付 方 式 及 額

度 等 項 之 有 關 規 定 ， 自 享 有 充 分 之 形 成 自 由 ， 斟 酌 對 人 民 保 護 照 顧 之

需 求 及 國 家 財 政 等 社 會 政 策 考 量 ， 制 定 法 律 ， 將 福 利 資 源 為 限 定 性 之

分 配 。 」 將 人 民 的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納 為 「 人 性 尊 嚴 」 的 概 念 。  

觀 諸 ， 憲 法 從 歷 經 偏 於 一 隅 的 婦 女 人 格 尊 嚴 ， 轉 為 一 般 的 人 格 尊

嚴，最 後 躍 升 為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秩 序 之 核 心 價 值 1 0 4，「 人 性 尊 嚴 」作 為

我 國 憲 法 不 成 文 的 保 障 條 款 ， 且 是 建 構 憲 法 未 列 舉 權 利 的 重 要 依 據

1 0 5。與 尊 嚴 直 接 關 涉 的 基 本 權 利，既 有 人 人 平 等 的 基 本 要 求，亦 兼 有

外 部 發 展 自 由 和 內 在 精 神 自 由 及 私 領 域 保 障 ， 復 有 經 濟 自 由 及 尊 嚴 生

活 的 最 低 水 準 1 0 6。 因 此 ， 我 國 有 關 基 本 人 權 的 規 定 ， 除 了 有 憲 法 第

7 條 至 第 1 8 條 及 第 2 1 條 的 列 舉 外，並 有 第 2 2 條 的 概 括 條 款，而 以 人

性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基 本 價 值 的 規 範 構 造 ， 是 我 國 憲 法 的 當 然 內 涵 ， 而 非

1 0 4李 建 良 ， 自 由 、 平 等 、 尊 嚴 (上 ) -人 得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價 值 的 思 想 根 源 與 基 本 課

題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5 3 期 ， 頁 2 0 0， 2 0 0 8 年 2 月 。  
1 0 5李 建 良 ， 自 由 、 平 等 、 尊 嚴 (上 ) -人 得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價 值 的 思 想 根 源 與 基 本 課

題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5 3 期 ， 頁 1 8 6， 2 0 0 8 年 2 月 。  
1 0 6李 建 良 ， 自 由 、 平 等 、 尊 嚴 (上 ) -人 得 尊 嚴 作 為 憲 法 價 值 的 思 想 根 源 與 基 本 課

題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5 3 期 ， 頁 2 0 0， 2 0 0 8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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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在 憲 法 第 2 2 條 的 概 括 條 款 中 1 0 7。 所 以 ，「 人 性 尊 嚴 」 之 權 利 概 念

及 其 不 可 侵 犯 性 ， 國 家 權 力 應 予 以 尊 重 並 負 有 保 護 的 義 務 。  

既 然 ， 人 性 尊 嚴 之 權 利 主 體 係 每 個 人 ， 其 不 該 因 年 齡 及 智 慧 之 成

熟 度 有 別。因 此，智 慮 與 精 神 上 有 缺 陷 者，譬 如 意 識 喪 失、精 神 病 患，

亦 應 為 人 性 尊 嚴 之 權 利 主 體 1 0 8， 則 身 而 為 人 的 「 自 我 決 定 權 」 必 須

受 到 尊 重 。 然 ， 現 行 身 障 機 構 依 身 權 法 規 定 ， 及 依 政 府 訂 定 之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 應 與 地 方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轉 介 安 置 書 面 契 約 ， 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再 依 政 府 訂 定 之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 與 申 請 入 住 障 礙 者 本 人 或

家 屬 訂 定 書 面 服 務 契 約 ， 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其 定 型 化 契 約 版 本 只

有 一 種 且 無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 不 若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契 約 有 八 種 版

本 且 有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1 0 9。簽約 機 制 運 用 在 心 智 障 礙 者 身 上，

不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表 達 拒 絶 接 受 機 構 照 顧 或 無 法 表 達 ， 及 是 否 已 經 監 護

宣 告；因 依 身 權 法 第 6 5 條 家 屬 可 訂 定 契 約，故 實 務 上 通 常 由 其 家 屬 代

1 0 7蔡 宗 珍 ， 人 性 尊 嚴 之 保 障 作 為 憲 法 基 本 原 則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4 5 期 ， 頁

9 9， 1 9 9 9 年 2 月 。  
1 0 8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1 5，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1 0 9鄧 學 仁 ，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契 約 之 研 究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5 6 期 ， 頁 4 7， 2 0 1 6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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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訂 定 服 務 契 約 即 生 效，即 服 務 契 約 性 質 類 似「 委 託 契 約 」，由 家 (親 )

屬 委 託 機 構 照 顧 心 智 障 礙 者 ， 且 該 服 務 契 約 並 無 明 定 終 止 期 限 。 作 為

契 約 權 利 主 體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 其 人 性 尊 嚴 卻 隱 而 未 見 。  

周 月 清 教 授 於 2 0 0 3 年 調 查 智 障 者 居 住 機 構 型 態 ， 平 均 居 住 時 間

為 6 . 2 年，居 住 時 間 最 長 者 為 4 1 年，最 短 者 為 未 滿 一 年 1 1 0。依 內 政

部 《 1 0 0 年 ( 2 0 11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報 告 》

(依 身 權 法 規 定 至 少 每 五 年 舉 辦 一 次 調 查 研 究， 10 5 年 調 查 報 告 預 計 於

107 年 6 月 編 印 )
1 1 1
，居 住 在 收 容 機 構 之 障 礙 者 以 居 住 7 年 以 上 者 最 多

(占 2 6 . 9 2 % )，與 2 0 0 6 年 調 查 結 果 比 較，居 住 7 年 以 上 的 比 例 增 加 3 . 2 2

個 百 分 點 1 1 2。 再 以 障 礙 等 級 觀 察 ， 重 度 、 極 重 度 者 「 都 沒 有 外 出 」

的 比 例 分 別 占 2 2 . 2 1 %及 2 1 . 5 7 %， 相 對 高 於 其 他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者 。 此

外，極 重 度、重 度 者 主 要 因「 不 宜 外 出 」而少 外 出 的 比 例 分 別 占 5 6 . 3 0 %

1 1 0周 月 清 ， 台 灣 智 障 者 居 住 服 務 探 討 -型 態 、 規 模 、 對 象 與 變 遷 ， 臺 灣 社 會 工 作

學 刊 ， 4 期 ， 頁 5 2， 2 0 0 5 年 7 月 。  
1 1 1依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 1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各 級 政 府 應 至 少 每 五 年 舉 辦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生 活 狀 況 、 保 健 醫 療 、 特 殊 教 育 、 就 業 與 訓 練 、 交 通 及 福 利 等

需 求 評 估 及 服 務 調 查 研 究 ， 並 應 出 版 、 公 佈 調 查 研 究 結 果 。 」；《 1 0 5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障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報 告 》 實 施 調 查 期 間 ， 預 定 1 0 5 年 1 2 月

至 1 0 6 年 3 月 ， 調 查 報 告 編 印 於 1 0 7 年 6 月  
1 1 2內 政 部 統 計 處 ， 1 0 0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報 告 ， 頁

1 0 1，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m o i . g o v. t w / s t a t / n e w s _ c o n t e n t . a s p x ? s n = 7 2 9 4，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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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 5 . 3 8 %，亦 相 對 高 於 其 他 身 心 障 礙 等 級 者。再 以 居 住 地 點 觀 察，居

住 在 教 養、養 護 機 構 者「 都 沒 有 外 出 」的 比 例 占 6 3 . 9 7 %，相 對 高 於 其

他 居 住 地 點 者 。 此 外 ， 居 住 在 教 養 、 養 護 機 構 者 主 要 因 「 不 宜 外 出 」

而 少 外 出 的 比 例 占 6 4 . 2 7 %，相 對 高 於 居 住 家 宅 者 的 4 4 . 4 7 % 1 1 3。另 周

月 清 教授 2 0 1 4 年 3 月 27 日 「 社 區 居 住 與 獨 立 生 活 服 務 模 式 分 享 研 討

會 暨 第 一 屆 智 障 青 年 居 住 權 論 壇 」 當 天 ， 發 表 「 社 區 居 住 服 務 使 用 者

問 卷 調 查 」結 果，家 長 中 有 高 達 9 6 . 3 %表 示 即 使 政 府 補 助 條 件 不 一 樣，

還 是 會 選 擇 社 區 居 住 ， 6 2 . 5 %明 確 表 示 不 會 再 將 孩 子 安 排 到 教 養 院 ；

5 7 . 5 %的 障 礙 者 認 為 不 會 想 再 搬 回 之 前 住 的 地 方，但 也 有 2 4 . 3 %想 搬 回

去；7 4 %障 礙 者 表 示 不 想 搬 到 很 多 人 住 在 一 起 的 機 構， 2 0 . 3 %表 示 不 確

定 1 1 4。  

機 構 契 約 這 種 未 定 期 限 及 不 尊 重 障 礙 者 本 人 意 願 的 締 結 契 約 內

容 ， 又 以 定 型 化 的 消 費 契 約 關 係 來 框 架 ； 一 方 面 將 障 礙 者 的 人 性 尊 嚴

1 1 3內 政 部 統 計 處 ， 1 0 0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報 告 ， 頁

1 0 1，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m o i . g o v. t w / s t a t / n e w s _ c o n t e n t . a s p x ? s n = 7 2 9 4，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1 8。  
1 1 4臺 灣 社 區 居 住 與 獨 立 生 活 聯 盟 ， 詳 見

h t t p : / / c o m m u n i t y l i v i n g o r g . b l o g s p o t . t w / 2 0 1 4 / 0 8 / b l o g - p o s t _ 1 2 . h t m l，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6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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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為 無 物 ， 另 一 方 面 又 看 似 要 展 現 國 家 保 護 障 礙 者 立 場 ， 實 現 維 護 人

性 尊 嚴 的 基 本 價 值 ， 以 社 會 的 分 工 、 互 助 ， 踐 行 社 會 福 利 體 制 發 展 ，

實 踐 憲 法 第 1 5 5 條 「 國 家 為 謀 社 會 福 利 ， 應 實 施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人 民

之 老 弱 殘 廢 ， 無 力 生 活 ， 及 受 非 常 災 害 者 ， 國 家 應 予 以 適 當 之 扶 助 與

救 濟 。 」 倘 若 ， 機 構 與 障 礙 者 間 是 單 純 的 消 費 契 約 ， 權 利 不 對 等 的 契

約 樣 態 ， 自 應 當 修 正 。 反 之 ， 若 這 是 一 種 公 私 協 力 ， 公 部 門 主 體 與 私

人 所 為 合 作 關 係 下 之 公 行 政 主 體 1 1 5，即 涉 及 給 付 行 政 任 務 執 行 之「 業

務 委 託 」
1 1 6
，國 家 借 重 機 構 經 營 者 之 專 業 以 給 付 行 政 予 機 構，由 機 構

代 替 國 家 行 照 顧 障 礙 者 之 政 策 ， 則 國 家 是 否 間 接 侵 犯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人

性 尊 嚴 ， 更 應 接 受 嚴 格 檢 視 。  

第一節  機構安置的法規範  

我 國 訂 定 殘 福 法 之 前 ， 就 有 與 障 礙 者 相 關 的 「 救 濟 」 與 「 安 置 」

措 施 條 文 ， 障 礙 福 利 是 屬 於 社 會 救 濟 的 一 種 措 施 ， 障 礙 被 視 為 家 庭 與

社 會 的 負 擔。從 1 9 8 0 年 殘 福 法 立 法 以 來，幾 經 修 法，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二

1 1 5林 佳 和 ， 公 私 協 力 在 勞 動 法 上 的 理 論 實 踐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7 6 期 ， 頁

1 9 7， 2 0 1 0 年 1 月 。  
1 1 6詹 鎮 榮 ， 公 私 協 力 與 行 政 合 作 法 ， 頁 1 4， 2 0 1 4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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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改 變 1 9 9 7 年 更 名 為 身 保 法及 2 0 0 7 年 更 名為 身 權 法 1 1 7。 從 早 期 殘

福 法第 8 條 按 照 顧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種 類 、 等 級 不 同 ， 提 供 不 同 類 型 身 障

機 構 之 安 置 照 顧 方 式，至 現 在 身 權 法 第 5 0 條 依 障 礙 者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提 供 障 礙 者 各 項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 服 務 。 其 中 住 宿 式 照 顧 分 為 全 日 型 住

宿 或 夜 間 型 ， 不 論 法 令 如 何 更 迭 ， 皆 凸 顯 了 國 內 障 礙 者 安 置 服 務 的 需

求 。  

因 著 身 權 法 第 五 章 支 持 服 務 相 關 法 條 的 制 定 與 修 正 ， 為 了 支 持 障

礙 者 ， 提 供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服 務 ， 同 時 維 護 身 障 機 構 服 務 品 質 及 接 受

服 務 者 之 權 益，依 據「 身 心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設 施 及 人 員 配 置 標 準 」 (以 下

簡 稱 身 障 機 構 配 置 標 準 )及「 私 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設 立 許 可 及 管 理 辦

法 」 (以 下 簡 稱 身 障 機 構 許 可 及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 由 政 府 結 合 民 間 團 體

設 立 日 間 型 及 住 宿 型 機 構 。  

壹、  安置原因及目的  

1 1 7周 月 清 、 朱 貽 莊 ， 檢 視 台 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政 策 與 法 案 之 歷 史 進 程 與 變 革 ， 發

表 於 「 2 0 1 1 年 兩 岸 社 會 福 利 學 術 研 討 會 ： 社 會 福 利 模 式 -從 傳 承 到 創 新 研 討

會 」， 北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社 會 政 法 學 部 、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文 化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基 金 會 主 辦 ， 2 0 1 1 年 4 月 1 6 - 1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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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安 置 原 因  

我 國 身 障 機 構 服 務 的 演 變 ， 早 期 以 收 容 養 護 為 主 ， 安 置 對 象 以 肢

體 障 礙 為 主 1 1 8， 視 覺 、 聽 覺 或 語 言 障 礙 次 之 ， 安 置 是 為 了 隔 離 化 的

照 顧 ， 隨 著 西 方 教 會 派 宣 教 師 來 臺 宣 教 ， 同 時 導 入 西 方 醫 療 技 術 ， 我

國 機 構 安 置 開 始 跨 出 教 育 與 訓 練 的 概 念 ， 也 走 向 治 療 與 復 健 的 服 務 ，

機 構 安 置 的 肢 體 障 礙 人 數 逐 漸 減 少 ， 至 1 9 7 0 年 代 轉 而 安 置 心 智 障 礙

者 與 多 重 障 礙 者 的 收 容 照 顧 1 1 9， 這 時 期 的 安 置 原 因 ， 原 本 是 期 望 像

美 國 的 智 能 障 礙 者 教 育 機 構 ， 經 由 機 構 提 供 教 育 與 訓 練 ， 使 智 能 障 礙

者 與 多 重 障 礙 者 習 得 一 技 之 長 ， 返 回 社 區 ， 找 個 工 作 安 定 生 活 1 2 0。

然 ， 如 同 美 國 社 會 環 境 丕 變 ， 失 業 問 題 嚴 重 ， 美 國 的 智 能 障 礙 者 教 育

機 構 轉 型 成 收 容 機 構 ， 而 我 國 整 個 社 會 並 沒 有 調 整 對 障 礙 者 的 看 法 ，

智 能 障 礙 者 與 多 重 障 礙 者 在 受 訓 後 也 無 法 回 到 社 區，只 好 留 在 機 構 中，

由 機 構 安 置 同 時 訓 練，乃 致 到 後 來 的 機 構 內 就 業 模 式，如：餐 飲 產 品、

1 1 8我 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於 1 9 5 0 與 1 9 6 0 年 代 大 量 出 現 ， 主 要 收 容 對 象 是 小 兒

麻 痺 兒 童 ， 是 因 1 9 5 0 ~ 1 9 6 0 年 代 ， 我 國 面 臨 小 兒 麻 痺 流 行 ， 至 1 9 6 0 年 推 行 口

服 小 兒 麻 痺 疫 苗 之 後 ， 感 染 發 生 率 大 幅 下 降 ， 1 9 8 3 年 全 面 口 服 小 兒 麻 痺 疫 苗

之 後 ， 疫 情 受 到 控 制 ， 並 於 2 0 0 0 年 完 全 根 除 。  
1 1 9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1 6 - 3 0， 2 0 1 4 年 9

月 。  
1 2 0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7 0 - 7 7，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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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藝 畫 作 產 品 、 工 作 隊 、 庇 護 工 場 、 小 作 所 等 ， 導 致 隔 離 式 安 置 成 為

常 態 1 2 1。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進 ， 現 在 的 身 權 法 第 6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按 轄 區 內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口 特 性 及 需 求 ， 推

動 或 結 合 民 間 資 源 設 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提 供 生 活照 顧、生 活 重 建、

福 利 諮 詢 等 服 務。」及 同 條 第 2 項 規 定：「 前 項 機 構 所 提 供 之 服 務，應

以 提 高 家 庭 照 顧 身 心 障 礙 者 能 力 及 協 助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與 社 會 為 原 則 ，

並 得 支 援 第 五 十 條 至 第 五 十 二 條 各 項 服 務 之 提 供。」 1 2 2敍 明 機 構 為 公

私 協 力 共 同 推 動 社 會 福 利 發 展 下 的 產 物 ， 同 時 也 說 明 機 構 安 置 的 目 的

應 以 提 高 家 庭 照 顧 障 礙 者 能 力 及 協 助 身 心 障 礙 者 參 與 社 會 為 原 則 。 至

於 機 構 安 置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原 因 則 分 為 二 者 ：  

(一 )  一 般 安 置  

身 權 法 第 五 章 為 支 持 服 務 篇 計 2 9 條，其 中 第 6 5 條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應 與 接 受 服 務 者 或 其 家 屬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1 2 1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7 7 - 7 9， 2 0 1 4 年 9
月 。  

1 2 2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0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多 元 需 求 ， 輔 導 依 本 法 第 六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設 立 之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提 供 下 列 服 務 ： 一 、 住 宿 或 日 間 生 活 照 顧 服 務 。 二 、 日 間 活 動 服

務 。 三 、 復 健 服 務 。 四 、 自 立 生 活 訓 練 服 務 。 五 、 膳 食 服 務 。 六 、 緊 急 送 醫

服 務 。 七 、 休 閒 活 動 服 務 。 八 、 社 交 活 動 服 務 。 九 、 家 屬 諮 詢 服 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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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 」 其 障 礙 者 是 在 何 種 請 況 下 ， 需 要 接 受 機 構 式 服 務 ， 完 全 依 身

障 法 第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直 轄 市、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受 理 身 心 障 礙 者

申 請 鑑 定 時 ， 應 交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相 關 機 構 或 專 業 人 員 組 成 專 業 團

隊 ， 進 行 鑑 定 並 完 成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報 告 。 」 及第 7 條 第 1 項 至第 3 項

規 定：「 直 轄 市、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取 得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所 核 轉 之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報 告 後 ， 籌 組 專 業 團 隊 進 行 需 求 評 估 。 前 項 需 求 評 估 ， 應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障 礙 類 別 、 程 度 、 家 庭 經 濟 情 況 、 照 顧 服 務 需 求 、 家 庭

生 活 需 求 、 社 會 參 與 需 求 等 因 素 為 之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設 籍 於 轄 區 內 依 前 項 評 估 合 於 規 定 者 ， 應 核 發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 據 以

提 供 所 需 之 福 利 及 服 務 。 」 之 障 礙 鑑 定 及 需 求 評 估 ， 由 申 請 人 申 請 障

礙 鑑 定 及 需 求 評 估 ， 之 後 申 請 人 再 依 鑑 定 及 需 求 評 估 報 告 結 果 ， 報 告

書 中 有 載 明 需 「 日 間 及 住 宿 式 照 顧 」 之 社 會 福 利 項 目 ， 即 可 申 請 機 構

安 置 。 這 樣 的 安 置 模 式 為 現 行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最 常 用 的 方 式 。  

(二 )  保 護 安 置  

身 權 法 第 七 章 為 保 護 服 務 篇 計 1 2 條 ， 其 中 依 第 7 7 條 及 第 7 8 條

規 定 分 為 二 種 安 置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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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喪 失 扶 養 能 力 安 置  

身 權 法 第 7 7 條 第 1 項 規 定 ：「 依 法 令 或 契 約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扶 養

義 務 之 人 ， 有 喪 失 扶 養 能 力 或 有 違 反 第 七 十 五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1 2 3，

致 使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生 命、身 體 之 危難 或 生 活 陷 於 困 境 之 虞 者，直 轄 市、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本 人 、 扶 養 義 務 人 之 申 請 或 依 職 權 ， 經 調 查 評

估 後 ， 予 以 適 當 安 置 。 」  

有 關 扶 養 義 務 人 及 扶 養 能 力 為 何 ， 我 國 民 法 親 屬 編 第 五 章 設 有 扶

養 專 章 ， 所 謂 扶 養 ， 係 指 一 定 親 屬 間 ， 有 經 濟 能 力 者 本 於 身 分 關 係 應

扶 助 無 力 生 活 者 而 言 1 2 4。 亦 即 一 定 親 屬 間 有 經 濟 能 力 者 ， 對 於 不 能

維 持 生 活 者 ， 予 以 必 要 的 經 濟 上 供 給 1 2 5。 所 謂 扶 養 義 務 人 ， 指 特 定

1 2 3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7 5 條 規 定 ：「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不 得 有 下 列 行 為 ： 一 、

遺 棄 。 二 、 身 心 虐 待 。 三 、 限 制 其 自 由 。 四 、 留 置 無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之 身 心 障

礙 者 於 易 發 生 危 險 或 傷 害 之 環 境 。 五 、 利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行 乞 或 供 人 參 觀 。

六 、 強 迫 或 誘 騙 身 心 障 礙 者 結 婚 。 七 、 其 他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或 利 用 身 心 障 礙 者

為 犯 罪 或 不 正 當 之 行 為 。 」  
1 2 4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8 9，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1 2 5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9 3，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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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對 不 能 依 自 己 之 資 產 或 勞 力 謀 生 之 特 定 人 ， 為 必 要 經 濟 的 供 給 之 親

屬 法 義 務 1 2 6。 而 享 受 扶 養 權 利 者 ， 稱 為 扶 養 權 利 人 1 2 7。  

在 外 國 立 法 例 中 ， 有 將 扶 養 義 務 分 為 「 生 活 保 持 義 務 」

( U n t e r h a l t s p f l i c h t )與「 生 活 扶 助 義 務」( U n t e r s t ü t z u n gs p f l i c h t )兩 種 1 2 8。

前 者 係 指 夫 妻 、 父 母 子 女 間 之 扶 養 義 務 而 言 ， 此 義 務 是 夫 妻 或 父 母 子

女 間 身 分 關 係 之 本 質 上 不 可 缺 少 的 要 素 ， 其 維 持 對 方 之 生 活 ， 即 係 保

持 自 己 生 活 之 一 部 分 或 與 自 己 生 活 之 程 度 相 等 1 2 9。 後 者 係 指 與 其 他

特 定 親 屬 間 (例 如 兄 弟 姐 妹 間 )之 扶 養 義 務 ， 此 義 務 是 偶 然 的 、 例 外 的

現 象 ， 為 親 屬 間 之 輔 助 的 作 用 而 已 ， 須 於 一 方 有 特 殊 情 形 不 能 維 持 生

活 時 ， 他 方 有 扶 養 餘 力 時 ， 始 有 扶 養 之 義 務 ， 亦 即 扶 養 義 務 人 僅 在 不

犠 牲 自 己 地 位 相 當 之 生 活 限 度 內 ， 給 予 生 活 上 必 要 之 扶 助 1 3 0。 我 國

1 2 6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5 3 7， 2 0 1 2 年 8 月 。  
1 2 7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8 9，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1 2 8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9 0，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1 2 9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9 0，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9 6，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5 3 8， 2 0 1 2 年 8 月 。  
1 3 0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9 0，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9 6，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5 3 8， 2 0 1 2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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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法 並 無 上 述 有 關 扶 養 義 務 的 區 別 ， 但 學 者 認 為 應 承 認 上 述 之 區 別 ，

且 據 以 合 理 之 解 釋 ， 並 運 用 於 扶 養 義 務 之 規 定 1 3 1。  

所 謂 扶 養 能 力 ， 係 指 負 扶 養 務 後 仍 可 維 持 自 己 之 原 有 相 當 之 生 活

而 言 ， 即 負 扶 養 義 務 後 ， 生 活 雖 非 毫 無 減 縮 ， 但 不 應 因 而 發 生 重 大 惡

化 1 3 2。 而 扶 養 義 務 人 對 於 扶 養 權 利 人 之 負 擔 扶 養 義 務 之 程 度 狀 況 ，

民 法 第 111 9 條 規 定 ：「 扶 養 之 程 度 ， 應 按 受 扶 養 權 利 者 之 需 要 ， 與 負

扶 養 義 務 者 之 經 濟 能 力 及 身 分 定 之 。 」 所 謂 扶 養 權 利 者 之 需 要 ， 係 指

扶 養 權 利 者 生 活 之 全 部 需 求 而 言 ， 亦 即 扶 養 權 利 者 日 常 生 活 之 費 用 ，

包 括 食 衣 住 行 費 用、醫 療 費 用、教 育 費 用 及 適 當 休 閒 娛 樂 費 用 等 1 3 3。  

由 此 可 見，此 時 對 障 礙 者 的 安 置 原 因，除 身 權 法 第 7 5 條 情 形 外，

完 全 取 決 於 扶 養 權 利 者 之 需 要 程 度 與 扶 養 義 務 人 之 財 力 、 經 濟 能 力 及

身 分 間 之 權 衡 而 定 。 當 發 生 使 障 礙 者 有 生 命 、 身 體 之 危 難 或 生 活 陷 於

困 境 之 虞 者 ， 不 論 障 礙 者 、 扶 養 義 務 人 的 申 請 或 政 府 依 職 權 調 查 ， 經

1 3 1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9 0，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9 6，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5 3 8， 2 0 1 2 年 8 月 。  
1 3 2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5 0 0，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1 3 3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5 0 6，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5 0 6，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5 4 9， 2 0 1 2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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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評 估 後 ， 就 得 予 以 適 當 安 置 。 這 種 帶 有 保 護 主 義 色 彩 的 安 置 ， 除

非 障 礙 者 本 人 同 意 安 置 在 機 構 ， 否 則 僅 主 管 機 關 依 職 權 調 查 評 估 後 ，

就 安 置 至 機 構 ， 顯 在 正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上 稍 嫌 不 足 ， 因 此 ， 實 務 上 的 操

作 並 不 多 見 。  

2 .  緊 急 保 護 安 置  

身 權 法 第 7 8 條 規 定 ：「 身 心 障 礙 者 遭 受 第 七 十 五 條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情 況 危 急 非 立 即 給 予 保 護 、 安 置 或 其 他 處 置 ， 其 生 命 、 身 體 或 自

由 有 立 即 之 危 險 或 有 危 險 之 虞 者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予 緊

急 保 護 、 安 置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處 置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為 前

項 緊 急 保 護 、 安 置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處 置 時 ， 得 請 求 檢 察 官 或 當 地 警 察

機 關 協 助 。 」 本 條 明 顯 在 憲 法 第 八 條 人 身 自 由 應 被 保 障 之 例 外 情 形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 踐 行 正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後 ， 對 於 障 礙 者 採 取

的 保 護 措 施 。  

二 、  安 置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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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上 述 可 知 ， 一 般 安 置 為 障 礙 者 居 住 在 機 構 的 主 要 原 因 ， 機 構 與

障 礙 者 本 人 或 其 家 屬 ， 採 消 費 關 係 而 提 供 安 置 服 務 ； 這 種 戶 外 安 置 ，

亦 稱 家 外 安 置 的 機 構 教 養 化 照 顧 發 展 背 景 ， 是 為 了 要 分 擔 家 庭 在 照 顧

上 的 工 作 1 3 4。 而 緊 急 保 護 安 置 為 政 府 公 權 力 的 方 式 介 入 障 礙 者 安 置

模 式 ， 其 目 的 在 踐 行 國 家 保 護 障 礙 者 義 務 。  

依 內 政 部 《 1 0 0 年 ( 2 0 11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報 告 》 中 1 3 5， 住 教 養 養 護 機 構 之 障 礙 者 目 前 「 有 家 人 或 親 屬 」

者 占 9 6 . 8 5 %；另「 無 家 人 或 親 屬 」者 僅 占 2 . 6 0 %。另 障 礙 者 居 住 收容

機 構 之 主 要 原 因 ，「 家 人 或 親 屬 無 法 照 顧 」 者 占 6 9 . 5 6 %， 其 次 是 「 可

接 受 良 好 的 教 育 或 照 顧 」及「 由 政 府 安 置 」各 佔 8 . 4 5 %及 7 . 9 6 %，其 他

原 因 皆 低 於 5 %，與 9 5 年 ( 2 0 0 6 年 )調 查 結 果 比 較，「 家 人 或 親 屬 無 法 照

顧 」 的 比 例 增 加 9 . 8 4 個 百 分 點 、「 可 接 受 良 好 的 教 育 或 照 顧 」 的 比 例

減 少 1 2 . 2 5 個百 分 點 變 動 較 多 。 再 以 年 齡 觀 察 ， 1 2 以 上 未 滿 1 8 歲 者

1 3 4周 月 清 ， 台 灣 智 障 者 居 住 服 務 探 討 -型 態 、 規 模 、 對 象 與 變 遷 ， 臺 灣 社 會 工 作

學 刊 ， 4 期 ， 頁 3 6， 2 0 0 5 年 7 月 。  
1 3 5內 政 部 統 計 處 ， 1 0 0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報 告 ， 頁

9 8， 詳 參 ： h t t p : / / w w w. m o i . g o v. t w / s t a t / n e w s _ c o n t e n t . a s p x ? s n = 7 2 9 4，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4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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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可接 受 良 好 的 教 育 或 照 顧」者 占 4 0 . 0 6 %最 多，其 他 年 齡 層 皆 以「 家

人 或 親 屬 無 法 照 顧 」 者 最 多 。 顯 見 障 礙 者 住 在 機 構 的 原 因 ， 仍 是 以 解

決 家 庭 照 顧 上 的 需 求 為 重 點 ， 跟 扶 養 能 力 是 否 喪 失 無 關 。 以 照 顧 、 保

護 的 觀 點 將 障 礙 者 視 為 被 照 顧 、 保 護 的 客 體 。 原 本 機 構 的 服 務 ， 一 方

面 藉 由 訓 練 及 支 持 ， 幫 助 障 礙 者 發 展 個 人 自 主 的 日 常 生 活 ， 促 進 能 獨

立 的 自 我 照 顧 及 社 會 適 應 功 能 ， 以 期 達 到 整 個 人 的 生 活 重 建 ， 重 返 家

庭 及 參 與 社 會。他 方 面 視 障 礙 者 的 需 求，透 過 機 構 提供 障 礙 家 庭 成 員，

有 關 障 礙 者 在 生 活 指 導 、 安 全 照 顧 、 健 康 維 護 、 情 緒 輔 導 、 行 為 處 理

及 休 閒 生 活 安 排 等 方 面 的 資 訊 及 示 範 指 導 ， 在 機 構 、 障 礙 家 庭 成 員 及

障 礙 者 三 方 共 同 努 力 下 ， 促 使 障 礙 者 能 減 少 依 賴 、 減 少 照 顧 ， 甚 至 能

獨 立 生 活 。 實 際 上 ， 當 障 礙 者 因 著 「 家 人 或 親 屬 無 法 照 顧 」 而 居 住 機

構 後 ， 障 礙 家 庭 成 員 多 數 未 積 極 參 與 機 構 有 關 支 持 障 礙 者 的 活 動 或 課

程 ， 認 為 障 礙 者 在 機 構 被 照 顧 、 保 護 好 就 好 ， 不 要 干 擾 障 礙 家 庭 既 有

生 活。這 種 視 障 礙 者 非 家 庭 一 員，為 保 護 客 體 的 觀 念，與 2 0 0 7 年 已 通

過 的 身 權 法 第 6 2 條 第 2 項 機 構 提 供 之 服 務 ， 應 以 提 高 家 庭 照 顧 障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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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能 力 及 協 助 障 礙 者 參 與 社 會 為 原 則 ， 視 障 礙 者 為 獨 立 自 主 的 個 體 來

支 持 其 生 活 ， 在 理 念 實 踐 上 是 相 反 的 。  

貳、  安置契約的涵蓋範圍  

既 然 一 般 安 置 採 消 費 者 定 型 化 契 約 模 式 ， 來 規 範 機 構 與 障 礙 者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 掌 握 契 約 的 全 貌 ， 就 可 瞭 解 障 礙 者 在 契 約 中 的 位 置 ， 及

契 約 對 障 礙 者 又 有 那 些 的 權 利 限 制 。 政 府 公 告 之 《 機 構 服 務 身 心 障 礙

者 的 定 型 化 契 約 書 範 本 》 (以 下 簡 稱 機 構 服 務 契 約 )全 文 只 有 1 4 條，不

若《 老 人 養 護 (長 期 照 護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計 2 5 條 並 有 四 份 附 件，其

中 比 機 構 服 務 契 約 多 的 部 份 包 含 :機 構 位 置及建物合格揭示、契約效期、

終 止 契 約 要 件、契 約 終 止 後 手 續 及 雙 方 損 賠 要 件 )，機 構 服 務 契 約 摘 述

如 下 ：  

一 、  契 約 簽 訂 主 體 從 來 就 不 是 障 礙 者 本 人  

觀 察 契 約 立 約 人 部 份，「 立 契 約 書 人 _ _（ 以 下 簡 稱 甲 方 ）將 _ _（ 身

心 障 礙 者，以 下 簡 稱 案 主 ）委 託 _（ 機 構 名 稱，以 下 簡 稱 乙 方 ）提 供 托

育 /養 護 等 服 務，雙 方 同 意 共 同 遵 守 下 列 事 項：」這 樣 一 開 始 就 已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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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礙 者 是 契 約 的 客 體，並 不 具 備 主 導 地 位，這 與 身 權 法 第 6 5 條 規 定 機

構 應 與 接 受 服 務 者 或 其 家 屬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呈 現 相 當 矛 盾 。  

二 、  簽 約 前 之 審 閱 期 間 與 機 構 之 義 務  

契 約 前 言 採 用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第 11 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 企 業 經 營

者 與 消 費 者 訂 立 定 型 化 契 約 前 ， 應 有 三 十 日 以 內 之 合 理 期 間 ， 供 消 費

者 審 閱 全 部 條 款 內 容。」，因 此 定 有 至 少 五 日 之 審 閱 期 間，供 消 費 者 瞭

解 雙 方 權 利 益 務。依 契 約 第 11 條，機 構 應 提 供 收 費 原 則、政 府 費 用 補

助 辦 法 、 請 假 規 定 、 服 務 規 定 等 書 面 資 料 供 消 費 者 知 悉 。 機 構 提 供 的

請 假 規 定 及 服 務 規 定 ， 各 機 構 並 不 一 致 。 尤 其 機 構 的 請 假 規 定 是 採 報

備 制 或 准 可 制 ， 服 務 規 定 有 無 約 束 行 為 或 藥 物 控 制 ， 是 否 有 侵 害 到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決 定 權 及 人 身 自 由 的 限 制 或 剝 奪 ， 無 法 從 契 約 中 看 出 。  

三 、  費 用 項 目 與 調 整 方 式  

費 用 項 目 包 含 保 證 金 (最 高 不 得 逾 二 個 月 養 護 費 )、服 務 費 (用 於 契

約 第 四 條 至 第 六 條 各 項 服 務 項 目 )，其 他 是 否 有 障 礙 者 應 自 行 負 擔 之 費

用 ， 並 沒 有 敍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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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機 構 終 止 契 約 事 由  

(一 )  依 契 約 第 一 條 、 機 構 得 評 估 障 礙 者 是 否 適 合 接 受 服 務 ， 障

礙 者 有 不 適 合 或 無 法 接 受 機 構 服 務 之 具 體 事 實 ， 得 拒 絶 其 入 住 或 經 家

屬 同 意 ， 由 機 構 協 助 轉 介 其 他 機 構 。 實 務 上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的 條 件 ，

均 依 規 定 報 備 各 地 方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 理 應 符 合 安 置 條 件 之 障 礙 者 ， 自

得 申 請 入 住 。 契 約 中 「 障 礙 者 有 不 適 合 或 無 法 接 受 機 構 服 務 之 具 體 事

實 」，屬 於 不 確 定 的 法 律 概 念，由 機 構 規 範 或 採 個 案 認 定，但 機 構 是 否

於 契 約 簽 定 之 始 ， 就 提 供 給 契 約 相 對 人 有 關 機 構 規 範 並 無 法 得 知 ， 又

為 避 免 機 構 單 方 即 可 認 定 障 礙 者 不 適 合 或 無 法 接 受 機 構 服 務 ， 造 成 對

障 礙 者 未 顯 公 平 的 可 能 性 ， 應 有 第 三 方 審 核 機 制 ， 或 此 部 份 業 務 主 關

機 關 宜 有 明 確 規 範 或 應 記 載 事 項 。  

(二 )  依 契 約 第 1 0 條 包 括：消 費 者 戶 籍 或 住 居 所 遷 移 經 乙 方 於 相

當 期 限 內 仍 無 法 聯 絡 ， 致 生 損 害 於 乙 方 者 、 欠 繳 服 務 費 ， 以 保 證 金 抵

扣 仍 不 足 並 經 機 構 催 告 仍 不 繳 交 者 、 障 礙 者 未 依 機 構 請 假 程 序 擅 自 離

開 或 被 消 費 者 擅 自 帶 離 機 構 超 過 十 五 日 、 障 礙 者 有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之

危 險 行 為 ， 經 機 構 權 益 委 員 會 決 議 者 、 障 礙 者 因 重 大 疾 病 、 機 能 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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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發 生 其 他 障 礙 ， 經 醫 師 診 治 需 長 期 醫 療 ， 非 機 構 提 供 之 服 務 所 能 承

擔 者 、 障 礙 者 患 有 法 定 傳 染 病 ， 經 隔 離 治 療 而 無 效 者 ， 及 障 礙 者 不 符

機 構 安 置 條 件 者 。 此 條 文 很 弔 詭 的 把 立 約 人 失 聯 都 能 構 成 障 礙 者 無 法

繼 續 居 住 在 機 構 的 理 由 。 另 障 礙 者 離 開 機 構 的 請 假 程 序 ， 是 採 報 備 制

或 准 可 制 並 沒 有 敍 明 ， 亦 即 障 礙 者 因 故 要 離 開 機 構 幾 小 時 或 幾 天 ， 是

向 機 構 告 假 即 可 ， 或 必 預 經 過 機 構 審 核 請 假 原 因 及 天 數 ， 於 機 構 同 意

下 方 可 離 開 機 構 。 不 可 否 認 ， 機 構 作 為 一 種 團 體 生 活 的 環 境 ， 基 於 機

構 管 理 的 角 度 ， 必 須 設 有 團 體 規 約 ， 要 求 障 礙 者 共 同 遵 守 團 體 規 約 並

無 不 可 ， 然 是 否 會 過 度 為 對 人 身 自 由 的 限 制 ， 操 作 上 宜 留 意 。 例 如 ：

團 體 規 約 要 求 應 有 家 屬 親 友 的 陪 同 下 方 可 外 出、夜 間 六 時 後 不 得 外 出，

或 障 礙 者 得 自 行 外 出 但 以 二 小 時 為 限 。 諸 如 此 類 ， 機 構 看 似 給 予 障 礙

者 必 要 的 出 入 自 由 ， 卻 又 同 時 設 有 相 對 條 件 ， 是 否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再

者 依 身 障 機 構 配 置 標 準 ， 對 於 照 顧 心 智 障 礙 者 或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為 主 的

機 構 得 配 置 保 護 空 間 ， 但 對 於 保 護 空 間 作 為 約 束 障 礙 者 行 動 自 由 的 使

用 規 範 並 不 明 確 ， 不 若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契 約 附 有 約 束 準 則 與 同 意 書 。  

五 、  消 費 者 終 止 契 約 事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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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契 約 第 1 條 第 3 項 評 估 期 間，消 費 者 得 不 附 理 由 終 止 契 約。  

(二 )  契 約 第 1 2 條 機 構 違 反 本 契 約 規 定 者，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 

六 、  服 務 內 容  

契 約 第 三 條 消 費 者 應 於 締 約 時 ， 提 供 障 礙 者 健 康 報 告 書 ， 以 利 機

構 提 供 適 當 之 服 務 。 提 供 障 礙 者 健 康 報 告 書 是 否 會 涉 及 障 礙 者 的 健 康

隱 私 權 呢 ？ 而 契 約 第 四 條 至 第 六 條 機 構 應 依 障 礙 者 身 心 特 性 及 需 要 ，

訂 定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 提 供 妥 適 之 服 務 ， 提 供 食 宿 、 生 活 自 理 、 健 康

維 護 、 休 閒 娛 樂 、 社 區 適 應 、 技 藝 陶 冶 、 或 其 他 支 持 服 務 。 上 述 三 條

為 機 構 提 供 服 務 的 核 心 ， 涵 蓋 了 障 礙 者 的 生 存 權 、 健 康 權 及 參 與 社 會

的 權 利 。 機 構 在 服 務 過 程 中 ， 障 礙 者 的 需 要 、 選 擇 、 意 願 的 自 主 表 決

權 ， 是 否 可 凌 駕 在 契 約 之 上 ， 即 契 約 得 否 依 不 同 的 服 務 項 目 及 內 容 ，

以 契 約 附 件 的 模 式 ， 單 獨 與 個 別 的 障 礙 者 締 結 。  

七 、  緊 急 事 故 之 處 理  

契 約 第 8 條 障 礙 者 有 傷 病 或 事 故 時 ， 乙 方 應 採 取 適 當 救 護 措 施，

其 須 送 醫 治 療 者 ， 並 應 送 醫 治 療 。 障 礙 者 住 院 或 罹 患 重 大 傷 病 時 ，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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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通 知 障 礙 者 之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 本 條 很 明 顯 的 涉 及 障 礙 者 的 生 存 權

及 健 康 權 ， 對 於 無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的 障 礙 者 得 否 自 為 表 示 同 意 與 否 ，

此 處 除 了 機 構 的 立 場 及 消 費 者 立 場 外 ， 尚 涉 及 醫 療 院 所 面 對 障 礙 者 的

醫 療 行 使 權 。  

總 之 ， 機 構 服 務 需 仰 賴 多 重 面 向 的 權 利 監 測 ， 包 含 自 由 是 否 被 剝

奪 、 機 構 人 員 是 否 徵 得 障 礙 者 同 意 ， 提 供 相 關 照 顧 服 務 ， 以 及 是 否 接

受 適 足 的 食 物 與 衣 物 1 3 6， 而 這 些 權 利 監 測 ， 並 不 能 等 障 礙 者 進 住 機

構 後 才 開 始 ， 應 在 障 礙 者 進 住 機 構 前 ， 就 重 大 事 項 於 契 約 中 就 給 予 應

有 之 權 利 保 障 。 例 ： 團 體 規 約 中 涉 及 對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或 傷 害 的 樣 態 ，

如 門 禁 設 施、約 束 措 施 1 3 7、精 神 用 藥 (障 礙 者 原 本 沒 有 服 用 精 神 用 藥，

居 住 機 構 後 卻 開 始 有 服 用 精 神 用 藥 )等 影 響 障 礙 者 自 主 權 程 度 較 高 者，

契 約 應 記 載 事 項 併 附 帶 同 意 與 否 以 及 監 督 機 制 。 同 時 機 構 應 就 障 礙 者

個 別 需 求 及 期 待 ， 就 機 構 能 提 供 之 服 務 採 個 案 討 論 方 式 ， 重 視 障 礙 者

1 3 6周 宇 翔 、 李 淑 貞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談 輔 具 權 利 的 保 障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2 0 2， 2 0 1 7 年 3 月 。  
1 3 7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設 施 及 人 員 配 置 標 準 第 1 3 條 第 1 項 第 9 款 ：「 照 顧 心 智 障

礙 者 或 慢 性 精 神 病 患 為 主 之 機 構 ， 得 視 需 要 設 保 護 空 間 。 」 契 約 卻 沒 有 明 確

規 範 保 護 空 間 的 使 用 準 則 ， 不 若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契 約 ， 雖 有 八 種 版 本 之 多 ， 但

各 版 本 均 在 第 1 2 條 明 確 敍 明 約 束 措 施 實 施 樣 態 及 附 有 約 束 準 則 與 同 意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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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見 及 選 擇 ， 必 要 時 機 構 應 明 確 支 持 措 施 或 替 代 方 式 ， 經 雙 方 合 意

後 納 為 契 約 一 部 分 。  

第二節  人身自由限制或剝奪的憲法規範  

人 的 身 體 自 主 性 不 受 非 法 的 侵 犯 ， 該 自 主 性 主 要 有 兩 種 表 現 型 式：

一 為 身 體 行 動 之 自 由 ， 分 別 規 定 在 憲 法 第 八 條 之 人 身 自 由 及 第 十 條 之

遷 徒 自 由 1 3 8。 另 一 是 身 體 不 受 傷 害 權 ， 包 括 積 極 面 的 健 康 權 ， 分 別

規 定 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 七 、 八 、 九 、 十 二 項 與 消 極 面 的 人

身 自 由 ， 規 定 在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六 項 等 身 體 完 整 性 有 關 的 自 由

與 權 利 1 3 9。 憲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 」。 即 憲

法 所 要 保 障 的 人 身 自 由 權 ， 是 每 個 人 在 法 律 規 範 內 ， 可 以 維 護 自 己 的

行 動 和 意 思 自 主 ， 同 時 可 以 自 主 的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與 建 立 社 會 關 係 。 對

於 人 身 自 由 的 侵 害 之 一 ， 是 違 反 當 事 人 意 願 或 在 其 無 法 表 達 意 願 時 ，

而 將 之 在 一 定 時 間 內 留 置 在 一 特 定 處 所 1 4 0。  

1 3 8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1 9 8，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1 3 9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1 9 8，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1 4 0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1 9 8，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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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正當法律程序  

一 、  層 級 化 保 留  

依 憲 法 第 2 3 條 規 定 ， 憲 法 所 保 障 的 自 由 權 利 ， 得 委 由 法 律 限 制

之 ， 此 稱 為 法 律 保 留 1 4 1。 大 法 官 對 於 國 家 限 制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時 應 符

合 法 律 保 留 原 則，並 應 有 層 級 化 保 留 規 定，於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4 3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揭 櫫 1 4 2：1 .憲 法 保 留：為 憲 法 第 八 條 所 規 範 之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 即 人 身 自 由 ； 2 .絶 對 法 律 保 留 ： 如 為 剝 奪 人 民 生 命 或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事 項，必 須 由 法 律 為 規 定；3 .相 對 法 律 保 留：除 生 命、身 體

以 外 之 其 他 自 由 權 利 之 限 制 ， 以 及 給 付 行 政 措 施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重 大

1 4 1李 震 山 ， 人 性 尊 嚴 與 人 權 保 障 ， 頁 1 9 8 - 1 9 9， 2 0 1 1 年 1 0 月 ， 4 版 。  
1 4 2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4 3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 憲 法 所 定 人 民 之 自 由 及 權 利 範 圍

甚 廣 ， 凡 不 妨 害 社 會 秩 序 公 共 利 益 者 ， 均 受 保 障 。 惟 並 非 一 切 自 由 及 權 利 均

無 分 軒 輊 受 憲 法 毫 無 差 別 之 保 障 ： 關 於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 憲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即

較 為 詳 盡 ， 其 中 內 容 屬 於 憲 法 保 留 之 事 項 者 ， 縱 令 立 法 機 關 ， 亦 不 得 制 定 法

律 加 以 限 制 ， 而 憲 法 第 七 條 、 第 九 條 至 第 十 八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及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各 種 自 由 及 權 利 ， 則 於 符 合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條 件 下 ，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

至 何 種 事 項 應 以 法 律 直 接 規 範 或 得 委 由 命 令 予 以 規 定 ， 與 所 謂 規 範 密 度 有

關 ， 應 視 規 範 對 象 、 內 容 或 法 益 本 身 及 其 所 受 限 制 之 輕 重 而 容 許 合 理 之 差

異 ： 諸 如 剝 奪 人 民 生 命 或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者 ， 必 須 遵 守 罪 刑 法 定 主 義 ， 以

制 定 法 律 之 方 式 為 之 ； 涉 及 人 民 其 他 自 由 權 利 之 限 制 者 ， 亦 應 由 法 律 加 以 規

定 ， 如 以 法 律 授 權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補 充 規 定 時 ， 其 授 權 應 符 合 具 體 明 確

之 原 則 ； 若 僅 屬 與 執 行 法 律 之 細 節 性 、 技 術 性 次 要 事 項 ， 則 得 由 主 管 機 關 發

布 命 令 為 必 要 之 規 範 ， 雖 因 而 對 人 民 產 生 不 便 或 輕 微 影 響 ， 尚 非 憲 法 所 不

許 。 又 關 於 給 付 行 政 措 施 ， 其 受 法 律 規 範 之 密 度 ， 自 較 限 制 人 民 權 益 者 寬

鬆 ， 倘 涉 及 公 共 利 益 之 重 大 事 項 者 ， 應 有 法 律 或 法 律 授 權 之 命 令 為 依 據 之 必

要 ， 乃 屬 當 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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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由 法 律 直 接 規 範 或 由 具 備 法 律 明 確 性 依 據 的 行 政 命 令 加 以 規 範；

4 .屬 於 執 行 法 律 之 細 節 性 、 技 術 性 之 次 要 事 項 ， 不 在 法 律 保 留 之 範 圍

內 1 4 3。亦 即 依 照 事 項 的 重 要 度 分 級，對 國 家 或 人 民 極 度 重 要 的 事 項，

就 應 訂 定 在 憲 法 層 級 ； 屬 重 要 事 項 ， 由 法 律 層 級 定 之 ； 次 要 的 事 項 或

是 細 節 性 、 技 術 性 操 作 等 非 重 要 事 項 ， 則 規 範 在 法 規 命 令 或 行 政 規 則

當 中 。 層 級 化 保 留 的 目 的 ， 是 使 國 家 的 行 政 機 關 得 以 依 法 而 治 。 以 障

礙 者 為 例 ： 憲 法 第 1 5 5 條 規 定 國 家 對 於 老 弱 殘 廢 者 應 予 以 適 當 之 扶 助

與 救 濟 ， 及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國 家 應 推 行 社 會 安 全 等 民 生 福 利 措

施 ， 以 保 障 人 民 得 維 持 合 乎 人 性 尊 嚴 之 基 本 生 活 需 求 。 立 法 機 關 訂 定

身 權 法 ， 確 認 國 家 對 障 礙 者 扶 助 措 施 與 保 障 規 範 ， 及 明 定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應 負 責 的 事 項 。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就 應 負 責 的 事 項 ， 訂 定

各 執 行 規 則 的 必 要 性 規 範 ， 如 社 家 署 訂 有 身 障 機 構 配 置 標 準 及 身 障 機

構 許 可 及 管 理 辦 法 。  

二 、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1 4 3陳 羿 谷 ， 論 強 制 社 區 治 療 之 法 律 問 題 ， 銘 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0 -
1 0 1， 2 0 0 9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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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前 述 ， 人 身 自 由 為 憲 法 保 留 的 位 階 ， 憲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 人 民 身 體 之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 除 現 行 犯 之 逮 捕 由 法 律 另 定 外 ， 非 經 司

法 或 警 察 機 關 依 法 定 程 序 ， 不 得 逮 捕 拘 禁 。 非 由 法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 不

得 審 問 處 罰。非 依 法 定 程 序 之 逮 捕、拘 禁、審 問、處 罰，得 拒 絕 之。」

所 謂 「 法 定 程 序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8 4 號 解 釋 文 ：「 係 指 凡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 不 問 其 是 否 屬 於 刑 事 被 告 之 身 分 ， 國 家 機 關

所 依 據 之 程 序 ， 須 以 法 律 規 定 ， 其 內 容 更 須 實 質 正 當 ， 並 符 合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定 相 關 之 條 件 1 4 4。 」 另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5 8 8 號 解 釋

文 ， 亦 指 出 ：「 所 稱 「 法 定 程 序 」， 係 指 凡 限 制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置 ，

不 問 其 是 否 屬 於 刑 事 被 告 之 身 分 ， 除 須 有 法 律 之 依 據 外 ， 尚 須 分 別 踐

行 必 要 之 司 法 程 序 或 其 他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 始 得 為 之 。 此 項 程 序 固 屬 憲

法 保 留 之 範 疇 ， 縱 係 立 法 機 關 亦 不 得 制 定 法 律 而 遽 予 剝 奪 ； 惟 刑 事 被

告 與 非 刑 事 被 告 之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 畢 竟 有 其 本 質 上 之 差 異 ， 是 其 必 須

踐 行 之 司 法 程 序 或 其 他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 自 非 均 須 同 一 不 可 1 4 5。 」  

1 4 4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8 4 號 解 釋 文 。  
1 4 5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5 8 8 號 解 釋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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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5 6 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揭 櫫 憲 法 第 八 條 第 一 項 意

旨：「 係 指 關 於 限 制 人 身 自 由 之 處 罰，應 以 法 律 規 定，並 經 審 判 程 序，

始 得 為 之 。 立 法 機 關 於 制 定 法 律 時 ， 其 內 容 更 須 合 於 實 質 正 當 ， 縱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 避 免 緊 急 危 難 、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之 必 要 ， 仍 不 得 逾 越 必 要 之 限 度 ， 復 為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所 明 定 。 …非

常 時 期 ， 國 家 固 得 為 因 應 非 常 事 態 之 需 要 ， 而 對 人 民 權 利 作 較 嚴 格 之

限 制 ， 惟 限 制 內 容 仍 不 得 侵 犯 最 低 限 度 之 人 權 保 障 1 4 6。 」 許 玉 秀 大

法 官 於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9 0 號 不 同 意 見 書 表 示 ， 釋 字第 5 6 7 號解 釋 最 值

得 稱 揚 之 處 ， 在 於 「 縱 於 非 常 時 期 ， 對 人 民 身 體 自 由 之 處 罰 仍 須 合 於

憲 法 第 八 條 及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規 定 1 4 7。 」 顯 見 國 家 權 力 緃 然 在 非 常 時

期 ， 對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仍 應 踐 行 實 質 正 當 的 法 律 程 序 ， 更 何 況 是 憲 法 基

準 下 的 社 會 福 利 體 制 發 展 ， 當 有 對 人 身 自 由 有 實 質 侵 害 時 ， 更 應 確 認

先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是 否 正 當 ， 因 此 ， 凡 涉 及 人 身 自 由 之 限 制 事 項 ， 皆 應

以 法 律 定 之 。  

1 4 6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5 6 7 號 解 釋 文 。  
1 4 7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9 0 號 許 玉 秀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見 書 ， 頁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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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人 身 自 由 的 干 預 程 度  

針 對 人 身 自 由 的 干 預 程 度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9 2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 所 謂 「 逮 捕 」， 係 指 以 強 制 力 將 人 之 身 體 自 由 予 以 拘 束 之 意 ； 而

「 拘 禁 」 則 指 拘 束 人 身 之 自 由 使 其 難 於 脫 離 一 定 空 間 之 謂 ， 均 屬 剝 奪

人 身 自 由 態 樣 之 一 種 。 至 於 刑 事 訴 訟 法 上 所 規 定 之 「 拘 提 」 云 者 ， 乃

於 一 定 期 間 內 拘 束 被 告 （ 犯 罪 嫌 疑 人 ） 之 自 由 ， 強 制 其 到 場 之 處 分 ；

而 「 羈 押 」 則 係 以 確 保 訴 訟 程 序 順 利 進 行 為 目 的 之 一 種 保 全 措 置 ， 即

拘 束 被 告 （ 犯 罪 嫌 疑 人 ） 身 體 自 由 之 強 制 處 分 ， 並 將 之 收 押 於 一 定 之

處 所（ 看 守 所 ）。故 就 剝 奪 人 身 之 自 由 言，拘 提 與 逮 捕 無 殊，羈 押 與 拘

禁 無 異 ； 且 拘 提 與 羈 押 亦 僅 目 的 、 方 法 、 時 間 之 久 暫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

其 他 所 謂「 拘 留 」「 收 容 」「 留 置 」「 管 收 」等 亦 無 礙 於 其 為「 拘 禁 」之

一 種 ， 當 應 就 其 實 際 剝 奪 人 身 （ 行 動 ） 自 由 之 如 何 予 以 觀 察 ， 未 可 以

辭 害 意 。 」 顯 見 ， 只 要 是 對 人 身 自 由 的 侵 害 ， 不 論 使 用 何 種 詞 彙 ， 均

只 是 反 應 在 程 度 上 的 不 同 。  

對 於 自 由 之 限 制 與 剝 奪 的 概 念 區 別 ， 陳 春 生 大 法 官 於 司 法 院 釋 第

6 9 0 號 協 同 意 見 書 表 示 ， 兩 概 念 之 區 別 ， 不 在 於 質 方 面 不 同 ， 而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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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自 由 之 限 制 其 程 度 上 逐 漸 地 產 生 差 別 而 已 。 自 由 剝 奪 指 對 於 自 由 全

面 地 限 制 ； 即 自 由 之 剝 奪 對 自 由 之 限 制 從 逐 漸 增 強 之 形 式 ， 直 至 對 自

由 完 全 地 消 除 (拘 束 )之 結 果 1 4 8。即 是 對 人 身 自 由 而 言，自 由 的 限 制 是

屬 於 侷 部 限 制 人 的 自 由 ， 限 制 當 事 人 向 某 一 個 方 向 移 動 的 自 由 。 不 讓

當 事 人 前 往 其 可 以 達 到 的 地 方 或 空 間 ， 或 阻 止 當 事 人 進 入 某 地 方 或 空

間 或 停 留 在 該 處 。 自 由 的 剝 奪 則 是 全 面 性 的 限 制 人 的 自 由 ， 限 制 當 事

人 向 每 一 個 方 向 移 動 的 自 由 ， 當 事 人 只 能 被 動 的 依 他 人 指 示 而 移 動 。  

貳、  比例原則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3 6 號 解 釋 文 首 次 以 比 例 原 則 闡 釋 憲 法 第 2 3

條 「 以 上 各 條 列 舉 之 自 由 權 利 ， 除 為 防 止 妨 礙 他 人 自 由 、 避 免 緊 急 危

難、維 持 社 會 秩 序，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不 得 以 法 律 限 制 之。」

1 4 9，憲 法 一 方 面 允 許 立 法 者 限 制 基 本 權，他 方 面 又 不 允 許 法 律 侵 害 基

1 4 8司 法 院 釋 字 第 6 9 0 號 陳 春 生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頁 2 - 3。  
1 4 9司 法 院 釋 字 第 4 3 6 號 解 釋 文 ：「 至 軍 事 審 判 之 建 制 ， 憲 法 未 設 明 文 規 定 ， 雖

得 以 法 律 定 之 ， 惟 軍 事 審 判 機 關 所 行 使 者 ， 亦 屬 國 家 刑 罰 權 之 一 種 ， 其 發 動

與 運 作 ， 必 須 符 合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之 最 低 要 求 ， 包 括 獨 立 、 公 正 之 審 判 機 關 與

程 序 ， 並 不 得 違 背 憲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 第 八 十 條 等 有 關 司 法 權 建 制 之 憲 政 原

理 ； 規 定 軍 事 審 判 程 序 之 法 律 涉 及 軍 人 權 利 之 限 制 者 ， 亦 應 遵 守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 」； 許 宗 力 ， 基 本 權 的 保 障 與 限 制 （ 下 ），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

1 4 期 ， 頁 5 1， 2 0 0 3 年 1 2 月 。  

7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本 權 1 5 0。 所 謂 比 例 原 則 ， 是 指 實 施 手 段 有 助 於 目 的 之 達 成 ， 且 為 最

小 (最 後 )干 預 措 施 ， 同 時 該 手 段 所 欲 維 護 的 公 益 與 個 人 權 益 的 損 害 之

間 ， 不 能 顯 失 均 衡 1 5 1。 即 比 例 原 則 是 為 調 和 公 私 益 間 之 衝 突 ， 達 到

符 合 實 質 正 義 理 念 的 一 種 理 性 思 考 法 則 。 要 求 國 家 為 達 公 益 目 的 所 採

取 的 手 段 須 與 其 所 侵 害 的 私 益 間 ，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比 例 關 聯 性 1 5 2。 因

此 ， 比 例 原 則 具 有 指 導 國 家 行 為 朝 向 「 正 確 」 程 度 之 功 能 ， 而 國 家 行

為 包 含 立 法 行 為、行 政 行 為 (含 抽 象 及 具 體 之 行 政 行 為 )及 司 法 行 為 (含

裁 判 行 為 及 司 法 行 政 行 為 )在 內，尤 其 是 具 有 干 預 性 的 國 家 行 為，更 成

為 比 例 原 則 最 典 型 呈 現 之 指 導 性 功 能 1 5 3。 比 例 原 則 不 僅 包 含 「 過 度

禁 止 原 則 」， 而 且 也 包 含 有 「 不 足 禁 止 原 則 」， 其 不 僅 具 有 對 國 家 積 極

行 為 的 管 制 行 為 ， 同 時 也 對 於 國 家 消 極 不 作 為 行 為 ， 同 樣 產 生 「 促 進

性 」 的 積 極 管 制 功 能 1 5 4。  

1 5 0許 宗 力 ， 基 本 權 的 保 障 與 限 制 （ 下 ），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 1 4 期 ， 頁 5 0， 2 0 0 3 年

1 2 月 。  
1 5 1吳 秉 祝 ， 整 體 法 秩 序 對 精 神 障 礙 犯 罪 者 之 處 遇 與 對 待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2 4， 2 0 0 8 年 1 月 。  
1 5 2吳 信 華 ，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 三 ） ─ 比 例 原 則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5 2 期 ， 頁 2，

1 9 9 9 年 9 月 。  
1 5 3林 明 鏘 ， 比 例 原 則 之 功 能 與 危 機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1 期 ， 頁 6 6 - 6 7， 2 0 1 4

年 7 月 。  
1 5 4林 明 鏘 ， 比 例 原 則 之 功 能 與 危 機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1 期 ， 頁 6 8， 2 0 1 4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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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例 原 則 的 具 體 內 涵 已 規 定 於 我 國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條 中 ， 其 判 斷

基 準 如 下 ：  

一 、  適 當 性 原 則  

國 家 行 為 所 採 取 之 方 法 應 須 有 助 於 目 的 之 達 成 。 即 要 求 立 法 者 制

定 之 條 款 必 須 確 實 能 達 到 其 法 定 目 的 ， 而 行 政 機 關 所 為 之 行 政 行 為 亦

須 符 合 其 行 政 目 的 1 5 5。 若 一 個 措 施 對 目 的 達 成 並 沒 有 效 果 、 或 甚 至

是 有 害 的 ， 則 該 手 段 就 理 當 不 適 合 。 因 此 審 查 立 法 者 對 於 過 去 、 當 下

事 實 之 認 定 與 對 未 來 事 實 發 展 之 預 測 是 否 正 確 ， 在 適 當 性 原 則 之 審 查

中 ， 便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地 位 1 5 6。  

二 、  必 要 性 原 則  

在 眾 多 可 達 成 目 的 之 方 法 中 ， 應 選 擇 對 人 民 權 益 損 害 最 少 者 。 學

說 上 亦 有 稱 必 要 原 則 為 最 小 限 制 原 則 。 許 宗 力 大 法 官 於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1 5 5徐 良 維 ， 國 家 權 力 干 人 民 基 本 權 之 合 法 性 與 正 當 性 ， 政 策 研 究 學 報 ， 6 期 ，

頁 2 8 6， 2 0 0 6 年 6 月 。  
1 5 6許 宗 力 ， 基 本 權 的 保 障 與 限 制 （ 下 ），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 1 4 期 ， 頁 5 2 - 5 3， 2 0 0 3

年 1 2 月 ； 陳 羿 谷 ， 論 強 制 社 區 治 療 之 法 律 問 題 ， 銘 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1 8 - 1 1 9， 2 0 0 9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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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4 號 協 同 意 見 書 表 示：「 是 否 屬 於 最 小 侵 害 手 段，關 鍵 在 於 究 竟 是 否

存 在 一 個 能 夠 相 同 有 效 達 成 目 的 ， 對 相 對 人 基 本 權 侵 害 較 小 ， 且 未 造

成 不 可 期 待 之 公 益 成 本 負 擔 （ 例 如 增 加 對 第 三 人 權 益 之 負 擔 ， 或 造 成

國 家 財 政 困 難 等 ） 之 手 段 存 在 。 倘 若 符 合 前 開 要 件 之 替 代 手 段 並 無 其

他 客 觀 上 不 能 之 障 礙 存 在 ， 則 能 採 取 而 不 採 取 ， 自 不 能 免 於 違 反 必 要

原 則 之 指 摘 1 5 7。 」  

三 、  相 當 性 原 則  

又 稱「 狹 義 比 例 性 原 則 」，指 為 達 目 的 採 取 之 方 法 所 造 成 之 損 害 不

得 與 欲 達 成 目 的 之 利 益 顯 失 均 衡 。 亦 即 欲 達 成 一 定 目 的 所 採 取 手 段 之

限 制 程 度 ， 不 得 與 達 成 目 的 之 需 要 程 度 不 成 比 例 。 易 言 之 ， 其 立 法 手

段 固 可 達 立 法 目 的，惟 其 法 益 權 衡結 果，仍 不 可 給 予人 民 過 度 的 負 擔，

造 成 人 民 權 利 上 無 以 衡 平 之 損 失 1 5 8。  

1 5 7司 法 院 釋 字 第 5 8 4 號 許 宗 力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頁 3。  
1 5 8陳 羿 谷 ， 論 強 制 社 區 治 療 之 法 律 問 題 ， 銘 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0 -

1 2 1， 2 0 0 9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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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上 所 述 ， 當 國 家 基 於 照 顧 及 保 護 障 礙 者 權 益 ， 訂 定 身 權 法 ， 又

授 權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結 合 民 間 資 源 興 辦 身 障 機 構 ， 並 訂 定 定 型 化 書

面 契 約 範 本 ， 以 提 供 障 礙 者 生 活 照 顧 服 務 ， 似 乎 將 選 擇 權 交 付 予 障 礙

者 ， 障 礙 者 得 自 己 選 擇 適 合 自 己 的 機 構 。 這 樣 看 似 立 意 良 善 ， 卻 未 發

現 定 型 化 書 面 契 約 給 予 身 障 機 構 是 全 控 管 理 的 空 間 ， 障 礙 者 居 住 在 全

日 型 機 構 裡 ， 其 生 活 中 的 所 有 層 面 ， 作 業 活 動 或 工 作 、 休 息 或 睡 覺 、

吃 飯 或 休 閒 ， 除 非 機 構 安 排 或 同 意 ， 不 然 都 在 機 構 內 進 行 ； 日 常 活 動

都 被 機 構 事 先 安 排 及 有 明 確 規 範，機 構 擁 有 高 度 掌 控 以 及 支 配 的 權 力，

不 像 一 般 人 在 自 己 的 家 中 生 活 般 的 自 由 自 在 。 全 日 型 機 構 以 照 顧 、 保

護 為 名 ， 進 行 全 控 的 管 理 ，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人 身 自 由 已 是 實 然 的 侵 害 ，

應 考 量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與 障 礙 者 進 行 個 別 磋 商 ， 給 予 最 小 侵 害 手

段 的 契 約 實 質 內 涵，限 縮 全 日 型 機構 的 管 理，才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的 精 神。  

原 憲 法 保 障 人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 是 要 避 免 來 自 國 家 侵 害 的 防 禦 權 ，

但 對 人 民 的 人 權 侵 害 ， 除 國 家 外 也 可 能 來 自 私 人 間 的 侵 害 。 因 此 ， 對

於 個 人 的 基 本 權 利 主 張 是 否 適 用 在 私 人 間 ， 即 憲 法 基 本 權 利 對 第 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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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力 的 效 力 為 何 。 目 前 學 說 與 實 務 上 之 通 說 係 採 間 接 適 用 說 1 5 9。 即

基 本 權 之 保 障 係 憲 法 的 基 本 價 值 決 定 而 具 有 「 強 制 規 範 」 的 效 力 ， 對

基 本 權 的 侵 害 就 是 違 反 「 強 制 規 定 」 或 違 背 「 公 共 秩 序 、 善 良 風 俗 」

1 6 0。準 此，基 本 權 雖 不 能 直 接 適 用 於 民 事 關 係，但 可 透 過 民 事 上 的「 概

括 條 款 」 (原 文「 一 般 條 款 」，此 指 民 法 第 7 1 條 及 第 7 2 條 )的 適 用 作 為

媒 介 ， 使 基 本 權 亦 可 間 接 適 用 於 民 事 關 係 1 6 1。  

又 障 礙 者 所 適 用 之 身 權 法，是 帶 有 濃 厚 國 家 社 會 政 策 之 社 會 法，

其 私 人 間 依 身 權 法 締 結 之 契 約 本 應 有 別 於 一 般 的 民 法。再 者 我 國 2 0 1 4

年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的 通 過，是 由 立 法 者 立 法 作 成 的 具 體 之 法，揭 示 身

障 公 約 具 有 國 內 法 律 之 效 力 。 身 障 公 約 第 3條 一 般 原 則 ， 一 開 始 就表

明 「 尊 重 固 有 尊 嚴 」， 及 第 4條 的 一 般 義 務 第 1項 前 段 「 締 約 國 承 諾 確

保 並 促 進 充 分 實 現 所 有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所 有 人 權 與 基 本 自 由 」， 並 在第

4條 第 1項 ( d )  承 諾「 不 實 施 任 何 與 本 公 約 不 符 之 行 為 或 實 踐，確 保 政

1 5 9李 惠 宗 ， 憲 法 要 義 ， 頁 1 0 3， 2 0 0 6 年 9 月 。  
1 6 0李 惠 宗 ， 憲 法 要 義 ， 頁 1 0 3， 2 0 0 6 年 9 月 ； 李 惠 宗 ， 禁 譜 辦 公 室 戀 曲 「 基 本

權 第 三 人 效 力 」 或 「 基 本 權 衝 突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7 9 期 ， 頁 9， 2 0 0 1 年 1 2
月 。  

1 6 1李 惠 宗 ， 憲 法 要 義 ， 頁 1 0 3， 2 0 0 6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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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機 關 和 機 構 之 作 為 遵 循 本 公 約 之 規 定 」。 因 此 ， 可 藉 此 推 知 ， 違反

身 障 公 約 應 屬 違 反 民 法 第 7 1條 「 強 制 或 禁 止 之 規 定 」， 私 人 擁 有 據以

產 生 可 以 在 私 法 關 係 中 主 張 之 權 利 1 6 2。  

第三節  身障公約核心價值與重要原則  

身 障 公 約 是 延 續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的 脈 絡 而 來 ， 並 沒 有 賦 予 障 礙 者 新

的 權 利 型 態 。 我 國 2 0 1 4 年 8 月 2 0 日 公 布 並 於 同 年 1 2 月 3 日 施 行 的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 是 以 單 邊 批 准 及 制 定 施 行 法 之 方 式 ， 將 國 際 人 權 條

約 內 國 法 化 1 6 3。  

公 約 施 行 法 第 2 條 規 定 ：「 公 約 所 揭 示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 之 規

定 ， 具 有 國 內 法 律 之 效 力 。 」 其 法 律 位 階 為 何 ， 就 如 同 立 法 院 兩 人 權

公 約 施 行 法 一 樣，學 說 討 論 甚 多 1 6 4。而 依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第 1 0 條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規 定：「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應 依 公 約 規 定 之 內 容，就 其 所 主 管

1 6 2陳 新 民 ， 憲 法 基 本 權 利 之 基 本 理 論 (下 )， 頁 1 3 5， 2 0 0 2 年 7 月 。  
1 6 3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2 9， 2 0 1 5 年 7

月 。  
1 6 4孫 迺 翊 ， 無 障 礙 /可 及 性 、 合 理 調 整 與 平 等 不 歧 視 原 則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檢 視 我 國 憲 法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內 涵 ， 臺 灣 大 學 法 學 論

叢 ， 4 5 卷 ， 頁 1 2 1 1， 2 0 1 6 年 1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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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法 規 及 行 政 措 施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二 年 內 提 出 優 先 檢 視 清 單 ， 有 不 符 公

約 規 定 者 ， 應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三 年 內 完 成 法 規 之 增 修 、 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 ， 並 應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五 年 內 ， 完 成 其 餘 法 規 之 制 （ 訂 ） 定 、 修

正 或 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 。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完 成 法 規 之 制 （ 訂 ） 定 、

修 正 或 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 前 ， 應 優 先 適 用 公 約 之 規 定 。 」 顯 見 身

障 公 約 與 國 內 法 律 位 階 宜 相 同 ， 但 兩 者 衝 突 時 ， 優 先 適 用 身 障 公 約 之

規 定 。 至 於 身 障 公 約 的 位 階 是 否 等 同 憲 法 ， 因 並 未 透 過 修 憲 程 序 將 其

納 入 憲 法 ， 故 在 我 國 法 上 應 不 具 備 憲 法 位 階 1 6 5。  

目 前 我 國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文 中 尚 未 正 式 援 引 身 障 公 約 ， 但 葉 百

修 大 法 官 在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字 第 7 0 9 號【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概 要 與 計 畫

審 核 案 】之 協 同 意 意 見 書 中，首 次 引 用 身 障 公 約 作 為 補 充 1 6 6。既 而，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第 7 11 號 【 藥 師 執 業 處 所 限 制 案 】 中 ， 蘇 永 欽 大 法

1 6 5孫 迺 翊 ， 無 障 礙 /可 及 性 、 合 理 調 整 與 平 等 不 歧 視 原 則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檢 視 我 國 憲 法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內 涵 ， 臺 灣 大 學 法 學 論

叢 ， 4 5 卷 ， 頁 1 2 1 1， 2 0 1 6 年 1 1 月 。  
1 6 6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0 9 號 葉 百 修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 註 二 ： 多 數 意 見 所 謂 「 適

足 居 住 環 境 」， 無 疑 脫 胎 自 相 關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之 規 定 ， 諸 如 ：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第 2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 締 約 各 國 確 認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權 為 自 己 及 家 人 得 到 適 足 的 生 活 水 平 ， 包 括 適 足 的 食 物 、 衣 物 、 住

房 ， 並 有 權 不 斷 改 善 生 活 條 件 ； 締 約 各 國 應 採 取 適 當 步 驟 ， 基 於 無 身 心 障 礙

的 歧 視 下 保 障 和 促 進 這 一 權 利 的 實 現 。 」，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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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一 部 協 同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書 直 接 採 用 身 障 公 約 作 為 論 述 依 據 1 6 7。 蘇

永 欽 大 法 官 於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釋 字第 7 1 9 號【 政 府 採 購 得 標 廠 商 應 進 用

一 定 比 例 原 住 民 案 】 中 再 次 引 用 身 障 公 約 作 為 論 述 依 據 1 6 8。 再 者 ，

如 同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3 7 2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 援 引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作 為 增 補 憲

法 人 權 清 單 及 其 內 涵 ， 則 身 障 公 約 的 法 律 效 力 自 然 達 到 與 憲 法 同 一 層

次 1 6 9， 或 雖 低 於 憲 法 層 次 ， 但 高 於 法 律 層 次 。  

壹、  身障公約立法精神及核心價值  

一 、  立 法 精 神  

身 障 公 約 自 2 0 0 1 年 起 ， 歷 經 6 年 的 討 論 至 2 0 0 7 年 通 過 ， 在 整 個

過 程 中 ， 並 不 強 調 人 權 的 差 異 ， 而 強 調 在 平 等 的 基 礎 與 地 位 ， 身 障 公

1 6 7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1 1 號 蘇 永 欽 大 法 官 一 部 協 同 一 部 不 同 意 見 書 「 … 至 於 本 案 涉

及 的 藥 師 ， 應 該 和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五 項 所 規 定 的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制 度 一

樣 ， 為 人 民 健 康 權 的 制 度 性 保 障 ， 這 個 源 於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第 二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第 二

十 五 條 的 人 權 ， 在 我 國 應 該 也 可 以 憲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為 基 礎 推 導 出 來 。 換 言

之 ， 所 有 醫 療 的 專 門 職 業 都 是 人 民 健 康 權 的 制 度 性 保 障 。 」， 頁 2。  
1 6 8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 1 1 號 蘇 永 欽 大 法 官 協 同 意 見 書 「 … 就 兩 案 而 言 ， 視 障 人 民 和

原 住 民 族 剛 好 都 可 以 找 到 憲 法 和 國 際 人 權 法 的 支 持 ， 前 者 見 於 憲 法 第 一 百 五

十 五 條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七 項 以 及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後 者

則 見 於 憲 法 第 五 條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十 條 第 十 二 項 以 及 聯 合 國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宣 言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原 住 民 和 部 落 人 民 公 約 ， 可 說 旗 鼓 相 當 。 」， 頁 3。  
1 6 9孫 迺 翊 ， 無 障 礙 /可 及 性 、 合 理 調 整 與 平 等 不 歧 視 原 則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檢 視 我 國 憲 法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內 涵 ， 臺 灣 大 學 法 學 論

叢 ， 4 5 卷 ， 頁 1 2 1 3 - 1 2 1 4， 2 0 1 6 年 1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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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在 人 權 宣 言 法 令 架 構 下，促 使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內 容 能 確 實 的 實 踐 1 7 0。

在 身 障 公 約 前 言 一 開 始 就 強 調「 平等 與 不 可 剝 奪 之 權 利，是 世 界 自 由、

正 義 與 和 平 之 基 礎 」、「 人 人 有 權 享 有 所 有 權 利 與 自 由 ， 不 得 有 任 何 區

別 」 及 「 所 有 人 權 與 基 本 自 由 之 普 世 性 、 不 可 分 割 性 、 相 互 依 存 性 及

相 互 關 聯 性 ， 必 須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不 受 歧 視 地 充 分 享 有 該 等 權 利 及 自

由 」； 並 在 其第 1 條 規 定 ：「 本 公 約 宗 旨 係 促 進 、 保 障 與 確 保 所 有 身 心

障 礙 者 充 分 及 平 等 享 有 所 有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 並 促 進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固

有 尊 嚴 之 尊 重 。 」 以 表 示 立 法 精 神 。 由 此 可 見 ，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保 障 ，

已 不 再 視 為 保 護 之 客 體 ， 而 是 強 調 其 居 為 權 利 主 體 的 地 位 ， 與 一 般 人

相 同，享 有 平 等 之 人 權。因 此，應 以 促 進 障 礙 者 能 在 各 個 生 活 領 域 中，

享 有 自 我 決 定 欲 如 何 生 活 的 權 利 ， 此 包 括 基 於 個 別 能 力 與 特 質 下 ， 以

其 利 益 為 中 心 ， 提 供 協 助 而 達 成 該 權 利 之 實 踐 1 7 1。  

二 、  核 心 價 值  

1 7 0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對 我 國 的 啟 示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1 0 7， 2 0 0 8 年 9 月 。  

1 7 1戴 瑀 如 ， 由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 收 錄 於

黃 詩 淳 、 陳 自 強 主 編 ， 高 齡 化 社 會 法 律 之 新 挑 戰 ：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中 心 ， 頁

1 0 4，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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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障 公 約 全 文 有 5 0 條，其 結 構 分 為 宗 旨、定 義、一 般 原 則 與 義 務，

著 眼 於 障 礙 者 之 基 本 權 ， 以 及 法 律 層 面 中 程 序 與 實 質 之 平 等 1 7 2。 觀

諸 身 障 公 約 前 言 及 條 文，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平 等 與 不 歧 視、尊 重 差 別、

合 理 調 整 (又 稱 合 理 之 對 待 ) 1 7 3及 公 平 參 與 等 為 其 重 要 原 則 。 尤 其 是

「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更 是 其 核 心 價 值。「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的 概 念，除 身 障

公 約 前 言 一 開 始 及 條 文 第 1 條 就 強 調 外，第 3 條 一 般 原 則 規 定：「 本 公

約 之 原 則 是： ( a )尊 重 固 有 尊 嚴、包 括 自 由 作 出 自 己 選 擇 之 個 人 自 主 及

個 人 自 立； ( b )不 歧 視； ( c )充 分 有 效 參 與 及 融 合 社 會； ( d )尊 重 差 異，接

受 身 心 障 礙 者 是 人 之 多 元 性 之 一 部 分 與 人 類 之 一 份 子 ； ( e )機 會 均 等 ；

( f )無 障 礙； ( g )男 女 平 等； ( h )尊 重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逐 漸 發 展 之 能 力，並 尊

1 7 2陳 羿 谷 ， 論 強 制 社 區 治 療 之 法 律 問 題 ， 銘 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0 -
1 2 1， 2 0 0 9 年 7 月 。  

1 7 3聯 合 國 官 方 語 言 r e a s o n a b l e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中 文 採 簡 體 字 翻 譯 為 「 合 理 便

利 」， 我 國 官 方 中 文 為 「 合 理 之 對 待 」， 我 國 學 者 認 為 應 翻 為 「 合 理 調 整 」 較

為 適 切 ， 故 採 用 「 合 理 調 整 」 一 詞 。 詳 見 衞 生 福 利 部 社 會 及 家 庭 署 「 推 動 身

心 障 礙 權 利 公 約 專 案 計 劃 」 2 0 1 5 年 9 月 1 0 日 法 規 檢 視 與 資 訊 小 組 第 三 次 焦

點 團 體 會 議 紀 錄 ，

h t t p : / / w w w. s f a a . g o v. t w / S FA A / P a g e s / L i s t . a s p x ? n o d e i d = 6 4 4 & i d x = 1，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7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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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保 持 其 身 分 認 同 之 權 利 。 」 其 以 「 平 等 」 作 為 環 繞 身

障 公 約 全 文 享 有 所 有 人 權 的 核 心 概 念 1 7 4。  

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規 定：「 1 .締 約 國 確 認，在 法 律 之 前，

人 人 平 等，有 權 不 受 任 何 歧 視 地 享 有 法 律 給 予 之 平 等 保 障 與 平 等 受 益。

2 .締 約 國 應 禁 止 所 有 基 於 身 心 障 礙 之 歧 視 ，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平 等

與 有 效 之 法 律 保 護 ， 使 其 不 受 基 於 任 何 原 因 之 歧 視 。 3 .為 促 進 平 等 與

消 除 歧 視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步 驟 ， 以 確 保 提 供 合 理 調 整 。 4 .為

加 速 或 實 現 身 心 障 礙 者 事 實 上 之 平 等 而 必 須 採 取 之 具 體 措 施 ， 不 得 視

為 本 公 約 所 指 之 歧 視 。 」 關 於 的 「 歧 視 」 及 「 合 理 調 整 」 定 義 ， 在 身

障 公 約 第 2 條 定義 第 3 項 「 “基 於 身 心 障 礙 之 歧 視 ”是 指 基 於 身 心 障 礙

而 作 出 之 任 何 區 別 、 排 斥 或 限 制 ， 其 目 的 或 效 果 損 害 或 廢 除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於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文 化 、 公 民 或 任 何 其 他 領 域 ， 所

有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之 認 可 、 享 有 或 行 使 。 基 於 身 心 障 礙 之 歧 視 包 括 所

有 形 式 之 歧 視，包 括 拒 絕 提 供 合 理 調 整 」；身 障 公 約 第 2 條 定 義 第 4 項

1 7 4孫 迺 翊 ， 無 障 礙 /可 及 性 、 合 理 調 整 與 平 等 不 歧 視 原 則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檢 視 我 國 憲 法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之 平 等 原 則 內 涵 ， 臺 灣 大 學 法 學 論

叢 ， 4 5 卷 ， 頁 1 1 9 4， 2 0 1 6 年 1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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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理 調 整 ”是 指 根 據 具 體 需 要，於 不 造 成 過 度 或 不 當 負 擔 之 情 況 下，

進 行 必 要 及 適 當 之 修 改 與 調 整 ， 以 確 保 身 心 障 礙 者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享 有 或 行 使 所 有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  

從 身 障 公 約 第 2 條 有 關 歧 視 的 定 義 ， 是 不 能 基 於 任 何 障 礙 因 素 而

加 以 區 別 對 待 ， 使 障 礙 者 於 享 有 各 個 領 域 之 所 有 人 權 與 基 本 自 由 上 ，

無 法 與 其 他 一 般 人 立 於 平 等 之 基 礎 1 7 5。 因 此 ， 從 身 障 公 約 第 3 條 一

開 始 提 及 「 尊 重 固 有 尊 嚴 、 包 括 自 由 作 出 自 己 選 擇 之 個 人 自 主 及 個 人

自 立 」，及 結 合 第 5 條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來 看，清 楚 的 顯 示 出 保 護 障 礙 者 的

方 式 ， 仍 應 以 尊 重 其 尊 嚴 為 前 提 ， 使 障 礙 者 能 自 由 作 出 自 己 的 選 擇 ，

對 於 障 礙 者 不 能 以 其 有 任 何 欠 缺 ， 行 保 護 之 名 的 目 的 或 效 果 ， 對 障 礙

者 造 成 有 實 質 的 侵 害 ， 應 改 以 協 助 、 支 持 障 礙 者 的 角 度 ， 視 其 行 為 能

力 之 狀 況 ， 於 權 利 行 使 上 ， 儘 量 能 由 其 自 己 作 成 決 定 1 7 6。  

1 7 5戴 瑀 如 ， 由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 收 錄 於

黃 詩 淳 、 陳 自 強 主 編 ， 高 齡 化 社 會 法 律 之 新 挑 戰 ：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中 心 ， 頁

1 0 4 - 1 0 5， 2 0 1 4 年 2 月 。  
1 7 6戴 瑀 如 ， 由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 收 錄 於

黃 詩 淳 、 陳 自 強 主 編 ， 高 齡 化 社 會 法 律 之 新 挑 戰 ：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中 心 ， 頁

1 0 5，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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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身障公約的權利保障範疇  

身 障 公 約 在 第 4 條 一 般 義 務 ， 明 確 要 求 締 結 國 承 諾 不 論 在 立 法 、

行 政 、 政 策 、 方 案 或 技 術 層 面 上 ， 均 應 積 極 維 護 及 充 分 實 現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 障 礙 者 居 住 在 全 日 型 機 構 內 ， 某 種 程 度 上 是 一 個 小 型 的 社 會 ，

因 此 ， 障 礙 者 的 各 項 權 利 在 機 構 也 應 被 優 先 維 護 及 充 分 實 現 。 對 於 何

為 障 礙 者 之 基 本 權 利 ， 身 障 公 約 呈 現 在 第 5 條 至 第 3 0 條 ， 故 第 5 條

至第 3 0 條 是 障 礙 者 實 質 權 利 保 障 條 款 ， 共 保障 2 6 項 權 利 ， 原 則 上 可

分 為 三 大 類 別 ， 第 一 類 是 一 般 權 利 保 障 、 第 二 類 是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及 第

三 類 是 經 濟 、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1 7 7， 參 考 學 者 論 述 整 理 如 下 1 7 8：  

一 、  一 般 權 利 ： 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至 第 9 條  

1 7 7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9 3， 2 0 0 8 年 3 月 。  
1 7 8周 月 清 ， 2 0 0 6 年 身 心 障 礙 權 利 公 約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2 3 期 ， 頁 8 0 - 8 1，

2 0 0 8 年 9 月 ； 廖 福 特 ， 從 「 醫 療 」、「 福 利 」 到 「 權 利 」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9 3， 2 0 0 8 年 3 月 ； 李 沃 實 ，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成 年 人 於 民 法 上 地 位 之 保 障 ， 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頁 1 8 - 2 2， 2 0 1 1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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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平 等 及 禁 止 歧 視：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強 調 各 國 需 要 改 變 及 禁 止 有

歧 視 的 相 關 法 案 與 實 務，包 括 風 俗 習 慣，應 使 障 礙 者 有 生 活 的 平 等

權 利 （ e qua l r i g h t  t o  l i f e） 及 平 等 與 有 效 之 法 律 保 護 。  

(二 )  婦 女 特 別 保 障：身 障 公 約 第 6 條 強 調 障 礙 婦 女 及 女 孩 的 平 等 權

利 不 能 忽 略 ， 應 使 保 障 婦 女 能 行 使 及 享 有 人 權 與 基 本 自 由 。  

(三 )  兒 童 特 別 保 障：身 障 公 約 第 7 條 強 調 應 保 護 障 礙 兒 童，其 意 見

應 適 當 予 以 考 量，有 關 於 障 礙 兒 童 的 行 動 方 案，應 以 兒 童 最 佳 利 益

為 首 要 考 量 。  

(四 )  意 識 覺 醒：身 障 公 約 第 8 條 強 調 應 任 何 環 境 下 都 應 對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與 尊 嚴 予 以 尊 重 。  

(五 )  近 環 境：身 障 公 約 第 9 條 強 調 無 障 礙 環 境，國 家 必 須 破 除 所 有

障 礙，提 供 障 礙 者 環 境、交 通、公 共 設 施 及 溝 通 與 資 訊，應 使 障 礙

者 能 使 用 公 共 運 輸 及 公 共 設 施 ， 並 能 夠 獨 立 生 活 及 充 分 參 與 生 活

各 個 方 面 。  

二 、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 身 障 公 約 第 1 0 條 至 第 2 3 條  

9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一 )  生 命 權 ： 身 障 公 約 第 10 條 強 調 障 礙 者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確

實 享 有 生 命 權 。  

(二 )  武 裝 衝 突 之 特 別 保 護 ： 身 障 公 約 第 1 1 條 強 調 於 危 險 情 況 下 ，

障 礙 者 亦 應 獲 得 保 障 及 安 全 。  

(三 )  法 律 之 前 平 等 ： 身 障 公 約 第 12 條 訴 求 障 礙 者 有 權 利 擁 有 及 繼

承 財 產，可 以 自 主 財 務 及 平 等 使 用 各 種 財 稅 服 務 措 施。即 應 擁 有 法

律 授 予 自 己 做 決 定 能 力 的 權 利 及 有 簽 訂 契 約 及 繼 承 遺 產 的 權 利 。

身 障 公 約 第 12 條 第 4 項 規 定 ：「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與 行 使 權 利 能 力 有

關 之 所 有 措 施，均 依 照 國 際 人 權 法 提 供 適 當 與 有 效 之 防 護，以 防 止

濫 用。該 等 防 護 應 確 保 與 行 使 權 利 能 力 有 關 之 措 施，尊 重 本 人 之 權

利、意 願 及 選 擇，無 利 益 衝 突 及 不 當 影 響，適 合 本 人 情 況，適 用 時

間 儘 可 能 短，並 定 期 由 一 個 有 資 格、獨 立、公 正 之 機 關 或 司 法 機 關

審 查。提 供 之 防 護 與 影 響 個 人 權 利 及 利 益 之 措 施 於 程 度 上 應 相 當。」

本 項 指 出 權 利 能 力 透 過 法 律 能 力 行 使 時 ， 並 不 是 只 有 全 有 或 全 無

兩 種 法 律 能 力，而 是 應 有 適 當 的 措 施，以 支 持、協 助 障 礙 者 行 使 法

律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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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用 司 法 制 度 ： 身 障 公 約 第 13 條 強 調 應 使 障 礙 者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能 有 效 獲 得 司 法 保 護 。  

(五 )  人 身 自 由 及 安 全 ： 身 障 公 約 第 14 條 訴 求 障 礙 者 自 由 不 可 以 在

「 不 合 法 」的 及 擅 自 被 剝 奪。身 障 公 約 第 1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身 心 障 礙 者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一 )享 有 人 身 自 由 及

安 全 之 權 利； (二 )不 被 非 法 或 任 意 剝 奪 自 由，任 何 對 自 由 之 剝 奪 均

須 符 合 法 律 規 定 ， 且 於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不 得 以 身 心 障 礙 作 為 剝 奪 自

由 之 理 由。」本 項 呼 應 我 國 憲 法 第 八 條 人 身 自 由，不 得 任 意 拋 棄、

限 制 及 剝 奪 的 憲 法 保 留 原 則。又 同 條 第 2 項 規 定：「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於 任 何 過 程 中 被 剝 奪 自 由 之 身 心 障 礙 者，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有 權 獲 得 國 際 人 權 法 規 定 之 保 障 ， 並 應 享 有 符 合 本 公 約 宗 旨 及 原

則 之 待 遇，包 括 提 供 合 理 調 整。」此 部 份 與 我 國 憲 法 第 八 條 人 身 自

由 被 侵 害 應 有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與 給 予 救 濟 管 道 措 施 相 當 。  

(六 )  免 於 酷 刑 ： 身 障 公 約 第 15 條 強 調 沒 有 障 礙 者 同 意 ， 禁 止 對 障

礙 者 進 行 任 何 醫 療 及 科 學 實 驗 。 障 礙 者 有 免 於 被 酷 刑 的 權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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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免 於 剝 削 、 暴 力 與 虐 待 ： 身 障 公 約 第 16 條 強 調 障 礙 者 有 免 於

被 侵 犯 、 施 以 暴 力 及 虐 待 的 自 由 。  

(八 )  身 心 完 整 ： 身 障 公 約 第 17 條 強 調 不 論 障 礙 者 生 理 及 心 理 的 完

整 都 有 被 尊 重 的 權 利 。  

(九 )  遷 徙 自 由 與 國 籍：身 障 公 約 第 1 8 條 強 調 障 礙 者 有 權 自 由 遷 徙、

選 擇 居 所 與 享 有 國 籍。本 條 且 時 呼 應 憲 法 第 10 條 居 住 及 遷 徙 自 由。 

(十 )  獨 立 生 活 及 納 入 社 區 ： 身 障 公 約 第 1 9 條 訴 求 終 止 障 礙 者 非 自

願 性 的 教 養 院（ 機 構 式 ）服 務，障 礙 者 有 獨 立 生 活（ i n d e p e nde n t  l i v i n g）

的 權 利 及 生 活 在 社 區 的 權 利。身 障 公 約 第 1 9 條 論 述 自 立 生 活 與 融

合 社 區 規 定：「 本 公 約 締 約 國 體 認 所 有 身 心 障 礙 者 享 有 於 社 區 中 生

活 之 平 等 權 利 以 及 與 其 他 人 同 等 之 選 擇 ， 並 應 採 取 有 效 及 適 當 之

措 施 ， 以 促 進 身 心 障 礙 者 充 分 享 有 該 等 權 利 以 及 充 分 融 合 及 參 與

社 區，包 括 確 保：1 .身心 障 礙 者 有 機 會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選 擇

居 所，選 擇 於 何 處、與 何 人 一 起 生 活，不 被 強 迫 於 特 定 之 居 住 安 排

中 生 活；2 .身 心 障 礙 者 享 有 近 用 各 種 居 家、住 所 及 其 他 社 區 支 持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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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包 括 必 要 之 個 人 協 助，以 支 持 於 社 區 生 活 及 融 合 社 區，避 免 孤

立 或 隔 離 於 社 區 之 外 」本 條 呼 應 憲 法 第 1 0 條 居 住 及 遷 徙 自 由。 同

時 本 條「 有 效 及適 當 之 措 施 」的 內涵，隱 含 著「 比 例 原 則 」的 概 念，

呈 現 出 國 家 在 照 顧、保 護 障 礙 者 時，在 目 的 合 憲 性 外，其 目 的 與 手

段 間 ， 仍 應 儘 量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決 定 。  

(十 一 )  行 動 自 由 ： 身 障 公 約 第 20 條 訴 求 應 給 予 障 礙 者 於 最 大 可 能 之

獨 立 性 下，享 有 個 人 行 動 能 力，並 強 調 讓 障 礙 者 達 到 行 動 自 由 的 輔

助 器 具 費 用 應 在 障 礙 者 可 負 擔 的 範 圍 內 ， 即 提 供 障 礙 者 可 以 付 得

起 的 重 要 生 活 輔 具 。  

(十 二 )  表 達 自 由 ： 身 障 公 約 第 21 條 訴 求 障 礙 者 能 夠 行 使 自 由 表 達 及

意 見 自 由 之 權 利，強 調 所 有 的 傳 播 方式，應促使障礙者得用在尋求、

接 收 、 傳 遞 資 訊 與 思 想 時 之 自 由 。  

(十 三 )  隱 私 權 ： 身 障 公 約 第 22 條 訴 求 障 礙 者 擁 有 隱 私 權 及 有 權 利 閱

讀 自 己 的 醫 療 紀 錄。 即障 礙 者 應 擁 有 隱 私 生 活 的 權 利。第 2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者，不 論 其 居 所 地 或 居 住 安 排 為 何，其 隱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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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家 居 與 通 信 及 其 他 形 式 之 傳 播，不 得 受 到 任 意 或 非 法 干 擾，

其 尊 榮 與 名 譽 也 不 得 受 到 非 法 攻 擊 。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權 獲 得 法 律 保

障，不 受 該 等 干 擾 或 攻 擊 。」及 第 2 項 規 定：「 締 約 國 應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基 礎 上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個 人、健 康 與 復 健 資 料 之 隱 私。」

其 亦 與 憲 法 第 2 2 條 概 括 性 的 人 格 權 應 被 保 障 相 當 。  

(十 四 )  居 家 及 家 庭 自 由：身 障 公 約 第 2 3 條 訴 求 終 止 障 礙 者 各 種 婚 姻、

家 庭 及 個 人 關 係 的 歧 視。障 礙 者 應 有 結 婚 與 組 成 家 庭、生 育 及 使 用

避 孕 、 平 等 成 為 子 女 監 護 的 權 利 。  

三 、  經 濟 、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一 )  受 教 育 權 ： 身 障 公 約 第 24 條 訴 求 教 育 權 ： 障 礙 者 有 平 等 機 會

接 受 教 育 。 有 接 受 教 育 的 權 利 。  

(二 )  健 康 權 ： 身 障 公 約 第 25 條 強 調 障 礙 者 有 被 健 康 照 護 及 在 自 由

與 被 告 知 下 使 用 健 康 服 務 的 權 利。身 障 公 約 第 2 5 條 規 定：「 締 約 國

確 認，身 心 障 礙 者 有 權 享 有 可 達 到 之 最 高 健 康 標 準，不 因 身 心 障 礙

而 受 到 歧 視。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措 施，確 保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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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到 性 別 敏 感 度 之 健 康 服 務，包 括 與 健 康 有 關 之 復 健 服 務。締 約 國

尤 其 應： (第 四 款 )要 求 醫 事 人 員，包 括 於 徵 得 身 心 障 礙 者 自 由 意 識

並 知 情 同 意 之 基 礎 上，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與 其 他 人 相 同 品 質 之 照 護，

其 中 包 括 藉 由 提 供 培 訓 與 頒 布 公 共 及 私 營 健 康 照 護 之 倫 理 標 準 ，

提 高 對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尊 嚴、自 主 及 需 求 之 意 識。」本 款 即 應 對

障 礙 者 健 康 的 人 格 權 進 行 告 知 義 務，並 尊 重 其 自 主，其 與 憲 法 第 22

條 概 括 性 的 自 由 及 權 利 應 被 保 障 相 當 。  

(三 )  康 復 權 ： 身 障 公 約 第 26 條 強 調 障 礙 者 有 接 受 復 健 的 權 利 ， 使

障 礙 者 能 夠 達 到 及 保 持 最 大 程 度 之 自 立，充 分 發 揮 及 維 持 體 能、智

能 、 社 會 及 職 業 能 力 ， 充 分 融 合 及 參 與 生 活 所 有 方 面 。  

(四 )  工 作 及 受 僱 權：身 障 公 約 第 2 7 條 訴 求 終 止 障 礙 者 職 場 的 歧 視。

應 使 障 礙 者 有 就 業 的 權 利 。  

(五 )  適 當 生 活 及 社 會 保 障 ： 身 障 公 約 第 2 8 條 強 調 應 提 供 障 礙 者 符

合 生 活 標 準 、 適 當 居 住 生 活 及 社 會 保 障 。  

9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六 )  參 與 政 治 與 公 共 生 活 之 權 利 ： 身 障 公 約 第 29 條 訴 求 障 礙 者 有

平 等 參 與 公 共 生 活 的 權 利，應 使 障 礙 者 有 參 與 投 票、公 共 事 務 及 文

化 生 活 的 權 利 。  

(七 )  參 與 文 化 生 活、康 樂、休 閒 與 體 育 活 動 之 權 利：身 障 公 約 第 30

條 強 調 障 礙 者 有 權 平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的 參 與 文 化 生 活、康 樂、休 閒 與

體 育 活 動 。  

身 障 公 約 條 文 中，有 關 法 律 授 予 自 己 做 決 定 的 權 利，除 指 第 1 2 條

法 律 之 前 平 等 外 ， 也 呈 現 在第 15 條 第 1 項 不 得 未 經 本 人 自 願 同 意 下

的 醫 學 或 科 學 試 驗 、第 16 條第 4 項 有 關 障 礙 者 的 復 原 與 重 返 社 會 措

施 應 於 有 利 於 障 礙 者 的 健 康 、 福 祉 、 自 尊 、 尊 嚴 及 自 主 之 環 境 中 進 行

並 勘 酌 具 體 需 要；第 1 9 條 第 1 款 障 礙 者 有 選 擇 居 所，選 擇 於 何 處 與 何

人 一 起 生 活 及第 2 5 條第 4 款 醫 事 人 員 徵 得 身 心 障 礙 者 自 由 意 識 並 知

情 同 意 之 基 礎 上，提 供 照 護。顯 示 障 礙 者 在 有 關 自 己 的 人 身 管 理 (含 身

上 照 護 )部 分 ， 仍 是 必 須 立 碁 於 自 主 自 決 的 權 利 範 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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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身 障 公 約 條 文 有 關 自 由 的 權 利 ， 除 指 第 14 條 人 身 自 由 及 安 全

外，同 時 也 包 含 第 1 8 條 遷 徙 自 由 與 國 籍、第 2 0 條 行 動 自 由、第 2 1 條

的 表 達 自 由 及 第 2 3 條 居 家 及 家 庭 自 由。其 中 第 21 條 規 定：「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措 施 ， 確 保 身 心 障 礙 者 能 夠 行 使 自 由 表 達 及 意 見 自 由 之

權 利，… … 」。顯 見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自 由 權 利，除 予 以 尊 重 外，並 應 積 極

透 過 各 項 措 施 ， 使 障 礙 者 表 達 自 由 的 方 式 沒 有 阻 礙 。  

最 後 身 障 公 約 條 文 ， 有 關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的 權 利 ， 自 第 5 條 起 貫 穿

於 各 條 實 質 權 利 中 ， 每 條 權 利 均 再 次 強 調 「 平 等 」 的 基 礎 ， 這 是 將 我

國 憲 法 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 落 實 在 障 礙 者 身 上 的 展 現 。 這 「 平 等 」 的 概

念 ， 是 強 調 面 對 障 礙 者 的 態 度 及 方 法 必 須 與 面 對 一 般 人 一 樣 ， 障 礙 者

不 應 只 是 被 扶 助 或 救 濟 的 客 體，而 是 同 生 活 在 我 們 週 遭 一 樣 的 一 般 人，

在 事 實 上 或 法 律 上 都 具 有 權 利 的 主 體 性 ， 身 為 人 的 個 別 差 異 應 被 尊 重

及 被 接 受 ， 這 樣 個 人 的 自 主 性 可 以 獨 立 展 現 ， 自 在 的 參 與 社 會 。 這 樣

的 權 利 主 張 同 時 也 反 應 在 身 權 法 第 1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人 格 及 合 法 權 益 ， 應 受 尊 重 及 保 障 ， 對 其 接 受 教 育 、 應 考 、 進 用 、 就

業 、 居 住 、 遷 徙 、 醫 療 等 權 益 ， 不 得 有 歧 視 之 對 待 。 」  

9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四節  小結  

綜 上 述 ， 從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的 契 約 來 看 ， 仍 是 把 障 礙 者 視 為 一 個

被 照 顧 、 保 護 的 客 體 ， 因 此 並 沒 有 主 體 權 利 ， 其 締 約 的 委 託 契 約 ， 內

容 已 然 包 括 障 礙 者 的 諸 多 權 利 ， 因 此 ， 是 否 符 合 憲 法 第 八 條 對 人 身 自

由 的 保 障 ， 是 否 遵 行 身 障 公 約 身 心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尊 重 差 別 、 合 理 調 整 (又 稱 合 理 之 對 待 )及 公 平 參 與 等 為 其 重 要 原 則 。

尤 其 是 「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更 是 其 核 心 價 值 ， 就 顯 得 格 外 的 重 要 。 觀 察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解 釋 ， 在 憲 法 對 人 的 權 利 保 障 ， 不 管 是 平 等 權 、 人 身 自

由 權 或 其 他 對 概 括 性 自 由 權 的 詮 釋 ， 都 以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及 比 例 原 則 為

審 查 的 核 心 ， 此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及 第 1 2 條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 相 當 。  

其 對 應 在 機 構 安 置 心 智 障 礙 者 上 可 思 考 如 下 ： 機 構 要 安 置 心 智 障

礙 者 ， 其 法 律 依 據 及 行 政 授 權 間 是 否 會 造 成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人 身 侵 害

過 度 ， 即 原 本 只 是 對 其 的 生 活 扶 助 、 照 顧 的 保 障 ， 卻 限 制 甚 而 剝 奪 其

人 身 自 由 。 從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 前 提 下 ，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能

力 ， 可 否 透 過 其 現 存 能 力 在 法 律 行 為 上 進 行 個 別 的 意 思 表 達 ， 而 非 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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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其 為 心 智 障 礙 者 ， 就 被 視 為 意 思 表 達 欠 缺 或 無 意 思 表 達 能 力 ， 進 而

不 採 納 其 意 見 。 因 此 ， 在 保 障 心 智 障 礙 者 權 利 行 使 的 前 提 下 ， 將 定 型

化 契 約 權 利 主 體 還 給 障 礙 者 ， 讓 機 構 是 跟 障 礙 者 本 人 簽 約 ， 並 適 時 修

訂 契 約 條 文 ， 且 機 構 就 個 別 的 服 務 項 目 所 涉 及 的 權 利 ， 都 能 適 當 的 協

助 、 支 持 障 礙 者 依 其 能 力 瞭 解 。  

「 比 例 原 則 」 的 內 涵 ： 適 當 性 、 必 要 性 及 相 當 性 ，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其 所 隱 含 的 尊 重 差 異 及 合 理 調 整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依 身 障 公 約 意 旨 「 尊 重 差 異 」 是 接 受 障 礙 者 是 人 之 多 元 性 之 一 部

分 與 人 類 之 一 份 子 ， 易 言 之 ， 應 使 障 礙 者 有 參 與 權 與 選 擇 權 ， 讓 障 礙

者 的 生 活 方 式 盡 可 能 與 社 會 一 般 人 相 同 ， 盡 量 創 造 障 礙 者 免 於 依 賴 他

人 照 顧 的 生 活 環 境 1 7 9； 根 據 障 礙 者 的 具 體 需 要 ， 不 論 在 有 形 或 無 形

的 環 境 上 ， 均 進 行 必 要 及 適 當 的 修 改 與 調 整 ， 以 確 保 障 礙 者 與 他 人 一

樣 平 等 的 享 有 或 行 使 人 權 及 基 本 自 由 。  

1 7 9周 怡 君 ，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的 正 常 化 與 個 別 化 原 則 之 迷 思 與 再 省 思 ： 以 「 身 心

障 礙 兒 童 與 少 年 安 置 寄 養 家 庭 委 託 服 務 方 案 」 為 例 ， 臺 大 社 工 學 刊 ， 2 4 期 ，

頁 9 1 - 9 2，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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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身 權 法 第 5 0 條 來 看 ， 機 構 安 置 只 是 眾 多 提 供 障 礙 者 獲 得 所 需

之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 ， 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的 方 式 之

一，卻 可 能 是 侵害 障 礙 者 權 利 最 多 的 地 方，能 否 在 障礙 者 需 求 評 估 時，

作 為 最 後 服 務 提 供 的 手 段 。 又 由 於 法 律 能 力 之 行 使 ， 是 建 立 在 個 人 日

常 溝 通 活 動 與 意 願 表 達 等 生 活 事 件 之 上 1 8 0， 身 障 公 約 相 關 條 文 中 ，

多 數 透 過 「 有 效 、 適 當 措 施 」 等 用 詞 ， 作 為 國 家 義 務 行 使 的 介 入 形 式

1 8 1。當 面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時，溝 通 是 最 大 的 挑 戰，透 過 相 關 輔 具 及 其 他

支 持 措 施 的 介 入 ， 協 助 其 表 達 意 願 與 偏 好 1 8 2， 讓 他 們 有 效 的 接 受 資

訊 ， 以 促 使 心 智 障 礙 者 對 於 法 律 行 為 與 效 果 的 瞭 解 。

1 8 0周 宇 翔 、 李 淑 貞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談 輔 具 權 利 的 保 障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2 0 5， 2 0 1 7 年 3 月 。  
1 8 1周 宇 翔 、 李 淑 貞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談 輔 具 權 利 的 保 障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2 0 4， 2 0 1 7 年 3 月 。  
1 8 2周 宇 翔 、 李 淑 貞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談 輔 具 權 利 的 保 障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2 0 5， 2 0 1 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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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身障公約與成年監護制度的關聯性  

身 障 公 約 在 草 擬 階 段 與 通 過 之 後 ， 最 具 爭 議 與 辯 論 最 激 烈 的 條 文

為 第 1 2 條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 ， 內 容 是 以 障 礙 者 的 法 律 平 權 與

法 律 能 力 為 主 1 8 3。爭 論 原 因 在 於 身 障 公 約 是 以 所 有 障 礙 人 口 為 對 象，

而 障 礙 群 體 中，誠 如 身 障 公 約 第 1 條 第 2 項 規 定：「 身 心 障 礙 者 包 括 肢

體 、 精 神 、 智 力 或 感 官 長 期 損 傷 者 ， 其 損 傷 與 各 種 障 礙 相 互 作 用 ， 可

能 阻 礙 身 心 障 礙 者 與 他 人 於 平 等 基 礎 上 充 分 有 效 參 與 社 會 。 」 即 指 精

神 障 礙 者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都 在 身 障 公 約 的 適 用 與 保 障 權 利 範 圍 內 ， 亦 指

精 神 障 礙 者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都 具 有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所 保 障 的 在 法 律 上

的 平 等 地 位 與 決 定 權 利 1 8 4。 然 ， 精 神 障 礙 者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所 表 達 的

意 思 決 定 ， 與 對 事 物 的 理 解 判 斷 是 否 一 致 ， 或 合 於 一 般 社 會 ， 是 造 成

實 踐 身 障 公 約 的 挑 戰。然，觀 諸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的 第 1 項 至 第 3 項 的

內 容 ， 除 揭 示 障 礙 者 與 他 人 有 同 等 的 權 利 及 享 有 行 使 自 己 權 利 自 我 決

定 權 (法 律 上 能 力 =行 使 權 利 之 權 利 )外，也 表 示 當 障 礙 者 本 人 如 果 缺 乏

1 8 3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第 十 二 條 對 臺 灣 未 來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體

制 的 影 響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1 6 8， 2 0 1 7 年 3 月 。  
1 8 4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第 十 二 條 對 臺 灣 未 來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體

制 的 影 響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1 6 8 - 1 6 9， 2 0 1 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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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主 決 定 能 力 時 ， 國 家 應 制 定 法 規 ， 支 援 、 協 肋 本 人 行 使 權 利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即 屬 此 種 措 施
1 8 5

。再 者， 全 日 型 機 構 依 身 權 法 第 6 5 條 以 契

約 方 式 ， 使 接 受 服 務 者 獲 得 身 上 的 照 護 ， 亦 為 民 法 中 有 關 人 身 管 理 的

範 疇 。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 人 與 人 之 間 發 生 關 係 ， 需 要 一 些 社 會 規 範 ， 來 幫

助 人 參 與 社 會 事 務 ， 以 免 失 序 ， 這 社 會 規 範 即 是 法 律 。 從 法 律 的 視 野

來 看 ， 民 法 是 關 私 人 間 權 利 與 義 務 的 基 本 規 範 ， 是 私 法 的 一 部 份 ， 且

是 最 基 本 的 私 法 1 8 6。民 法 第 6 條 規 定：「 人 之 權 利 能 力，始 於 出 生，

終 於 死 亡 。 」 權 利 能 力 指 得 是 享 受 權 利 ， 負 擔 義 務 的 能 力 ， 易 言 之 ，

享 有 權 利 能 力 的 ， 即 是 權 利 主 體 1 8 7， 權 利 的 功 能 在 於 保 障 個 人 的 自

由 範 圍 ， 使 其 得 自 主 決 定 、 組 織 或 形 成 其 社 會 生 活 ， 及 實 踐 私 法 自 治

原 則 1 8 8。 因 此 ， 人 是 權 利 的 主 體 ， 人 與 人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發 生 關 係 ，

即 是 權 利 主 體 間 基 於 自 主 決 定 以 法 律 行 為 為 手 段 ， 創 造 雙 方 的 權 利 與

1 8 5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5 - 6， 2 0 1 5 年 1 2 月 。  
1 8 6鄭 冠 宇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2， 2 0 1 6 年 8 月 ， 2 版 。  
1 8 7王 澤 鑑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3 0， 2 0 1 4 年 2 月 。  
1 8 8王 澤 鑑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1 1，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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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務 之 法 律 關 係 。 所 謂 法 律 行 為 ， 是 以 意 思 表 示 為 要 素 ， 根 據 當 事 人

意 思 表 示 發 生 私 法 上 效 果 的 行 為 或 能 力 ， 例 如 契 約 即 為 典 型 的 法 律 行

為 1 8 9。  

另 與 法 律 行 為 有 關 聯 者 為 權 利 主 體 的 行 為 能 力 ， 行 為 能 力 又 稱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 是 指 以 自 己 的 意 思 表 示 ， 使 其 行 為 發 生 有 效 法 律 行 為 的

資 格 或 地 位 1 9 0。行 為 能 力 的 判 斷，指 的 是 權 利 主 體 在 為 法 律 行 為 時，

對 法 律 行 為 在 法 律 上 意 思 的 瞭 解 程 度 ， 亦 即 行 為 時 的 心 智 成 熟 度 為 標

準 1 9 1， 亦 即 意 思 能 力 ， 即 對 於 自 己 之 行 為 及 其 效 果 ， 能 正 常 判 斷 、

識 別 及 預 期 之 精 神 能 力 1 9 2。 易 言 之 ， 人 藉 由 其 理 智 運 用 ， 就 其 自 己

行 為 之 效 果 ， 常 能 為 適 當 之 判 斷 ， 此 種 判 斷 力 ， 稱 為 意 思 能 力 或 識 別

能 力 1 9 3。 由 於 人 的 意 思 能 力 會 隨 著 大 腦 逐 漸 發 展 至 成 熟 、 年 齡 增 加

以 及 社 會 經 驗 的 相 交 作 用，而 日 趨 完 整，因 此，立 法 者 乃 以 年 齡 為 準，

規 定 三 階 段 之 行 為 能 力 類 型 ： 完 全 行 為 能 力 、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及 無 行 為

1 8 9鄭 冠 宇 ， 民 法 總 則 ， 頁 8 9， 2 0 1 6 年 8 月 ， 2 版 。  
1 9 0王 澤 鑑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4 3 - 1 4 4， 2 0 1 4 年 2 月 ； 鄭 冠 宇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0 1， 2 0 1 6 年 8 月 ， 2 版 。  
1 9 1鄭 冠 宇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0 1， 2 0 1 6 年 8 月 ， 2 版 。  
1 9 2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5， 2 0 1 0 年

1 2 月 。  
1 9 3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法 學 研 究 報 告 合 輯 (二 )司 法 官 4 7 期 ， 頁

7 2 7， 2 0 0 8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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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 同 時 也 依 據 實 際 的 情 況 ， 針 對 特 殊 情 形 有 特 別 的 規 定 1 9 4。 由

此 可 知 ， 行 為 能 力 與 意 思 能 力 也 不 完 全 相 同 ， 人 必 須 具 備 正 常 的 識 別

能 力 (意 思 能 力 )，理 解 其 行 為 之 意 義，才 能 自 己 為 有 效 之 法 律 行 為 1 9 5，

因 此 意 思 能 力 可 謂 行 為 能 力 之 基 礎 1 9 6。  

壹、  無行為能力人  

民 法 第 1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未 滿 七 歲 之 未 成 年 人，無 行 為 能 力 」，

及 立 法 者 為 保 護 心 智 狀 態 特 殊 之 人 ， 民 法第 1 4 條第 1 項 規 定 ：「 對 於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 致 不 能 為 意 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不

能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之 效 果 者，法 院 得 因 本 人、配 偶、四 親 等 內 之 親 屬、

最 近 一 年 有 同 居 事 實 之 其 他 親 屬 、 檢 察 官 、 主 管 機 關 或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之 聲 請 ， 為 監 護 之 宣 告 。 」 在 民 法 第 1 5 條 規 定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無 行 為 能 力 」因 此，年 滿 2 0 歲 者，且 受 監 護 宣 告 者，仍 為 無 行 為 能 力

之 人 。  

1 9 4鄭 冠 宇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0 1 - 1 0 4， 2 0 1 6 年 8 月 ， 2 版 。  
1 9 5黃 詩 淳 ， 無 意 識 或 精 神 錯 亂 中 所 為 意 思 表 示 ，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 1 5 3 期 ， 頁

1 5， 2 0 1 5 年 6 月 。  
1 9 6陳 自 強 ， 臺 灣 及 中 國 任 意 監 護 研 究 的 一 些 觀 察 ， 月 旦 民 商 法 雜 誌 ， 3 9 期 ， 頁

7 5， 2 0 1 3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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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限制行為能力人  

民 法 第 1 3 條 第 2 項 規 定 ：「 滿 七 歲 以 上 之 未 成 年 人 ， 有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及 民 法 第 1 5 條 之 1 規 定：「 對 於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致 其 為 意 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效 果 之 能 力 ， 顯 有

不 足 者 ， 法 院 得 因 本 人 、 配 偶 、 四 親 等 內 之 親 屬 、 最 近 一 年 有 同 居 事

實 之 其 他 親 屬 、 檢 察 官 、 主 管 機 關 或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之 聲 請 ， 為 輔 助 之

宣 告 。 」 依 民 法 第 1 5 條之 2 規 定 ：「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為 下 列 行 為 時 ，

應 經 輔 助 人 同 意 。 但 純 獲 法 律 上 利 益 ， 或 依 其 年 齡 及 身 分 、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者，不 在 此 限。」顯 見，年 滿 2 0 歲 者，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的 部 分

行 為 能 力 受 法 律 上 的 限 制 ， 因 此 為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之 人 。  

參、  完全行為能力人  

民 法 雖 無 明 文 規 定 ， 但 民 法 第 1 2 條 規 定 ：「 滿 二 十 歲 為 成 年 」 及

民 法第 1 3 條第 3 項 規 定 ：「 未 成 年 人 已 結 婚 者 ， 有 行 為 能 力 。 」 由 此

推 知，年 滿 2 0 歲 者，除 受 監 護 宣 告 或 輔 助 宣 告 之 特 殊 情 形 外，即 為 完

全 行 為 能 力 之 人 。 另 立 法 者 考 量 已 結 婚 之 人 ， 已 能 獨 立 組 織 家 庭 ，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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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當 已 充 足 ， 應 予 以 在 家 庭 生 活 上 自 主 能 力 的 必 要 ， 特 別 承 認 該 未 成

人 具 有 行 為 能 力 1 9 7。  

因 此 可 知 ， 權 利 能 力 與 行 為 能 力 不 同 ， 前 者 指 享 受 權 利 ， 負 擔 義

務 的 資 格；後 者 指 得 依 其 法 律 行 為 而 享 受 權 利，負 擔 義 務 的 資 格 1 9 8。

身 障 公 約 的 重 要 原 則 之 一「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其 實 是 立 基 於 所 有 障 礙

者 是 權 利 主 體 而 言，理 應 在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與 一 般 人 平 等，即 年 滿 2 0 歲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都 在 身 障 公 約 的 適 用 與 保 障 權 利 範 圍 內，然，我 國 2 0 0 8

年 民 法 總 則 篇 修 正 條 文 及 民 法 親 屬 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 實 施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即 前 述 民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監 護 宣 告 及 第 1 5 條 第 1 項 輔 助 宣

告 ， 其 本 意 在 於 保 護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人 ， 尤 其 監 護 制 度 特 別 重 於 保 護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人 。 然 ， 監 護 宣 告 視 被 監 護 宣 告 者 為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

由 監 護 人 代 理 他 所 有 的 事 物 ； 輔 助 宣 告 ， 雖 視 被 輔 助 宣 告 者 為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 對 生 活 周 遭 大 部 分 的 事 情 應 可 自 行 處 理 ， 除 重 要 財 產 或 法

律 外 。 這 樣 的 保 護 機 制 ，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藉 由 經 驗 社 會 環 境 而 不 斷 累

1 9 7王 澤 鑑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4 4， 2 0 1 4 年 2 月 ； 鄭 冠 宇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0 2，
2 0 1 6 年 8 月 ， 2 版 。  

1 9 8王 澤 鑑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4 4，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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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各 領 域 現 存 能 力 ， 無 疑 是 個 權 利 的 剝 奪 。 心 智 障 礙 者 經 學 習 在 面 對

不 同 情 境 時 ， 有 自 己 做 決 定 的 可 能 ， 進 而 有 不 同 的 決 定 結 果 。 監 護 制

度 二 元 化 的 結 果 ， 是 全 部 或 部 分 的 否 定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自 決 權 ， 將

心 智 障 礙 者 為 自 己 做 決 定 的 可 能 性 ， 預 先 予 以 否 定 。 民 法 第 1 6 條 規

定 ：「 權 利 能 力 及 行 為 能 力 ， 不 得 拋 棄 」、第 1 7 條第 1 項 規 定 ：「 自 由

不 得 拋 棄 」、 同 條 第 2 項 規 定 ：「 自 由 之 限 制 ， 以 不 背 於 公 共 秩 序 或 善

良 風 俗 者 為 限 。 」 在 人 權 思 維 模 式 下 ， 最 重 要 的 基 本 元 素 就 是 行 使 個

人 自 主 原 則 和 自 決 。 而 一 個 人 能 在 生 活 中 獨 立 做 決 定 維 持 個 人 的 整 體

性 和 尊 嚴 ， 是 實 現 人 權 最 重 要 的 目 標 。 人 權 公 約 的 規 範 ， 在 於 體 現 個

人 的 自 主 性 ， 保 障 個 人 享 有 行 使 自 由 的 權 利 1 9 9。 因 此 ， 監 護 制 度 如

何 既 保 護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人 ， 協 助 判 斷 能 力 不 足 之 人 行 使 法 律 行 為 ，

又 尊 重 其 偏 好 及 意 願 的 自 主 自 決 權 ， 就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課 題 。  

1 9 9吳 宜 亭 ，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強 制 治 療 和 權 利 保 障 -以 國 際 人 權 法 下 之 自 主 原 則 為

核 心 ， 清 華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5 4， 2 0 1 0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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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意思能力與自主自決  

在 民 法 的 條 文 中 並 沒 有 「 心 智 障 礙 者 」 一 詞 ， 在 討 論 「 心 智 障 礙

者 」 時 涉 及 到 兩 種 障 礙 ： 智 能 障 礙 與 精 神 障 礙 ， 其 在 醫 療 觀 點 上 ， 智

能 障 礙 與 精 神 障 礙 都 是 同 一 種 類 型 的 疾 患 ， 指 的 是 疾 病 或 能 力 上 的 減

損 或 不 足 的 狀態 2 0 0， 是 以 民 法第 1 4 條 第 1 項 前 段 ：「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 致 不 能 為 意 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不 能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之 效 果 者 」 或 民 法 第 1 5 條第 1 項 前 段 ：「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致 其 為 意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或 辨 識 其 意 思表 示 效 果 之 能 力，

顯 有 不 足 者」來 取 代，即 意 思 能 力 (辨 識 能 力 )之「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狀 況，此 與 身 權 法 第 5 條 所 謂 障 礙 者，依 IC F 分 類 的 身 體 系 統 構 造 或

功 能 ， 有 損 傷 或 不 全 導 致 顯 著 偏 離 或 喪 失 ， 致 影 響 本 人 活 動 與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的 狀 況 相 當，亦 即 民 法 監 護 制 度 之 適 用 對 象 2 0 1。因 此「 不 能 」

2 0 0人 權 論 壇 ： 障 礙 行 不 行 ?心 智 障 礙 者 法 律 能 力 的 各 稱 兩 難 ， 台 灣 人 權 學 刊 ， 3
卷 4 期 ， 頁 1 0 3 - 1 0 4 頁 ， 2 0 1 6 年 1 2 月 。  

2 0 1黃 詩 淳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之 觀 點 評 析 臺 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3 期 ， 頁 1 3 7，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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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顯 有 不 足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或「辯 識 其 行 為 效 果 能 力 」，均 起 因

「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 亦 即 二 者 間 存 在 困 果 關 係 2 0 2。  

壹、  意思能力判定  

意 思 能 力 之 判 斷 ， 一 般 而 言 通 常 分 成 兩 個 層 次 ： 第 一 個 稱 為 「 原

因 成 分 」（ c a u s a l  c o m p o n e n t），第 二 個 則 是 牽 涉 到 認 知 與 行 為 的 功 能，

稱 為 「 功 能 成 分 」（ f u n c t i o n a l  c o m p o n e n t）。 所 謂 原 因 成 分 ， 乃 是 指 造

成 意 思 能 力 受 影 響 之 精 神 醫 學 之 臨 床 生 理 及 心 理 因 素 2 0 3。 例 如 ， 任

何 人 如 果 因 為 「 精 神 疾 病 、 心 智 缺 陷 、 生 理 疾 病 或 失 能 、 慢 性 濫 用 藥

物、慢 性 中 毒、或 其 他 原 因（ 不 含 年 齡 因 素 ）」以 致 於「 無 充 分 之 瞭 解

或 能 力 來 決 定 或 表 達 其 負 責 任 之 決 定 」 時 ， 則 其 缺 乏 法 律 上 之 意 思 能

力 2 0 4。而「 精 神 疾 病、心 智 缺 陷、生 理 疾 病 或 失 能、慢 性 濫 用 藥 物、

慢 性 中 毒、或 其 他 原 因（ 不 含 年 齡 因 素 ）」乃 是 造 成 意 思 能 力 受 損 之 原

2 0 2李 沃 實 ，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成 年 人 於 民 法 上 地 位 之 保 障 ， 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頁 4 1， 2 0 1 1 年 8 月 。  
2 0 3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6， 2 0 1 0 年

1 2 月 ； 楊 熾 光 ，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司 法 周 刊 ， 1 4 7 6 期 ， 頁

2， 2 0 1 0 年 1 月 。  
2 0 4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6， 2 0 1 0 年

1 2 月 ； 楊 熾 光 ，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司 法 周 刊 ， 1 4 7 6 期 ， 頁

2， 2 0 1 0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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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 此 被 稱 為「 原 因 成 分 」。至 於「 無 充 分 之 瞭 解 或 能 力 來 決 定 或 表

達 其 負 責 任 之 決 定 」，所 指 者 乃 因 上 述 臨 床 生 理 或 心 理 因 素 以 致 於 功 能

下 降 之 情 形 ， 故 被 稱 為 「 功 能 成 分 」 2 0 5。  

在 法 律 上，意 思 能 力 之 評 估 重 點 為「 為 意 思 表 示 」、「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效 果 」 等 三 種 能 力 ， 這 種 能 力 之 欠 缺 或 不 足 ， 必

須 是 導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2 0 6。而 判 斷 意 思 能 力 是 否 有 缺 陷，

通 常 包 括 下 列 四 種 能 力 ： 第 一 ， 表 達 決 定 之 能 力 ； 第 二 ， 了 解 資 訊 之

能 力 ； 第 三 ， 評 價 資 訊 對 己 身 重 要 性 之 能 力 ； 第 四 ， 使 用 相 關 資 訊 論

理 並 進 行 邏 輯 分 析 之 能 力 2 0 7。  

所 謂 表 達 決 定 之 能 力 有 障 礙 ， 包 括 嚴 重 之 猶 豫 不 決 ， 不 斷 改 變 決

定 ， 或 者 全 然 無 法 以 肢 體 或 語 言 來 進 行 溝 通 2 0 8。 所 謂 了 解 資 訊 之 能

力 ， 是 指 可 以 掌 握 資 訊 中 所 呈 現 之 複 雜 事 件 ， 將 之 儲 存 在 記 憶 中 ， 並

2 0 5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6， 2 0 1 0 年

1 2 月 。  
2 0 6楊 熾 光 ，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司 法 周 刊 ， 1 4 7 6 期 ， 頁 2， 2 0 1 0

年 1 月 。  
2 0 7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6， 2 0 1 0 年

1 2 月 ； 楊 熾 光 ，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司 法 周 刊 ， 1 4 7 6 期 ， 頁

2， 2 0 1 0 年 1 月 。  
2 0 8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7， 2 0 1 0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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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可 以 依 照 此 一 資 訊 向 他 人 以 肢 體 或 言 語 適 切 表 達 或 反 應 其 所 接 收 到

之 資 訊 內 容。通 常，如 果 有 智 能 不 足、嚴 重 精 神 疾 病、情 緒 極 度 緊 張、

藥 物 影 響 等 情 況 ， 皆 有 可 能 影 響 其 了 解 資 訊 內 容 之 能 力 2 0 9。 所 謂 評

價 資 訊 對 於 己 身 重 要 性 之 能 力 ， 乃 指 是 否 可 以 認 識 並 感 知 其 疾 病 、 疾

病 可 能 之 結 果 以 及 可 能 之 選 擇 選 項 ； 例 如 ， 知 道 本 身 之 疾 病 狀 況 ， 但

是 全 然 不 認 為 這 些 狀 況 發 生 在 自 己 身 上 時 ， 雖 然 了 解 被 告 知 之 資 訊 內

容 ， 但 其 不 認 為 這 些 資 訊 對 於 己 身 有 重 要 性 ， 因 而 缺 乏 評 價 資 訊 對 己

身 重 要 性 之 能 力 ； 很 重 要 的 是 ， 此 種 評 價 能 力 之 欠 缺 必 須 是 實 質 上 脫

離 現 實 、 不 理 性 的 ， 而 且 是 因 為 某 種 精 神 障 礙 所 導 致 2 1 0。 所 謂 使 用

相 關 資 訊 論 理 並 進 行 邏 輯 分 析 之 能 力 ， 主 要 是 牽 涉 到 如 何 使 用 資 訊 達

至 其 結 論 之 能 力 ， 例 如 ， 當 做 完 醫 療 相 關 決 定 後 ， 請 其 解 釋 其 此 一 選

擇 之 理 由 ， 即 可 觀 察 其 論 理 之 能 力 2 1 1。  

2 0 9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7， 2 0 1 0 年

1 2 月 。  
2 1 0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7， 2 0 1 0 年

1 2 月 。  
2 1 1吳 建 昌 ，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之 意 思 能 力 ， 護 理 雜 誌 ， 5 7 卷 6 期 ， 頁 7， 2 0 1 0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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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精 神 障 礙 程 度 ， 屬 精 神 醫 學 上 之 專 業 判 斷 ， 惟 在 法 律 上 訂 有

「 不 能 為 意 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 不 能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之 效 果 」 或

「 或 為 意 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效 果 之 能 力 ， 顯 有

不 足 」 之 判 斷 2 1 2。 被 鑑 定 人 之 精 神 障 礙 度 雖 屬 精 神 醫 學 上 之 專 業 判

斷 ， 法 院 雖 相 當 重 視 醫 學 上 之 精 神 鑑 定 結 果 ， 但 仍 非 作 為 判 斷 唯 一 依

據 。 法 院 仍 須 以 鑑 定 結 果 為 基 礎 ， 參 酌 訊 問 受 鑑 定 人 及 其 他 事 證 調 查

結 果 ， 為 法 律 上 意 思 能 力 之 狀 態 判 斷 2 1 3。 易 言 之 ， 必 須 尊 重 精 神 醫

學 鑑 定 ， 然 精 神 醫 學 鑑 定 並 非 判 斷 之 唯 一 標 準 ， 理 應 不 宜 作 為 拘 束 法

律 效 果 之 唯 一 效 力 。  

緃 觀，雖然 傳 統 通 說 認 為，意 思 能 力 是 法 律 行 為 一 般 必 要 之 能 力，

在 法 律 行 為 上 將 意 思 能 力 理 解 為 單 純 的「 有 」或「 無 」 2 1 4，但 實 際 上

案 例 觀 察 ， 通 常 意 思 能 力 具 有 階 段 性 、 漸 次 性 喪 失 之 發 展 2 1 5。 亦 即

意 思 能 力 不 充 分 者 亦 有 現 存 能 力 ， 有 自 己 做 決 定 的 可 能 。 因 此 ， 意 思

2 1 2楊 熾 光 ，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司 法 周 刊 ， 1 4 7 6 期 ， 頁 2， 2 0 1 0
年 1 月 。  

2 1 3楊 熾 光 ，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司 法 周 刊 ， 1 4 7 6 期 ， 頁 2， 2 0 1 0
年 1 月 。  

2 1 4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4， 2 0 0 7 年

1 0 月 。  
2 1 5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5， 2 0 0 7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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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之 有 無 ， 並 非 將 行 為 人 所 有 法 律 行 為 皆 做 劃 一 性 的 判 定 ， 而 應 就

具 體 行 為 之 難 易 程 度 和 對 表 意 人 之 有 無 不 利 益 事 件 重 大 影 響 等 作 綜 合

性 考 量 2 1 6。  

貳、  自主自決的意涵  

「 自 主 ( a u t o n o m y)」源 自 西 方 哲 學 思 維，在 形 塑 西 方 思 想 文 化 上，

占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地 位 ， 同 時 也 深 深 地 影 響 西 方 社 會 的 生 活 價 值 和 法 律

制 度 2 1 7。 我 國 民 法 典 為 繼 受 外 國 法 而 來 ， 因 此 ， 也 將 繼 承 西 方 「 自

主 ( a u t o n o m y)」的 哲 學 思 維。自 主（ a u t o n o m y）一 詞，又 稱 自 律，係 源

自 於 希 臘 文 字 a u t o s （ s e l f ）（ 自 我 ）， 其 原 意 是 指 自 我 管 理 、 ( s e l f -

go v e r n a n c e )、自 治（ s e l f - r u l e）或 自 決 (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 2 1 8。在 不 同

的 自 律 理 論 中，自 律 包 含 兩 個 基 本 的 條 件： ( 1 )自 由（ l i b e r t y），即 獨 立

不 受 任 何 控 制 或 影 響。( 2 )行 動 能 力（ a ge n c y），即 按 意 向 而 行 動 的 能 力。

2 1 6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5， 2 0 0 7 年

1 0 月 。  
2 1 7吳 宜 亭 ，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強 制 治 療 和 權 利 保 障 -以 國 際 人 權 法 下 之 自 主 原 則 為

核 心 ， 清 華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3 5， 2 0 1 0 年 1 0 月 。  
2 1 8吳 宜 亭 ，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強 制 治 療 和 權 利 保 障 -以 國 際 人 權 法 下 之 自 主 原 則 為

核 心 ， 清 華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3 6， 2 0 1 0 年 1 0 月 ； 陳 光 ， 無

行 為 能 力 病 人 的 醫 療 代 理 決 策 研 究 ： 以 智 能 障 礙 者 為 例 ，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8， 2 0 0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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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律 的 行 動 意 謂 他 的 行 動 是 個 體 在 瞭 解 意 義 、 有 意 願 的 ， 同 時 是 在 完

全 不 受 任 何 影 響 、 干 預 、 控 制 的 情 況 下 ， 所 做 的 自 主 自 律 選 擇 ， 做 出

具 有 按 意 向 而 行 動 的 選 擇 能 力 2 1 9。  

自 主 概 念 ， 起 源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建 構 的 自 律 思 想 ， 到 了 康 德 倫 理 學

成 為 主 流 理 論 ， 所 謂 的 自 主 ， 在 於 人 有 理 性 思 考 的 能 力 ， 能 依 循 自 身

的 自 由 意 志 行 動 ， 並 擁 有 遵 照 自 身 更 崇 高 的 價 值 去 改 變 或 接 受 自 身 的

喜 好 、 慾 望 2 2 0。 個 人 因 自 由 意 志 而 所 做 出 的 來 選 擇 或 決 定 ， 於 此 賦

與 個 人 獨 一 無 二 的 特 殊 價 值 ， 為 了 實 現 自 身 的 自 主 性 ， 個 人 選 擇 自 身

想 要 的 生 活 並 賦 予 其 意 義 2 2 1。  

尊 重 自 主 原 則 就 是 尊 重 一 個 有 自 主 能 力 的 個 體 所 做 的 自 主 選 擇 ，

也 就 是 承 認 該 個 體 擁 有 基 於 個 人 價 值 信 念 而 持 有 看 法 、 做 出 選 擇 並 採

取 行 動 的 權 利 2 2 2。 換 言 之 ， 有 能 力 做 決 定 的 人 就 享 有 選 擇 的 權 利 ，

2 1 9陳 光 ， 無 行 為 能 力 病 人 的 醫 療 代 理 決 策 研 究 ： 以 智 能 障 礙 者 為 例 ，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8 - 1 9， 2 0 0 4 年 6 月 。  
2 2 0吳 宜 亭 ，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強 制 治 療 和 權 利 保 障 -以 國 際 人 權 法 下 之 自 主 原 則 為

核 心 ， 清 華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3 6， 2 0 1 0 年 1 0 月 。  
2 2 1吳 宜 亭 ，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強 制 治 療 和 權 利 保 障 -以 國 際 人 權 法 下 之 自 主 原 則 為

核 心 ， 清 華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3 7， 2 0 1 0 年 1 0 月 。  
2 2 2陳 光 ， 無 行 為 能 力 病 人 的 醫 療 代 理 決 策 研 究 ： 以 智 能 障 礙 者 為 例 ，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0， 2 0 0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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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 他 所 想 要 的 生 活 方 式 。 康 德 強 調 尊 重 自 主 是 從 認 知 每 一 個 人 具 有

無 上 的 價 值 而 來 ， 每 一 個 人 有 能 力 為 自 己 的 道 德 旨 意 作 決 定 ， 傷 害 他

人 的 自 主 就 是 僅 把 他 人 當 作 工 具 ， 就 是 以 他 人 為 目 的 ， 而 沒 有 考 量 一

個 人 其 本 身 即 為 目 的 2 2 3。  

自 主 理 論 演 變 至 今 ， 在 法 律 上 即 為 個 人 自 主 決 定 權 ， 指 任 何 人 在

不 侵 害 他 人 權 利 下，對 於 自 己 事 務，依 其 興 趣、喜 好、意 願、信 念 等，

由 自 己 選 擇 、 判 斷 其 行 為 並 自 負 其 責 之 權 利 2 2 4。 易 言 之 ， 在 不 妨 礙

他 人 的 範 圍 內 ， 自 己 決 定 自 己 生 活 方 式 及 行 動 。 因 在 理 性 上 ， 對 於 自

己 事 項 ， 在 有 充 分 判 斷 能 力 之 情 況 下 ， 應 能 自 己 處 理 ， 且 應 會 選 擇 對

自 己 最 佳 之 判 斷 。 因 此 ， 每 個 人 有 「 人 格 自 我 型 塑 」 之 自 主 自 決 權 ，

亦 即 每 個 人 單 純 是 基 於 「 人 」 的 存 在 ， 無 論 賢 愚 、 無 論 事 實 上 決 定 、

行 動 力 的 高 低 都 享 有 主 體 性 及 自 我 決 定 、 自 我 形 成 之 權 利 2 2 5。 此 與

2 2 3陳 光 ， 無 行 為 能 力 病 人 的 醫 療 代 理 決 策 研 究 ： 以 智 能 障 礙 者 為 例 ，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0， 2 0 0 4 年 6 月 。  
2 2 4李 沃 實 ，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成 年 人 於 民 法 上 地 位 之 保 障 ， 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頁 3 0， 2 0 1 1 年 8 月 。  
2 2 5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2，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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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 法 保 障 人 性 尊 嚴 內 涵 一 致 ， 強 調 人 為 權 利 的 主 體 ， 享 有 自 主 自 決 的

自 由 。  

李 沃 實 助 理 教 授 論 述 提 及 日 本 學 者 佐 藤 將「 自主 決 定 權 」定 義 為：

「 個 人 一 定 範 圍 事 項 ， 不 受 公 權 力 的 介 入 和 干 涉 ， 而 得 自 己 決 定 之 權

利 。 」 其 所 謂 之 「 個 人 一 定 事 項 」 則 限 於 與 人 格 存 在 不 可 欠 缺 之 重 要

事 項 2 2 6。 即 「 個 人 能 不 受 公 權 力 的 介 入 和 干 涉 ， 進 而 能 自 律 性 的 決

定 與 其 人 格 的 存 在 與 否 具 有 重 要 關 連 性 的 私 領 域 事 項 的 自 由 2 2 7。 」  

關 於 自 我 決 定 權 之 內 容 大 致 可 分 為 四 項 2 2 8：1 .自 己 生 命、身 體 處

分 事 項：如 拒 絶 治 療、拒 絶 輪 血、安 樂 死、尊 嚴 死、自 殺 等。 2 .關 於 生

育 事 項：如 性、懷 孕、避 孕、生 產、墮 胎 等。 3 .關 於 家 族 形 成、維 持 事

項：如 結婚、同 居、離 婚 等。 4 .其 他 事 項：如個 人 外 型、興 趣、嗜 好 有

2 2 6李 沃 實 ，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成 年 人 於 民 法 上 地 位 之 保 障 ， 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頁 3 1， 2 0 1 1 年 8 月 。  
2 2 7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2 4， 2 0 1 3 年 1 月 。  
2 2 8李 沃 實 ，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成 年 人 於 民 法 上 地 位 之 保 障 ， 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頁 3 3 - 3 5， 2 0 1 1 年 8 月 ； 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2 4 - 2 5， 2 0 1 3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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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者，又 稱「 生 活 方 式 自 己 決 定 權 」，如 髮 型、服 裝 等 等。然，不 論 涉

及 的 事 項 為 何 ， 均 必 須 與 個 人 人 格 能 自 律 且 不 可 或 缺 為 限 。  

參、  支持意思決定的策略  

既 然 法 律 上 意 思 能 力 的 判 斷 ， 源 於 哲 學 自 主 自 決 的 思 維 ， 是 人 崇

高 的 價 值 ， 應 予 尊 重 。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是 如 何 實 踐 自 己 決 定 自 己 的 生

活 及 行 動 方 式 ， 即 實 務 界 所 謂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我 決 策 (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能 力 如 何 促 進 的 議 題，此 議 題 一 直 是 特 殊 教 育 與 身 障 領

域 實 務 工 作 者 的 重 要 課 題 ； 有 賴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家 庭 、 教 育 體 系 與 社 會

福 利 團 體 的 合 作，為 心 智 障 礙 者 個 人 創 造 一 整 個 連 續 且 動 態 的 終 身 (生 )

學 習 ( L i f e l o n g  l e a r n i n g )過 程 ， 且 此 過 程 能 常 與 社 會 環 境 互 動 。  

自 我 決 策 是 個 極 抽 象 概 念 ， 也 是 一 種 的 過 程 ， 從 讓 心 智 障 礙 者 先

認 識 自 己 且 尊 重 自 己 開 始，強 調 個體 的 自 我 選 擇，進而 為 自 己 做 決 定，

並 且 為 自 己 所 做 的 決 定 負 責 ， 來 達 自 我 目 標 的 歷 程 。 自 我 決 策 包 含 十

一 項 的 要 素 ： 一 、 作 選 擇 的 能 力 、 二 、 作 決 定 的 能 力 、 三 、 問 題 解 決

的 能 力 、 四 、 目 標 設 定 與 達 成 的 能 力 、 五 、 自 我 擁 護 的 能 力 、 六 、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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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效 能 、 七 、 自 我 知 識 與 自 我 覺 察 、 八 、 自 我 觀 察 、 九 、 獨 立 生 活 、

承 擔 風 險 與 安 全 的 能 力 、 十 、 自 我 教 導 的 能 力 及 十 一 、 內 在 控 制 能 力

2 2 9。從 近 年 國 內 實 證 研 究
2 3 0

中 發 現， 1 970 年 代 美 國 將 R o ge r s 的「 個

人 中 心 」 ( P e r s on -C e n t e r e d )理 論 運 用 在 心 智 障 礙 者 身 上，即 以「 個 人 為

中 心 計 畫 」 ( P e r s o n -C e n t e r  P l a n i ng，以 下 簡 稱 PC P)， PC P 有 多 樣 的 執 行

方 案 可 供 運 用
2 3 1
。PC P 各 方 案 中 討 論 與 自 己 有 關 的 事 務，不 外 乎 事 物

的 選 擇 、 人 際 關 係 、 家 庭 生 活 、 工 作 場 域 、 參 與 社 區 、 個 人 健 康 及 個

人 貢 獻
2 3 2
，目 的 在 藉 由 平 日 教 導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過 程，給 予 多 元、豐 富

及 反 覆 的 練 習 機 會 ， 可 促 進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自 我 決 策 。 PC P 運 用 在 心 智

障 礙 表 逹 較 為 困 難 或 心 智 功 能 缺 損 嚴 重 者 身 上 ， 則 更 需 要 時 間 去 探 索

2 3 3
。  

2 2 9邱 怡 慈 ，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實 施 的 歷 程 與 影 響 ： 成 人 社 福 機 構 之 個 案 研 究 ，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運 動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4 7 - 5 0， 2 0 1 4 年 7 月 。  
2 3 0闕 志 展 ， 成 年 智 能 障 礙 者 實 踐 自 我 決 策 之 研 究 ─ 以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為 例 ， 實 踐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3 6 - 3 8， 2 0 1 4 年 4 月 。  
2 3 1蔡 采 薇 ， 轉 銜 計 畫 的 另 一 種 選 擇 －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 特 殊 教 育 季 刊 ， 1 1 4 期 ，

頁 3 2， 2 0 1 0 年 3 月 ； 邱 怡 慈 ，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實 施 的 歷 程 與 影 響 ： 成 人 社 福 機

構 之 個 案 研 究 ，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運 動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6， 2 0 1 4 年 7
月 。  

2 3 2邱 怡 慈 ，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實 施 的 歷 程 與 影 響 ： 成 人 社 福 機 構 之 個 案 研 究 ，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運 動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6 - 2 7， 2 0 1 4 年 7 月 ； 闕 志 展 ， 成 年

智 能 障 礙 者 實 踐 自 我 決 策 之 研 究 ─ 以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為 例 ， 實 踐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8 8， 2 0 1 4 年 4 月 。  
2 3 3邱 怡 慈 ，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實 施 的 歷 程 與 影 響 ： 成 人 社 福 機 構 之 個 案 研 究 ，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運 動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1 1 -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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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心 智 障 礙 者 能 做 決 定 的 措 施 也 包 含 資 訊 的 提 供 。 為 此 英 國 自

1970 年 代 發 啟 對 心 智 能 障 礙 者 提 供 易 讀 服 務 ( Ea s y  Re a d  Se r v i c e )，將 複

雜 難 懂 的 資 訊 轉 譯 成 簡 易 版 本 提 供 給 心 智 障 礙 者 閱 讀 ， 希 望 藉 由 提 供

清 楚 易 懂 的 資 訊，維 護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權 益。易 讀 的 編 排 原 則 有 三：1 .淺

顯 易 懂 的 文 句 編 寫 方 式、2 .搭 配 清 楚 的 圖 像 及 3 .簡 單 的 排 版
2 3 4
。國 內

第 一 次 的 易 讀 實 證 研 究 始 於 201 5 年，研 究 對 象 為 中 重 度 以 上 的 心 智 智

障 礙 者 ，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推 行 易 讀 專 案 2 年 ， 心 智 障 礙 者 對 易 讀 資 訊 的

平 均 理 解 度 已 提 升 92 . 5%， 對 協 助 障 礙 者 獲 資 訊 ， 充 分 有 效 參 與 及 融

合 社 會 有 一 定 助 益
2 3 5

。  

目 前 國 內 在 推 動 P C P 及 易 讀 服 務 上，因 需 要 相 當 的 人 力 投 入 及 經

費 挹 注 ， 且 成 效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 實 務 工 作 者 及 心 智 障 礙 者 家 庭 是 否 有

意 願 長 期 投 入 也 未 定 ， 故 目 前 僅 在 侷 部 的 教 育 體 制 及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內

各 自 推 動 ， 少 見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生 涯 轉 銜 機 制 中 ， 也 未 全 面 在 教 育 體 制

2 3 4尤 詒 君 、 陳 威 勝 、 王 方 伶 ， 從 推 行 易 讀 ( E a s y  R e a d )專 案 談 國 際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在 心 智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之 實 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2 8 0 - 2 8 1，
2 0 1 7 年 3 月 。  

2 3 5尤 詒 君 、 陳 威 勝 、 王 方 伶 ， 從 推 行 易 讀 ( E a s y  R e a d )專 案 談 國 際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在 心 智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之 實 踐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2 8 4， 2 0 1 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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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中 實 施 ， 更 未 在 整 個 社 會 中 廣 泛 推 動 。 如 何 以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全 生 涯 觀 點 ， 來 支 持 其 自 我 決 策 ， 有 賴 心 智 障 礙 者 家 庭 及 各 領

域 實 務 工 作 者 的 合 作 ， 及 政 府 在 教 育 與 社 會 政 策 層 面 上 的 規 劃 。  

第二節  我國成人監護制度演進  

我 國 固 有 法 制 中 並 無 監 護 制 度 ， 僅 有 「 顧 命 」、「 托 孤 」 之 習 慣 ，

此 為 道 德 上 之 義 務 ， 並 非 法 律 上 的 監 護 。 之 後 我 國 民 法 典 參 酌 近 代 立

法 趨 勢 及 我 國 國 情 ， 於 親 屬 編 中 特 設 「 監 護 」 專 章 ， 至 此 監 護 制 度 成

立 2 3 6。從 字 義 上 解 釋，「 監 」與「 護 」有 不 同 的 意 涵，監 者，監 視、

督 察 、 督 管 也 ； 護 者 ， 照 顧 、 保 護 、 救 助 也 ， 因 此 ， 監 護 即 含 有 監 督

控 管 並 引 領 照 護 之 意 。 英 美 法 語 系 中 的 監 護 ， 則 是 以 C u s t o d y 或

G u a r d i a n s h i p 交 替 使 用 ， 兩 詞 皆 有 保 護 之 意 ， 其 語 意 並 沒 有 清 楚 的 界

線 2 3 7。  

2 3 6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2 5，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2 3 7金 曉 珍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國 防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法 律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2，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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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監 護 初 期 分 為 未 成 年 之 監 護 與 禁 治 產 人 之 監 護 ， 對 於 已 成 年

而 未 受 禁 治 產 宣 告 之 人，並 無 監 護 之 規 定 2 3 8。所 謂「 禁 治 產 」為「 禁

止 管 理 自 己 財 產 」之 意，即 其 一 切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都 被 剝 奪 2 3 9。至 2 0 0 8

年 民 法 修 法，將「 禁 治 產 」用 語 修 正 為「 監 護 」，將「 禁 治 產 人 」修 正

為「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並 將 監 護 分 為 未 成 年 監 護 及 成 年 監 護 兩 種 2 4 0，

且 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分 為 二 級，一 為「 監 護 宣 告 」，另 一 為「 輔 助 宣

告 」，至 2 0 0 9 年 我 國 正 式 實 施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然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與 原 「 禁 治 產 人 」 一 樣 為 無 行 為 能 力 並 無 實 益 ； 依 當 時 修 法 理 由

蓋 因 「 禁 治 產 人 」 制 度 業 已 施 行 多 年 ， 且 為 一 般 民 眾 普 遍 接 受 ， 為 避

免 修 正 後 變 動 過 大 ， 社 會 無 法 適 應 ， 因 此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仍 為 無

行 為 能 力 。  

壹、  監護制度設立之歷史脈絡  

2 3 8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2，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2 3 9林 雪 玉 ， 論 我 國 之 新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稻 江 學 報 ， 3 卷 3 期 ， 頁 2 4， 2 0 1 0 年 4

月 。  
2 4 0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2，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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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護 制 度 設 立 可 追 溯 至 羅 馬 ，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初 期 視 為 惡 魔 的 附

身 而 給 予 宗 教 治 療 ， 因 此 行 為 能 力 障 礙 之 成 年 人 常 遭 受 不 平 之 侵 害 ，

之 後 鑑 於 社 會 生 活 日 趨 複 雜 ， 心 智 障 礙 者 無 法 獨 立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 故

不 得 不 對 此 輩 極 待 保 護 之 弱 者，釐定順應時勢之法律，以策其安全 2 4 1。

從 早 期 家 長 權 盛 行 時 代 ， 家 中 全 體 成 員 均 受 家 長 之 支 配 ， 其 財 產 上 及

身 分 之 事 項 ， 均 由 家 長 保 障 之 2 4 2， 對 於 家 長 為 年 幼 、 疾 病 或 其 他 事

由 不 能 管 理 家 政 時 ， 如 設 有 助 理 或 代 表 家 長 制 度 之 必 要 ， 因 此 ， 監 護

制 度 僅 為 幼 弱 之 家 長 而 設 ， 此 時 期 之 監 護 制 度 為 宗 法 或 家 族 法 下 之 監

護 制 度 2 4 3。  

隨 著 家 長 權 逐 漸 式 微 ， 親 權 及 夫 權 由 家 長 權 分 離 而 獨 立 以 後 ， 監

護 制 度 轉 向 為 不 服 親 權 或 夫 權 支 配 或 保 護 之 人 而 設 立 ， 然 此 時 期 ， 家

長 家 屬 依 然 共 同 生 活 ， 監 護 制 度 尚 未 脫 離 宗 法 或 家 族 法 的 性 質 ， 故 監

2 4 1郭 欽 銘 ， 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華 岡 法 粹 ， 5 5 期 ， 頁

7 1， 2 0 1 3 年 1 0 月 ； 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6 - 7， 2 0 1 3 年 1 月 ； 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5 8， 2 0 1 1 年 1
月 。  

2 4 2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4 7 9， 2 0 1 2 年 8 月 。  
2 4 3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1，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4 7 9， 2 0 1 2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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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人 常 由 家 屬 中 選 出 ， 監 護 人 對 於 受 監 護 人 負 有 扶 養 義 務 ， 同 時 對 受

監 護 人 之 財 產 有 使 用 收 益 權 2 4 4。  

近 代 ， 家 族 制 度 崩 潰 ， 過 去 之 監 護 人 已 不 能 保 護 受 監 護 人 一 切 之

生 活 關 係 ， 故 廢 除 女 子 監 護 制 度 ， 創 設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的 監 護 制 度 ，

採 國 家 社 會 監 督 模 式 ， 監 護 人 之 職 務 為 社 會 的 公 務 或 國 家 之 職 務 ， 監

護 人 對 於 受 監 護 人 不 負 扶 養 義 務，對 於 受 監 護 人 之 財 產 無 使 用 收 益 權，

監 護 人 事 實 上 成 為 財 產 管 理 人 ， 或 甚 至 演 變 為 受 監 護 人 身 分 上 保 護 之

人 2 4 5。 因 此 ， 監 護 制 度 從 過 去 單 純 的 私 法 之 性 質 ， 演 變 為 兼 具 公 法

及 私 法 的 性 質 。  

從 歷 史 脈 絡 觀 之 ， 監 護 雖 具 有 親 權 之 延 長 或 補 充 性 質 ， 但 本 質 上

並 非 相 同 ， 親 權 以 親 子 之 情 為 基 礎 ， 法 律 多 未 加 以 限 制 2 4 6， 親 權 的

行 使 ， 是 促 進 未 成 年 人 利 益 為 目 的 ， 故 又 稱 為 義 務 權 2 4 7。 監 護 是 基

2 4 4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1，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4 7 9， 2 0 1 2 年 8 月 。  
2 4 5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1，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戴 炎 輝 、 戴 東

雄 、 戴 瑀 如 合 著 ， 親 屬 法 ， 頁 4 7 9 - 4 8 0， 2 0 1 2 年 8 月 。  
2 4 6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3，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3 4，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2 4 7王 澤 鑑 ， 民 法 總 則 ， 頁 1 1 3， 2 0 1 4 年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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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人 之 常 情 為 基 礎 ， 具 有 社 會 性 ， 故 法 律 設 有 相 當 限 制 ， 尤 其 須 國 家

公 權 力 之 介 入 ， 以 保 護 受 監 護 人 之 利 益 2 4 8。  

貳、  成人監護制度的主體及人格保障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是 為 保 障 判 斷 能 力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而 設 的 制 度

2 4 9，亦 即 針 對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成 年 人，對 其 人 身、財 產 權 益 加

以 監 督 、 保 護 並 代 理 其 行 使 法 律 行 為 之 制 度 2 5 0。 成 年 人 的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情 形 有 二 種 ： 一 種 為 在 未 成 年 前 既 已 障 礙 ； 另 一 種 則 是

成 年 之 後 ， 才 發 生 的 障 礙 ， 尤 其 是 年 老 後 才 發 生 的 知 能 障 礙 ， 如 失 智

症 (原 文 老 人 癡 呆 )是 老 後 才 發 生 的 知 能 障 礙 2 5 1。 二 者 知 能 喪 失 的 樣

態 不 同 ， 也 可 能 時 好 時 壞 ， 無 法 對 事 情 有 適 切 之 處 理 ， 或 認 知 損 傷 領

域 不 同 ， 對 不 同 領 域 事 項 所 現 存 的 能 力 有 差 異 性 的 反 應 ， 因 此 造 成 判

斷 力 的 有 與 無 。  

2 4 8高 鳳 仙 ， 親 屬 法 理 論 與 實 務 ， 頁 4 1 3， 2 0 1 6 年 9 月 ， 1 7 版 ； 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3 4，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2 4 9劉 得 寬 ，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 ， 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1， 1 9 9 8 年 4 月 。  
2 5 0林 雪 玉 ， 論 我 國 之 新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稻 江 學 報 ， 3 卷 3 期 ， 頁 2 3， 2 0 1 0 年 4

月 。  
2 5 1劉 得 寬 ， 成 年 「 監 護 」 法 之 檢 討 與 改 革 ， 政 大 法 學 評 論 ， 6 2 期 ， 頁 2 3 0，

1 9 9 9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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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監 護 宣 告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分 為 二 級，一 為「 監 護 宣 告 」，另 一 為「 輔

助 宣 告 」。「 監 護 宣 告 」 是 剝 奪 其 主 體 地 位 行 保 障 之 實 ， 一 切 行 為 能 力

均 被 剝 奪 ， 毫 無 自 主 決 定 權 ， 僅 極 少 數 日 常 生 活 行 為 ， 依 特 別 法 視 為

有 行 為 能 力 人 之 行 為；以 及 採「 事 實 上 契 約 關 係 理 論 」，擺 脫 以 意 思 表

示 為 基 礎 之 契 約 關 係 ， 轉 而 強 調 社 會 交 易 上 客 觀 的 事 實 行 為 責 任 ， 使

其 行 為 被 解 為 有 效，解 決 部 份 實 際 生 活 之 需 求 2 5 2。又 民 法 第 1 0 9 8 第

1 項 規 定：「 監 護 人 於 監 護 權 限 內，為 受 監 護 人 之 法 定 代 理 人。」民 法

第 111 3 條 規 定 ：「 成 年 人 之 監 護 ， 除 本 節 有 規 定 者 外 ， 準 用 關 於 未 成

年 人 監 護 之 規 定 。 」 及 民 法 第 1 0 9 7 條 第 1 項 前 項 規 定 「 除 另 有 規 定

外 ， 監 護 人 於 保 護 、 增 進 受 監 護 人 利 益 之 範 圍 內 ， 行 使 、 負 擔 父 母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權 利、義 務。」因 此，將 父 母 對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親 權，

準 用 到 監 護 人 對 受 監 護 人 之 監 護 權 上 ， 故 造 成 監 護 人 對 受 監 護 人 有 身

上 照 護 之 保 護 教 養 權 、 居 住 指 定 權 、 子 女 交 還 請 求 權 及 子 女 身 分 上 行

2 5 2鄧 學 仁 ， 台 灣 成 年 監 護 制 之 現 況 與 課 題 ， 全 國 律 師 ， 1 7 卷 5 期 ， 頁 1 6，
2 0 1 3 年 5 月 ； 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0， 2 0 1 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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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之 同 意 權 及 代 理 權 等，有 學 者 認 為 父 母 對 子 女 身 分 上 行 為 之 同 意 權，

包 含 子 女 動 手 術 之 同 意 權 2 5 3。 換 言 之 ， 法 定 代 理 權 範 圍 相 當 全 面 ，

受 監 護 人 的 人 格 權 是 完 全 不 具 有 自 主 自 決 的 權 利 ， 然 對 於 成 年 人 實 已

無 行 使 親 權 之 必 要 ， 並 且 應 尊 重 其 已 獨 立 之 個 人 ， 應 無 「 監 護 」 之 必

要 ； 且 從 民 法 第 111 2 條 規 定 ：「 監 護 人 於 執 行 有 關 受 監 護 人 之 生 活 、

護 養 療 治 及 財 產 管 理 之 職 務 時 ， 應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 並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此 條 文 表 示 人 身 監 護 之 內 容，其 後 段 使 用「 應 」

一 詞 ， 即 代 表 不 論 在 人 身 監 護 或 財 產 管 理 上 ，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表 示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 由 於 成 年 人 在 受 監 護 宣 告 前 ， 是 獨 立 自 主 生 活 ， 故 在 其

能 表 達 時 ， 應 儘 量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思 表 示 。  

二 、  輔 助 宣 告  

「 輔 助 宣 告 」， 雖 並 不 否 認 受 輔 助 宣 告 者 有 行 為 能 力 ， 民 法 第 1 5

條 之 2 第 1 項 規 定 ：「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為 下 列 行 為 時 ， 應 經 輔 助 人 同

意 。 但 純 獲 法 律 上 利 益 ， 或 依 其 年 齡 及 身 分 、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者 ， 不

2 5 3陳 棋 炎 、 黃 宗 樂 、 郭 振 恭 合 著 ， 民 法 親 屬 新 論 ， 頁 4 3 4， 2 0 1 3 年 4 月 ， 1 1
版 ； 林 秀 雄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4 期 ， 頁

1 4 5， 2 0 0 9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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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限：一、為 獨 資、合 夥 營 業 或 為 法 人 之 負 責 人。二、為 消 費 借 貸、

消 費 寄 託、保 證、贈 與 或 信 託。三、為 訴 訟 行 為。四、為 和 解、調 解、

調 處 或 簽 訂 仲 裁 契 約 。 五 、 為 不 動 產 、 船 舶 、 航 空 器 、 汽 車 或 其 他 重

要 財 產 之 處 分 、 設 定 負 擔 、 買 賣 、 租 賃 或 借 貸 。 六 、 為 遺 產 分 割 、 遺

贈 、 拋 棄 繼 承 權 或 其 他 相 關 權 利 。 七 、 法 院 依 前 條 聲 請 權 人 或 輔 助 人

之 聲 請 ， 所 指 定 之 其 他 行 為 。 」 該 條 屬 於 財 產 行 為 ， 又 分 為 列 舉 與 概

括 之 事 由 ， 顯 見 重 大 財 產 行 為 須 輔 助 人 同 意 才 有 法 律 上 效 力 。 輔 助 人

只 有 同 意 權 ， 沒 有 代 理 權 ， 表 面 上 似 乎 是 為 保 護 受 輔 助 宣 告 而 設 ， 但

實 際 上 還 是 立 基 於 保 護 交 易 的 安 全 為 其 主 要 目 的 ， 以 限 制 受 輔 助 宣 告

者 的 行 為 能 力 ； 且 法 院 無 從 變 更 其 內 容 以 縮 小 對 本 人 的 能 力 限 制 ， 僅

得 擴 張 須 經 同 意 之 行 為 種 類 ， 亦 即 擴 大 能 力 限 制 2 5 4； 再 者 依 民 法 第

1 5 條 之 2 第 2 項 規 定 ：「 第 七 十 八 條 至 第 八 十 三 條 規 定 ， 於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得 輔 助 人 同 意 之 情 形 ， 準 用 之 。 」 即 未 得 輔 助 人 之 允 許 ， 行 為 無

效 。 似 有 未 尊 重 個 人 的 權 利 、 意 願 和 選 擇 。  

2 5 4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0， 2 0 1 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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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民 法 第 111 3 條 之 1 針 對 輔 助 人 及 有 關 輔 助 之 職 務 的 準 用 條 文，

並 未 包 含 民 法 第 111 2 條，亦 無 其 他 明 文 規 定，這 是 否 可 肯 定 的 理 解 對

於 意 思 能 力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 其 在 人 身 管 理 上 仍 具 有 完 全 意 識 能 力 ， 是

完 全 尊 重 受 輔 助 宣 告 人 的 自 主 決 定 權 ， 故 無 需 輔 助 人 來 協 助 ， 如 此 來

看 並 無 照 顧 、 保 護 的 介 入 空 間 。  

第三節  身障公約第十二條闡述的人格保障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決 定 的 法 律 效 果 ， 如 上 述 於 身 障 公 約 實 施 後 是 很

大 的 挑 戰 ， 起 因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能 力 判 斷 ， 對 於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 其 判 斷 及 辨 識 力 並 不 周 延 ， 怎 可 能 對 自 己 做 最 有 利 的

決 定 ， 進 而 行 使 法 律 行 為 。 然 ， 依 身 障 公 約 「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的 核 心

精 神 ， 是 應 將 障 礙 者 先 視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人 ， 而 非 有 欠 陷 的 人 ， 即 是 一

個 能 自 主 自 決 、 為 自 己 做 最 有 利 的 權 利 主 體 。 在 身 障 公 約 這 樣 設 立 的

立 場 下 ， 應 以 促 進 障 礙 者 能 在 各 個 生 活 領 域 中 ， 享 有 自 我 決 定 欲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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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的 權 利 ， 這 是 包 括 考 量 其 個 別 能 力 及 特 質 下 ， 以 障 礙 者 利 益 為 中

心 ， 提 供 協 助 及 達 成 該 權 利 的 實 踐 方 式 2 5 5。  

障 礙 者 權 利 主 體 的 展 現 ， 是 透 過 法 律 所 賦 予 的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 因

此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揭 示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法 律 能 力 及 法 律 前 平 等 的 承 認，

既 在 聲 明 應 如 何 保 障 障 礙 者 展 現 其 權 利 主 體 ， 尤 其 是 面 對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時 。 這 並 不 是 表 示 障 礙 者 不 需 要 保 護 、 協 助 ， 而 是

在 保 護、協 助 前，是 否 有 依 循 公 約 的 法 律 上 能 力 平 等、尊 重 自 主 自 決、

合 理 調 整 等 精 神 ， 其 合 理 調 整 既 是 法 律 上 的 必 要 性 、 最 小 限 制 、 比 例

原 則 2 5 6。  

因 此 在 身 障 公 約 宣 布 後 ， 聯 合 國 人 權 委 員 會 針 對 身 障 公 約 作 出 一

些 一 般 性 意 見 。 聯 合 國 一 般 性 意 見 的 功 能 大 致 上 有 三 ： 一 為 協 助 國 家

告 之 撰 寫 ； 次 為 公 約 內 容 之 釐 清 與 解 釋 ； 最 後 為 公 約 內 容 之 體 系 化 及

2 5 5戴 瑀 如 ， 由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 收 錄 於

黃 詩 淳 、 陳 自 強 主 編 ， 高 齡 化 社 會 法 律 之 新 挑 戰 ：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中 心 ， 頁

1 0 4， 2 0 1 4 年 2 月 。  
2 5 6黃 詩 淳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之 觀 點 評 析 臺 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3 期 ， 頁 1 3 6，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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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化 2 5 7。身 障 公 約 第 1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2 5 8即 闡 述 第 1 2 條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 ， 顯 見 其 重 要 性 ， 整 理 分 述 如 下 ：  

壹、  障礙者是法律上的權利主體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1 項 ：「 締 約 國 重 申 ， 身 心 障 礙 者 於 任 何 地 方

均 獲 承 認 享 有 人 格 之 權 利 。 」  

這 是 保 證 每 一 個 人 享 有 法 律 人 格 的 權 利 得 到 尊 重 ， 這 是 承 認 一 個

人 法 律 能 力 的 先 決 條 件 。  

貳、  障礙者在法律上能力平等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2 項 ：「 締 約 國 應 確 認 身 心 障 礙 者 於 生 活 各 方

面 享 有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之 權 利 能 力 。 」  

法 律 能 力 包 括 依 法 擁 有 權 利 和 行 使 權 利 的 能 力 。 身 障 公 約 第 1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特 別 說 明 法 律 能 力 與 心 智 能 力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概 念 。 法 律 能

2 5 7孫 迺 翊 ， 社 會 法 的 憲 法 基 礎 ， 收 於 ：《 社 會 法 》， 頁 7 3， 2 0 1 6 年 9 月 ， 2 版 。  
2 5 8人 權 公 約 施 行 監 督 聯 盟 ， 詳 參 ： h t t p : / / c o v e n a n t s w a t c h . o r g . t w / c r p d /，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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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是 擁 有 權 利 和 義 務 (法 律 地 位 )以 及 行 使 這 些 權 利 和 義 務 (法 律 權 利

的 行 使 )的 能 力。這 一 能 力 是 有 意 義 地 參 與 社 會 生 活 的 關 鍵。心 智 能 力

是 指 一 個 人 的 決 策 技 能 ， 因 天 生 禀 賦 而 因 人 而 異 ， 同 時 由 於 許 多 不 同

因 素 ， 包 括 環 境 和 社 會 因 素 也 因 人 而 異 。 心 智 不 全 和 其 他 歧 視 性 標 籤

不 是 剝 奪 法 律 能 力 (包 括 法 律 地 位 和 法 律 權 利 的 行 使 )的 合 法 理 由 。  

法 律 能 力 是 賦 予 所 有 人 、 包 括 障 礙 者 的 一 項 固 有 權 利 。 它 包 括 兩

個 方 面 ， 第 一 個 方 面 是 持 有 權 利 並 且 作 為 法 人 在 法 律 面 前 得 到 承 認 的

法 律 地 位 。 例 如 ， 其 中 包 括 擁 有 出 生 證 、 尋 求 醫 療 援 助 、 登 記 為 選 民

或 申 請 護 照 。 第 二 個 方 面 是 就 這 些 權 利 行 事 並 且 行 為 得 到 法 律 承 認 的

法 律 權 利 的 行 使 。 障 礙 者 經 常 被 剝 奪 或 減 少 的 是 這 個 部 分 。 例 如 ， 法

律 可 能 允 許 障 礙 者 擁 有 財 產 ， 但 不 一 定 始 終 尊 重 障 礙 者 在 資 產 買 賣 中

的 行 為 。 法 律 能 力 意 味 著 所 有 人 ， 包 括 障 礙 者 在 內 ， 僅 憑 其 為 人 而 擁

有 法 律 地 位 和 法 律 權 利 的 行 使 。 因 此 ， 要 實 現 法 律 能 力 ， 必 須 承 認 法

律 能 力 的 兩 個 方 面 ， 它 們 是 不 可 分 的 。  

心 智 能 力 的 概 念 本 身 有 很 大 爭 議 。 通 常 認 為 心 智 能 力 不 是 一 個 客

觀 、 科 學 和 自 然 發 生 的 現 象 。 心 智 能 力 依 社 會 和 政 治 環 境 而 定 ， 就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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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評 估 心 智 能 力 中 起 決 定 性 作 用 的 自 律 、 職 業 和 做 法 一 樣 。 心 智 能 力

和 法 律 能 力 的 概 念 常 被 混 為 一 談 ， 當 某 人 由 於 認 知 或 心 理 社 會 障 礙 而

在 決 策 技 能 方 面 有 缺 陷 時 ， 作 出 某 一 決 定 的 法 律 能 力 就 隨 之 被 剝 奪 。

作 出 這 類 決 定 所 依 據 的 通 常 只 是 對 缺 陷 的 診 斷 (現 狀 方 法 )， 或 某 人 所

作 決 定 被 視 為 產 生 不 利 影 響 (後 果 方 法 )， 或 某 人 的 決 策 技 能 被 視 為 有

限 (功 能 方 法 )。 這 種 將 個 人 的 障 礙 和 決 策 技 能 作 為 合 法 理 由 ， 剝 奪 這

些 人 的 法 律 能 力 並 削 弱 他 們 在 法 律 面 前 的 人 格 。 身 障 公 約 不 允 許 這 種

歧 視 性 的 剝 奪 法 律 能 力 的 做 法 ， 它 要 求 為 行 使 法 律 能 力 提 供 協 助 。  

參、  障礙者應有法律上能力行使的支持措施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3 項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 便 利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其 於 行 使 權 利 能 力 時 可 能 需 要 之 協 助 。 」  

這 是 不 剝 奪 障 礙 者 的 法 律 能 力 ， 而 是 必 須 為 其 提 供 協 助 ， 以 便 使

其 能 夠 作 出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決 定 。 在 為 行 使 法 律 能 力 提 供 協 助 時 ， 必

須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權 利、意 願 和 選 擇，不 得 以 名 為「 協 助 」，實 則 以「 代

理 決 策」或「 代 行 決 定 」，此 即 為 採 取「 支 持 意 思 決 定 」的 精 神。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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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協 助 」，包 括 不 同 類 型 和 不 同 強 度 的 各 種 非 正 式 和 正 式 的 協 助 安 排。

例 如 障 礙 者 信 得 過 的 協 助 人 員 協 助 他 們 行 使 法 律 能 力 、 通 用 設 計 和 無

障 礙 等 相 關 措 施 、 以 非 口 頭 溝 通 形 式 表 達 意 願 和 喜 好 的 溝 通 方 式 等 ，

或 讓 障 礙 者 預 先 計 劃 是 一 種 重 要 協 助 方 式 ， 讓 他 們 表 達 自 己 的 意 願 和

選 擇 ， 在 他 們 無 法 向 別 人 表 達 願 望 的 時 候 ， 先 前 所 表 達 的 意 願 和 選 擇

應 當 得 到 尊 重 。  

提 供 協 助 的 類 型 和 強 度 因 障 礙 者 的 多 樣 性 而 有 很 大 差 異 。 這 符 合

「 尊 重 差 異 」 的 原 則 ， 接 受 障 礙 者 是 人 的 多 樣 性 的 一 部 分 和 人 類 的 一

分 子 。 無 論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包 括 在 緊 急 狀 態 情 況 下 都 必 須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個 人 自 主 和 決 策 能 力 。  

肆、  尊重障礙者意願和選擇，優於最大利益或最佳利益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 締 約 國 應 確 保 ， 與 行 使 權 利 能 力 有 關

之 所 有 措 施，均依 照 國 際 人 權 法 提 供 適 當 與 有 效 之 防 護，以 防 止 濫 用。

該 等 防 護 應 確 保 與 行 使 權 利 能 力 有 關 之 措 施 ， 尊 重 本 人 之 權 利 、 意 願

及 選 擇，無 利 益 衝 突 及 不 當 影 響，適 合 本 人 情 況，適 用 時 間 儘 可 能 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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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定 期 由 一 個 有 資 格 、 獨 立 、 公 正 之 機 關 或 司 法 機 關 審 查 。 提 供 之 防

護 與 影 響 個 人 權 利 及 利 益 之 措 施 於 程 度 上 應 相 當 。 」  

這 是 指 在 協 助 障 礙 者 行 使 法 律 能 力 的 制 度 中 必 須 有 的 保 障 機 制 。

這 保 障 機 制 的 首 要 目 的 須 是 確 保 尊 重 個 人 的 權 利 、 意 願 和 選 擇 。 為 實

現 這 一 目 標 ， 必 須 確 保 在 與 他 人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免 遭 遇 虐 待 。 若 在 作 出

重 大 努 力 後 ， 仍 無 法 確 定 個 人 意 願 和 選 擇 時 ， 必 須 以 「 對 意 願 和 選 擇

的 最 佳 解 釋 」 來 取 代 「 最 大 利 益 」 決 定 。 以 確 保 障 礙 者 在 與 其 他 人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享 有 法 律 能 力 權 。 障 礙 者 行 使 法 律 能 力 的 保 障 必 須 包 括 保

護 免 遭 遇 不 當 影 響，但 這 種 保 護 機 制 應 尊 重 個 人 的 權 利、意 願 和 選 擇，

包 括 冒 險 和 犯 錯 的 權 利 。 亦 即 在 協 助 障 礙 者 的 過 程 中 ， 必 須 以 對 障 礙

者 為 最 小 限 制 及 適 當 比 例 原 則 為 重 要 依 據 之 一 。 因 此 ， 此 種 保 障 機 制

為 公 權 力 介 入 的 基 準 ， 以 為 監 督 及 落 實 身 障 公 約 執 行 。  

由 此 可 見 ， 對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能 力 之 限 制 ， 並 非 被 身 障 公 約 全 盤 禁

止 ， 當 障 礙 者 事 實 上 無 法 自 己 為 決 定 時 ， 仍 可 對 其 能 力 為 相 對 之 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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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9。換 言 之，對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能 力 之 限 制，必 須 符 合 比 例 原 則，依 障

礙 者 需 求 進 行 個 別 調 整 ， 例 如 ： 雖 限 制 障 礙 者 財 產 管 理 的 能 力 、 但 其

仍 保 有 人 身 、 醫 療 決 定 之 能 力 ， 即 可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要 求 ； 或 者 某 些 重

大 財 產 交 易 的 能 力 受 限 ， 但 日 常 生 活 交 易 則 可 獨 立 為 之 ， 此 種 模 式 亦

不 違 反 身 障 公 約 2 6 0。  

伍、  適當及有效的代理權或同意權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5 項 ：「 於 符 合 本 條 規 定 之 情 況 下 ， 締 約 國 應

採 取 所 有 適 當 及 有 效 措 施 ， 確 保 身 心 障 礙 者 平 等 享 有 擁 有 或 繼 承 財 產

之 權 利 ， 掌 管 自 己 財 務 ， 有 平 等 機 會 獲 得 銀 行 貸 款 、 抵 押 貸 款 及 其 他

形 式 之 金 融 信 用 貸 款 ， 並 應 確 保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財 產 不 被 任 意 剝 奪 。 」  

所 謂 的「 適 當 措 施 」，依 身 障 公 約 第 1 號 一 般 性 意 見 說 明，並 不 否

認 法 定 代 理 人 制 度 為 適 當 措 施 之 一 ， 而 在 於 代 理 人 的 權 利 行 使 目 的 是

保 障 障 礙 者 在 法 律 上 的 平 等 權。亦 即 代 理 人 制 度 僅 在 必 要 性 的 範 圍 內，

2 5 9譚 丞 佑 ， 從 美 國 法 制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替 代 措 施 ， 臺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4， 2 0 1 6 年 7 月 。  
2 6 0黃 詩 淳 ， 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之 觀 點 評 析 臺 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3 期 ， 頁 1 4， 2 0 1 4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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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對 障 礙 者 最 佳 利 益 及 最 小 損 害 為 前 提 ， 尊 重 及 協 助 障 礙 者 行 使 其 權

利，若 有 其 他「 適 當 措 施 」，則 不 一 定 需 要 使 用 代 理 人 制 度，因 此，代

理 人 制 度 也 可 視 為 一 種 補 充 性 的 協 助 。  

由 此 可 見 ， 身 障 公 約 立 基 於 平 等 與 禁 止 歧 視 的 核 心 精 神 ， 障 礙 並

非 限 制 本 人 法 律 上 能 力 之 正 當 理 由 。 當 障 礙 者 有 無 法 自 己 為 決 定 的 狀

況 時 ， 國 家 提 供 各 種 支 持 措 施 協 助 障 礙 者 本 人 自 己 作 意 思 決 定 ； 僅 在

障 礙 者 事 實 上 無 法 自 己 為 決 定 時 ， 代 理 制 度 或 監 護 制 度 才 能 正 當 化 的

使 用 ， 且 以 代 理 制 度 或 監 護 制 度 支 援 、 協 助 障 礙 者 行 使 權 利 時 ， 仍 應

嚴 格 遵 守 尊 重 障 礙 者 本 人 意 願、必 要 性、最 小 限 制 以 及 比 例 原 則 2 6 1。  

第四節  小結  

綜 上 述 ， 意 思 能 力 的 狀 況 與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的 表 現 ， 是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事 實 問 題 ， 也 是 面 對 法 律 時 的 核 心 問 題 。 過 去 對 於 意

思 能 力 之 判 斷 多 是 偏 重 在 醫 學 上 的 診 斷 結 果 ， 對 於 能 力 之 有 無 採 二 分

2 6 1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5 - 6， 2 0 1 5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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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 判 斷 方 式 2 6 2。 現 則 應 以 對 於 自 我 決 定 權 的 尊 重 ， 必 須 重 視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針 對 個 案 進 行 個 別 的 判 斷 。 對 於 能 力 之 定 義 方 法 則 以

認 識 機 能 作 為 把 握 意 思 能 力 之 重 點，即 從「 理 解 能 力 」與「 (結 果 的 )認

識 能 力 」 來 判 斷 2 6 3。 即 是 指 因 尊 重 與 理 解 人 的 能 力 具 有 學 習 性 與 可

變 性 ， 當 面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作 決 定 時 ， 其 是 否 理 解 自 己 的 決 定 與 決 定 後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之 間 ， 才 是 應 關 注 的 重 點 。  

從 人 權 的 角 度，只 要 是「 人 」，都 有 自 主 自 決 權，即 只 要 是 人 都 有

意 思 能 力 上 的 判 斷 力 ， 在 理 性 上 ， 對 於 自 己 的 事 項 ， 在 有 充 分 判 斷 能

力 之 情 況 下 ， 應 能 自 己 處 理 ， 且 應 會 選 擇 對 自 己 最 佳 的 判 斷 ， 心 智 障

礙 者 亦 然。意 思 能 力 在 判 斷 上 的「 有 」或「 無 」，僅 是 精 神 醫 學 上 鑑 定

的 一 個 基 準 ， 作 為 法 律 上 在 評 估 意 思 能 力 中 「 為 意 思 表 示 」、「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效 果 」 等 三 種 能 力 的 參 考 ， 非 「 人 」 所 以

2 6 2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6， 2 0 0 7 年

1 0 月 。  
2 6 3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6， 2 0 0 7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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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人 」的 全 部，此 為 人 的 價 值 所 在，亦 是 身 障 公 約 所 要 保 障 的 價 值，

這 是 先 決 條 件 。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是 為 保 護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 避 免

其 受 到 傷 害 。 因 在 社 會 生 活 上 以 交 易 為 常 態 ， 其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法 律 行

為 ， 為 維 護 社 會 整 體 交 易 安 全 ， 在 無 法 從 外 顯 行 為 上 視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表 示 為 何，故 以 監 護 的 方 式，作 為 保 障 交 易 雙 方，本 無 不 可。然，

依 民 法 第 1111 條 之 1 規 定 ：「法 院 選 定 監 護 人 時 ， 應 依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 優 先 考 量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意 見 ，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 及

民 法 第 111 2 條 規 定 ：「 監 護 人 於 執 行 有 關 受 監 護 人 之 生 活 、 護 養 療 治

及 財 產 管 理 之 職 務 時 ， 應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 並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 」，其 指 在 執 行「 成 年 監 護 」時，必 須 優 先 且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 且 須 符 合 受 監 護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原 則 ， 及 應 「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 與

「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 」 的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此 與 身 障 公 約 所 要

強 調 的 是 ， 不 應 忽 略 心 智 障 礙 者 可 為 意 思 表 示 之 能 力 的 任 一 可 能 性 ，

即 不 應 為 了 保 障 交 易 雙 方 及 保 護 心 智 障 礙 者 ， 遂 先 否 定 心 智 障 礙 者 有

意 思 表 示 之 能 力 ， 反 而 應 透 過 各 種 方 式 以 積 極 的 協 助 心 智 障 礙 者 將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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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願 、 期 待 等 意 思 能 力 表 現 出 來 ， 尤 其 心 智 障 礙 者 有 財 產 上 及 人 身 管

理 的 照 護 課 題 。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能 力 在 個 別 的 事 務 上 ， 隨 著 時 間 或 對 個

別 事 務 的 理 解 不 同 ， 可 能 有 不 同 判 斷 力 ， 因 此 ， 只 要 障 礙 者 能 行 使 權

利 ， 均 應 加 以 尊 重 ， 僅 在 無 法 自 為 決 定 時 ， 始 得 由 他 人 代 行 。 這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承 認 障 礙 者 的 法 律 能 力 及 法 律 前 平 等 的 保 證 相 當 。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肯 定 障 礙 者 的 人 格 權 ， 依 循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的 脈

絡，闡 釋 無 論 障 礙 者 的 各 種 生 理、心 理 功 能 限 制 與 程 度 為 何 ?其 具 有 相

同 的 法 律 地 位 及 被 法 制 體 系 平 等 對 待 之 權 利 2 6 4。 其 與 監 護 制 度 最 有

關 聯 ， 因 監 護 制 度 中 涉 及 協 助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方 法 有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

且 時 包 含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的 範 圍 。 身 障 公 約 其 實 並 不 反 對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 只 是 對 於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的 法 規 範 提 出 原 則 ， 即 法 律 上 能 力 平

等 、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 合 理 調 整 等 精 神 ， 同 時 必 要 性 、 最 小 限 制 及 比 例

原 則 ， 亦 是 監 護 制 度 設 計 應 遵 守 的 必 要 條 件 。   

2 6 4王 國 羽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第 十 二 條 對 臺 灣 未 來 身 心 障 礙 者 服 務 體

制 的 影 響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1 6 9， 2 0 1 7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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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各國成年監護制度上之比較分析 -兼以身

障公約加以檢視  

呈 上 一 章，1 9 4 8 年 通 過 的「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開 啟 各 國 對「 人 權 」

議 題 的 瞭 解 及 重 視，之 後 近 5 0 年 有 關 障 礙 者 權 利 的 決 議 文 陸 續 通 過：

「 心 智 發 展 遲 緩 者 權 利 宣 言 」( 1 9 7 1 年 )、「 障 礙 者 權 利 宣 言 」( 1 9 7 5 年 )、

「 保 護 精 神 疾 病 者 與 改 善 心 理 健 康 照 護 原 則 」 ( 1 9 9 1 年 )、 障 礙 者 機 會

平 等 準 則 」 ( 1 9 9 3 年 )及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 2 0 0 8 年 )， 促 進 各 國

有 關 障 礙 者 權 利 的 內 國 法 修 法 ； 尤 其 是 監 護 相 關 法 制 ， 隨 著 對 障 礙 者

權 利 觀 的 改 變 ， 已 呈 現 不 符 現 代 人 權 「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 的 立 場 。  

另 外 ， 隨 著 高 齡 化 人 口 的 來 臨 及 障 礙 者 人 權 應 被 看 見 ， 老 年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生 活 、 療 養 、 居 所 ， 及 其 伴 隨 而 來 的 侵 入 性 醫 療 等 有 關 身

上 照 護 議 題 日 趨 重 視 ， 使 過 去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主 的 監 護 制 度 ， 著 重 交 易

安 全 的 立 法 取 向 ， 面 臨 挑 戰 。 故 對 老 年 人 老 化 、 心 智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者 之 保 護 ， 各 國 在 法 制 度 上 逐 漸 從 單 純 財 產 上 管 理 之 監 護 制 度 ，

轉 由 更 加 注 重 受 監 護 人 權 利 之 監 護 制 度 ， 納 入 與 人 身 管 理 相 關 照 護 相

關 的 輔 助 協 助 ， 例 如 英 國 、 美 國 、 德 國 、 日 本 及 韓 國 等 。  

14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然 而，「 監 護 制 度 」運 作 在 身 上 照 護 議 題 上，是 否 依 循 身 障 公 約，

以 障 礙 者 自 我 權 利 為 中 心 的 理 念 ， 強 調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尊 重 差 別 、 合 理 調 整 及 公 平 參 與 的 重 要 原 則 ， 是 值 得 探 索 。 以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揭 示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法 律 能 力 及 法 律 前 平 等 的 承 認 ， 在

面 對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時 仍 應 「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 監 護 制

度」視 為 一 種「 支 援 措 施 」，以「 支 持 意 思 決 定」的 精 神，協 助 心 智 障

礙 者 做 有 關 身 上 照 護 議 題 的 決 定 ， 其 在 法 律 上 仍 應 秉 持 的 必 要 性 、 最

小 限 制 、 比 例 原 則 。  

以 下 有 關 英 國 、 美 國 、 德 國 、 日 本 及 韓 國 的 監 護 制 度 ， 近 二 十 年

學 者 多 有 論 述 ， 取 捨 之 間 以 鄧 學 仁 教 授 與 李 銀 英 教 授 的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2 0 11 )為 主 要 參 考 。 另 有 關 於 韓 國

的 監 護 制 度 ， 因 國 內 文 獻 探 討 不 多 ， 以 黃 詩 淳 副 教 授 的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 2 0 1 5 )，及 中 國 延 邊 大 學 金 路 倫 法 學 博 士 的「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 2 0 1 4 )為 主 要 文 獻 ， 希 望 以 該 等 著 作 為 參 考

論 述 基 礎 ， 進 行 不 同 國 家 法 制 經 驗 的 比 較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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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英國成年監護制度  

英 國 於 1 9 8 5 年 制 定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 E n d u r i n d P o w e r o f A t t o r n e yA c t，簡 稱 EPA A )，此 法 律 適 用 於 本 人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時 ， 當 本 人 死 亡 時 仍 回 歸 傳 統 普 通 法 原 則 ， 代 理 權 隨 本 人 死 亡

而 消 滅。即「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創 設 在 本 人 得 於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後，

仍 然 持 續 且 有 效 的 代 理 權 ； 此 法 制 度 之 本 意 ， 旨 在 創 設 一 尊 重 本 人 意

思 、 彈 性 快 速 之 制 度 ， 以 取 代 原 有 之 法 院 取 向 、 冗 長 保 護 程 序 2 6 5。

因 此 ， 此 法 律 被 評 價 尊 重 本 人 自 己 決 定 權 及 現 存 能 力 (原 文 殘 存 能 力 )

最 佳 之 任 意 代 理 制 度 2 6 6。惟，「 持 續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所 規 定 之 代 理

權 限 僅 及 財 產 事 務 之 處 理 ， 若 要 兼 及 本 人 之 身 上 照 護 ， 則 需 依 英 國

1 9 8 3 年 之「 精 神 衞 生 法 」( M e n t a l  H e a l t h  A c t )之 規 定，聲 請 保 護 法 院 為

其 選 任 收 管 人 ( R e c e i v e r )來 為 其 處 理 2 6 7。  

2 6 5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4 0， 2 0 1 4 年 6 月 。  
2 6 6林 秀 雄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4 期 ， 頁 1 5 3，

2 0 0 9 年 1 月 。  
2 6 7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4 0， 2 0 1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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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後，英 國 法 律 委 員 會 廣 泛 徴 詢 各 界 意 見，於 1 9 9 5 年 2 月 出 版 有

關 「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法 」 報 告 ， 該 報 告 後 經 英 國 政 府 衞 生 署 出 版 該 政 策

說 帖，表 示 該 報 告 主 要 在 於「 改 善 本 人 無 法 為 自 己 作 意 思 決 定 之 過 程 」

而 制 定 2 6 8，爾 後 經 過 一 連 串 的 立 法 過 程，於 2 0 0 5 年 初，意 思 能 力 法

( M e n t a l C a p a c i t y  A c t 2 0 0 5， 簡 稱 “ M C A 2 0 0 5 ” )正 式 出 爐 ， 同 年 4 月 7 日

經 英 國 女 王 批 准 完 成 立 法 ， 於 2 0 0 7 年 生 效 施 行 2 6 9。  

壹、  英國 2005 年意思能力法概要  

意 思 能 力 法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解 決 現 行 法 律 規 定 不 明 之 處 ， 加 以 明 確

化 、 改 革 ， 以 及 更 新 代 理 人 在 代 為 本 人 決 定 意 思 過 程 中 之 缺 失 2 7 0。

適 用 對 象 為 十 八 歲 以 上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之 成 年 人 ， 原 則 上 並 不 適 用 於 未

滿 十 六 歲 之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 除 非 有 事 實 證 明 該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即 使

年 滿 十 八 歲 ， 仍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無 法 自 決 定 財 產 管 理 事 務 ， 才 可 適 用 該

2 6 8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4 0 - 4 1， 2 0 1 4 年 6 月 。  
2 6 9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2 0 1 1 年 1 月 。  
2 7 0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7，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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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之 規 範 2 7 1。 另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規 定 之 代 理 權 限 僅 及 於 財

產 事 務 之 處 理，身 上 照 護 部 份，仍 要 依 1 9 8 3 年「 精 神 衞 生 法 」之 規 定；

因 此 ， 制 定 「 意 思 能 力 法 」 時 ， 有 關 本 人 身 上 照 護 之 相 關 規 定 一 併 納

入 2 7 2。所 以「 意 思 能 力 法 」涵 蓋「 本 人 身 上 照 護、財 務 管 理、自 己 選

定 代 理 人，或 由 法 院 指 派 代 理 人 等 層 面 問 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意 思 能

力 法 」 取 代 英國 1 9 83 年 精 神 衞 生 法 第 七 部 分 及 1 9 8 5 年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且 新 設 更 具 廣 泛 權 限 之 保 護 法 院，取 代 原 為 英 國 最 高 法 院

內 一 部 門 之 保 護 法 院 ( C o u r t  o f  P r o t e c t i o n ) 2 7 3。  

「 意 思 能 力 法 」 全 文 計 6 9 條 ， 分 為 三 大 部 分 。 第 一 部 為 通 則 (第

1 條 至 第 4 4 條 )、第 二 部 為 保 護 法 院 與 公 設 監 護 人 (第 4 5 條 至 6 1 條 )，

及 第 三 部 份 為 其 他 補 充 規 定 (第 6 2 條 至 6 9 條 ) 2 7 4。目 的 是 在 保 護 並 維

護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的 自 主 權 ， 從 保 護 之 觀 點 ， 儘 量 給 予 本 人 適 當 、 必

2 7 1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7， 2 0 1 0 年 5 月 。  
2 7 2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4 1， 2 0 1 4 年 6 月 。  
2 7 3李 沃 實 ， 英 國 二 ○ ○ 五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之 概 述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5 6， 2 0 0 7 年 1 0 月 。  
2 7 4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7，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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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之 支 援，充 分 活 用 本 人 現 存 之 能 力 (原 文 殘 存 之 能 力 ) 2 7 5。該 法 案 建

立 評 估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做 決 定 能 力 的 原 則 ， 並 以 最 佳 利 益 為 代 為 決 定

的 判 斷 準 則 ， 採 取 最 少 限 制 原 則 方 式 執 行 代 理 權 2 7 6。 此 外 修 正 舊 有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授 權 書」 ( E n d u r i n g  P o w e r  o f  A t t o r n e y)之「 任 命

代 理 人 」之 相 關 規 定，新 增 保 護 本 人 ( D o n o r )與 避 免 代 理 人 ( D o n e e )濫 權

之 相 關 規 定，及 設 立 專 責 法 院 -保 護 法 院 處 理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的 身 上 照

護 與 財 產 管 理 之 爭 議 2 7 7 。 另 新 增 獨 立 意 思 能 力 表 示 代 言 人 機 構

( In d e p e n d e n t  M e n t a l  C a p a c i t y  A d v o c a t e )， 以 幫 助 沒 有 家 人 或 朋 友 之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為 適 當 之 諮 詢 ， 以 代 表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對 於 政 府 或 代 理

人 對 其 身 上 照 護 與 財 產 管 理 所 代 表 決 定 事 項 提 出 異 議 ， 以 及 加 強 公 設

監 護 人 ( P u b l i c  G u a r d i a n )功 能，以 協 助 法 院 為 監 護 監 督 工 作 2 7 8。由 於

英 國 非 常 尊 重 當 事 人 之 自 我 決 定 權 及 其 現 存 能 力 ， 對 缺 乏 意 思 能 力 之

2 7 5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2， 2 0 0 7 年

1 0 月 。  
2 7 6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 1 1，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8， 2 0 1 0 年 5 月 。  
2 7 7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1，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8， 2 0 1 0 年 5 月 。  
2 7 8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1，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8，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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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就 其 重 大 醫 療 決 定 及 住 居 遷 移 之 協 助 ， 保 護 法 院 得 指 定 專 人 協 助

2 7 9。  

貳、  英國 2005 年意思能力法之重要原則  

一 、  依 循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的 五 大 基 本 原 則  

「 意 思 能 力 法 」 於 第 一 條 開 宗 明 義 的 訂 定 五 大 基 本 原 則 ， 其 目 的

在 於 「 保 護 欠 缺 意 思 表 示 能 力 之 人 」 與 「 幫 助 欠 缺 意 思 表 示 能 力 人 儘

可 能 參 與 影 響 自 己 的 決 定 」 2 8 0。對 因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至 影 響 其 各 領 域 的

生 活 ， 該 法 案 提 出 五 項 指 導 原 則 為 主 軸 運 作 ：  

(一 )  意 思 能 力 推 定 原 則：凡 人 都 有 自 我 決 定 權，除 非 被 證 實 欠 缺 意

思 表 示 能 力 2 8 1。即 指 原 則 上 每 個 成 年 人 應 推 定 具 有 意 思 能 力，這

是 保 證 每 一 個 人 除 非 被 證 實 不 具 意 思 能 力 外，均 有 權 利 決 定 自 己 的

2 7 9金 曉 珍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國 防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法 律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4， 2 0 1 0 年 5 月 。  
2 8 0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7 -

4 8， 2 0 1 1 年 1 2 月 。  
2 8 1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1，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9，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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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務，而 且 必 須 被 推 定 具 有 從 事 該 決 定 的 能 力 2 8 2。此 部 份 與 身 障

公 約 要 表 明 的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精 神 相 當，基 本 上 尊 重 障 礙 者 同 一 般 人

一 樣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 可 以 自 我 決 定 。  

(二 )  協 助 自 我 作 決 定 原 則：凡 人 在 被 視 為 無 法 做 自 我 決 定 前，應 受

他 人 所 有 可 能 性 的 幫 助 2 8 3。即 任 何 人 都 有 權 利 獲 得 自 我 決 定 的 支

持，在 被 證 實 無 法 自 己 決 定 事 務 能 力 前，應 獲 得 適 當 之 支 持 或 幫 助，

以 協 助 實 踐 自 我 決 定 權 。 此 處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3 項 ， 必 須 協

助 障 礙 者，給 予 所 有 可 能 的 支 持 或 協 助，鼓 勵 障 礙 者 參 與 決 定 的 過

程，促 進 障 礙 者 做 決 定 的 能 力，使 其 能 夠 儘 量 作 出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決 定 。  

(三 )  避 免 偏 見 原 則：本 人 所 作 不 明 智 之 決 定，不 應 被 視 為 欠 缺 意 思

能 力。亦 即 不 能 因 為 本 人 所 做 之 決 定 不 明 智，即 認 為 本 人 欠 缺 意 思

2 8 2李 沃 實 ， 英 國 二 ○ ○ 五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之 概 述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5 6， 2 0 0 7 年 1 0 月 。  

2 8 3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1，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9，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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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2 8 4。換 言 之，即 使 本 人 所 為 決 定 超 乎 尋 常，亦 須 受 到 尊 重 而

予 以 維 持 ， 不 能 因 此 被 視 為 無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 這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2 項 及 第 3 項 肯 定 障 礙 者 權 利 行 使 ， 及 明 白 表 示 必 須 尊 重 障

礙 者 意 願 和 選 擇，包 括 給 予 冒 險 和 犯 錯 的 權 利 內 涵 一 致。即 任 何 人

只 要 單 單 因 著 身 為 人 的 身 分 就 有 行 使 決 定 的 權 利，不 得 以 其 心 智 能

力 來 評 價 其 權 利 行 使 的 有 或 無 。  

(四 )  最 佳 利 益 原 則：代 理 本 人 所 為 之 決 定，應 以 本 人 最 佳 利 益 為 之

2 8 5。即 任 何 代 表 本 人 所 為 之 決 定，均 必 須 以 本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為 之。

同 身 障 公 約第 1 2 條 第 5 項 要 求 適 當 及 有 效 的 代 理 權 或 同 意 權 ， 即

代 理 人 的 權 利 行 使 目 的 是 保 障 障 礙 者 在 法 律 上 的 平 等 權。亦 即 代 理

人 制 度 僅 在 必 要 性 的 範 圍 內，以 對 障 礙 者 最 佳 利 益 及 最 小 損 害 為 前

提 ， 尊 重 及 協 助 障 礙 者 行 使 其 權 利 。  

2 8 4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2，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9， 2 0 1 0 年 5 月 。  
2 8 5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2，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9，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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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最 少 限 制 原 則：任 何 代 理 本 人 所 為 之 決 定，對 於 本 人 基 本 權 利

與 自 由 權 利 之 限 制 應 以 最 少 限 制 方 式 為 之 2 8 6。即 指 任 何 代 理 本 人

所 為 之 決 定 所 要 達 成 的 目 的，應 對 於 本 人 之 基 本 權 利 及 行 動 自 由 以

最 小 限 制 為 原 則 。 其 意 涵 同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5 條 要 求 適 當 及 有

效 的 代 理 權 或 同 意 權，同 時 也 隱 涵「 適 當 措 施 」的 概 念，即 有 不 同

方 法 能 達 到 相 同 目 的 時 ， 應 選 擇 對 障 礙 者 限 制 最 小 的 方 式 。  

二 、  明 確 規 定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評 估 標 準 ， 減 少 爭 議  

「 意 思 能 力 法 」 建 立 明 確 的 標 準 ， 評 估 個 人 是 否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

評 估 意 思 能 力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為 檢 視 該 人 是 否 因 為 大 腦 或 心

智 受 有 損 傷 ， 或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大 腦 或 心 智 功 能 的 運 作 ； 如 果 是 的 話 ，

就 進 入 第 二 階 段 ， 評 估 該 大 腦 或 心 智 或 其 他 因 素 之 損 傷 ， 是 否 已 經 造

成 該 人 無 法 在 需 要 做 決 定 的 時 點 自 己 做 決 定 2 8 7。 障 礙 者 在 行 使 身 障

公 約 權 利 時 最 大 的 困 擾，即 意 思 能 力 的 判 斷，「 意 思 能 力 法 」獨 特 明 確

2 8 6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2，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9， 2 0 1 0 年 5 月 。  
2 8 7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8，

2 0 1 1 年 1 2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9， 2 0 1 0 年 5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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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測 試 方 法 ， 讓 心 智 障 礙 者 不 因 特 殊 醫 學 或 診 斷 而 被 貼 上 無 意 思 能 力

之 標 籤 2 8 8。  

三 、  尊 重 本 人 的 人 身 照 護 之 行 動 準 則  

(一 )  最 佳 利 益 ： 意 思 能 力 法 第 4 條 的 判 斷 方 式 2 8 9， 提 供 代 理 人 替

本 人 決 定 意 思 時，何 者 為 對 本 人 最 佳 利 益 所 應 考 量 提 供 方 向。若 本

人 願 意，其 可 於 授 權 當 中 表 達 其 意 願 及 情 感，此 時，代 理 人 必 須 加

以 尊 重；此 外，代 理 人 亦 需 徵 詢 本 人 之 照 護 人 或 其 家 屬 之 意 見 2 9 0。  

2 8 8李 沃 實 ， 英 國 二 ○ ○ 五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之 概 述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5 7， 2 0 0 7 年 1 0 月 。  

2 8 9意 思 能 力 法 第 4 條 規 定 ， 其 判 斷 原 則 如 下 ：（ 1） 代 為 決 定 者 應 去 除 對 本 人 主

觀 上 的 偏 見 ， 亦 即 ， 不 可 因 本 人 的 年 齡 或 外 表 、 狀 況 或 行 為 ， 做 出 不 公 平 的

判 斷 。（ 2） 代 理 人 所 為 決 定 ， 必 須 考 量 本 人 在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會 如 何 做 決

定 ， 以 及 當 問 題 發 生 時 ， 本 人 會 如 何 面 對 與 處 理 該 問 題 。（ 3） 只 要 合 理 可

行 ， 代 理 人 在 做 任 何 影 響 本 人 的 決 定 時 ， 應 該 允 許 並 鼓 勵 本 人 參 與 該 決 定 或

改 善 本 人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的 過 程 。（ 4） 確 認 本 人 過 去 及 現 在 的 真 意 ， 特 別 是 當

本 人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 是 否 曾 以 書 面 為 相 關 指 示 ； 如 本 人 曾 以 書 面 表 示 其 真

意 ， 則 此 文 件 應 視 為 代 理 人 代 為 決 定 之 判 斷 準 據 。（ 5） 必 須 考 量 本 人 信 仰 、

價 值 如 何 影 響 本 人 的 決 定 ， 以 及 本 人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 本 人 可 能 考 量 的 因

素 。 在 適 當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 應 考 量 諮 詢 本 人 之 家 人 、 照 護 者 或 代 理 人 的 意 見

及 觀 點 。 取 自 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9， 2 0 1 1 年 1 2 月 。  
2 9 0李 沃 實 ， 英 國 二 ○ ○ 五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之 概 述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5 7， 2 0 0 7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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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照 護 及 治 療 行 為 與 自 由 之 限 制 或 剝 奪：意 思 能 力 法 第 5 條 闡 明

當 某 人 為 缺 乏 意 思 能 力 人 提 供 照 護 及 治 療，是 否 須 負 法 律 責 任，其

關 鍵 在 於 能 正 確 判 斷 是 否 符 合 本 人 之 意 思 能 力 及 最 佳 利 益 2 9 1。  

(三 )  自 由 之 限 制 或 剝 奪：意 思 能 力 法 第 6 條 規 定，本 人 抗 拒 而 使 用

或 威 脅 使 用 強 制 力 之 限 制，及 不 問 本 人 是 否 抗 拒 之 任 何 自 由 或 遷 徙

的 限 制 2 9 2。如 合 理 相 信 該 行 為 為 防 範 本 人 受 傷 害 所 必 要 之 手 段，

或 限 制 使 用 對 傷 害 之 可 能 性 及 重 要 性 合 乎 比 例，則 該 手 段 是 被 允 許

的 ； 及 有 關 剝 奪 本 人 之 行 動 自 由 應 合 於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5 條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之 規 定 2 9 3。  

依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5 條 規 定 之 目 的 ， 其 嚐 試 界 定 出 對 人 身 自 由 保

障 之 標 準，其 規範 目 的 可 歸 納 成 三 點：1 .明 文 規 定 對人 身 自 由 之 保 障，

2 .為 容 許 干 預 人 身 自 由 的 例 外 情 況 劃 出 範 圍 ， 以 及 3 .國 家 干 預 人 身 自

由 時 必 須 遵 守 的 法 治 原 則 。 而 容 許 干 預 人 身 自 由 的 例 外 情 況 ， 也 唯 有

2 9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9 -
5 0， 2 0 1 1 年 1 2 月 。  

2 9 2李 沃 實 ， 英 國 二 ○ ○ 五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之 概 述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5 7， 2 0 0 7 年 1 0 月 。  

2 9 3李 沃 實 ， 英 國 二 ○ ○ 五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之 概 述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5 7 - 2 5 8， 2 0 0 7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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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合 三 個 要 件 之 要 求 ， 才 屬 於 合 法 ： 一 為 必 須 遵 守 法 定 程 序 ； 二 為 必

須 是 基 於 實 質 上 法 之 正 當 理 由 ； 三 為 有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第 一 項 列 舉 之 第

一 至 六 款 情 況 存 在 2 9 4。 歐 洲 人 權 公 約 將 刑 事 被 告 與 非 刑 事 被 告 兩 者

之 人 身 自 由 侵 害 ， 給 予 不 同 的 法 律 程 序 保 障 ， 且 各 種 非 刑 事 被 告 之 人

身 自 由 侵 害 ， 國 家 有 定 期 審 查 其 侵 害 是 否 仍 有 繼 續 其 合 法 性 之 義 務 ，

否 則 就 是 不 合 法 的 自 由 限 制 。  

意 思 能 力 法 第 5 條 及 第 6 條 的 重 點 非 在 代 理 人 可 為 之 與 否 ， 而 是

以 符 合 本 人 之 意 思 能 力、最 佳 利 益 及 比 例 原 則 來 思 考。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關 於 代 理 權 亦 沒 有 明 確 的 反 對 ， 其 可 認 為 是 一 種 支 持 性 措 施 ， 必 須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 意 願 和 選 擇 ， 及 考 量 比 例 原 則 。 另 對 於 任 何 有 關

人 身 自 由 之 限 制 或 剝 奪 ， 必 須 確 保 符 合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及 考 量 必 要 性 ，

保 障 障 礙 者 的 人 格 權 利 ， 防 止 他 人 濫 用 ， 以 維 護 障 礙 者 的 利 益 。  

四 、  規 範 代 為 決 定 之 方 式 與 限 制 ， 並 有 法 院 登 錄 程 序  

2 9 4鄭 懿 之 ， 論 精 神 衛 生 法 中 強 制 住 院 治 療 對 人 身 自 由 之 限 制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法 律 專 業 組 碩 士 論 文 ， 頁 7 9， 2 0 1 1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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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 原 1 9 8 5 年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允 許 某 人

選 任 代 理 人 在 日 後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時，代 理 處 理 相 關 事 務，但 僅 限 於

財 產 管 理 。「 意 思 能 力 法 」 更 進 一 步 允 許 代 理 人 代 為 決 定 醫 療 及 福

利 等 身 上 照 顧 事 務。而 對 於 代 理 人 的 職 權 範 圍，可 依 事 務 性 質 分 為：

「 一 般 性 權 限 」：代 理 本 人 處 理 其 指 定 或 所 有 之 財 產 或 事 務；與「 特

定 性 權 限 」： 代 理 人 處 理 本 人 指 定 之 特 定 事 務 ， 上 述 二 者 本 人 均 可

就 代 理 人 之 處 理 給 予 特 定 之 條 件 或 限 制。此 創 設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需

有 合 法 文 件，並 有 法 院 登 錄 程 序，日 後 代 理 人 定 期 向 登 錄 法 院 報 告。 

(二 )  法 院 委 任 代 理 人：本 法 賦 予 法 院 得 指 派 代 理 人 以 取 代 現 行 保 護

法 院 中 財 產 管 理 人 體 系。經 法 院 指 定 之 代 理 人，可 在 法 院 授 權 下，

代 為 決 定 本 人 福 利、醫 療 護 理 及 財 務 方 面 的 事 務，但 不 能 拒 絶 給 予

本 人 維 生 治 療 的 許 可 2 9 5， 代 理 人 須 定 期 向 登 錄 法 院 報 告 。  

在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中 ， 本 人 預 先 就 未 來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的 生 活 ， 預 先

做 準 備 ， 以 落 實 整 體 生 活 的 自 我 決 定 權 ， 與 身 障 公 約 所 要 表 達 障 礙 者

2 9 5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0，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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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權 利 主 體 一 致 。 而 上 述 以 代 為 決 定 的 支 持 措 施 ， 可 視 為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3 項 的 支 持 措 施 之 一，其 法 院 登 錄 程 序、法 院 委 任 代 理 人

及 代 理 人 定 期 向 登 錄 法 院 報 告 ， 此 等 以 公 權 力 介 入 的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及

監 督 模 式，是 為 保 障 障 礙 者 的 權 利，不 失 為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的

保 障 機 制 。 英 國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乃 最 典 型 的 意 定 代 理 制 度 ，

此 種 持 續 性 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 除 英 國 外 並 在 其 他 英 美 法 系 國 家 被 廣 泛

的 運 用 2 9 6， 惟 此 制 度 是 建 立 在 代 為 管 理 財 產 的 基 礎 上 ， 例 如 老 年 人

在 自 己 意 思 能 力 還 健 全 時 ， 得 為 自 己 將 來 的 財 產 管 理 ， 授 予 自 己 所 信

賴 的 人 ， 若 將 來 自 己 陷 於 痴 呆 之 狀 態 時 ， 得 按 照 自 己 在 意 識 清 醒 時 所

為 的 意 思 表 示 與 所 希 望 的 方 式 來 繼 續 代 為 管 理 財 產 2 9 7。  

五 、  創 造 支 援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需 求 之 公 共 機 構  

(一 )  新 保 護 法 院：新 保 護 法 院 擁 有 整 個 法 律 的 管 轄 權，並 且 對 於 意

思 能 力 事 務 有 最 後 決 定 權 ， 且 有 自 己 的 程 序 及 指 定 的 法 官 。  

2 9 6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2 0 1 1 年 1 2 月 。  

2 9 7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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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 設 監 護 人：公 設 監 護 人 除 為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及 代 理 人 之 登

記 機 關，並 監 督 法 院 指 派 之 代 理 人，協 助 提 供 法 院 裁 決 所 需 資 料 以

幫 助 法 院 做 出 決 定。且 與 警 方 及 社 會 工 作 者 合 作，以 利 支 援 持 續 性

代 理 人 及 法 院 指 派 之 代 理 人 所 需 協 助。公 設 監 護 人 亦 有 監 督 和 協 助

代 理 人 保 護 本 人 的 責 任，防 止 代 理 人 對 本 人 為 虐 待 或 財 產 剝 削。公

設 監 護 人 接 獲 代 理 人 對 本 人 為 虐 待 情 事 之 申 訴 者，得 指 派 法 院 訪 視

委 員 ， 進 行 案 件 調 查 。  

此 為 公 權 力 介 入 的 保 障 機 制 ， 除 簡 化 相 關 監 護 程 序 外 ， 同 時 監 督

代 理 人，並 確 保 障 礙 者 的 權 利 不 被 不 當 剝 奪。此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條，應 有 資 格、獨 立、公 正 之 機 關 或 司 法 機 關 審 查，以 提 供 保 障 及 維

護 障 礙 者 個 人 權 利 及 利 益 之 措 施 相 當 。  

六 、  設 立 獨 立 意 思 能 力 代 言 機 構 ， 維 護 本 人 最 佳 利 益  

獨 立 意 思 能 力 代 言 機 構 為 一 獨 立 公 正 機 構 ， 機 構 主 要 功 能 是 幫 助

無 親 朋 好 友 可 供 諮 詢 的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 就 重 大 的 醫 療 和 居 住 安 置 的

變 更 ， 以 本 人 之 期 望 、 情 感 、 信 仰 與 價 值 陳 述 ， 提 醒 代 理 人 考 量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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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必 要 時 ， 得 為 本 人 之 利 益 ， 對 代 理 人 所 為 決 定 提 出 異 議 ， 以 實 現 本

人 最 佳 利 益。此 獨 立 意 思 能 力 代 言 機 構，正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的 保 障 機 制 精 神 。  

第二節  美國成年監護制度  

美 國 成 年 監 護 相 關 制 度 ， 事 實 上 是 由 一 系 列 保 護 服 務 ( P r o t e c t i v e  

S e r v i c e s )措 施 所 構 成 2 9 8。此 種「 保 護 行 為 能 力 有 欠 缺 者 」的 法 律，係

透 過 聯 邦 與 各 州 法 院 對 於 如 何 處 置 精 神 病 患 的 判 決 累 積 而 成 ； 並 且 由

早 期 逮 捕 安 置 精 神 病 患 以 保 護 社 會 大 眾 ， 演 變 為 對 於 行 為 能 力 有 欠 缺

之 本 人 其 及 財 產 的 保 護 2 9 9。「 無 法 對 自 己 個 人 事 務 及 財 產 作 決 定 之 人 」

係 指 某 些 方 面 欠 缺 行 使 能 力 的 功 能，即 所 謂「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 3 0 0。在

美 國 法 中 ，「 無 行 為 能 力 」（ In c o m p e t e n c e ） 與 「 行 為 能 力 有 欠 缺 」

（ In c a p a c i t a t e d）兩 者 是 有 所 區 別的，前者係指心智能力「完全地喪失」，

2 9 8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6， 2 0 1 1 年 1 月 。  
2 9 9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0，

2 0 1 1 年 1 2 月 。  
3 0 0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6， 2 0 1 1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1，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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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者 則 是 指 心 智 能 力 全 部 或 一 部 之 功 能「 無 法 正 常 運 作 」。因 此，在 未

受 法 院 裁 決 前，應 避 免 使 用「 無 行 為 能 力 」（ In c o m p e t e n c e） 3 0 1。由 於

美 國 為 判 例 法 體 系，並 無 統 一 之 法 典 定 義「 行 為 能 力 」，但 從 各 州 之 立

法 與 判 例 中 ， 可 歸 納 出 「 行 為 能 力 之 有 無 」 的 判 斷 ， 原 則 上 係 以 年 齡

作 為 「 類 型 化 」 的 行 為 能 力 標 準 ， 此 與 我 國 的 民 法 相 似 。 至 於 法 院 宣

告 成 年 人 無 行 為 能 力 之 標 準 ， 至 少 應 從 下 列 三 個 面 向 綜 合 觀 察 ： 一 、

對 外 溝 通 與 自 主 決 定 的 能 力 ； 二 、 監 督 代 理 人 的 能 力 ； 三 、 自 我 負 責

的 能 力。其 中「 自 主 決 定 」的 能 力，亦 可 稱 為「 作 決 定 的 能 力 」( D e c i s i o n -

C a p a c i t y)， 最 為 重 要 3 0 2。  

自 我 決 定 的 能 力，簡 單 的 說 就 是「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然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並 無 一 定 的 標 準 與 定 義 。 依 據 當 時 的 總 統 醫 學 和 生 物 醫 學 和 行 為 研

究 倫 理 問 題 研 議 委 員 會 ( T h e  P r e s i d e n t ' s  C o m mi s s i o n  Fo r  T h e  S t u d y o f  

E t h i c a l  P r o b l e m s  In  M e d i c i n e  A n d  B i o m e d i c a l  A n d  Be h a v i o r a l  

3 0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1，
2 0 1 1 年 1 2 月 。  

3 0 2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1，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6， 2 0 0 9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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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s e a r c h ) 3 0 3於 1 9 8 2 年 所 發 表 的 報 告 提 出，所 謂「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需

具 備 ： 1、 擁 有 一 價 值 體 系 或 目 標 ； 2、 具 備 溝 通 並 了 解 資 訊 的 能 力 ；

3、對 於 選 擇 的 本 質 與 結 果 可 以 意 識 清 楚 地 思 考 的 能 力 3 0 4。根 據 這 樣

的 定 義 ，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是 基 於 一 個 人 長 久 以 來 慣 習 的 價 值 與 標 準 ， 排

除 傳 統 上 以 客 觀 標 準 為 評 價 ， 並 且 避 免 以 單 一 事 件 或 時 點 做 為 判 斷 做

決 定 能 力 的 標 準 3 0 5。 因 此 ， 愈 來 愈 多 的 州 ， 是 根 據 「 當 事 人 的 實 際

行 為 表 現 」 來 決 定 一 個 成 年 人 是 否 欠 缺 行 為 能 力 ， 而 不 像 以 往 ， 僅 基

於 當 事 人 處 於 某 特 定 狀 態 或 存 有 特 殊 問 題 來 認 定 其 是 否 具 有 做 決 定 的

能 力 3 0 6。  

3 0 3 T h e  P r e s i d e n t ’ s  C o m m i s s i o n  F o r  T h e  S t u d y  o f  E t h i c a l  P r o b l e m s  I n  M e d i c i n e  
A n d  B i o m e d i c a l  A n d  B e h a v i o r a l  R e s e a r c h 中 文 翻 釋 ， 取 自 蔡 浦 昌 ，「 臨 床 倫 理

委 員 會 」 之 理 論 與 實 務 ， 台 灣 醫 學 ， 8 卷 3 期 ， 頁 3 8 5， 2 0 0 4 年 5 月 。  
3 0 4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1，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6， 2 0 0 9 年 7 月 。  
3 0 5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1，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6， 2 0 0 9 年 7 月 。  
3 0 6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1，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6， 2 0 0 9 年 7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4 9， 2 0 1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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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對 於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而 無 法 自 我 作 決 定 者 所 提 供 的 監 護 法 制

分 為 二 種 ， 其 一 為 公 權 力 介 入 之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 另 一 為 由 當 事 人 私 人

間 依 契 約 訂 定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契 約 的 制 度 二 種 3 0 7。  

壹、  美國成年法定監護制度  

一 、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概 要  

1 9 6 0 年 以 後，行 為 能 力 欠 缺 者 保 護 的 法 律 原 則，在 美 國 聯 邦 最 高

法 院 於 S h e l t o n  V.  Tu c k e r 一 案 中 確 立 的「 最 少 限 制 原 則 」（ T h e  D o c t r i n e  

o f  Le a s t  R e s t r i c t i v e  A l t e r n a t i v e） 3 0 8；本 判 決 指 出：「 雖 然 政 府 管 理 公

眾 事 務 的 目 的 是 合 法 且 重 要 的 ， 但 不 該 藉 由 嚴 重 干 涉 個 人 自 由 的 手 段

來 達 成 狹 隘 的 目 的 。 此 手 段 與 目 的 間 差 距 的 彌 補 ， 必 須 從 可 達 到 相 同

目 的 而 卻 較 不 極 端 的 手 段 著 手 3 0 9」。這 是 表 示，政 府 為 達 成 法 律 上 之

3 0 7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4，
2 0 1 1 年 1 2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1， 2 0 1 0 年 5 月 。  
3 0 8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5， 2 0 0 9 年 7 月  
3 0 9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0 -

3 1，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5 - 6 6， 2 0 0 9
年 7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4 8， 2 0 1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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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所 必 須 採 取 的 手 段 ， 仍 是 應 以 對 於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侵 害 最 小 的 手 段

為 原 則，因 此，「 最 少 限 制 原 則 」所 反 應 出 對 於 成 年 人 意 思 自 主 之 尊 重，

為 美 國 後 續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重 要 立 法 原 則 。  

從 美 國 的 發 展 脈 絡 看 來 ， 其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乃 於 非 緊 急 狀 況 下 由 人

民 發 動 之 非 自 願 性 質 之 保 護 措 施 ， 屬 於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監 護 制 度 。 統 一

州 法 典 議 會 在 1 9 7 0 年 制 定 了 「 統 一 遺 囑 認 證 法 典 」 ( U n i f o r m  P r o b a t e  

C o d e，簡 稱 U P C )，其 主 要 在 統 一 並 規 範 繼 承、遺 囑 認 證 與 非 遺 囑 財 產

移 轉 。 然 ， 有 關 監 護 法 規 範 置 於 第 五 章 「 未 成 年 人 與 障 礙 者 及 其 財 產

之 保 護 」 3 1 0。  

雖 然 美 國 各 州 對 於 法 院 宣 告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的 要 件 及 何 人 可 擔 任

監 護 人 的 要 件 各 有 不 同 ， 但 對 於 欠 缺 行 為 能 力 人 概 念 則 是 相 通 ， 即 是

指 欠 缺 作 自 我 決 定 的 能 力 之 人 ； 而 其 檢 驗 的 標 準 是 在 判 斷 「 當 事 人 本

身 」是 否 具 有 可 靠 合 理 決 定 的「 能 力 」，而 非 判 斷 其 作 出 的「 決 定 」是

3 1 0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1 -
3 2， 2 0 1 1 年 1 2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5 0， 2 0 1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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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可 靠 合 理 3 1 1。 因 此 ， 其 為 由 第 三 人 為 行 為 能 力 人 發 動 之 非 自 願 性

質 之 法 律 程 序 ， 請 求 法 院 就 其 行 為 是 否 欠 缺 作 成 判 斷 ， 並 為 其 指 定 監

護 人 ， 使 監 護 人 為 其 作 財 產 上 或 人 身 上 之 替 代 決 定 ， 以 保 護 其 財 產 及

人 身 利 益 3 1 2。  

美 國 監 護 法 制 將 監 護 區 分 為 「 未 成 年 人 監 護 （ G u a r d i a n s h i p  o f  A 

M i n o r） 及 「 未 成 年 以 外 因 素 致 無 行 為 能 力 者 監 護 」， 後 者 通 稱 為 「 無

行 為 能 力 者 監 護（ G u a r d i a n s h i p  o f  A In c a p a c i t a t e d  P e r s o n）」。無 行 為 能

力 者 因 心 智 障 礙（ M e n t a l  D i s a b i l i t y）而 無 法 為 自 己 之 人 身 或 財 產 事 務

做 合 理 可 靠 的 決 定 時 ， 法 院 必 須 指 定 第 三 人 為 其 代 為 決 定 以 保 護 其 人

身 及 財 產 事 務 之 法 律 制 度 ， 此 種 由 法 院 為 欠 缺 心 智 能 力 人 指 定 代 理 決

定 者 的 保 護 程 序 即 為 「 監 護 （ G u a r d i a n s h i p）」 3 1 3。  

3 1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2，
2 0 1 1 年 1 2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5 0， 2 0 1 4 年 6 月 。  
3 1 2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2，

2 0 1 1 年 1 2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5 0， 2 0 1 4 年 6 月 。  
3 1 3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3，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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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隨 著 受 監 護 人 口 日 益 增 加 ， 更 加 注 重 受 監 護 人 自 主 權 的 維 護。

以 往 對 於「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全 面 性 監 護 定 義，改 採 限 制 性 監 護 3 1 4。

在 監 護 程 序 上 改 進 評 估「 欠 缺 意 思能 力 」的 方 法 和 監護 程 序 保 障 措 施。

限 制 性 的 監 護 主 要 提 供 為 受 監 護 人 量 身 定 作 之 監 護 安 排 ， 以 充 分 保 障

受 監 護 人 自 主 權 ， 滿 足 其 具 體 需 求 ， 並 在 一 定 領 域 內 ， 讓 受 監 護 人 擁

有 自 我 決 定 權 利 3 1 5。  

二 、  美 國 成 年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重 要 原 則  

(一 )  監 護 人 之 職 權 受 限 ， 以 維 護 受 監 護 人 最 佳 利 益  

監 護 人 的 職 權 並 非 毫 無 限 制 ， 在 財 產 管 理 上 除 非 受 法 院 特 別 命 令

或 限 制 ， 監 護 人 依 照 州 法 對 於 監 護 人 應 如 何 投 資 受 監 護 人 財 產 的 規 範

管 理 。 監 護 人 不 得 代 為 投 票 ， 以 及 不 得 為 身 分 行 為 。 就 受 監 護 人 現 狀

有 重 大 改 變 的 事 項 ， 如 將 受 監 護 人 安 置 於 機 構 之 決 定 、 將 受 監 護 人 遷

往 他 處 居 住 、 拒 絶 或 撤 除 終 止 維 生 醫 療 之 決 定 等 ， 監 護 人 必 須 證 明 維

3 1 4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2， 2 0 1 0 年 5 月 。  
3 1 5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2，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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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現 況 危 害 受 監 護 人 之 生 命 ， 或 改 變 監 護 方 案 是 可 增 受 監 護 人 最 佳 利

益 ， 再 經 法 院 同 意 ， 人 身 監 護 人 與 財 產 監 護 人 意 見 不 一 致 時 ， 監 護 人

應 本 於 本 人 意 願 或 最 佳 利 益 共 同 協 議 ， 協 議 不 成 則 由 法 院 決 定 。  

(二 )  監 護 人 的 義 務 與 責 任 ， 確 保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的 意 見  

除 法 院 另 有 限 制 ， 監 護 人 應 就 受 監 護 人 扶 養 、 照 護 、 教 育 、 健 康

及 福 利 事 項 作 出 決 定 。 監 護 人 在 做 前 開 決 定 時 應 鼓 勵 受 監 護 人 參 與 決

定 之 作 成 。 並 考 量 受 監 護 人 已 表 現 之 意 願 及 個 人 價 值 觀 ， 以 最 符 合 受

監 護 人 利 益 方 式 為 之 。 除 就 應 做 決 定 之 內 容 及 方 法 外 ， 監 護 人 應 親 自

了 解 受 監 護 人 ， 與 受 監 護 人 進 行 有 效 聯 絡 並 知 悉 受 監 護 人 之 能 力 、 限

制 、 需 求 和 身 體 及 心 理 健 康 3 1 6。 因 此 ， 監 護 人 在 執 行 監 護 事 務 順 序

先 後 ， 應 優 先 以 受 監 護 人 意 願 為 優 先 ， 縱 使 受 監 護 人 為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人 ， 仍 應 詢 問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見 ， 如 果 無 法 溝 通 ， 監 護 人 應 考 量 受 監 護

人 最 佳 利 益 3 1 7。  

3 1 6譚 丞 佑 ， 從 美 國 法 制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替 代 措 施 ， 臺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6 3， 2 0 1 6 年 7 月 。  
3 1 7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5，

2 0 1 1 年 1 2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4 - 8 5，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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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限 制 監 護 的 引 進 與 監 護 監 督  

限 制 法 院 僅 能 依 最 少 限 制 原 則 裁 定 干 預 方 法 ； 有 其 他 侵 害 較 小 的

方 法 可 運 用 時 不 得 指 定 監 護 ； 法 院 指 定 監 護 人 時 ， 所 賦 予 監 護 人 的 權

限 必 須 限 於 填 補 受 監 護 人 喪 失 之 能 力 部 分 ； 任 何 增 加 監 護 人 權 限 或 居

住 所 或 安 置 機 構 之 改 變 ， 都 必 須 視 為 對 受 監 護 人 權 利 的 侵 害 ， 監 護 人

必 須 事 先 徵 得 法 院 同 意 才 能 行 使 3 1 8。 監 護 人 為 法 院 藉 以 實 施 其 監 護

任 務 的 延 申 ， 監 護 人 應 受 法 院 監 督 ， 監 護 人 應 定 期 向 法 院 報 告 與 法 院

複 審 之 方 式 進 行 3 1 9。  

美 國 成 年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 過 去 不 考 慮 障 礙 者 的 意 願 ， 忽 略 當 事 人

自 主 決 定 的 重 要 性 ， 就 剝 奪 受 監 護 人 一 切 法 律 上 作 為 人 的 權 利 ， 並 不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 後 因 重 視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自 決 權 而 進 行 程 序 上 的 修

正 並 在 對 障 礙 者 重 大 事 項 上 ， 除 要 求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意 願 及 意 見 外 ， 並

3 1 8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7，
2 0 1 1 年 1 2 月 。  

3 1 9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5，
2 0 1 1 年 1 2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4 - 8 5，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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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有 法 院 同 意 的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 以 及 事 後 向 法 院 報 告 的 監 督 機 制 ， 觀

此 ， 這 樣 的 程 序 模 式 ， 已 朝 向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進 行 必 要 修 正 。  

貳、  持續性代理權授與制度  

一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概 要  

由 於 前 述 之 監 護 制 度 ， 在 程 序 上 耗 時 費 力 ， 且 費 用 並 非 人 人 皆 可

負 擔，故 美 國 逐 漸 發 展 出「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制 度 3 2 0。「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 ( D u r a b l e  P o w e r  o f  A t t o r n e y，簡 稱 D PA )可 追 溯 至 1 9 5 4

年 維 吉 尼 亞 州 之 立 法 ， 准 許 代 理 權 授 與 之 代 理 人 於 本 人 身 障 或 喪 失 行

為 能 力 後 之 代 理 行 為 仍 然 有 效 3 2 1；其 後 1 9 6 9 年 通 過 的 U P C，承 認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的 概 念 3 2 2。美 國 統 一 州 法 典 會 議 於 1 9 7 9 年 制 定「 統

一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T h e  U n i f o r m D u r a b l e  P o w e r  o f  At t o r n e y A c t，

3 2 0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8， 2 0 0 9 年 7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5 4， 2 0 1 4 年 6 月 。  
3 2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8，

2 0 1 1 年 1 2 月 。  
3 2 2黃 詩 淳 ， 高 齡 者 之 財 產 管 理 -美 國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及 信 託 之 啟 示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7 - 8， 2 0 1 1 年 9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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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稱 U D PA A ) 3 2 3。「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 為 分 兩 種 類 型 ， 一 為 財

產 管 理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允 許 代 理 人 有 權 管 理 本 人 財 產 上 的 事 務；

另 一 為 身 上 照 護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 賦 予 代 理 人 有 權 為 本 人 作 出 身

上 照 護 的 決 定 3 2 4。 即 本 人 預 先 指 示 ， 當 本 人 陷 入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時 ，

無 法 面 對 自 身 照 護 或 醫 療 問 題 ， 代 理 人 以 本 人 過 去 具 意 思 能 力 時 之 意

見 為 決 定，亦 指 具 有 完 全 意 思 能 力 之 成 年 人 可 以「 預 立 指 示 」，以 創 設

「 身 上 照 護 代 理 人 」 3 2 5。兩 種 類 型 的 重 點 都 在「 持 續 性 代 理 」， 傳 統

的 代 理 制 度 僅 在 於 本 人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 在 授 權 代 理 人 時 ， 本 人 可 以

同 時 監 督 代 理 人 ； 當 本 人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時 ， 因 無 法 監 督 代 理 人 ， 則 代

理 制 度 不 存 在。「 持 續 性 代 理 」則 是 本 人 可 以 預 設 當 自 身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時 ， 代 理 制 度 仍 持 續 存 在 。  

因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 有 代 理 權 之 權 限 過 於 廣 泛 及 義 務 內

容 不 明 確 的 缺 點 ， 為 避 免 代 理 權 濫 用 權 限 ， 美 國 各 州 獨 立 進 行 州 內 修

3 2 3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8，
2 0 1 1 年 1 2 月 。  

3 2 4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5， 2 0 1 0 年 5 月 。  
3 2 5陳 鴻 基 ， 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2 9， 2 0 1 1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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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以 解 決 州 內 代 理 權 相 關 問 題 ， 造 成 U D PA A 逐 漸 喪 失 統 一 性 。 美

國 統 一 州 法 典 會 議 於 2 0 0 6 年 7 月 修 正 獨 立 成 為 「 統 一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 T h e  U n i f o r m  P o w e r  o f  A t t o r n e y A c t，簡 稱 U PA A ) 3 2 6。「 統 一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名 稱 去 除 了 「 持 續 性 ( d u r a b l e )」 的 字 樣 ， 因 起 草 委 員 會 認 為 財

產 管 理 的 代 理 權 授 與 原 本 即 應 維 持 「 持 續 」 狀 態 ， 並 採 取 明 確 授 權 之

規 範 ， 提 供 一 般 及 特 定 代 理 權 限 之 選 擇 ； 且 此 部 統 一 法 也 排 除 了 財 產

管 理 以 外 的 代 理 權 授 與 ， 例 如 人 身 照 護 的 代 理 權 授 與 即 不 在 本 法 範 圍

內 。 因 此 ， 財 產 代 理 人 應 與 本 人 的 身 上 照 護 代 理 人 保 持 合 作 ， 以 維 護

本 人 身 上 照 護 權 利 3 2 7。  

二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之 重 要 原 則  

(一 )  尊 重 當 事 人 自 主 ， 減 少 公 權 力 干 預  

對 於 已 訂 定 代 理 權 授 與 授 權 書 ， 指 定 代 理 人 代 理 本 人 為 之 身 上 照

護 與 財 產 管 理 決 定 者 ， 基 於 選 擇 代 理 人 是 屬 於 個 人 私 人 事 務 之 問 題 ，

3 2 6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5 4 - 5 5， 2 0 1 4 年 6 月 。  
3 2 7黃 詩 淳 ， 高 齡 者 之 財 產 管 理 -美 國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及 信 託 之 啟 示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1 4 3 - 1 5 2， 2 0 1 1 年 9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8 7 - 8 8，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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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於 憲 法 保 障 個 人 自 由 與 隱 私 權 之 基 本 權 利 範 疇 3 2 8， 除 非 有 公 共 利

益 之 情 況 ， 原 則 上 法 院 不 介 入 為 之 法 定 監 護 宣 告 ， 法 院 只 基 於 補 充 性

原 則 下 ， 就 個 人 未 創 設 的 代 理 權 事 項 ， 以 及 處 理 個 人 迫 在 眉 睫 的 危 險

情 況 的 必 要 性 下 ， 才 為 法 定 監 護 宣 告 3 2 9。  

(二 )  可 授 與 權 限 的 身 上 照 護 ， 以 尊 重 本 人 決 定  

身 上 照 護 的 授 與 授 權 書 ， 使 代 理 人 替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為 醫 療 決 定 的

可 能 。 以 本 人 書 面 意 思 表 示 預 為 照 護 事 宜 代 理 人 之 決 定 ， 並 排 除 本 人

不 願 意 由 家 屬 代 為 作 醫 療 決 定 或 避 免 家 屬 因 照 護 事 項 產 生 爭 執 3 3 0。

又 由 於 身 上 照 護 事 項 多 涉 及 本 人 之 健 康 權 甚 至 是 生 命 權 ， 故 其 要 件 較

為 嚴 格 ， 常 見 的 身 上 照 護 授 權 事 項 如 下 ： A .同 意 或 拒 絕 醫 療 處 置 的 權

利 、 B.當 本 人 處 於 臨 終 或 永 久 植 物 人 狀 態 之 處 置 、 C .准 許 閱 覽 醫 療 紀

錄，或 對 醫 療 人 員 公 開 該 紀 錄 之 權 限、D .僱 用 或 解 僱 醫 療 人 員 的 權 利；

3 2 8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5 - 1 0 6， 2 0 1 0 年 5 月 。  
3 2 9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1 0 6， 2 0 1 0 年 5 月 。  
3 3 0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0，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7 2， 2 0 0 9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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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伴 照 顧 人 員 之 安 排、E .准 許 本 人 進 住 醫 療 設 施 院 所 的 授 權、F.付 款 的

授 權、G .授 權 為 遺 體 解 剖 或 喪 葬 安 排 之 權 限、H .關 於 宗 教 禁 忌 的 指 示，

如 拒 絕 輸 血 、 要 求 疼 痛 緩 解 之 權 限 及 I .旅 遊 交 通 的 安 排 3 3 1。  

(三 )  需 要 法 定 程 序 的 授 權 ， 以 維 護 本 人 的 權 益  

財 產 管 理 代 理 人 在 「 贈 與 財 產 或 拋 棄 財 產 的 行 為 」 的 權 限 上 ， 因

利 用 贈 與 的 手 段 ， 以 減 少 財 產 總 額 ， 使 本 人 符 合 社 會 福 利 給 付 資 格 或

達 到 避 稅 目 的 ， 是 美 國 人 慣 常 使 用 的 財 務 規 劃 方 法 3 3 2。 因 此 ， 准 許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之 監 護 人 或 財 產 管 理 人 得 於 「 符 合 受 監 護 人 最 佳 利 益 」

之 情 形 時 ， 向 法 院 聲 請 監 護 人 贈 與 、 拋 棄 之 權 限 ， 對 本 人 財 產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為 贈 與 或 拋 棄 的 行 為 3 3 3。 身 上 照 護 代 理 人 在 「 代 本 人 終 止 或

拒 絶 維 持 生 命 醫 療 設 備 處 置 」的 權限，因 對 於 本 人 的生 存 權 影 響 重 大，

3 3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0，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7 2 - 7 3， 2 0 0 9 年 7
月 。  

3 3 2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0，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7 3， 2 0 0 9 年 7 月 。  
3 3 3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0，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7 3， 2 0 0 9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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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算 本 人 已 授 權 代 理 人 可 以 撤 除 維 生 醫 療 處 置 之 決 定 ， 仍 須 另 立 一 有

效 生 前 預 囑 或 獲 得 法 院 核 准 ， 方 可 實 施 該 權 限 3 3 4。  

此 「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制 度 」 為 立 基 於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權 ， 為 身 障

公 約 的 重 要 原 則 之 一 ， 當 個 人 決 定 與 個 人 安 危 有 重 大 衝 突 時 ， 法 院 才

介 入，此 為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秉 持 最 小 限 制、最 小 傷 害 之 比 例 原 則 為 判

斷 標 準 。 當 面 臨 對 本 人 有 重 大 影 響 時 ， 則 必 須 有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 以 維

護 本 人 權 益 ， 此 亦 為 一 種 保 障 機 制 ， 可 避 免 本 人 權 益 受 損 。  

第三節  德國成年監護制度  

壹、  德國成年監護制度概要  

一 、  德 國 舊 民 法 的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德 國 修 正 前 ( 1 9 9 2 年 以 前 )的 舊 民 法 有 關 為 禁 治 產 宣 告 制 度 以 及 強

制 保 護 制 度 ， 前 者 以 對 精 神 喪 失 者 剝 奪 行 為 能 力 為 前 提 ， 然 後 再 加 以

法 律 保 護 之 方 法 ； 即 一 個 人 一 旦 被 宣 告 禁 治 產 則 不 能 及 不 得 為 法 律 行

3 3 4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0，
2 0 1 1 年 1 2 月 ；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7 3， 2 0 0 9 年 7 月 。  

17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為 (包 含 選 舉、結 婚、遺 囑 )。而 在 對 於 精 神 耗 弱 者、浪 費 成 習 者 及 酗 酒

者 則 規 定 為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人 僅 在 其 監 護 人 行 使 同 意 權 時 ， 始 得 選 舉 、

結 婚 、 遺 囑 或 訂 約 ， 亦 即 將 禁 治 產 人 之 行 為 能 力 區 分 為 無 行 為 能 力 及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兩 種 3 3 5。  

另 在 舊 民 法 第 1 9 1 0 條 尚 有 關 於 孱 弱 照 護 之 保 護 制 度 ， 特 別 針 對

因 精 神 或 身 體 之 孱 弱 致 無 法 親 自 處 理 之 法 律 事 務 者 ， 得 經 本 人 之 同 意

選 定 特 定 人 為 全 部 或 特 定 事 務 之 代 理 人 。 但 本 人 因 精 神 或 身 體 狀 況 ，

而 無 法 期 待 時 ， 則 不 以 同 意 為 必 要 ， 此 即 所 謂 強 制 照 護 ， 又 有 稱 為 輔

佐 制 度 3 3 6。 由 於 法 律 並 未 對 孱 弱 照 護 之 被 照 護 者 之 行 為 能 力 有 特 別

規 定 ， 因 此 ， 此 等 被 照 護 者 之 行 動 能 力 原 則 上 並 不 受 到 剝 奪 或 限 制 ，

而 概 以 實 際 上 是 否 有 意 識 能 力 為 斷 3 3 7。 然 而 ， 因 被 照 護 者 若 以 財 產

3 3 5陳 惠 馨 ， 親 屬 法 諸 問 題 研 究 ， 頁 3 5 0， 1 9 9 3 年 1 1 月 ； 郭 明 政 ， 禁 治 產 與 成 年

人 監 護 制 度 之 檢 討 -德 國 輔 導 法 及 其 對 於 臺 灣 之 啟 示 ， 收 錄 於 ：《 戴 東 雄 教 授

六 秩 華 誕 祝 壽 論 文 集 － 「 固 有 法 制 與 當 代 民 事 法 學 」》， 頁 3 5 0， 1 9 9 7 年 8
月 ； 劉 得 寬 ，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 ， 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1 - 3， 1 9 9 8 年 4 月 。  
3 3 6郭 明 政 ， 禁 治 產 與 成 年 人 監 護 制 度 之 檢 討 -德 國 輔 導 法 及 其 對 於 臺 灣 之 啟 示 ，

收 錄 於 ：《 戴 東 雄 教 授 六 秩 華 誕 祝 壽 論 文 集 － 「 固 有 法 制 與 當 代 民 事 法 學 」》，

頁 3 5 0 - 3 5 1， 1 9 9 7 年 8 月 ； 劉 得 寬 ，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 ， 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3， 1 9 9 8 年 4
月 。  

3 3 7郭 明 政 ， 禁 治 產 與 成 年 人 監 護 制 度 之 檢 討 -德 國 輔 導 法 及 其 對 於 臺 灣 之 啟 示 ，

收 錄 於 ：《 戴 東 雄 教 授 六 秩 華 誕 祝 壽 論 文 集 － 「 固 有 法 制 與 當 代 民 事 法 學 」》，

頁 3 5 0 - 3 5 1， 1 9 9 7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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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或 身 上 監 護 為 對 象 時 ， 得 準 用 監 護 之 規 定 ， 因 此 強 制 照 護 屬 於 補

充 監 護 機 能 的 保 護 制 度 3 3 8。  

德 國 監 護 制 度 之 程 序 設 計 ， 由 非 訟 事 務 官 執 行 監 護 事 務 、 監 護 人

應 受 監 護 法 院 監 督 以 至 特 定 事 務 應 經 由 監 護 法 院 許 可 。 此 種 應 有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的 公 權 力 介 入 方 式 ， 已 然 具 有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法 律 保 障 機 制 。 只 是 此 時 法 院 雖 有 義 務 對 障 礙 者 本 人 實 施 詢

問 ， 然 法 官 經 常 省 略 詢 問 程 序 ， 而 僅 依 主 治 醫 師 所 開 之 診 斷 書 ， 即 命

令 實 施 障 礙 者 保 護 之 情 形 不 在 少 數 3 3 9， 使 受 強 制 保 護 人 往 往 被 法 院

視 為 無 行 為 力 人 ， 強 制 照 護 事 實 上 具 有 禁 治 產 之 效 果 3 4 0。  

二 、  德 國 新 民 法 的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以 輔 助 制 度 取 代 監 護 制 度 的 修 法  

3 3 8劉 得 寬 ，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 ， 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4， 1 9 9 8 年 4 月 。  
3 3 9李 沃 實 ， 德 國 成 年 照 護 法 之 解 析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4 期 ， 頁 4 0 5，

1 9 9 9 年 3 月 。  
3 4 0陳 惠 馨 ， 親 屬 法 諸 問 題 研 究 ， 頁 3 5 0， 1 9 9 3 年 1 1 月 ； 郭 明 政 ， 禁 治 產 與 成 年

人 監 護 制 度 之 檢 討 -德 國 輔 導 法 及 其 對 於 臺 灣 之 啟 示 ， 收 錄 於 ：《 戴 東 雄 教 授

六 秩 華 誕 祝 壽 論 文 集 － 「 固 有 法 制 與 當 代 民 事 法 學 」》， 頁 3 5 0 - 3 5 1， 1 9 9 7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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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1 9 6 0 年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針 對 限 制 受 監 護 人 自 由 所 採 行 之 拘 禁

容 留 措 施 作 成 為 違 憲 判 決 3 4 1。 基 於 此 一 判 決 所 為 之 相 關 修 法 ， 是 德

國 監 護 制 度 最 重 要 之 發 展。依 德 國 舊 民 法 第 1 8 0 0 條 第 2 項 曾 修 訂「 移

送 受 監 護 人 於 他 處 ， 到 剝 奪 其 自 由 者 ， 應 得 監 護 法 院 之 許 可 ； 監 護 法

院 於 裁 定 前 ， 應 聽 取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見 3 4 2。 」 舉 凡 涉 及 自 由 限 制 之 治

療 或 安 置 ， 皆 應 經 由 監 護 法 院 之 許 可 3 4 3， 亦 即 只 要 涉 及 限 制 自 由 之

治 療 或 安 置 ， 均 應 得 監 護 法 院 之 許 可 ， 不 得 由 監 護 人 恣 意 為 之 3 4 4。

之 後 ， 德 國 針 對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開 始 進 行 檢 討 與 改 革 ， 於 1 9 9 0 年 4 月

2 5 日，聯 邦 議 會 審 議，同 年 6 月 聯 參 議 院 同 意 通 會「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之 修 正 法 案 」 3 4 5， 簡 稱 為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3 4 6， 並 訂 於 1 9 9 2 年 實 施 。  

3 4 1戴 瑀 如 ， 初 探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法 -兼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7
期 ， 頁 1 3 7 - 1 4 0， 2 0 0 9 年 4 月 。  

3 4 2臺 灣 大 學 法 律 研 究 所 編 譯 ， 德 國 民 法 ， 頁 8 1 8， 1 9 6 5 年 5 月 。  
3 4 3郭 明 政 ， 禁 治 產 與 成 年 人 監 護 制 度 之 檢 討 -德 國 輔 導 法 及 其 對 於 臺 灣 之 啟 示 ，

收 錄 於 ：《 戴 東 雄 教 授 六 秩 華 誕 祝 壽 論 文 集 － 「 固 有 法 制 與 當 代 民 事 法 學 」》，

頁 3 5 3， 1 9 9 7 年 8 月 。  
3 4 4戴 瑀 如 ， 初 探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法 -兼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7

期 ， 頁 1 3 7 - 1 4 0， 2 0 0 9 年 4 月 。  
3 4 5戴 瑀 如 副 教 授 譯 為 「 成 年 輔 助 法 」 ( B e t r e u u n g s g e s e t z )， 見 其 初 探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法 -兼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7 期 ， 頁 1 3 9， 2 0 0 9 年 4
月 。  

3 4 6本 文 選 用 「 輔 助 」 一 詞 ， 係 採 臺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財 團 法 人 臺 大 法 學 基 金 會

編 譯 ， 德 國 民 法 （ 下 ） —親 屬 編 、 繼 承 編 ， 頁 3 2 1， 2 0 1 6 年 1 0 月 ， 2 版 ； 另

陳 惠 馨 教 授 譯 為 「 照 顧 」； 郭 明 政 教 授 譯 為 「 輔 導 」； 劉 得 寬 教 授 及 李 沃 實 教

授 譯 為 「 照 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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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新 的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乃 以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人 格 (人 權 )為 其 出 發 點 ，

針 對 過 去 法 律 規 定 太 過 於 定 型 化 以 及 欠 缺 彈 性 而 加 以 反 省 。 重 視 障 礙

者 猶 留 存 在 的 能 力 按 其 個 別 狀 況 ， 彈 性 予 以 保 護 3 4 7。 其 並 非 新 成 立

一 個 法 律 ， 而 是 將 德 國 民 法 有 關 監 護 制 度 部 份 ， 修 正 並 區 分 為 三 ： 一

為 未 成 年 人 之 監 護 ； 一 為 成 年 人 之 輔 助 ； 最 後 為 補 充 未 成 年 人 ， 就 其

父 母 或 監 護 人 所 無 法 處 理 之 事 務 ， 另 設 之 管 理 ， 稱 為 襄 佐 (原 文 照 護 )

制 度 3 4 8。 將 過 去 以 行 為 能 力 剝 奪 為 前 提 的 成 年 監 護 及 強 制 照 護 ， 全

面 刪 除，以 有 關 成 年「 輔 助 」的 規 定，以 新 加 條 文 列 入 民 法 第 1 8 9 6 條

至 1 9 0 8 條 中 來 規 定 。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於 2 0 0 5 年 進 行 第 二 次 修 正 ， 修 正 後 主 要 規 範

條 文 之 內 容為 3 4 9： 第 1 8 9 6 條 為 輔 助 人 要 件 、第 1 8 9 7 條 為 輔 助 人 之

選 任、第 1 8 9 7 條 為 輔 助 人 之 選 任、第 1 8 9 8 條 為 輔 助 人 之 義 務、第 1 8 9 9

3 4 7劉 得 寬 ，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 ， 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4， 1 9 9 8 年 4 月 。  
3 4 8本 文 選 用 「 輔 助 」 一 詞 ， 係 採 臺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財 團 法 人 臺 大 法 學 基 金 會

編 譯 ， 德 國 民 法 （ 下 ） —親 屬 編 、 繼 承 編 ， 頁 3 2 1， 2 0 1 6 年 1 0 月 ， 2 版 ； 戴

瑀 如 ， 初 探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法 -兼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7
期 ， 頁 1 3 7 - 1 4 1， 2 0 0 9 年 4 月 。  

3 4 9臺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財 團 法 人 臺 大 法 學 基 金 會 編 譯 ， 德 國 民 法 （ 下 ） —親 屬

編 、 繼 承 編 ， 頁 3 2 1 - 3 4 5， 2 0 1 6 年 1 0 月 ， 2 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3 5 - 3 6，
2 0 1 4 年 6 月 。  

1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條 為 多 數 輔 助 人 之 職 務 範 圍 、 第 1 9 0 0 條 為 社 團 或 主 管 機 關 為 輔 助 人

之 規 定 、 第 1 9 0 1 條 為 輔 助 之 範 圍 、 第 1 9 0 1 條 a ~第 1 9 0 1 條 c 為 病 患

意 願 同 意 書 、 晤 談 及 授 權 、第 1 9 0 2 條 為 受 輔 助 人 之 代 理 、 第 1 9 0 3 條

為 受 輔 助 人 事 先 同 意 之 保 留 、 第 1 9 0 4 條 為 輔 助 法 院 於 醫 療 處 置 之 許

可 、第 1 9 0 5 條 為 結 紮 手 術 同 意 權 及 輔 助 法 院 許 可 、 第 1 9 0 6 條 為 輔 助

法 院 於 移 送 安 置 之 許 可、第 1 9 0 7 條 為 交 還 租 屋 時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第

1 9 0 8 條 為 受 輔 助 人 財 產 支 出 之 許 可 、 第 1 9 0 8 條 a 為 未 年 人 的 預 備 措

施 、 第 1 9 0 8 條 b 為 輔 助 人 之 解 任 、 第 1 9 0 8 條 c 為 新 輔 助 人 之 選 任 、

第 1 9 0 8 條 d 為輔 助 之 解 除 或 變 更、第 1 9 0 8 條 f 為 社 團 輔 助 人 之 承 認、

第 1 9 0 8 條 g 為 機 關 輔 助 人 、 第 1 9 0 8 條 i 為 準 用 未成 年 人 監 護 相 關 規

定 。  

貳、  德國成年輔助制度之重要原則  

一 、  禁 治 產 制 度 之 廢 除 ， 尊 重 當 事 人 的 自 我 決 定 權  

德 國 的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 將 原 有 民 法 禁 治 產 的 以 行 為 能 力 剝 奪 為 前

提 的 成 年 監 護 及 強 制 照 護 ， 全 面 廢 除 ， 原 有 之 監 護 人 及 照 護 人 名 稱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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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單 一 的 輔 助 人。此 輔 助 人 依 德 民 法 第 1 9 0 2 條 為 法 定 代 理 人，惟 受 輔

助 人 ， 仍 得 自 行 從 事 法 律 行 為 ， 至 於 是 否 有 效 ， 則 視 行 為 時 有 否 識 別

能 力 而 決 定 ， 除 非 法 院 已 特 定 事 件 做 應 經 輔 助 人 許 可 始 為 有 效 之 宣 告

3 5 0， 且 德 民 法 第 1 8 9 6 條第 1 項 a「 與 成 年 人 之 自 由 意 志 相 左 時 ， 不

得 設 置 輔 助 人 」，因 此 可 以 看 出，德 民 法 對 於「 自 我 決 定 權 」之 重 視，

將 監 護 制 度 限 縮 的 只 能 用 在 未 成 年 人 身 分 上，因 從 過 去 整 個 歷 史 觀 中，

明 顯 可 以 看 出「 監 護」是「 親 權」的 延 申，「 親 權 」是 以 促 進 未 成 年 人

的 利 益 為 目 的 ， 成 年 人 已 是 獨 立 的 個 體 ， 無 受 「 監 護 」 的 必 要 性 。 對

於 成 年 人 基 於 是 獨 立 的 個 體 ， 理 應 具 有 法 律 上 完 全 的 人 格 權 ， 在 面 對

事 物 的 行 為 能 力 ， 本 可 以 自 己 為 之 ； 當 意 思 能 力 有 欠 缺 而 造 成 行 為 能

力 狀 況 ， 應 採 個 案 判 斷 ， 必 要 時 才 由 輔 助 人 同 意 ， 這 是 表 示 對 本 人 現

存 能 力 的 尊 重 ， 此 即 為 身 障 公 約 上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之 基 礎 。  

另 從 德 國 的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的 相 關 條 文 中 ， 可 以 確 認 「 尊 重 受 輔 助

人 的 意 思 」 是 本 次 修 正 的 大 特 徵 ， 例 ： 第 1 8 9 7 條 (輔 助 人 之 選 任 )第 4

3 5 0郭 明 政 ， 禁 治 產 與 成 年 人 監 護 制 度 之 檢 討 -德 國 輔 導 法 及 其 對 於 臺 灣 之 啟 示 ，

收 錄 於 ：《 戴 東 雄 教 授 六 秩 華 誕 祝 壽 論 文 集 － 「 固 有 法 制 與 當 代 民 事 法 學 」》，

頁 3 5 8， 1 9 9 7 年 8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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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前 段 「 受 輔 助 之 成 年 人 ， 就 選 任 輔 助 人 有 意 見 者 ， 於 不 違 反 其 利 益

時 ， 應 尊 重 之 。 」、 第 1 9 0 1 條 (輔 助 之 範 圍 )第 2 項 「 輔 助 人 於 處 理 受

輔 助 人 之 事 務 者 ， 應 以 其 利 益 為 之 。 於 受 輔 助 人 之 能 力 範 圍 內 ， 使 其

生 活 依 其 願 望 及 期 待 安 排 者 ， 亦 屬 於 受 輔 助 人 之 利 益 。 」  

二 、  必 要 性 與 補 充 性 原 則  

德 民 法 第 1 8 9 6 條 第 2 項 前 段 規 定 ：「 輔 助 人 僅 在 職 務 範 圍 內 有 輔

助 之 必 要 時，始 得 選 任 之 」。其「 必 要 時」一 詞，即 必 要 性 原 則，採 個

案 判 定 ， 依 當 事 人 個 別 的 具 體 情 形 ， 只 有 在 確 實 必 要 的 範 圍 內 才 能 為

其 選 任 輔 助 人 ， 即 當 事 人 是 否 需 要 輔 助 、 需 要 多 少 輔 助 人 、 輔 助 的 範

圍 及 期 間 多 少 、 輔 助 的 方 式 及 場 域 何 種 為 妥 當 的 3 5 1。 其 原 則 類 似 憲

法 所 稱 之「 比 例 原 則 」，目 的 在 尊 重 及 維 護 受 輔 助 人 之 利 益 3 5 2。而 基

於 必 要 性 原 則 理 念 ， 對 於 輔 助 人 之 職 務 範 圍 及 期 限 ， 是 限 於 受 輔 助 人

3 5 1李 沃 實 ， 德 國 成 年 照 護 法 之 解 析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4 期 ， 頁 4 0 7，
1 9 9 9 年 3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3 8， 2 0 1 4 年 6 月 。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4 5， 2 0 1 0 年 5
月 。  

3 5 2李 沃 實 ， 德 國 成 年 照 護 法 之 解 析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4 期 ， 頁 4 0 7，
1 9 9 9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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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期 間 內 且 必 要 範 圍 內 ， 若 輔 助 要 件 已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消 滅 ， 則 輔 助

人 之 職 務 範 圍 及 期 限 亦 應 隨 之 解 除 或 限 縮 ， 因 此 ， 德 國 非 訟 事 件 法 第

6 5 條 第 1 項 規 定，輔 助 期 間 不 得 逾 五 年，但 必 要 時 得 延 長，其 顯 示 每

五 年 輔 助 法 院 應 檢 討 是 否 有 繼 續 輔 助 之 必 要 3 5 3。  

同 項 後 段 「 成 年 人 之 事 務 ， 由 第 1 8 9 7 條 第 3 項 所 稱 之 人 代 理 為

之 ， 或 經 由 其 他 人 所 能 協 助 者 ， 無 須 選 任 法 定 代 理 人 ， 而 能 達 成 與 設

置 輔 助 人 相 同 之 效 果 者，無 須 設 置 輔 助 人 」，其 已 說 明 法 定 的 輔 助 人 之

設 置 僅 處 於 補 充 之 地 位 ， 即 法 定 輔 助 人 是 最 後 的 輔 助 方 式 ， 屬 「 補 充

性 原 則 」。倘 若 當 事 人 有 親 朋 好 友 等 人 給 予 事 實 上 的 協 助，及 可 尊 重 本

人 意 思 為 自 己 處 理 事 物 時 ， 或 者 當 事 人 自 己 先 選 任 輔 助 人 ， 則 無 須 法

定 輔 助 人 。 因 此 輔 助 關 係 不 會 被 視 為 一 種 剝 奪 權 利 的 關 係 ， 反 而 是 一

種 扶 助 的 法 律 關 係 ， 是 一 種 適 時 且 彈 性 地 反 應 每 一 個 需 求 者 的 制 度

3 5 4，從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之「 支 持 措 施 」來 看 ， 當 受 輔 助 人 有

3 5 3李 沃 實 ， 德 國 成 年 照 護 法 之 解 析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4 期 ， 頁 4 0 8，
1 9 9 9 年 3 月 ； 劉 得 寬 ，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 ， 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8， 1 9 9 8 年 4 月 。  
3 5 4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4 5，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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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方 式 可 獲 協 助 時 ， 例 若 受 輔 助 人 可 以 透 過 第 三 人 的 協 助 來 處 理 自

己 的 事 務 時 ， 就 不 得 強 行 為 其 選 任 法 定 輔 助 人 ， 亦 是 符 合 最 小 損 害 及

尊 重 自 我 決 定 權 。  

三 、  同 意 之 保 留 ， 以 符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及 受 輔 助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輔 助 法 院 在 某 些 特 別 的 個 別 情 形 下，賦予輔助人之「同意之保留 」，

例：德 民 法 第 1 9 0 3 條 第 1 項 前 段「 為 避 免 受 輔 助 人 之 人 身 或 財 產 遭 受

重 大 危 害 ， 必 要 時 ， 輔 助 法 院 得 命 輔 助 人 職 務 範 圍 內 ， 就 受 輔 助 人 之

意 思 表 示，應 經 輔 助 人 之 同 意 」。然，為 避 免 損 及 受 輔 助 人 之 利 益，輔

助 人 之 同 意 部 分 必 須 受 輔 助 法 院 許 可，例：第 1 9 0 4 條 為 輔 助 法 院 於 醫

療 處 置 之 許 可、第 1 9 0 5 條 為 結 紮 手 術 同 意 權 及 輔 助 法 院 許 可、第 1 9 0 6

條 為 輔 助 法 院 於 移 送 安 置 之 許 可 、 第 1 9 0 7 條 為 交 還 租 屋 時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 、 第 1 9 0 8 條 為 受 輔 助 人 財 產 支 出 之 許 可 、 第 1 9 0 8 條 a 為 未 年

人 的 預 備 措 施 及 第 1 9 0 8 條 d 第 三 項 為 輔 助 之 職 務 範 圍 擴 大 。 此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5 項，應 為 適 當 及 有 效 的 代 理 權 或 同 意 權 中，代 理 人

制 度 僅 在 必 要 性 的 範 圍 內 ， 以 對 障 礙 者 最 佳 利 益 及 最 小 損 害 為 前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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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以 公 權 力 介 入 的 保 障 機 制 監 督 輔 助 人，

確 保 輔 助 人 之 執 行 為 對 障 礙 者 為 最 小 限 制 及 適 當 比 例 原 則 。  

依 照 德 民 法 第 1 9 0 6 條 之 規 定 ， 此 處 所 規 範 之 移 送 安 置 措 施 乃 是

私 法 上 的 行 為 3 5 5， 輔 助 人 對 於 關 受 輔 助 人 所 為 之 移 送 安 置 ， 因 造 成

受 輔 助 人 自 由 的 剝 奪，故 德 民 法 第 1 9 0 6 條 有 更 詳 細 的 規 定 3 5 6，且 應

得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反 觀 我 國 民 法 第 111 2 條 規 定：監 護 人 於 執 行 有 關

受 監 護 人 之 生 活 、 護 養 療 治 及 財 產 管 理 之 職 務 時 ， 應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3 5 5戴 瑀 如 ， 初 探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法 -兼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7
期 ， 頁 1 3 7 - 1 4 1， 2 0 0 9 年 4 月 。 。  

3 5 6德 民 法 第 1 9 0 6 條 規 定 ：「 Ⅰ 輔 助 人 就 受 輔 助 人 所 為 之 移 送 安 置 ， 而 使 其 自 由

被 剝 奪 時 ， 於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 且 為 受 輔 助 人 之 利 益 有 必 要 時 ， 始 得 為 之 ： 1 .
因 心 理 疾 病 、 智 能 或 精 神 障 礙 ， 致 受 輔 助 人 有 自 殺 或 造 成 健 康 重 大 損 害 之 虞

者 。 2 .為 防 止 受 輔 助 人 即 將 發 生 之 重 大 健 康 損 害 所 為 之 健 康 檢 查 、 治 療 行 為

或 侵 入 性 之 醫 療 ， 不 將 其 移 送 安 置 不 能 進 行 ， 且 受 輔 助 人 因 心 理 疾 病 、 智 能

或 精 神 障 礙 不 能 理 解 或 認 知 之 必 要 性 者 。 Ⅱ 1 前 項 之 移 送 安 置 ， 應 得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 ， 始 得 為 之 。 2 因 遲 延 有 致 危 險 之 虞 者 、 得 不 經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 ，

而 逕 為 移 送 安 置 。 但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 ， 應 即 時 補 正 。 3 移 送 安 置 之 要 件 消 滅

時 ， 輔 助 人 應 終 止 之 。 4 輔 助 人 應 向 輔 助 法 院 陳 報 移 送 安 置 之 終 止 。 Ⅲ 1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規 定 之 醫 療 措 施 違 反 受 輔 助 人 真 實 意 思 (醫 療 強 制 措 施 )者 ， 僅 於

下 列 情 事 時 ， 輔 助 人 始 得 同 意 之 ： 1 .因 心 理 疾 病 、 智 能 或 精 神 障 礙 ， 致 受 輔

助 人 不 能 理 解 該 醫 療 措 施 之 必 要 性 或 依 該 認 知 處 置 者 ， 2 .已 嘗 試 說 服 受 輔 助

接 受 該 醫 療 措 施 之 必 要 性 者 ， 3 .為 避 免 發 生 急 迫 重 大 健 康 損 害 而 依 第 一 項 規

定 所 為 之 移 送 安 置 中 所 採 取 之 醫 療 強 制 措 施 ， 於 符 合 受 輔 助 人 之 利 益 而 屬 必

要 者 ， 4 .該 重 大 之 健 康 損 害 無 法 經 由 其 他 對 受 輔 助 人 合 理 之 措 施 而 加 以 避 免

者 ， 以 及 5 .醫 療 強 制 措 施 之 可 預 期 利 益 顯 然 大 於 可 預 期 之 侵 害 者 。 Ⅲ - 1 1 醫 療

強 制 措 施 之 同 意 ， 應 得 輔 助 法 院 之 許 可 。 2 醫 療 強 制 措 施 之 要 件 消 滅 時 ， 輔

助 人 應 撤 回 其 同 意 。 3 輔 助 人 應 向 輔 助 法 院 陳 報 該 同 意 之 撤 回 。 Ⅳ受 輔 助 人 雖

未 經 移 送 ， 但 於 其 治 療 處 所 、 收 容 之 家 或 其 他 機 構 ， 以 機 器 裝 置 、 藥 物 或 其

他 方 法 ， 長 期 或 定 期 剝 奪 其 自 由 者 ， 準 用 第 一 項 至 第 三 項 規 定 。 Ⅴ 1 代 理 人

經 書 面 授 權 ， 並 明 文 記 載 本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項 及 第 四 項 所 定 之 措 施 者 ， 始 得

為 移 送 安 置 或 經 其 同 意 進 行 有 關 第 三 項 及 第 四 項 規 定 之 措 施 。 2 其 他 情 形 ，

準 用 第 一 項 至 第 四 項 規 定 。 」 取 自 臺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財 團 法 人 臺 大 法 學 基

金 會 編 譯 ， 德 國 民 法 （ 下 ） —親 屬 編 、 繼 承 編 ， 頁 3 3 5 - 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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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思 ， 並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 。 」 雖 有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的 意 願 及

尋 求 受 監 護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 但 並 無 任 何 對 於 監 護 人 的 監 督 機 制 ， 致 使

在 實 務 上，監 護 人 是 否 對 於 受 監 護 人 的 意 思 能 力 或 行 為 能 力 給 予 尊 重，

同 時 是 否 為 受 監 護 人 在 生 活 、 護 養 療 治 及 財 產 管 理 等 協 助 時 ， 考 量 其

曾 有 過 的 意 見 表 達 ， 而 給 予 符 合 受 監 護 人 期 待 之 最 佳 利 益 的 安 排 ， 無

從 得 知 。  

第四節  日韓成年監護制度  

日 本 監 護 制 度 名 稱 ， 於 二 次 大 戰 後 將 「 監 護 」 稱 呼 改 為 「 後 見 」

(在 背 後 看 顧 之 意 思 ) 3 5 7，本 文 仍 使 用「 監 護 」一 詞。日 本 政 府 在 1 9 9 9

年 1 月 ， 針 對 民 法 總 則 編 禁 治 產 （ 包 含 準 禁 治 產 ） 之 部 分 ， 以 及 民 法

親 屬 編 監 護 之 部 分 ， 向 國 會 提 出 民 法 之 部 分 修 正 草 案 ， 此 二 部 分 之 修

正，統 稱 為「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日 文 全 名 為「 修 正 民 法 部 分 法 律 案 等 之

要 綱 案 」）之 修 正 案 3 5 8。另 受 到 英 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 及 德 國 成 年

3 5 7劉 得 寬 ， 日 本 新 成 年 後 見 (監 護 )制 度 ， 法 學 叢 刊 ， 1 8 0 期 ， 頁 4 3， 2 0 0 0 年 1 0
月 。  

3 5 8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4，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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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護 法 之 影 響 ， 日 本 於 1 9 9 9 年 1 2 月 8 日 制 定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法 ， 並 於

2 0 0 0 年 4 月 1 日 施 行，其 內 容 包 括 意 定 契 約 之 定 義、方 式、本 人 意 思

之 尊 重 、 與 法 定 代 理 制 度 之 關 係 、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代 理 權 消 滅 及 對 意 定

監 護 人 之 監 督 體 系 等，是 依 私 人 契 約 產 生 的 監 護 制 度 3 5 9。於 2 0 0 1 年

公 布 施 行 新 修 正 的「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後 見、輔 佐 及 補 助 等 三 制 度 )及 新

設「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法 」 3 6 0。其 中 關 於 意 定 監 護 與 法 定 監 護 之 關 係，意

定 監 護 契 約 登 記 後 ， 家 事 法 院 除 為 本 人 之 利 益 而 認 為 有 特 別 必 要 ， 得

為 法 定 後 見 、 保 佐 或 補 助 開 始 之 審 理 外 ， 任 意 後 見 原 則 上 優 先 於 法 定

監 護 3 6 1。  

韓 國 有 關 監 護 制 度 與 日 本 相 同 以「 後 見 」取 代「 監 護 」，本 文 仍 使

用 「 監 護 」 一 詞 。 隨 著 社 會 老 化 人 口 的 增 加 ， 老 年 人 處 理 個 人 事 務 的

能 力 越 顯 下 降 ， 越 來 越 難 以 保 護 其 個 人 財 產 及 人 身 權 利 ， 同 時 在 實 際

生 活 中 還 面 臨 著 障 礙 者 ， 他 們 雖 有 意 志 自 由 ， 但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無 法

3 5 9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2 0 1 1 年 1 2 月  

3 6 0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4，
2 0 1 1 年 1 2 月 ； 劉 得 寬 ， 日 本 新 成 年 後 見 (監 護 )制 度 ， 法 學 叢 刊 ， 1 8 0 期 ， 頁

4 3 - 4 5， 2 0 0 0 年 1 0 月 。  
3 6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3 -

4，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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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自 我 照 顧，也 需 要 法 律 對 其 進 行 特 殊 的 保 護 等 3 6 2。因 此，於 2 0 0 9

年 9 月 進 行 民 法 立 法 預 告 ， 並 於 2 0 11 年 2 月 1 8 日 在 國 會 表 決 通 過 民

法 修 正 案 ， 於 2 0 1 3 年 7 月 1 開 始 實 施 法 定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成 年 後 見 、

限 定 後 見 及 特 定 後 見 等 三 制 度 ) 3 6 3。 韓 國 另 有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隨 同 成 年

後 見 制 度 修 正 ， 惟 至 2 0 1 3 年 11 月 底 止 ， 未 見 相 關 案 件 提 出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在 韓 國 仍 處 萌 芽 階 段 3 6 4， 故 不 予 論 述 。  

日 本 及 韓 國 兩 國 新 修 正 的 法 定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目 的 均 在 改 良 舊 民

法 禁 治 產 制 度 之 問 題 ， 即 禁 治 產 制 度 為 違 反 本 人 自 己 決 定 權 ， 且 屬 於

事 後 之 保 護 制 度。新 修 正 的 成 年 監 護 制 度，朝 向 尊 重本 人 自 己 決 定 權，

為 配 合 個 人 之 各 種 判 斷 能 力 ， 以 及 接 受 保 護 程 度 之 不 同 ， 採 取 較 有 彈

性 之 措 施 。  

壹、  日本監護制度概要與原則  

3 6 2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1 9 7，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3 6 3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1 9 7，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3 6 4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8 6， 2 0 1 4 年 6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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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日 本 監 護 制 度 概 要  

(一 )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日 本 新 修 正 的 法 定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為 配 合 個 人 之 各 種 判 斷 能 力 ， 以

及 接 受 保 護 程 度 之 不 同 ， 採 取 較 有 彈 性 之 措 施 3 6 5。 即 依 個 人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程 度 從 嚴 重 致 輕 微 分 類 ， 也 就 是 依 照 個 人 對 事 務 判 斷 能 力 之 程

度「 欠 缺 」、「 顯 然 不 足 」、「 不 足 」，依 序 分 為「 後 見 」、「 輔 佐 」 (或 稱 保

佐 ) 3 6 6及 「 補 助 」 三 種 類 型 3 6 7， 各 制 度 中 可 按 照 本 人 受 保 護 的 必 要

性 程 度 來 做 個 別 的 調 整 。 在 具 體 適 用 上 ， 亦 得 按 各 人 個 別 的 狀 況 彈 性

的 設 定 其 保 護 內 容 範 圍 3 6 8。而 且 為 了 解 決 鑑 定 所 存 在 的 問 題，於 2 0 0 0

年 整 理 出 「 新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鑑 定 書 製 作 參 考 手 冊 」 及 「 新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診 斷 書 製 作 參 考 手 冊 」，參 考 手 冊 將 抽 象 的 法 律 規 定 轉 換 成 具 體 的 判

3 6 5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5，
2 0 1 1 年 1 2 月 。  

3 6 6本 文 選 用 「 輔 佐 」 一 詞 ， 係 採 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5， 2 0 1 1 年 1 2 月 ； 另 林 秀 雄 教 授 、 劉 得 寬 教 授 、

戴 瑀 如 副 教 授 及 黃 詩 淳 副 教 授 等 人 譯 為 「 保 佐 」。  
3 6 7郭 欽 銘 ， 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華 岡 法 粹 ， 5 5 期 ， 頁

7 2， 2 0 1 3 年 1 0 月 ； 葉 祥 梓 ， 我 國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監 督 機 制 之 比 較 研 究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頁 1 1 7， 2 0 1 7 年 1 月 。 。  
3 6 8劉 得 寬 ， 成 年 「 監 護 」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以 日 、 台 、 德 為 中 心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0 1 期 ， 頁 1 1 7， 2 0 0 3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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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標 準 ， 縮 減 了 法 律 與 精 神 醫 學 間 的 距 離 3 6 9。 鑑 定 事 項 的 記 載 至 有

三 方 面：1 .精 神 上 障 礙 之 有 無、內 容 及 障 礙 程 度、2 .管 理 處 分 自 己 財產

的 能 力 及 3 .回 復 可 能 性 3 7 0； 而 鑑 定 事 項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類 ： 第 一 大 類

為 管 理 處 分 自 己 財 產 之 能 力 、 第 二 大 類 為 精 神 狀 態 之 描 述 及 第 三 大 類

為 日 常 生 活 狀 況 之 記 載 3 7 1。  

1 .  後 見：是 對 於 禁 治 產 制 度 之 修 改，以「 精 神 上 之 障 礙 而 經 常 處 於

欠 缺 事 務 辨 識 能 力 狀 況 」之 人 為 保 護 對 象，緃 使 偶 爾 恢 復 原 來 所

具 有 之 意 思 能 力，但 大 部 份 情 況 無 法 自 己 為 日 常 生 活 交 易，須 由

他 人 代 替 為 之，或 對 於 自 己 家 屬 姓 名、自 己 住 居 所 等 極 其 平 常 事

情 亦 無 法 分 辨，或 處 於 完 全 植 物 人 狀 態 等 等 3 7 2，法 院 依 職 權 或

依 聲 請 為 「 被 後 見 人 」 選 任 「 後 見 人 」。 成 年 後 見 人 雖 被 賦 予 廣

泛 之 代 理 權 與 撤 銷 權，但 基 於 尊 重 自 己 決 定 之 觀 點，有 關 購 買 日

3 6 9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3 1， 2 0 0 7 年

1 0 月 。  
3 7 0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3 2， 2 0 0 7 年

1 0 月 。  
3 7 1郭 欽 銘 ， 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華 岡 法 粹 ， 5 5 期 ， 頁

8 1， 2 0 1 3 年 1 0 月 。  
3 7 2周 世 珍 、 陳 俊 樵 、 程 明 修 ， 法 務 部 「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8， 2 0 0 2 年 1 2 月 ； 郭 欽 銘 ， 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華 岡 法 粹 ， 5 5 期 ， 頁 8 3， 2 0 1 3 年 1 0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5 2，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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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品 及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必 要 範 圍 內 之 法 律 行 為，則 考 慮 到 本 人 現

存 能 力 之 活 動，以 維 持 本 人 正 常 化 生 活，將 此 部 分 排 除 於 撤 銷 權

範 圍 之 外 (日 民 法 第 9 條 ) 3 7 3。亦 即「 被 後 見 人 」也 非「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 至 少 得 獨 立 為 日 用 品 購 買 等 日 常 生 活 相 關 行 為 ， 其 餘 法

律 行 為 也 非 完 全 無 效，僅 為 得 撤 銷 3 7 4。因「 被 後 見 人 」的 相 對

人 可 以 向 後 見 人 行 使 催 告 權，若後見人於催告期間未明確回答時，

視 為 撤 銷 該 行 為 (日 民 法 第 2 0 條 )， 但 被 後 見 人 的 詐 術 行 為 不 得

撤 銷 (日 民 法 第 2 1 條 )。  

2 .  輔 佐：也 是 對 於 禁 治 產 制 度 之 修 改，以「 精 神 上 之 障 礙 至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顯 然 不 足 」之 人 為 保 護 對 象，重 要 的 財 產 之 法 律 行 為 需 經

輔 佐 人 同 意，未 得 輔 佐 人 同 意 或 代 替 同 意 之 許 可，其 法 律 行 為，

得 撤 銷；另 有 關 購 買 日 常 用 品 及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必 要 範 圍 內 之 法 律

行 為 ， 不 在 此 限 (日 民 法 第 9 條 但 書 、 第 1 3 條 )； 同 時 就 特 定 之

3 7 3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5 -
5 6， 2 0 1 1 年 1 2 月 ； 劉 得 寬 ， 成 年 「 監 護 」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以 日 、 台 、 德 為 中

心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0 1 期 ， 頁 1 1 7 - 1 1 8， 2 0 0 3 年 1 0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1， 2 0 1 4 年 6 月 。  
3 7 4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8， 2 0 1 5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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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行 為，亦 賦 予 輔 佐 代 理 權。但 為 尊 重 本 人 之 現 存 能 力、自 己

決 定 權，特 定 之 法 律 行 為 的 代 理 權 賦 予，以 本 人 之 聲 請 或 同 意 為

要 件 (日 民 法 第 11 條 、 第 8 7 6 條 之 4 第 1 項 、 第 8 7 6 條 之 第 2

項 ) 3 7 5， 但 被 保 佐 人 的 詐 術 行 為 不 得 撤 銷 (日 民 法 第 2 1 條 )。  

3 .  補 助：以「 精 神 上 之 障 礙 至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不 足 」之 人 為 保 護 對 象。

所 謂「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不 足 」指 判 斷 法 律 行 為 對 於 自 己 利 益 或 不 利

益 之 能 力 不 足，其 雖 判 斷 能 力 不 充 分，但 仍 具 一 定 之 判 斷 能 力，

其 程 度 又 未 達 前 述 輔 佐 類 型 或 後 見 類 型 之 輕 度 狀 態。法 院 基 於 尊

重 自 己 決 定 之 觀 點，本 人 以 外 之 人 聲 請「 特 定 之 法 律 行 為 」時，

需 得 本 人 之 同 意 ， 法 院 始 得 受 理 (日 民 法 第 1 7 項 第 2 項 )， 此 外

是 否 賦 予 同 意 權 與 撤 銷 權 亦 由 本 人 決 定 3 7 6。  

3 7 5郭 欽 銘 ， 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 ， 華 岡 法 粹 ， 5 5 期 ， 頁

8 4， 2 0 1 3 年 1 0 月 ； 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7 3 - 7 4， 2 0 1 3 年 1 月 ；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1， 2 0 1 4 年 6 月 。  
3 7 6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7 6， 2 0 1 3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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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日 本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整 理 如 下 表 五 - 1 所 示 ：  

表 五 - 1： 日 本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的 類 型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類 型  後 見  輔 佐  補 助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的 樣 態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欠 缺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顯 然 不 足  

辨 識 事 務 能 力

不 足  

申 請 監 護

時 ， 是 否 應

得 本 人 同 意  

不 用  要  要  

申 請 後 本 人

的 身 分  
被 後 見 人  被 輔 佐 人  被 補 助 人  

申 請 後 本 人

自 為 決 定 的

權 限 範 圍  

購 買 日 常 用 品

及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行 為  

1 . 購 買 日 常 用

品 及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行 為  

2 . 非 財 產 行 為

及 重 要 法 律 行

為 ( 日 民 第 1 3

條 )， 但 家 庭 法

院 可 擴 張 需 經

同 意 事 項  

1 . 購 買 日 常 用

品 及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行 為  

2 . 其 他 行 為 除

排 請 求 法 院 需

補 助 人 同 意 ，

否 則 均 有 權 限  

代 理 人 的 身

分  
後 見 人  輔 佐 人  補 助 人  

代 理 人 的 職

務 範 圍  

本 人 生 活 、 療

養 看 護 及 財 產

管 理 (日 民 法 第

8 5 8 條 )  

家 事 法 院 賦 予

必 要 範 圍 內 有

財 產 管 理 之 權

限 及 特 定 法 律

行 為 有 代 理

依 本 人 請 求 之

事 項 及 有 身 上

照 護 義 務 (日 民

法 第 8 7 6 條 之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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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 另 有 身 上

照 護 義 務 (日 民

法 第 8 7 6 條 之

5 )  

代 理 人 的 權

限  

1 . 財 產 管 理 的

代 理 權 (日 民 法

第 8 5 9 條 第 1

項 )  

2 . 本 人 所 為 行

為 撤 銷 (日 民 第

1 2 0 條 )  

3 . 對 本 人 事 後

行 為 追 認 (日 民

第 1 2 2 條 )  

1 . 財 產 行 為 及

重 要 法 律 行 為

(日 民 第 1 3 條 )

代 理 人 有 同 意

權 及 撤 銷 權  

2 . 本 人 行 為 未

得 保 佐 人 同 意

得 撤 銷 (日 民 第

1 2 0 條 )  

3 . 對 本 人 事 後

行 為 追 認 (日 民

第 1 2 2 條 )  

1 . 財 產 管 理 的

同 意 權 (日 民 法

第 1 7 條 第 1 項 )  

2 . 依 本 人 請 求

對 事 項 之 代 理

權 、 同 意 權 及

撤 銷 權  

(二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概 要  

日 本 由 於 受 到 美 國 持 續 性 代 理 法 、 英 國 持 續 性 代 理 法 及 德 國 輔 助

制 度 (原 文 成 年 照 護 法 )等 之 影 響 3 7 7，基 於 尊 重 本 人 自 主 權 下，在 本 人

還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可 判 斷 締 結 契 約 之 內 容 及 必 要 性 ， 約 定 於 其 日 後 因 精

神 上 之 障 礙 致 使 判 斷 能 力 不 足 時 ， 有 關 自 己 之 生 活 ， 療 養 看 護 及 財 產

3 7 7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7，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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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事 務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 以 公 示 方 式 事 先 明 確 表 示 其 意 思 ， 對 於 意 定

監 護 人 賦 予 代 理 權 3 7 8。 然 此 為 附 條 件 之 委 任 契 約 ， 在 程 序 上 ， 當 本

人 發 生 精 神 障 礙 或 判 斷 力 不 充 分 時 ， 尚 必 須 附 隨 家 事 法 院 所 選 任 之 意

定 監 護 監 督 人 時 ， 契 約 才 發 生 效 力 之 停 止 條 件 契 約 3 7 9。 亦 即 ， 於 日

後 發 生 應 受 保 護 狀 態 時 ， 由 本 人 所 指 定 之 監 護 人 ， 在 法 制 化 之 公 權 力

監 督 下 ， 針 對 雙 方 當 事 人 事 先 約 定 之 事 項 ， 遂 行 其 監 護 活 動 3 8 0。  

由 於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之 當 事 人 於 締 結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時 ， 必 須 有 意 思

能 力 。 對 於 締 結 契 約 時 本 人 之 意 思 能 力 有 疑 義 時 ， 關 於 意 思 能 力 之 有

無 ， 應 提 起 訴 訟 解 決 之 3 8 1。 若 判 決 之 結 果 否 定 其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 則

意 定 監 護 人 基 於 該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所 行 使 之 行 為 ， 應 解 釋 為 無 權 代 理 行

為 ， 對 於 本 人 以 及 其 交 易 相 對 人 皆 有 重 大 影 響 。 因 此 ， 公 證 人 於 作 成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公 證 書 時 ， 應 與 本 人 直 接 面 談 ， 並 且 應 明 確 地 確 認 本 人

3 7 8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5 -
5 7， 2 0 1 1 年 1 2 月 ； 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7 8 - 7 9， 2 0 1 3 年 1 月 。  
3 7 9金 曉 珍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國 防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法 律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6 4， 2 0 1 0 年 5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6 5， 2 0 1 0 年 5 月 。  
3 8 0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7，

2 0 1 1 年 1 2 月 。  
3 8 1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5 9，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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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下 的 意 思 能 力 狀 況 。 例 如 公 證 人 應 要 求 本 人 提 出 診 斷 書 ， 以 證 明 本

人 具 有 理 解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性 質 及 法 律 效 果 之 能 力 3 8 2； 且 公 證 人 應 保

全 相 關 證 據 資 料 ， 以 避 免 因 對 於 本 人 意 思 能 力 有 無 產 生 紛 爭 而 影 響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之 有 效 性 ， 3 8 3。  

另 外 ， 關 於 智 能 或 精 神 障 礙 者 ， 除 認 其 精 神 症 狀 相 當 明 顯 ， 且 從

意 思 能 力 之 觀 點 ， 難 以 期 待 其 能 締 結 有 效 契 約 者 外 ， 仍 宜 依 個 案 判 斷

其 意 思 能 力 之 程 度 3 8 4， 因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能 力 會 隨 時 間 及 環 境 產 生 變

化。當 本 人 可 理解 其 意 思 決 定 過 程 後，經 公 證 人 確 認其 有 締 約 意 思 時，

應 肯 定 其 仍 得 締 結 有 效 的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3 8 5， 以 為 尊 重 智 能 或 精 神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不 可 僅 因 精 神 障 礙 之 理 由 ， 一 律 將 其 排 除 於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之 適 用 對 象。至 少 於 其 恢 復正 常 期 間 內，於 無明 確 反 證 之 情 形，

先 推 定 其 具 有 意 思 能 力 ， 經 公 證 程 序 後 肯 定 其 得 締 結 有 效 的 意 定 監 護

3 8 2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0，
2 0 1 1 年 1 2 月 。  

3 8 3 .黃 俊 榮 ， 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頁 6 3 - 6 4， 2 0 1 4 年 6 月 。  
3 8 4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0，

2 0 1 1 年 1 2 月 。  
3 8 5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0，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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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 約 3 8 6， 以 積 極 達 成 事 實 上 保 護 智 能 或 精 神 障 礙 者 之 任 務 。 至 於 一

般 的 身 體 癱 瘓 者 ， 因 無 意 思 能 力 上 的 問 題 ， 故 非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之 適 用

對 象 。 於 此 情 形 ， 只 需 利 用 一 般 的 委 任 契 約 即 可 3 8 7。  

日 本 學 說 依 本 人 之 健 康 狀 況 及 生 活 環 境 之 不 同 ，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分

為 三 種 型 態 3 8 8：1 .移 轉 型：本 人 意 思 能 力 尚 未 不 足 時，於 締 結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之 同 時 ， 也 締 結 一 般 的 委 任 契 約 ， 委 託 處 理 事 務 ， 而 於 將 來 判

斷 力 不 足 時，轉 換 為 任 意 監 護 契 約 之 類 型。2 .將 來 型 3 8 9：本 人 為 預 備

將 來 判 斷 能 力 不 足 時 ， 以 保 障 生 活 、 醫 療 照 護 為 目 的 ， 於 判 斷 能 力 不

足 時 發 生 效 力 之 契 約。3 .立 效 型：本 人 雖 已 發 生 意 思 能 力 降 低 或 不 足，

但 在 締 結 契 約 時 仍 有 意 思 能 力 ， 故 於 締 結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同 時 ， 立 即 由

本 人 或 意 定 監 護 受 任 人 向 家 事 法 院 聲 請 選 任 意 定 監 護 監 督 人 ， 使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生 效 。  

3 8 6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0，
2 0 1 1 年 1 2 月 。  

3 8 7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0，
2 0 1 1 年 1 2 月 ； 李 沃 實 ， 日 本 任 意 監 護 法 制 暨 其 運 用 上 衍 生 問 題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6 期 ， 頁 2 4 2， 2 0 0 9 年 4 月 。  
3 8 8李 沃 實 ， 日 本 任 意 監 護 法 制 暨 其 運 用 上 衍 生 問 題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6 期 ， 頁 2 4 8， 2 0 0 9 年 4 月 。  
3 8 9 .本 文 選 用 「 將 來 型 」 一 詞 ， 係 採 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4， 2 0 1 1 年 1 2 月 ； 另 李 沃 實 李 沃 實 釋 為 「 未 來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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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定 監 護 之 事 務，依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法 第 2 條 第 1 款 規 定：「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 謂 委 任 人 對 受 任 人 因 精 神 上 之 障 礙 致 辨 識 事 理 能 力 之 不 足 狀

況 下 ， 關 自 己 生 活 、 療 養 看 護 以 及 財 產 管 理 事 務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 並 就

委 任 之 事 務 賦 予 代 理 權 之 契 約 。 本 契 約 於 依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選 任 意

定 監 護 監 督 人 時 ， 發 生 其 效 力 3 9 0。 」 該 條 內 容 明 確 指 出 ， 以 委 任 人

本 身 日 常 生 活 或 健 康 管 理 方 面 之 利 益 保 護 作 為 契 約 目 的 之 一 部 份 。 更

具 體 的 說 ， 經 由 授 權 意 定 監 護 人 ， 就 委 任 人 之 醫 療 契 約 、 住 院 契 約 、

居 住 契 約 、 住 進 療 養 之 家 契 約 、 照 護 契 約 、 教 育 及 復 健 等 契 約 有 簽 訂

之 代 理 權 契 約 。 又 該 代 理 行 為 除 法 律 行 為 外 ， 與 契 約 目 的 有 關 附 隨 之

事 實 行 為 亦 得 代 理 3 9 1。  

至 於 在 具 體 之 照 護 服 務 (例 如 協 助 進 食 、 協 助 入 浴 、 更 換 尿 片 等 )

乃 屬 事 實 行 為 的 照 護 行 為 ， 並 不 包 含 在 委 任 事 項 3 9 2。 財 產 管 理 之 法

律 行 為 則 包 含 不 動 產 及 其 他 重 要 財 產 之 管 理 、 保 存 、 處 分 事 項 ； 與 金

3 9 0李 沃 實 ， 日 本 任 意 監 護 法 制 暨 其 運 用 上 衍 生 問 題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6 期 ， 頁 2 8 2， 2 0 0 9 年 4 月 。  
3 9 1李 沃 實 ， 日 本 任 意 監 護 法 制 暨 其 運 用 上 衍 生 問 題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6 期 ， 頁 2 6 5， 2 0 0 9 年 4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6 6， 2 0 1 0 年 5 月 。  
3 9 2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7 -

6 8， 2 0 1 1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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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機 關 進 行 交 易 事 項 ； 定 期 收 入 之 受 領 及 費 用 之 支 付 事 項 ； 日 常 生 活

之 交 易 事 項 ； 有 關 繼 承 之 事 項 ； 有 關 保 險 契 約 之 事 項 ； 及 重 要 文 書 證

件 之 保 管 事 項 3 9 3。  

另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法 第 6 條 規 定：「 意 定 監 護 人 於 執 行 第 二 條 (一 )款

所 定 之 委 託 事 務 時 (以 下 稱「 意 定 監 護 人 之 事 務」時，應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且 考 慮 其 身 心 狀 態 及 生 活 狀 況 )。」故 明 訂 要 意 定 監 護 人 有「 尊 重

本 人 意 思 之 義 務 」與「 身 體 照 護 之 義 務 」 3 9 4。至 於 所 謂「 尊 重 本 人 意

思 」包 括：1 .本 人 訂 約 時 所 表 示 之 意 思、2 .契 約 生 效 後 推 定 之 本 人 意 思

及 3 .契 約 生 效 後 本 人 明 示 之 意 思 等 三 類 3 9 5。 因 此 ， 本 人 自 己 意 思 表

示 、 同 意 ， 承 諾 等 不 可 或 缺 行 為 ， 如 住 進 療 養 之 家 之 同 意 行 為 ， 則 不

可 委 任 代 理 3 9 6。 而 有 關 侵 襲 性 醫 療 行 為 之 同 意 ， 則 與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相 同 ， 意 定 監 護 人 亦 無 此 權 限 ， 而 不 能 成 為 委 任 事 項 。  

3 9 3鄧 學 仁 、 李 銀 英 ， 法 務 部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研 究 成 果 報 告 書 ， 頁 6 6，
2 0 1 1 年 1 2 月 。  

3 9 4李 沃 實 ， 日 本 任 意 監 護 法 制 暨 其 運 用 上 衍 生 問 題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6 期 ， 頁 2 6 5， 2 0 0 9 年 4 月 。  
3 9 5李 沃 實 ， 日 本 任 意 監 護 法 制 暨 其 運 用 上 衍 生 問 題 ，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學 論 集 ，

1 6 期 ， 頁 2 6 6， 2 0 0 9 年 4 月 。  
3 9 6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6 7， 2 0 1 0 年 5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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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日 本 監 護 制 度 之 原 則  

(一 )  監 護 方 式 朝 向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 修 訂 ， 肯 定 本 人 自 主 自 決 權  

日 本 2 0 0 1 年 修 訂 的 成 年 監 護 制 度，是 立 基 於「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 」，

在 「 後 見 」 上 並 未 剝 奪 被 後 見 人 之 行 為 能 力 ， 其 法 律 行 為 僅 得 撤 銷 ，

且 日 常 生 活 行 為 得 單 獨 為 之 3 9 7。「 輔 佐 」制 度 也 是 以 財 產 行 為 為 主，

重 大 財 產 行 為 需 經 輔 佐 人 同 意 ， 未 經 輔 佐 人 同 意 之 法 律 行 為 也 是 得 撤

銷 。 被 後 見 人 的 行 為 能 力 及 被 輔 佐 人 未 經 輔 佐 人 同 意 之 法 律 行 為 都 是

「 得 撤 銷 」，可 以 看 出 已 朝 向 身 障 公 約 尊 重 本 人 自 主 權 努 力，但 其 對 於

被 後 見 人 及 被 輔 佐 人 仍 都 有 的 限 制 ， 並 不 是 採 個 案 判 斷 ， 無 法 依 個 人

需 求 調 整 ， 此 從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的 必 要 性 原 則 來 看 ， 似 仍 不

足，並 未 考 量 到 每 位 當 事 人 的 能 力 狀 況 不 同。「 補 助 」制 度 對 於 補 助 人

同 意 權 保 留 之 範 圍 及 補 助 人 代 理 權 之 範 圍 ， 完 全 由 家 庭 法 院 視 本 人 需

求 裁 定 3 9 8； 此 制 度 與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制 度 相 似 ， 但 不 若 德 國 有 「 輔 助

3 9 7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8， 2 0 1 5 年 1 2 月 。  
3 9 8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1 0， 2 0 1 5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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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件 已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消 滅 ， 則 輔 助 人 之 職 務 範 圍 及 期 限 亦 應 隨 之 解 除

或 限 縮 」 的 規 定 ， 也 因 此 無 「 定 期 審 查 」 的 程 序 ， 但 相 對 於 「 後 見 」

及「 輔 佐 」是 較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的 尊 重 個 人 的 權 利、意 願

及 選 擇 ， 且 考 量 本 人 的 最 佳 利 益 及 最 小 損 害 原 則 。  

(二 )  身 上 照 護 保 護 義 務 ， 應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  

後 見 人 或 輔 佐 人 於 身 上 照 護 事 務 上 ， 關 於 本 人 之 生 活 、 療 養 看 護

及 財 產 管 理 等 事 務 時 ， 須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 ， 以 及 顧 及 其 身 心 狀 態 和 生

活 狀 況 (日 民 法 第 8 5 8 條、第 8 7 6 條 5 )。另 有 關 處 分 本 人 居 住 用 之 不 動

產 時 ， 須 取 得 家 事 法 院 之 許 可 ， 法 院 針 對 處 分 之 必 要 性 、 妥 當 性 以 及

對 價 之 相 當 性 為 整 體 之 考 量 (日 民 法 第 8 5 9 條 之 3 ) 3 9 9。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法 第 6 條 明 訂 要 意 定 監 護 人 有 「 尊 重 本 人 意 思 」 與 「 身 體 照 護 」 之 義

務 。 此 與 身 障 公 約 著 重 「 尊 重 本 人 自 主 自 決 權 」 及 「 避 免 代 理 權 的 濫

用 」 有 關 連 性 。 有 關 本 人 的 身 上 照 護 ， 可 以 視 為 具 有 高 度 的 人 格 自 主

權 ， 到 底 雖 可 以 代 替 本 人 為 之 。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本 人 得 否 自 為 行 為 之 決

3 9 9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6 9， 2 0 1 3 年 1 月 ； 蔡 佩 伃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頁 5 5， 2 0 1 0 年 5 月 。  

1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定，取 決 於 意 思 能 力。因 此 就 算 是「 被 後 見 人」或「 被 輔 佐 人 」，在 本

人 的 身 上 照 護 議 題 上 ， 只 要 具 備 有 意 思 能 力 ， 都 應 予 以 尊 重 ， 這 才 是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不 斷 強 調 的「 尊 重 本 人 自 主 自 決 權 」。而 依 循 本 人 選 擇 的

生 活 模 式 及 財 產 運 用 的 方 式 ， 尊 重 本 人 在 判 斷 上 可 能 會 犯 錯 ； 同 時 為

防 止 他 人 不 當 的 侵 害 本 人 財 產 ， 對 於 本 人 的 重 大 財 產 ， 必 須 經 過 法 院

許 可 ， 這 是 以 法 律 程 序 來 保 障 本 人 的 財 產 權 ， 同 時 也 是 身 障 公 約 賦 予

國 家 應 以 積 極 的 角 度 ， 確 保 障 礙 者 在 任 何 時 刻 、 任 何 地 點 及 任 何 情 況

下 ， 其 權 利 都 不 會 被 濫 用 。  

(三 )  設 置 監 護 之 監 督 人 ， 以 監 督 機 制 保 障 本 人 權 益  

成 年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設 有 後 見 監 督 人 、 輔 佐 監 督 人 及 補 助 監 督 人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設 有 意 定 監 督 人 ， 以 監 督 各 類 型 監 護 人 ， 若 發 現 不 正 當

行 為 或 其 他 不 適 任 之 事 由 ， 得 向 家 庭 法 院 請 求 解 任 監 護 人 。 惟 成 年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的 監 督 監 護 事 項 無 定 期 向 家 庭 法 院 報 告 的 規 定 ， 而 意 定 監

督 人 就 其 監 督 監 護 事 項 有 定 期 向 家 庭 法 院 報 告 的 規 定 。 緃 觀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及 第 5 項 ， 在 協 助 障 礙 者 的 支 持 措 施 同 時 ， 亦 需 留 意

避 免 障 礙 者 權 利 的 不 當 剝 奪 ， 因 此 部 份 事 務 需 有 監 督 機 制 及 正 當 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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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序 ， 以 保 障 障 礙 者 權 利 為 前 提 監 護 監 督 人 ， 是 一 種 事 後 保 護 機 制 ，

透 過 公 權 力 的 積 極 作 為 ， 確 保 障 礙 者 身 上 照 護 及 財 產 管 理 上 的 權 益 。  

貳、  韓國監護制度概要與原則  

一、  韓國監護制度概要  

(一 )  韓 國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概 要  

韓 國 2 0 1 3 年 實 施 法 定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成 年 後 見 、 限 定 後 見 及 特 定

後 見 等 三 制 度 )， 其 分 類 方 式 類 似 日 本 法 定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1 .  成 年 後 見：以「 因 疾 病、身 心 障 礙、高 齡 及 各 種 精 神 原 因 不 能 長 期

正 常 處 理 自 己 事 務 的 人 」為 保 護 對 象 (韓 民 法 第 9 條 第 1 項 )。除 精

神 方 面 的 障 礙 者 外 ， 缺 乏 處 理 事 務 能 力 及 不 能 正 常 表 達 思 想 等 者

也 包 含 在 內，即 事 實 上 幾 乎 不 能 自 己 獨 立 行 使 法 律 行 為，故 法 院 依

職 權 或 依 聲 請 做 出 為「 成 年 後 見 」的 判 決，並 選 任「 成 年 後 見 人 」，

給 予「 成 年 後 見人 」以 法 定 代 理 人之 地 位 (韓 民 法 第 11 條；第 9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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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 1 項 ) 4 0 0。 成 年 後 見 人 也 被 賦 予 廣 泛 財 產 管 理 及 身 上 照 護 之

代 理 權 與 撤 銷 權，但 基 於 尊 重 自 己 決 定 之 觀 點，有 關 購 買 日 常 用 品

及 其 他 日 常 生 活 必 要 範 圍 內 之 法 律 行 為 ， 則 考 慮 到 本 人 現 存 能 力

之 活 動，以 維 持 本 人 正 常 化 生 活，被 後 見 人 不 能 撤 銷 日 常 的 法 律 行

為 及 對 價 不 大 的 法 律 行 為 (韓 民 法 第 1 0 條 第 4 項 ) 4 0 1。且 家 庭 法 院

考 量 本 人 的 意 思 及 現 存 能 力 的 基 礎 上 ， 針 對 個 別 需 求 決 定 被 成 年

後 見 人 可 以 獨 立 為 一 定 的 法 律 行 為 (韓 民 法 第 1 0 條 第 2、3 項 ) 4 0 2。

成 年 後 見 人 享 有 財 產 行 為 的 概 括 性 法 定 代 理 人 權 (韓 民 法 第 9 3 8 條

第 1 項 )，惟 對 人 身 事 項 的 代 行 決 定 做 出 規 範 (韓 民 法 第 9 4 7 條 第 1

項 )； 身 上 事 務 之 決 定 ， 若 本 人 狀 態 容 許 ， 應 單 獨 為 之 ； 倘 若 無 法

自 為 決 定，則 由 家 庭 法 院 依 個 別 需 求，指 定 成 年 後 見 人 得 代 行 決 定

之 權 限 範 圍 (韓 民 法 第 9 3 8 條 第 3 項 ) 4 0 3。  

4 0 0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1 9 9，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1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1 9 9，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2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0，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3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2， 2 0 1 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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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限 定 後 見：以「 因 疾 病、身 心 障 礙、高 齡 及 其 他 精 神 的 原 因 缺 乏 處

理 自 己 事 務 的 人」為 保 護 對 象 (韓 民 法 第 1 2 條 ) 4 0 4。這 不 要 求 如 成

年 後 見 的 「 長 期 性 」， 只 要 有 「 缺 乏 」 即 可 向 家 庭 法 院 聲 請 4 0 5。

原 則 上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因 具 有 行 為 能 力，可 以 進 行 有 效 的 法 律 行 為，

但 家 庭 法 院 可 規 定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須 獲 得 限 定 監 護 人 同 意 才 能 實 施

的 法 律 行 為 的 範 圍 (韓 民 法 第 1 3 條 第 1 項 ) 4 0 6。未 經 限 定 後 見 人 同

意 之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法 律 行 為 可 以 撤 銷 ， 但 該 法 律 行 為 是 日 常 生

活 所 需，且 對 價 不 大 的 法 律 行 為，則 不 可 撤 銷 (韓 民 法 第 1 3 條 第 4

項 ) 4 0 7。「 限 定 後 見 」 雖 然 仍 有 可 能 限 制 本 人 之 能 力 ， 但 已 脫 離 了

定 型 化 的 規 範，可 謂 已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的 必 要 性 原 則

4 0 8。即「 限 定 後 見 」並 沒 有 以 法 律 條 文 特 別 的 規 範 那 些 法 律 行 為

需 要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同 意，而 是 由 家 庭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而 定，採 個 案

4 0 4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3，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5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3，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6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4，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7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4，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0 8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2， 2 0 1 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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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判 斷 為 原 則，是 一 種 非 常 積 極 尊 重 本 人 的 作 為，以 必 要 性 原 則

來 衡 量 ， 大 大 的 限 縮 限 定 後 見 人 之 職 權 範 圍 。  

3 .  特 定 後 見：以 對 於「 因 疾 病、身 心 障 礙、高 齡 及 其 他 精 神 的 原 因 臨

時 需 要 幫 助 或 對 特 定 事 務 需 要 幫 助 的 人 」為 保 護 對 象 (韓 民 法 第 1 4

條 之 2 第 1 項 ) 4 0 9。 因 特 定 後 見 是 幫 助 被 特 定 後 見 人 在 特 定 事 務

上 需 要 幫 助 的 事 項 ， 故 在 被 特 定 後 見 人 的 行 為 能 力 方 面 無 任 何 限

制 4 1 0。因 幫 助 為 必 要 時，因 此 需 要 有 被 特 定 後 見 人 身 心 狀 況 的 鑑

定，且 不 得 違 反 本 人 的 意 思 而 進 行 特 定 後 見 (韓 民 法 第 1 4 條 之 2 第

2 項 )，及 對 於 特 定 後 見 應 有 期 間 或 事 務 範 圍 的 限 制 (韓 民 法 第 1 4 條

之 2 第 3 項 ) 4 1 1。顯 見「 特定 後 見 」僅 是 賦 予 特 定 後 見 人 一 段 時 間

或 一 次 性 的 代 理 權，且 對 象 僅 限 特 定 事 務 4 1 2。可 謂 實 際 了 必 要 最

小 限 制 ， 完 全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4 1 3。  

4 0 9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4，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1 0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5，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1 1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5，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1 2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2， 2 0 1 5 年 7
月 。  

4 1 3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2， 2 0 1 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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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韓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 主 要 在 指 定 法 定 監 護 開 始 之 前 ， 本 人 具 有 較 為 完

整 的 判 斷 能 力 時 ， 為 因 應 對 將 來 判 斷 能 力 下 降 等 情 形 ， 預 先 擬 定 監 護

內 容 ， 且 提 前 予 以 委 任 的 制 度 ， 內 容 包 含 財 產 管 理 及 身 上 照 護 4 1 4。

亦 指 本 人 在 具 意 思 能 力 時 ， 預 先 為 將 來 當 本 人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時 ， 可 能

遭 遇 到 的 情 況 做 準 備 。 當 本 人 發 生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時 ， 代 理 人 遵 循 本 人

的 意 思 ， 為 本 人 做 最 佳 利 益 。 而 為 了 防 止 出 現 代 理 權 濫 用 情 形 ， 必 須

進 行 公 證 (韓 民 法 第 9 5 9 條 之 1 4 第 2 項 )，且 設 有 意 定 監 護 監 督 人，在

履 行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時 應 以 最 大 限 度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思 (韓 民 法 第 9 5 9 條

之 1 4 第 4 項 ) 4 1 5。 這 是 身 障 公 約 對 於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權 的 向 前 延 伸 表

現 ， 即 對 本 人 自 主 自 決 的 尊 重 ， 不 只 在 當 下 ， 也 在 未 來 。  

二 、  韓 國 監 護 制 度 之 原 則  

(一 )  監 護 方 式 朝 向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 修 訂 ， 肯 定 本 人 自 主 自 決 權  

4 1 4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6，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1 5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6，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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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限 制 最 多 的 「 成 年 後 見 」 類 型 與 日 本 類 似 ， 被 成 年 後 見 人 之 法

律 行 為 得 撤 銷 ， 且 家 庭 法 院 考 量 本 人 的 意 思 及 現 存 能 力 的 基 礎 上 ， 針

對 個 別 需 求 決 定 被 成 年 後 見 人 可 以 獨 立 為 一 定 的 法 律 行 為 ， 不 得 撤 銷

4 1 6。「 限 定 後 見 」類 型 ，雖 有 未 經 限 定 後 見 人 同 意 之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法 律 行 為 可 以 撤 銷 ， 但 法 條 並 沒 有 明 訂 須 經 限 定 後 見 人 同 意 之 法 律 行

為 種 類，而 是 由 家 庭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決 定 4 1 7。此 從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的 必 要 性 原 則 來 看 ， 均 努 力 朝 向 尊 重 本 人 的 權 利 看 齊 ； 前 者 是

消 極 的 尊 重 被 成 年 後 見 人 在 一 定 範 圍 內 有 行 為 能 力 ， 後 者 是 積 極 的 採

個 案 判 斷 ， 尊 重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當 下 的 能 力 及 自 身 整 體 的 狀 況 ， 來 決 定

他 人 代 理 的 職 務 範 圍 及 權 限。「 特 定 後 見 」類 型，對 本 人 干 涉 更 小，不

僅 對 被 特 定 後 見 人 沒 有 任 何 的 行 為 能 力 限 制 ， 及 被 特 定 後 見 人 只 在 單

一 事 件 上 或 某 一 特 定 時 間 範 圍 內 要 他 人 的 幫 助 ， 而 具 特 定 後 見 人 不 得

違 反 被 特 定 後 見 人 的 意 思 ， 最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的 最 小 限 制 原 則 。  

4 1 6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8 - 9， 2 0 1 5 年 1 2 月 。  
4 1 7黃 詩 淳 ， 成 年 監 護 代 行 決 定 基 準 之 研 究 期 末 報 告 ， 科 技 部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告 ， 計 畫 編 號 ： M O S T 1 0 3 - 2 4 1 0 - H - 0 0 2 - 0 5 5， 頁 1 0， 2 0 1 5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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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身 上 照 護 及 醫 療 行 為 的 限 制  

被 成 年 後 見 人 在 其 健 康 條 件 充 許 的 範 圍 內 ， 可 以 自 主 決 定 與 人 身

利 益 相 關 的 事 項 (韓 民 法 第 9 4 7 條 第 1 項 )。因 此 有 關 被 後 見 人 的 居 住、

福 利 設 施 的 出 入 、 會 面 與 治 療 等 應 優 先 尊 重 被 後 見 的 意 見 。 而 成 年 後

見 人 以 治 療 成 年 被 後 見 人 為 目 的 ， 需 要 將 其 隔 離 在 精 神 病 院 或 其 他 場

所 時，應 獲 得 家 庭 法 院 的 許 可 (韓 民 法 第 9 4 7 條 之 2 第 2 項 ) 4 1 8。限 定

後 見 人 應 綜 合 考 量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情 況 ， 在 不 違 反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利

益 前 提 下 應 尊 重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意 見 (韓 民 法 第 9 5 9 條 之 6、第 9 4 7 條 )。

在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身 上 照 護 事 項，如 果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尚 有 自 我 決 定 能 力，

則 由 被 限 定 後 見 人 獨 自 做 出 決 定 (韓 民 法 第 9 5 9 條 之 6 )； 如 果 無 法 獨

自 做 出 決 定，則 由 家 庭 法 院 決 定 或 變 更 限 定 後 見 人 的 權 限 範 圍 (韓 民 法

第 9 5 9 條 之 4 第 2 項 、 第 9 3 8 條 之 第 3 項 、 第 4 項 ) 4 1 9。 而 意 定 監 護

4 1 8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2，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4 1 9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頁 2 0 4，
h t t p : / / w w w. y 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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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 明 訂 在 履 行 意 定 監 護 契 約 時 應 以 最 大 限 度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思 ， 且 有

公 證 制 度 。  

這 是 對 本 人 影 響 重 大 的 高 度 人 格 自 主 的 事 務 ， 需 家 庭 法 院 的 許 可

或 裁 定 ， 或 有 公 證 程 序 ， 其 以 一 定 法 律 程 序 來 保 障 本 人 之 權 益 ， 即 為

身 障 公 約 對 於 「 尊 重 本 人 自 主 自 決 權 」 的 重 視 ， 基 本 上 本 人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 自 得 為 行 為 能 力 ， 倘 若 本 人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時 ， 為 避 免 與 本 人 高

度 自 主 有 關 的 人 格 權 受 到 侵 害 ， 或 未 尊 重 本 人 現 存 能 力 ， 以 家 庭 法 院

許 可 ， 作 為 確 保 成 年 後 見 人 及 限 定 後 見 人 符 合 本 人 之 利 益 ， 同 時 展 現

身 權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3 款 及 第 4 款 ， 給 予 本 人 必 要 性 之 協 助 ， 確 保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願 ， 防 止 本 人 權 利 被 濫 用 。  

(三 )  設 置 監 護 之 監 督 人 ， 以 監 督 機 制 保 障 本 人 權 益  

成 年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設 有 成 年 後 見 監 督 人 、 限 定 後 見 監 督 人 及 特 定

後 見 監 督 人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設 有 意 定 監 督 人 ， 以 監 督 各 類 型 後 見 人 ，

當 各 類 型 後 見 人 與 被 後 見 人 之 間 發 生 利 益 相 悖 的 情 形 時 ， 及 定 期 向 家

庭 法 院 報 告 ， 以 維 護 被 後 見 人 之 權 益 。 此 事 後 保 護 機 制 ， 透 過 監 督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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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後 見 人 ， 使 各 後 見 人 代 為 決 定 或 同 意 前 ， 隨 時 留 意 各 被 後 見 人 的

意 思 。 即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4 項 及 第 5 項 所 要 表 達 的 ， 協 助 障 礙 者

的 支 持 措 施 同 時 ， 亦 需 留 意 避 免 障 礙 者 權 利 被 剝 奪 ， 當 無 法 確 認 各 被

後 見 人 的 意 願 或 選 擇 時 ， 必 須 以 對 後 見 人 的 意 願 或 選 擇 為 最 接 近 解 釋

的 原 則 ， 來 代 為 決 定 或 同 意 。  

第五節  小結  

從 第 四 章 及 本 章 各 節 中 可 以 整 理 英 國 、 美 國 、 德 國 、 日 本 、 韓 國

及 我 國 在 成 年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運 用 在 身 上 照 護 的 異 同，如 下 表 五 - 2 所 示： 

表 五 - 2： 我 國 與 各 國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異 同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國家 英 美 德 日本 韓國 我國 

區分 無 無 無 
三元 三元 二元 

後見 保佐 補助 成年
後見 

限定
後見 

特定
後見 

監護
宣告 

輔助
宣告 

宣告後意
思能力 

個別
判斷 

個別
判斷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有 

宣告後法
律行為能
力 

宣告
部分
需經
同意 

宣告
部分
無效 

宣告
部分
需經
同意 

得 
撤 
銷 

得 
撤 
銷 

得 
撤 
銷 

得 
撤 
銷 

得 
撤 
銷 

得 
撤 
銷 

完 
全 
無 
效 

宣告
部分
需經
同意 

監護人或
代理人對
受監護人
財產管理
的權限 

權 
限 
受 
限 

權 
限 
受 
限 

權 
限 
受 
限 

完 
全 
權 
限 

法律
規範
及法
院裁
定擴
張範
圍內
有權 

需本
人請
求並
經法
院同
意 

法律
規範
內有
權但
法院
可依
個案
判斷 

法 
院 
依 
個 
案 
判 
斷 

需本
人請
求並
經法
院同
意 

完 
全 
權 
限 

法律
規範
或法
院裁
定限
縮範
圍有
權限 

20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監護人或
代理人對
受監護人
移送安置
的權限 

法院
指定
專人
協助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無代
理權
限及
同意
權 

需本
人同
意且
法院
事先
同意
權限 

需本
人同
意且
法院
事先
同意
權限 

需 
法 
院 
同 
意 

需法
院事
先同
意有
權限 

需法
院事
先同
意有
權限 

無需
法院
同意
或事
先同
意有
權限 

無需
法院
同意
或事
先同
意有
權限 

監護人或
代理人對
受監護人
侵入性治
療的權限 

法院
指定
專人
協助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準用
未成
人監
護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監護人或
代理人對
受監護人
終止維生
醫療的權
限 

法院
指定
專人
協助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需 
法 
院 
同 
意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無 
代 
為 
決 
定 
權 

監護人向
法院報告 有 有 有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無 無 

監督監護
人 有 

監 
督 
法 
院 

監 
督 
法 
院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 無 

監督監護
人向法院
報告 

有 
監督
法院
派訪
視員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有 無 無 

從 上 表 中 可 以 得 知 ， 各 國 在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與 法 律 行 為 能 力 間 ， 雖

同 意 有 其 關 聯 性 ， 但 不 必 然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 在 意 思 能 力 上 強 調 只 要 是

人 ， 除 非 能 證 明 其 無 意 思 能 力 ， 否 則 均 肯 定 有 意 思 能 力 ， 並 尊 重 其 因

有 意 思 能 力 ， 僅 在 其 依 意 思 能 力 而 欲 為 法 律 行 為 的 能 力 上 須 要 支 持 或

協 助 。 監 護 制 度 是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足 者 的 支 持 措 施 之 一 ， 其 目 的 不 在

取 代 本 人 的 決 定 ， 而 是 應 在 尊 重 本 人 意 願 前 提 下 ， 協 助 本 人 作 決 定 ，

若 本 人 無 法 對 外 明 確 表 達 其 意 願 或 決 定 時 ，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是 基 於 常

與 本 人 互 動 ， 瞭 解 本 人 的 心 思 意 念 ， 故 在 不 違 反 本 人 意 願 前 提 下 ， 本

人 做 接 近 其 意 願 的 決 定 。 又 為 避 免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的 濫 權 ， 除 有 法 律

保 留 外 並 在 法 律 程 序 上 設 有 監 督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的 機 制 ； 另 對 於 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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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財 產 管 理 、 重 要 法 律 行 為 或 是 人 身 管 理 (含 身 上 照 護 )部 分 設 有 法 官

保 留 的 審 核 機 制 。 綜 觀 各 國 在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的 結 論 如 下 ：  

壹、  落實尊重自我決定權，並設有監督保護制度  

各 國 早 先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都 是 全 面 性 監 護 制 度 ， 使 受 監 護 人 全 面 失

去 法 律 上 的 能 力 ， 剝 奪 受 監 護 人 的 自 主 權 甚 大 ， 之 後 修 法 依 受 監 護 人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程 度 ， 法 院 給 予 監 護 人 監 護 事 項 的 權 限 不 同 及

設 有 法 院 監 督 或 監 督 人 制 度 。 且 不 論 是 何 種 監 護 樣 態 ， 都 要 求 必 須 在

可 能 範 圍 下 ， 瞭 解 及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見 ， 除 非 能 證 明 其 無 意 思 能 力 。 又

對 於 受 監 護 人 日 常 生 活 必 須 之 行 為 ， 都 尊 重 本 人 的 現 存 能 力 ， 而 得 自

行 為 法 律 行 為 ， 不 若 我 國 監 護 制 度 ， 一 經 受 監 護 宣 告 ， 其 法 律 行 為 無

效 ， 且 宣 告 後 無 法 院 監 督 或 監 督 人 制 度 。 相 形 之 下 ， 我 國 最 不 尊 重 本

人 之 自 我 決 定 權 ； 此 部 份 觀 察 德 國 成 年 人 輔 助 制 度 及 韓 國 法 定 監 護 中

的「 特 定 後 見 」，其 更 是 尊 重 本 人 的 現 存 能 力，除 非 法 院 有 規 定 的 監 護

事 項 ， 否 則 均 尊 重 本 人 的 決 定 ； 且 就 算 法 定 的 監 護 事 項 ， 當 無 法 確 認

本 人 的 意 願 或 選 擇 時 ， 需 採 最 接 近 本 人 之 意 願 或 選 擇 來 解 釋 。  

21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各 國 在 修 法 後 ， 除 了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外 ， 另 有 以 本 人 自 主 意 願 訂 定

契 約 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意 定 監 護 制 度 是 基 於 本 人 未 來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時，

對 於 自 己 的 生 活 維 持 、 身 體 照 護 及 財 產 管 理 等 事 務 的 委 託 他 人 ， 各 國

並 有 不 同 的 公 權 力 介 入 監 督 方 式 。 我 國 民 法 目 前 雖 尚 無 此 制 度 形 成 ，

然 2 0 1 6 年 1 0 月 已 進 行 預 告 修 正「 民 法 親 屬 編（ 意 定 監 護 ）」部 分 條 文

4 2 0。但 在 預 告 修 正 版 本 中，仍 無 設 監 督 監 護 人 的 機 制，對 於 本 人 一 旦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後 ， 監 護 人 是 否 尊 重 本 人 的 自 主 自 決 ， 或 依 循 最 接 近 本

人 之 意 願 或 選 擇 ， 無 從 查 證 。  

貳、  意思能力判斷必須考量現存能力  

對 於 意 思 能 力 之 判 斷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尤 為 重 要 ， 障 礙 不 應 成 為 監

護 宣 告 的 必 要 性 。 因 此 意 思 能 力 之 判 斷 標 準 ， 從 過 去 重 視 醫 療 上 的 診

斷 結 果 ， 改 為 對 於 自 我 決 定 權 的 尊 重 ， 必 須 重 視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針 對 個 案 進 行 個 別 的 判 斷 ， 監 護 制 度 為 保 護 障 礙 者 的 最 後 手 段 。 意 思

4 2 0法 務 部 ， 詳 參 ：

h t t p s : / / w w w. m o j . g o v. t w / c t . a s p ? x I t e m = 4 4 7 2 6 9 & c t N o d e = 2 7 5 2 0 & m p = 0 0 1，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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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在 財 產 管 理 及 身 上 照 護 的 展 現 上 ， 應 從 各 別 角 度 加 以 檢 討 4 2 1。

監 護 宣 告 除 了 應 有 一 定 程 度 以 上 的 障 礙 存 在 外 ， 也 必 須 要 有 保 護 本 人

之 必 要 性 存 在 ， 即 為 保 護 本 人 之 利 益 下 ， 不 得 已 對 本 人 以 撤 銷 方 式 來

剝 奪 行 為 能 力 ， 才 是 符 合 本 人 利 益 。 基 於 監 護 宣 告 者 對 本 人 的 權 利 有

一 定 程 度 之 影 響 ， 英 國 2 0 0 5 年 意 思 能 力 法 承 認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人 會 影

響 到 人 們 各 方 面 的 生 活 領 域 ， 因 此 提 出 五 項 指 導 原 則 ： (一 )意 思 能 力

推 定 原 則、 (二 )協 助 自 我 作 決 定 原 則、 (三 )避 免 偏 見 原 則、 (四 )最 佳 利

益 原 則 及 (五 )最 小 限 制 原 則 ， 以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的 精 神 。 即 本 人 意 思 能

力 有 欠 缺 時 ， 需 要 監 護 人 執 行 監 護 工 作 時 ， 仍 必 項 確 認 被 監 護 之 人 當

下 的 現 存 能 力 ， 即 意 思 能 力 的 狀 況 ， 避 免 對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存 在 偏 見 ，

且 儘 可 能 以 支 持 的 角 度 ， 幫 助 及 鼓 勵 被 監 護 之 人 自 己 處 理 或 決 定 自 己

的 事 物 。 另 監 護 人 執 行 監 護 工 作 時 ， 以 採 取 最 接 近 被 監 護 之 人 的 意 願

或 選 擇 的 最 佳 利 益 解 釋 ， 同 時 必 須 是 對 其 最 少 的 限 制 。 而 日 本 的 「 新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鑑 定 書 製 作 參 考 手 冊 」 及 「 新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診 斷 書 製 作

參 考 手 冊 」，由 法 律 界 與 精 神 醫 學 界 的 專 家 共 同 研 議 出 的 參 考 手 冊，除

4 2 1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0 6， 2 0 0 7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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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將 財 產 上 管 理 的 概 念 分 為 四 個 層 級 外 ， 同 時 也 把 抽 象 的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提 出 具 體 的 判 斷
4 2 2

， 也 值 得 我 國 參 考 。  

參、  身上照護及醫療行為是高度人格自主權，需有法律程

序  

各 國 監 護 制 度 的 修 改 後 都 多 少 涵 蓋 身 上 照 護 ， 不 若 我 國 目 前 仍 侷

限 於 財 產 管 理 上 ； 其 中 德 國 在 身 上 照 護 的 規 範 密 度 及 嚴 謹 度 更 可 為 各

國 參 考 。 德 國 法 中 特 別 明 列 重 大 醫 療 行 為 之 決 定 如 涉 及 受 監 護 人 侵 入

治 療 、 結 紮 手 術 、 移 送 安 置 、 維 生 醫 療 等 ， 因 具 有 不 可 回 復 性 及 影 響

監 護 人 重 大 為 由 ， 需 由 法 院 之 同 意 始 得 為 之 4 2 3。  

身 上 照 護 及 醫 療 行 為 可 視 為 一 種 具 高 度 的 人 格 自 主 權 ， 當 本 人 有

意 思 能 力 時 ， 本 應 自 為 判 斷 及 決 定 。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能 力 在 個 別 的

事 務 上 ， 隨 著 時 間 或 對 個 別 事 務 的 理 解 不 同 ， 可 能 有 不 同 判 斷 力 ， 在

面 對 自 身 的 身 上 照 護 及 醫 療 行 為 等 高 度 的 人 格 自 主 議 題 ， 原 則 上 仍 應

4 2 2高 一 書 ， 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 ， 警 大 法 學 論 集 ， 1 3 期 ， 頁 2 3 8， 2 0 0 7 年

1 0 月 。  
4 2 3林 義 軒 ，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頁 8 5， 2 0 1 3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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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重 不 違 背 本 人 意 願，才 是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第 3 項「 支 持 意 思 決

定 」的 精 神
4 2 4
。但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當 意 思 能 力 有 所 欠 缺 時，就 需 要 他 人

的 支 持 或 協 助 ； 尤 其 面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 既 要 對 於 其 自 我 決 定 權 予 以 保

障 ， 又 要 確 認 其 對 身 上 照 護 及 醫 療 行 為 等 議 題 的 理 解 程 度 。 身 障 公 約

第 12 條第 4 項 ， 運 用 在 面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實 在 不 具 備 決 定 所 需 的 意 思

能 力 時 ， 監 護 人 代 為 決 定 有 關 障 礙 者 的 高 度 人 格 自 主 權 議 題 上 ， 採 必

須 經 過 法 院 許 可 。 即 對 於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最 佳 利 益 ， 仍 是 必 須 建 構 在 尊

重 其 意 願 、 期 待 及 選 擇 上 。 依 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實 施 概 念 ， 輔 助 人 理

應 是 最 瞭 解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意 願 、 期 待 及 選 擇 之 人 。 為 執 行 輔 助 事 項 ，

輔 助 人 必 須 時 常 與 心 智 障 礙 者 接 觸 ， 了 解 其 想 法 及 意 願 ， 才 能 在 心 智

障 礙 者 無 法 清 楚 或 明 確 表 達 時 ， 仍 可 以 在 尊 重 心 智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的

前 提 下 ， 為 心 智 障 礙 者 做 最 佳 的 安 排 。 再 經 過 法 院 對 高 度 人 格 自 主 權

許 可 的 程 序 ， 是 雙 重 保 障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人 格 權 不 受 不 當 侵 害 ， 此 亦 為

身 障 公 約 要 保 障 的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權 。  

4 2 4黃 詩 淳 ， 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人 權 會 訊 ， 1 1 7 期 ， 頁 3 1， 2 0 1 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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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障 礙 者 由 於 生 理 上 或 心 智 上 的 發 展 ， 影 響 其 公 平 參 與 社 會 的 機 會，

及 過 去 保 護 的 觀 念，淪 為 社 會 上 依賴 的 客 體，使 其 在自 我 權 利 發 展 上，

常 處 於 被 漠 視 的 一 群 。 隨 著 國 際 人 權 的 日 趨 重 視 ， 聯 合 國 通 過 以 障 礙

者 為 主 體 的 身 障 公 約 ， 揭 示 障 礙 者 與 其 他 人 一 樣 ， 享 有 平 等 人 權 的 觀

念 ， 成 為 二 十 世 紀 重 要 的 人 權 公 約 。 我 國 2 0 1 4 年 通 過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 將 身 障 公 約 內 國 法 化 ， 除 呼 應 國 際 人 權 外 ， 亦 是 回 應 我 國 憲 法 保

障 每 一 位 國 人 的 基 本 人 權 。 依 憲 法 第 1 5 5 條 (社 會 保 險 與 救 助 之 實 施 )

及 憲 法 增 修 文 第 1 0 條 (基 本 國 策 )，社 會 福 利 的 最 基 本 目 標，應 是 以 人

性 尊 嚴 為 本 ， 以 確 保 人 的 基 本 需 要 被 保 障 。 面 對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易 成 為 社 會 上 被 視 為 保 護 的 客 體 ， 政 府 更 應 透 過 法 律 層 面 的 明 確

化 及 行 政 規 制 的 合 理 調 整 ， 使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主 體 被 「 平 等 及 不 歧 視 」

的 對 待 ， 以 合 於 身 障 公 約 的 精 神 。  

第一節  結論  

壹、  身心障礙法令主流是人權觀點下的社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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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礙 者 的 觀 點 ， 從 早 期 個 人 觀 點 下 的 「 醫 療 模 式 」、「 功 能 模 式 」

及「 慈 善 模 式 」，到 現 在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對 障 礙 者 的 意 涵，

從 原 本 關 注 在 障 礙 者 身 體 的「 損 傷 」或「 功 能 」，到 瞭 解 障 礙 的 產 生 源

於 人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 在 承 認 障 礙 者 自 身 狀 況 的 前 提 下 ， 更 加 強 調 社 會

環 境 對 障 礙 者 的 諸 多 限 制 ， 障 礙 者 在 社 會 上 遭 受 到 態 度 、 制 度 及 環 境

上 的 障 礙，必 須排 除 社 會 上 的 障 礙，使 障 礙 者 有 尊 嚴 的 在 社 會 上 生 活。  

隨 著 障 礙 者 的 觀 點 演 進 ， 聯 合 國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問 題 日 趨 重 視 ， 最

早 的 1 9 7 5 年 的「 障 礙 者 權 利 宣 言 」，到 2 0 0 6 年 通 過「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將 障 礙 者 的 人 權 內 涵 ， 正 式 從 「 個 人 觀 點 」 走 向 「 人 權 觀 點 」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亦 即 以「 權 利 觀 點 」看 待 障 礙 者，強 調 障 礙 者 的 尊

嚴 及 國 家 應 祛 除 社 會 障 礙，使 所 有 人 均 能 享 有 充 分 之 尊 嚴 及 平 等 權 利。 

我 國 有 關 障 礙 者 的 法 案，首 見 於 1 9 8 0 年 頒 布 的 殘 福 法，相 關 法 條

是 以 醫 療 與 慈 善 觀 點 為 主 ， 規 劃 照 顧 障 礙 者 以 養 護 機 構 與 醫 療 重 建 為

主，這 是 典 型 的「 個 人 觀 點」之「 醫 療 模 型」及「 慈 善 模 型 」，於 1 9 9 7

年 殘 福 法 更 名 為 身 保 法 ， 其 理 念 上 是 以 保 障 障 礙 者 的 基 本 權 利 出 發 ，

內 容 呼 應 了 聯 合 國 1 9 7 5 年 的「 障 礙 者 權 利 宣 言 」，至 2 0 0 7 年 身 保 法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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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為 身 權 法 ， 強 調 障 礙 者 為 獨 立 自 主 的 個 體 ， 與 一 般 人 一 樣 享 有 相 同

的 權 益，使 我 國 對 障 礙 者 的 觀 點 進 入「 人 權 觀 點 」下 的「 社 會 模 式 」，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定 義 已 與 聯 合 國 的 定 義 接 軌 ， 而 在 2 0 1 4 年 頒 布 身 障 公

約 施 行 法 ， 更 是 突 顯 我 國 保 障 障 礙 者 的 決 心 。 另 我 國 身 權 法第 5 條 以

IC F 概 念 為 架 構 ， 作 為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的 基 礎 ， 再 以 身 權 法 第 7 條 進 行

需 求 評 估 ，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是 「 個 人 觀 點 」 的 「 醫 療 模 式 」 及 「 功 能

模 式 」，與「 人 權 觀 點 」的「 社 會 模 式」的 交 錯 評 估，關 注 到 障 礙 的 產

生 源 於 人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  

貳、  機構安置心智障礙者法規範落差在於正當法律程序及

比例原則  

從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的 解 釋 ， 憲 法 對 人 的 權 利 保 障 ， 不 管 是 平 等 權 、

人 身 自 由 權 或 其 他 對 概 括 性 自 由 權 的 闡 釋 ， 均 採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及 比 例

原 則 為 審 查 的 核 心 ， 此 與 身 障 公 約 第 5 條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及 第 1 2 條 在

法 律 之 前 獲 得 平 等 承 認 相 當。從 身 權 法 5 0 條 來 看，與 全 日 型 機 構 提 供

之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相 近 者 ， 尚 有 居 家 照 顧 、 生 活 重 建 、 社 區 居 住 、 日 間

式 照 顧 、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及 其 他 有 關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的 服 務 ， 故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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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型 機 構 只 是 眾 多 提 供 障 礙 者 獲 得 個 人 所 需 的 支 持 及 照 顧 ， 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的 方 式 之 一 。 因 此 安 置 心 智 障 礙 者 於 機

構 之 前 ， 應 先 尊 重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選 擇 、 意 願 與 需 求 ， 同 時 與 其 他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供 需 的 可 行 性 、 必 要 性 進 行 必 要 之 連 結 與 嚐 試 。 又 依 目 前

法 律 規 範 ，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未 有 監 護 宣 告 者 ， 其 法 律 行 為 有 效 ， 因 此

機 構 的 服 務 契 約 應 與 成 年 心 智 障 礙 者 本 人 簽 定，方 符 合 正 當 法 律 程 序；

致 於 如 何 讓 心 智 障 礙 者 瞭 解 法 律 行 為 及 契 約 內 容 ， 則 有 賴 相 關 輔 具 、

其 他 支 持 措 施 的 介 入 及 終 身 教 育 體 系 4 2 5。  

參、  成年監護制度應遵守身障公約的人格保障原則  

「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作 為 保 護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成 年 人 ， 避 免

其 受 到 傷 害 ， 在 程 序 上 必 須 優 先 且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 且 須 符 合 受

監 護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原 則 ， 及 應 「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 與 「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4 2 5身 心 障 礙 成 人 教 育 及 終 身 學 習 活 動 實 施 辦 法 第 3 條 規 定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實 施 身 心 障 礙 成 人 教 育 ， 應 以 充 實 其 生 活 基 本 知 能 及 提 高 社

會 適 應 能 力 為 目 標 ； 其 教 育 內 容 ， 分 類 如 下 ： 一 、 基 本 教 育 課 程 ： 指 補 習 與

進 修 教 育 或 職 業 訓 練 法 規 所 定 以 外 ， 有 助 增 進 身 心 障 礙 成 人 就 業 知 能 或 補 充

基 本 教 育 知 能 所 開 設 之 課 程 。 二 、 陶 冶 身 心 課 程 或 活 動 ： 指 有 助 提 升 身 心 障

礙 成 人 生 活 知 能 、 健 康 休 閒 、 人 際 溝 通 、 社 會 適 應 、 人 文 素 養 、 生 涯 規 劃 等

生 活 品 質 所 開 設 之 課 程 或 活 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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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生 活 狀 況 」 的 符 合 比 例 原 則 。 此 亦 為 身 障 公 約 所 強 調 ， 不 應 忽 略 心

智 障 礙 者 可 為 意 思 表 示 之 能 力 的 任 何 可 能 性 ， 即 不 應 為 了 保 障 交 易 雙

方 及 保 護 心 智 障 礙 者 ， 遂 先 否 定 心 智 障 礙 者 有 意 思 表 示 之 能 力 ， 反 而

應 透 過 各 種 方 式 以 積 極 的 協 助 心 智 障 礙 者 將 其 意 願 、 期 待 及 選 擇 等 意

思 能 力 表 現 出 來 。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能 力 在 個 別 的 事 務 上 ， 因 著 時 間 或 對

個 別 事 務 的 理 解 不 同 ， 可 能 有 不 同 判 斷 力 ， 因 此 ， 只 要 障 礙 者 能 行 使

權 利 ， 均 應 加 以 尊 重 ， 僅 在 無 法 自 為 決 定 時 ， 始 得 由 他 人 代 行 。 這 是

依 循 身 障 公 約 第 1 2 條 肯 定 障 礙 者 的 人 格 權，無 論 障 礙 者 的 各 種 生 理、

心 理 功 能 限 制 與 程 度 為 何 ?其 具 有 相 同 的 法 律 地 位 及 被 法 制 體 系 平 等

對 待 之 權 利 。 因 監 護 制 度 中 涉 及 協 助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方 法 有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 且 同 時 包 含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的 範 圍 。 身 障 公 約 其 實 並 無 反 對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 只 是 對 於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的 法 規 範 提 出 原 則 ， 即 法 律

上 能 力 平 等 、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 合 理 調 整 等 精 神 ， 其 合 理 調 整 既 是 法 律

上 的 必 要 性 、 最 小 限 制 、 比 例 原 則 ， 亦 是 監 護 制 度 設 計 應 遵 守 的 必 要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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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尊重自主決定權及監督保護制度是各國成年監護制度

的關鍵  

各 國 早 先 監 護 制 度 都 是 全 面 性 監 護 制 度 ， 剝 奪 受 監 護 人 法 律 上 的

能 力 ， 影 響 自 主 權 甚 大 。 修 法 後 依 受 監 護 人 意 思 能 力 欠 缺 或 不 足 的 程

度 ， 法 院 給 予 監 護 人 監 護 事 項 的 權 限 不 同 及 設 有 法 院 監 督 或 監 督 人 制

度 。 且 不 論 是 何 種 監 護 樣 態 ， 都 要 求 必 須 在 可 能 範 圍 下 ， 瞭 解 及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見 ， 除 非 能 證 明 其 無 意 思 能 力 。 又 對 於 受 監 護 人 日 常 生 活 必

須 之 行 為 ， 都 尊 重 本 人 的 現 存 能 力 ， 而 得 自 行 為 法 律 行 為 ， 不 像 我 國

監 護 制 度 ， 一 經 受 監 護 宣 告 其 法 律 行 為 無 效 。 同 時 ， 各 國 多 有 創 設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是 基 於 本 人 未 來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時 ， 對 於 自

己 的 生 活 維 持 、 身 體 照 護 及 財 產 管 理 等 事 務 的 委 託 他 人 ， 並 有 不 同 的

公 權 力 介 入 監 督 方 式 。  

第二節  建議  

本 文 從 身 障 公 約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尊 重 差

別 、 合 理 調 整 及 公 平 參 與 等 重 要 原 則 ， 及 我 國 身 權 法 核 心 目 的 在 保 障

2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障 礙 者 的 個 人 基 本 人 權 及 其 符 合 人 性 尊 嚴 的 生 活 ， 讓 障 礙 者 在 對 自 己

的 生 活 有 選 擇 與 控 制 上 的 主 體 性 。 其 適 用 在 心 智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實

踐 上 ， 即 便 是 為 了 幫 助 心 智 障 礙 者 增 加 自 主 生 活 能 力 及 參 與 社 會 這 個

理 由 ， 也 不 應 採 先 剝 奪 權 利 ， 再 給 予 自 主 權 利 。 機 構 安 置 是 否 符 合 最

小 限 制 原 則 及 必 要 性 原 則 ， 以 障 礙 者 的 自 決 為 核 心 ， 既 能 尊 重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意 思 、 意 願 及 選 擇 ， 同 時 能 保 護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身 心 整 全 性 ， 以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已 面 臨 挑 戰 ， 因 此 建 議 如 下 ：  

壹、  以權利主體的觀點，修改機構的服務契約  

目 前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的 服 務 契 約 ， 依 政 府 公 告 的 「 機 構 服 務 身 心

障 礙 者 契 約 書 範 本 」 辦 理 ， 契 約 範 本 仍 是 把 障 礙 者 視 為 一 個 被 照 顧 、

保 護 的 客 體 ， 因 此 障 礙 者 並 非 權 利 主 體 。 為 使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決 定 權 能

夠 展 現 ， 首 先 契 約 應 將 立 約 人 的 主 體 ， 改 為 機 構 與 障 礙 者 本 人 ， 同 時

應 將 契 約 改 為 僅 有 定 有 期 限 之 定 型 化 契 約 (因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有 效 期 限

最 長 為 五 年 4 2 6，故 定 型 化 契 約 最 長 不 宜 超 過 五 年 )，因 障 礙 者 是 與 社

4 2 6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 身 心 障 礙 證 明 有 效 期 限 最 長 為

五 年 ， 身 心 障 礙 者 應 於 效 期 屆 滿 前 九 十 日 內 向 戶 籍 所 在 地 之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申 請 辦 理 重 新 鑑 定 及 需 求 評 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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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環 境 互 動 ， 尤 其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身 心 特 質 會 隨 著 年 歲 的 增 長 及 社 會 環

境 的 接 觸 而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歷 程 和 狀 況 。 而 契 約 條 文 中 應 與 機 構 實 際 服

務 相 同 ， 對 於 機 構 依 定 型 化 契 約 第 四 條 至 第 六 條 所 提 供 之 服 務 ， 即 機

構 之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因 直 接 涉 及 到 接 受 服 務 者 在 機 構 內 的 生 活 態 樣，

故 應 視 為 契 約 之 附 約 。 另 涉 及 對 人 身 自 由 限 制 或 傷 害 的 樣 態 ， 例 ： 門

禁 設 施、約 束 措 施、精 神 用 藥 (障 礙 者 原 本 沒 有 服 用 精 神 用 藥，居 住 機

構 後 卻 開 始 有 服 用 精 神 用 藥 )等 直 接 影 響 障 礙 者 自 主 權 益，契 約 應 為 記

載 事 項 並 附 帶 同 意 書 ， 並 敍 明 機 構 避 免 濫 權 之 監 督 機 制 ， 如 經 機 構 內

權 益 保 障 或 申 訴 委 員 會 或 地 方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同 意 。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的 服 務 契 約 建 議 修 正 對 照 如 下 表 六 - 1 所 示 ：  

表 六 - 1： 機 構 安 置 障 礙 者 服 務 契 約 建 議 修 正 對 照 表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立 契 約

書 人  

立 契 約 書 人 _ _ _ _ _ _ _ _ _ _（ 以

下 簡 稱 甲 方 ） _ _ _ _ _ _ _ _（ 機

構 名 稱 ， 以 下 簡 稱 乙 方 ），

基 於 乙 方 提 供 托 育 /養 護 等

服 務 ， 雙 方 同 意 共 同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立 契 約 書 人 _ _ _ _ _ _ _ _ _ _（ 以

下 簡 稱 甲 方 ） 將 _ _ _ _ _ _ _ _
（ 身 心 障 礙 者 ， 以 下 簡 稱 案

主 ） 委 託 _ _ _ _ _ _ _ _（ 機 構 名

稱 ， 以 下 簡 稱 乙 方 ） 提 供 托

育 /養 護 等 服 務 ， 雙 方 同 意

共 同 遵 守 下 列 事 項 ：  

第 1 條  

甲 方 同 意 自 進 住 機 構 之 日 起

先 行 接 受 乙 方 之 托 育 / 養 護

評 估 ， 評 估 期 間 不 得 逾 三 十

日，乙 方 得 視 個 案 需 要 延 長，

但 最 長 不 得 逾 三 十 日 。  

甲 方 同 意 案 主 自 進 住 機 構 之

日 起 先 行 接 受 乙 方 之 托 育 /
養 護 評 估 ， 評 估 期 間 不 得 逾

三 十 日 ， 乙 方 得 視 個 案 需 要

延 長，但 最 長 不 得 逾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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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方 應 事 先 提 供 評 估 項 目 及

標 準 ， 評 估 期 間 乙 方 提 出 具

體 事 實 足 證 甲 方 有 不 適 合 或

無 法 接 受 乙 方 提 供 托 育 / 養
護 服 務 之 情 形 時 ， 經 通 知 甲

方 後，乙 方 得 終 止 契 約，甲 方

於 受 理 通 知 十 四 日 內 辦 理 退

住，或 經 甲 方 同 意，由 乙 方 協

助 轉 介 其 他 機 構 。  
評 估 期 間 ， 甲 方 得 不 附 理 由

終 止 契 約 。  
甲 方 對 乙 方 第 二 項 評 估 結 果

不 服 ， 得 向 乙 方 權 益 委 員 會

提 出 複 評 估 。  

評 估 期 間 乙 方 提 出 具 體 事 實

足 證 案 主 有 不 適 合 或 無 法 接

受 乙 方 提 供 托 育 / 養 護 服 務

之 情 形 時，經 通知 甲 方 後，乙

方 得 終 止 契 約 ， 甲 方 於 受 理

通 知 十 四 日 內 領 回 案 主 ， 或

經 甲 方 同 意 ， 由 乙 方 協 助 轉

介 其 他 機 構 。  
評 估 期 間 ， 甲 方 得 不 附 理 由

終 止 契 約 。  

第 3 條  

乙 方 得 依 法 要 求 對 甲 方 於 入

住 前 作 健 康 檢 查 並 提 供 健 康

報 告 書 ， 健 康 檢 查 費 用 由 甲

方 負 擔 。 甲 方 應 儘 可 能 說 明

自 身 身 心 狀 況 ， 以 獲 得 適 當

之 服 務 。  

甲 方 應 繳 交 案 主 健 康 報 告

書 ， 或 應 乙 方 要 求 對 案 主 作

健 康 檢 查 並 提 供 健 康 報 告

書 ， 健 康 檢 查 費 用 由 甲 方 負

擔 。 甲 方 應 儘 可 能 說 明 案 主

身 心 狀 況 ， 以 使 案 主 獲 得 適

當 之 服 務 。  

第 4 條  

乙 方 應 依 甲 方 身 心 特 性 及 需

要 ， 並 與 甲 方 討 論 以 訂 定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 提 供 甲 方 妥

適 服 務 ， 並 建 立 個 案 資 料 及

記 錄 。  
前 項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得 隨 時

修 正 ， 視 為 契 約 之 附 約 需 經

甲 乙 雙 方 簽 定  

乙 方 應 依 案 主 身 心 特 性 及 需

要 ， 訂 定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

提 供 妥 適 之 服 務 ， 並 建 立 個

案 資 料 及 記 錄 。 甲 方 應 與 乙

方 保 持 聯 繫 ， 並 參 與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之 訂 定 。  

第 6 條

第 1 項  

乙 方 應 依 第 四 條 、 第 五 條 規

定 提 供 食 宿 、 生 活 自 理 、 健

康 維 護 、 休 閒 娛 樂 、 社 區 適

應 、 技 藝 陶 冶 、 或 其 他 支 持

服 務 時 ， 需 事 先 與 甲 方 討 論

並 列 入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 。  

乙 方 應 依 第 四 條 、 第 五 條 規

定 提 供 食 宿 、 生 活 自 理 、 健

康 維 護 、 休 閒 娛 樂 、 社 區 適

應 、 技 藝 陶 冶 、 或 其 他 支 持

服 務 。  

第 1 0 條  

甲 方 進 住 機 構 後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乙 方 得 終 止 契

約 ：  
一 、 甲 方 不 依 規 定 繳 納 托 育

養 護 費 ， 經 以 保 證 金 抵 繳 不

足 並 經 催 告 仍 不 繳 交 者 。  

案 主 進 住 機 構 後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乙 方 得 終 止  契
約 ：  
一 、 甲 方 戶 籍 或 住 居 所 遷 移

未 通 知 乙 方 ， 經 乙 方 於 相 當

期 限 內 三 次 （ 每 次 期 間 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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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 方 離 開 機 構 外 宿，未 告

知 乙 方 或 辦 妥 乙 方 規 定 之 手

續 ， 達 當 年 度 內 達 三 次 。  
三 、 甲 方 有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之 危 險 行 為 ， 經 乙 方 權 益 委

員 會 決 議 退 住 者 。  
四、甲 方 因 重 大 疾 病、機 能 退

化 或 發 生 其 他 障 礙 ， 經 醫 師

診 治 需 長 期 醫 療 ， 致 不 符 合

主 管 機 關 核 定 之 服 務 對 象 。  
五、甲 方 患 有 法 定 傳 染 病，經

隔 離 治 療 而 無 效 者 ， 但 依 法

不 得 排 除 就 養 者 除 外 。  
六、甲 方 接 受 托 育 /養 護 原 因

消 滅 或 不 符 乙 方 安 置 條 件

者 。  
前 項 情 形 乙 方 應 通 知 甲 方 於

期 限 內 （ 除 非 急 迫 情 形 外 ，

期 限 不 得 少 於 十 四 日 ） 辦 理

離 開 機 構 手 續 ， 甲 方 不 得 拒

絕 ； 甲 方 所 繳 納 之 保 證 金 ，

於 辦 妥 離 開 機 構 手 續 後 ， 乙

方 應 予 無 息 退 還 。  
第 一 項 除 第 三 款 外 ， 甲 方 不

服 ， 得 向 乙 方 權 益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訴 。  

少 於 二 十 日 ）書面 聯 繫，仍 無

法 聯 絡，致 生 損 害 於 乙 方 者。 
二 、 甲 方 不 依 規 定 繳 納 托 育

養 護 費 ， 經 以 保 證 金 抵 繳 不

足 並 經 催 告 仍 不 繳 交 者 。  
三 、 案 主 未 依 乙 方 請 假 程 序

擅 自 離 開 或 被 甲 方 擅 自 帶 離

機 構 超 過 十 五 日，經 三 次（ 每

次 不 得 少 於 五 日 ）通 知 甲 方，

仍 未 返 回 者 。  
四 、 案 主 有 致 人 於 死 或 重 傷

之 危 險 行 為 ， 經 乙 方 維 護 院

生 權 益 委 員 會 與 案 主 代 表 一

人（ 監 護 人 或 代理 人 ）決 議 退

院 者 。  
五、案 主 因 重 大疾 病、機 能 退

化 或 發 生 其 他 障 礙 ， 經 醫 師

診 治 需 長 期 醫 療 ， 非 乙 方 提

供 之 服 務 所 能 承 擔 者 。  
六、案 主 患 有 法 定 傳 染 病，經

隔 離 治 療 而 無 效 者 。  
七、案 主 接 受 托 育 /養 護 原 因

消 滅 或 不 符 乙 方 安 置 條 件

者 。  
前 項 情 形 乙 方 應 通 知 甲 方 於

期 限 內 （ 除 非 急 迫 情 形 外 ，

期 限 不 得 少 於 十 四 日 ） 辦 理

離 開 機 構 手 續 或 通 知 原 介 送

單 位 將 案 主 送 交 甲 方 ， 甲 方

不 得 拒 絕 ； 甲 方 所 繳 納 之 保

證 金 ， 於 辦 妥 離 開 機 構 手 續

後 ， 乙 方 應 予 無 息 退 還 。  

第 11 條  

乙 方 應 於 甲 方 進 住 機 構 前 發

給 下 列 書 面 資 料 ：  
一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辦 理

身 心 障 礙 者 日 間 照 顧 及 住 宿

式 照 顧 收 費 原 則 。  
二 、 身 心 障 礙 者 日 間 照 顧 及

住 宿 式 照 顧 費 用 補 助 辦 法 。  
三 、 機 構 團 體 規 範 及 退 宿 規

定 。  
四 、 辦 理 請 假 手 續 規 定 。  

乙 方 應 於 案 主 進 住 機 構 前 發

給 甲 方 下 列 書 面 資 料 ：  
一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辦 理

身 心 障 礙 者 托 育 養 護 收 費 原

則 。  
二 、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托 育 養

護 費 用 補 助 辦 法 。  
三 、 機 構 請 假 規 定 。  
四 、 機 構 服 務 規 定 。  
五 、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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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機 構 權 益 委 員 會 相 關 資

料 。  
六 、 約 束 準 則 。  
七 、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  

第 11 條  

甲 方 有 下 列 行 為 之 一 ， 甲 方

經 勸 阻、疏 導 無 法 制 止，且 無

其 他 替 代 照 顧 措 施 ， 須 實 施

約 束 措 施 或 使 用 藥 物 控 制

時 ， 乙 方 應 經 身 心 專 科 醫 師

診 斷 ：   
一 、 甲 方 有 傷 害 自 己 或 他 人

之 行 為 。  
二 、 甲 方 常 有 跌 倒 情 事 ， 而

有 安 全 顧 慮 之 虞 。  
前 項 甲 方 危 害 行 為 ， 若 未 及

經 醫 師 診 斷 ， 乙 方 至 少 應 有

二 名 以 上 醫 事 人 員 參 據 醫 師

既 往 診 斷 紀 錄 ， 經 評 估 確 有

約 束 之 必 要 時 ， 並 得 甲 方 同

意 依 約 束 準 則 使 用 適 當 約 束

物 品 ， 惟 不 得 使 用 藥 物 。  

無  

第 1 2 條

之 1  

本 契 約 期 間 自 簽 訂 之 日 起 至

_ _年 _ _月 _ _日 為 止 ， 期 限 屆

滿 時 失 其 效 力 。 乙 方 應 於 期

滿 前 二 個 月 通 知 甲 方 。  

無  

貳、  障礙者鑑定、需求評估及機構安置間的應有比例性原

則與監督審核機制  

為 與 國 際 間 障 礙 者 的 定 義 接 軌，我 國 身 權 法 第 5 條 以 I C F 概 念 為

架 構 ， 作 為 身 心 障 礙 鑑 定 的 基 礎 ， 再 以 身 權 法第 7 條 進 行 需 求 評 估 ，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 是 值 得 肯 定 。 然 目 前 的 障 礙 鑑 定 報 告 仍 是 由 一 群 專

業 醫 療 人 員 來 主 導 ， 其 是 以 「 個 人 觀 點 」 的 「 醫 療 模 式 」 及 「 功 能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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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來 進 行 評 估 ， 之 後 有 關 障 礙 者 需 求 評 估 則 由 社 政 單 位 派 員 進 行 。

其 中 需 求 訪 談 多 僅 有 1 至 2 次 (每 次 時 間 1 至 2 小 時 )， 並 沒 有 實 際 與

障 礙 者 的 生 活 進 行 連 結 ， 尤 其 面 對 需 求 評 估 對 象 是 心 智 障 礙 者 時 ， 訪

談 中 幾 乎 是 訪 談 主 要 照 顧 者 ， 顯 少 詢 問 本 人 的 意 思 、 決 定 、 意 願 及 選

擇。要 落 實「 人 權 觀 點 」，則 必 須 在 需 求 評 估 上，訪 談 員 多 接 觸 障 礙 者

本 人 ， 拉 長 訪 談 的 時 間 及 次 數 ， 增 加 障 礙 者 的 自 我 評 估 ， 鼓 勵 障 礙 者

多 表 達 其 期 待 的 結 果；同 時，依 身 權 法 第 5 0 條，有 多 種 服 務 項 目 可 達

到 支 持 障 礙 者 生 活 時 ， 應 採 尊 重 障 礙 者 意 願 為 優 先 及 必 要 性 原 則 ， 在

障 礙 者 意 願 無 法 表 達 ， 或 影 響 其 立 即 性 生 命 安 全 時 ， 應 採 最 接 近 障 礙

者 意 思 、 意 願 及 選 擇 的 最 佳 利 益 之 解 釋 ， 及 最 小 限 制 原 則 。 對 於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 除 非 障 礙 者 本 人 同 意 ， 否 則 應 不 得 勾 選 機 構 安 置 ； 若 僅 能

以 機 構 安 置 方 能 維 護 本 人 利 益 時 ， 均 應 設 有 監 督 審 核 機 制 ， 如 ： 社 政

單 位 安 排 複 訪 視 、 法 律 依 據 或 法 院 許 可 。  

參、  落實維護障礙者權益，修正身權法相關法令  

身 權 法 作 為 保 障 障 礙 者 權 益 的 母 法 ， 彰 顯 社 會 福 利 的 「 案 主 」 不

再 汲 汲 營 利 於 爭 取 福 利 ， 而 進 入 在 乎 自 己 的 人 權 與 社 會 正 義 ， 對 於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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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 者 的 價 值 理 念 有 重 大 轉 變 ， 法 定 服 務 朝 向 滿 足 障 礙 者 全 人 與 生 命 歷

程 的 需 求 來 提 供 ， 同 時 更 尊 重 障 礙 者 基 本 的 社 會 參 與 權 4 2 7； 身 權 法

第 1 6 條 4 2 8更 是 揭 示 障 礙 者 的 人 格 權 益 應 予 尊 重 及 平 等 不 歧 視，給 予

適 切 協 助 。 這 已 然 涵 有 身 障 公 約 平 等 與 不 歧 視 、 尊 重 差 別 、 合 理 調 整

及 公 平 參 與 等 原 則 ， 惟 在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方 面 ， 整 部 身 權 法 並 沒 有 明

示，僅 在 第 三 章 保 健 醫 療 權 益 第 2 1 條 第 2 項 4 2 9及 第 四 章 就 業 權 益 第

3 3 條 第 1 項 4 3 0提 及 尊 重 障 礙 者 意 願。在 與 障 礙 者 日 常 生 活 最 接 近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的 第 五 章 支 持 服 務 ， 則 完 全 沒 有 提 及 尊 重 障 礙 者 意 願 。

為 強 化 對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權 的 決 定 ， 應 在 身 權 法 第 一 章 總 則 及 第 五 章

尋 覓 適 當 條 文 加 入 尊 重 障 礙 者 自 主 自 決 權 的 概 念 。  

4 2 7林 萬 億 、 劉 燦 宏 等 著 ，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與 福 利 ， 頁 2 9 - 3 0， 2 0 1 4 年 9
月 。  

4 2 8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1 6 條 規 定 ：「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人 格 及 合 法 權 益 ， 應 受

尊 重 及 保 障 ， 對 其 接 受 教 育 、 應 考 、 進 用 、 就 業 、 居 住 、 遷 徙 、 醫 療 等 權

益 ， 不 得 有 歧 視 之 對 待 。 公 共 設 施 場 所 營 運 者 ， 不 得 使 身 心 障 礙 者 無 法 公 平

使 用 設 施 、 設 備 或 享 有 權 利 。 公 、 私 立 機 關 （ 構 ）、 團 體 、 學 校 與 企 業 公 開 辦

理 各 類 考 試 ， 應 依 身 心 障 礙 應 考 人 個 別 障 礙 需 求 ， 在 考 試 公 平 原 則 下 ， 提 供

多 元 化 適 性 協 助 ， 以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公 平 應 考 機 會 。 」  
4 2 9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2 1 條 第 2 項 規 定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定 期 舉 辦 身 心 障 礙 者 健 康 檢 查 及 保 健 服 務 ， 並 依 健 康 檢 查 結 果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意 願 ， 提 供 追 蹤 服 務 。 」  
4 3 0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保 障 法 第 3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 各 級 勞 工 主 管 機 關 應 參 考 身 心

障 礙 者 之 就 業 意 願 ， 由 職 業 重 建 個 案 管 理 員 評 估 其 能 力 與 需 求 ， 訂 定 適 切 之

個 別 化 職 業 重 建 服 務 計 畫 ， 並 結 合 相 關 資 源 ， 提 供 職 業 重 建 服 務 ， 必 要 時 得

委 託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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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權 法 第 一 章 總 則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證 明 取 得 源 自 第 五 條 至 第 七 條

的 障 礙 鑑 定 與 需 求 評 估 的 報 告 書 ， 從 本 文 第 二 章 論 述 可 知 ， 需 求 評 估

人 員 應 以 呈 現 當 事 人 的 意 見 、 想 法 與 願 望 為 優 先 考 量 ， 然 ， 其 僅 在 實

務 操 作 層 面 的 理 念 呼 籲 ， 為 落 實 身 障 公 約 尊 重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自 決 權 ，

應 將 其 理 念 的 位 階 移 至 法 律 規 範 ， 以 展 現 我 國 遵 守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的 決

心，故 身 權 法 第 7 條 第 2 項 應 修 訂 為：「 前 項 需 求 評 估，應 尊 重 身 心 障

礙 者 意 思 ， 並 考 量 身 心 障 礙 者 障 礙 類 別 、 程 度 、 家 庭 經 濟 情 況 、 照 顧

服 務 需 求 、 家 庭 生 活 需 求 、 社 會 參 與 需 求 等 因 素 為 之 。 」  

身 權 法 對 於 障 礙 者 安 置 在 機 構 分 別 出 現 在 第 五 章 支 持 服 務 的 一

般 安 置 及 第 七 章 保 護 服 務 的 保 護 安 置 ， 從 本 文 第 三 章 論 述 可 得 ， 以 一

般 安 置 模 式 居 住 在 機 構 的 心 智 障 礙 者 為 多 數，其 僅 憑 需 求 評 估 的 勾 選，

即 可 依 身 權 法 第 6 5 條 與 機 構 締 結 服 務 契 約 入 住 ， 甚 至 簽 約 的 當 事 人

可 能 非 心 智 障 礙 者 ， 又 機 構 為 團 體 的 生 活 模 式 ， 必 有 對 人 身 自 由 的 限

制 或 剝 奪 ， 已 為 實 務 上 不 可 否 認 之 事 實 。 一 個 行 政 程 序 的 評 估 ， 可 能

導 致 損 及 障 礙 者 眾 多 的 權 利 ， 身 權 法 僅 於第 5 0 條第 6 款 規 定 ：「 日 間

及 住 宿 式 照 顧」的 概 括 式 呈 現。建 議 身 權 法 第 5 0 條 與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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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服 務 辦 法第 2 條 、第 4 5 條 及第 62 條 一 併 思 考 ， 並 尊 重 障 礙 者 意

願 ， 將 身 權 法第 5 0 條修 訂 為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應 依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意 願 辦 理 下 列 服 務 ，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所 需

之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 ， 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 一 、 居

家 照 顧 。 二 、 生 活 重 建 。 三 、 心 理 重 建 。 四 、 社 區 居 住 。 五 、 婚 姻 及

生 育 輔 導 。 六 、 日 間 照 顧 。 六 之 一 、 夜 間 住 宿 照 顧 。 六 之 二 、 全 日 住

宿 照 顧。七、家 庭 托 顧。八、課 後 照 顧。九、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十、

其 他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之 服 務 。 」  

又 本 文 認 為 國 家 對 於 障 礙 者 的 扶 助 、 照 顧 應 採 強 行 介 入 ， 尤 其 是

面 臨 心 智 障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 已 易 流 於 權 利 保 障 的 客 體 ， 國 家 基 於

維 護 其 權 益，對於 影 響 其 人 格 權 有 重 大 影 響 者，因 採積 極 介 人 的 方 式，

並 確 認 符 合 法 律 程 序 。 故 對 於 身 權 法 第 6 5 條 第 1 項 家 屬 可 成 為 締 結

契 約 者 ， 應 予 以 限 縮 其 權 利 ， 修 正 為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應 與 接 受 服

務 者 本 人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但 依 法 須 由 家 屬 或 代

理 人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不 在 此 限 。 」 同 時 對 於 非 由 心 智 障 礙 本 人 同 意 或

有 法 律 依 據 之 契 約 締 結 理 應 得 撤 銷 ， 但 目 前 實 務 上 為 扶 助 或 保 障 心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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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礙 者 的 居 住 ， 仍 依 其 契 約 提 供 服 務 ， 為 解 決 實 務 問 題 ， 建 議 可 循 法

律 程 序 賦 予 短 期 有 效 契 約 ， 並 有 適 當 之 監 督 ， 以 兼 顧 法 律 程 序 與 國 家

照 顧 義 務 。 故 可 修 正 身 權 法 增 加 第 6 5 條 之 1：「 前 條 第 一 項 非 經 接 受

服 務 者 本 人 或 依 法 須 由 家 屬 或 代 理 人 之 書 面 契 約 ， 直 轄 市 、 縣 （ 市 ）

主 管 機 關 得 經 調 查 評 估 後，予 以 六 個 月 內 短 期 契 約，並 經 法 院 之 許 可。」 

身 權 法 相 關 條 文 建 議 修 正 對 照 如 下 表 六 - 2 所 示 ：  

表 六 - 2： 身 權 法 相 關 條 文 建 議 修 正 對 照 表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第 7 條 第 2 項  

前 項 需 求 評 估 ， 應 尊 重 身 心

障 礙 者 意 思 ， 並 考 量 身 心 障 礙 者

障 礙 類 別、程 度、家 庭 經 濟 情 況、

照 顧 服 務 需 求、家 庭 生 活 需 求、社

會 參 與 需 求 等 因 素 為 之 。  

第 7 條 第 2 項  
前 項 需 求 評 估 ， 應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障 礙 類 別、程 度、家 庭 經 濟 情

況 、 照 顧 服 務 需 求 、 家 庭 生 活 需

求 、 社 會 參 與 需 求 等 因 素 為 之 。  

第 5 0 條  
直 轄 市、縣（ 市 ）主 管 機 關 應

依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及 身 心 障 礙 者 意

願 辦 理 下 列 服 務 ，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所 需 之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 ，

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 、 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  
一 、 居 家 照 顧 。  
二 、 生 活 重 建 。  
三 、 心 理 重 建 。  
四 、 社 區 居 住 。  
五 、 婚 姻 及 生 育 輔 導 。  
六 、 日 間 照 顧 。  
六 之 一 、 夜 間 住 宿 照 顧 。  

第 5 0 條  
直 轄 市、縣（ 市）主 管 機 關 應

依 需 求 評 估 結 果 辦 理 下 列 服 務 ，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獲 得 所 需 之 個 人

支 持 及 照 顧，促 進 其 生 活 品 質、社

會 參 與 及 自 立 生 活 ：  
一 、 居 家 照 顧 。  
二 、 生 活 重 建 。  
三 、 心 理 重 建 。  
四 、 社 區 居 住 。  
五 、 婚 姻 及 生 育 輔 導 。  
六 、 日 間 及 住 宿 式 照 顧 。  
七 、 家 庭 托 顧 。  
八 、 課 後 照 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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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之 二 、 全 日 住 宿 照 顧 。  
七 、 家 庭 托 顧 。  
八 、 課 後 照 顧 。  
九 、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  
十 、 其 他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之 服 務 。  

九 、 自 立 生 活 支 持 服 務 。  
十 、 其 他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之 服 務 。  

第 6 5 條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應 與 接 受

服 務 者 本 人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但 依 法 須 由 家

屬 或 代 理 人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不 在

此 限 。  
前 項 契 約 書 之 格 式、內 容，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訂 定 定 型 化 契 約 書

範 本 與 其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之 事

項 。  

第 6 5 條 第 1 項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機 構 應 與 接 受

服 務 者 或 其 家 屬 訂 定 書 面 契 約 ，

明 定 其 權 利 義 務 關 係 。  

第 6 5 條 之 1  
前 條 第 一 項 非 經 接 受 服 務 者

本 人 或 依 法 須 由 家 屬 或 代 理 人 之

書 面 契 約，直 轄 市、縣（ 市 ）主 管

機 關 得 經 調 查 評 估 後 ， 予 以 六 個

月 內 短 期 契 約，並 經 法 院 之 許 可。 

無  

肆、  我國創設意定監護制度，也應修訂民法成年監護制度  

目 前 各 國 在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上 ， 均 朝 向 尊 重 自 主 自 決 權 修 訂 ， 因 此

有 法 定 監 護 制 度 的 修 訂 及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的 創 設 ， 其 並 非 表 示 完 全 依 意

思 能 力 不 足 者 之 意 思 為 依 歸 ， 不 考 量 其 他 因 素 ， 而 是 指 在 各 種 監 護 制

度 的 機 制 及 程 序 上 ， 不 論 是 在 財 產 管 理 或 人 身 管 理 上 ， 應 儘 量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願 。 我 國 法 務 部 於 公 告 1 0 5 年 1 0 月 4 日 預 告 修 正 「 民 法 親 屬

2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編 (意 定 監 護 )」部 分 條 文，比 較 可 惜 的 是 仍 僅 以 財 產 管 理 為 限，人 身 管

理 未 納 入 。  

然 而 ，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現 存 能 力 既 為 當 下 能 力 ， 此 時 心 智 障 礙 者 可

能 才 剛 成 年 ， 其 所 面 臨 的 有 關 人 身 管 理 (涵 蓋 身 上 照 護 問 題 )， 不 若 老

人 是 著 眼 於 未 來 意 思 能 力 或 身 心 退 化 所 面 臨 之 身 上 照 護 問 題 ， 因 此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作 為 本 人 對 未 來 喪 失 意 思 能 力 時 ， 對 於 自 己 的 生 活 維 持 、

身 上 照 護 及 財 產 管 理 等 事 務 得 委 託 他 人 方 式 ， 在 心 智 障 礙 者 身 上 是 無

法 解 決 其 立 即 面 臨 到 的 問 題 。 因 此 ， 宜 從 現 有 的 監 護 制 度 修 訂 以 解 決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法 律 上 的 困 境 。  

有 鑒 於 我 國 監 護 宣 告 對 被 監 護 宣 告 人 的 權 利 為 完 全 剝 奪 ， 甚 至 連

日 常 生 活 必 須 之 行 為 都 為 無 效 ； 而 輔 助 宣 告 在 法 律 上 又 傾 向 以 保 障 財

產 管 理 事 務 為 主 。 在 考 量 我 國 國 情 較 與 日 韓 相 近 ， 而 歐 美 對 障 礙 者 的

自 主 自 決 權 又 較 為 重 視 ， 故 建 議 參 採 日 韓 ， 全 面 修 正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 取 消 原 監 護 宣 告 的 結 果 是 本 人 行 為 能 力 無 效 ， 修 正 方 向 為 符 合 身

障 公 約 精 神 ， 朝 向 各 國 肯 定 本 人 有 意 思 能 力 及 「 不 否 認 本 人 有 行 為 能

力 」。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改 為 三 元 制，需 要 支 持 措 施 介 入 多 一 些 的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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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仍 維 持 「 監 護 宣 告 」 一 詞 ， 但 在 財 產 行 為 上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選 定 監

護 人 ， 法 院 並 得 賦 予 監 護 人 有 一 定 範 圍 之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 ， 而 欠 缺 意

思 能 力 之 人 所 為 之 法 律 行 為 ， 並 非 無 效 ， 而 是 只 能 事 後 撤 銷 。 原 我 國

監 護 制 度 中 的「 輔 助 宣 告 」，因 不 否 認 本 人 有 行 為 能 力，雖 予 以 維 持「 輔

助 宣 告 」一 詞，排 除 我 國 民 法 第 1 5 條 之 2 第 1 項 的 設 限，全 面 採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選 定 監 護 人 ， 法 院 並 得 賦 予 監 護 人 有 一 定 範 圍 之 代 理 權 及

同 意 權。並 參 考 韓 國 的「 特 定 後 見 」，增 設「 限 定 輔 助 宣 告 」一 詞，本

人 得 單 獨 為 有 效 之 法 律 行 為 ， 不 須 任 何 人 的 同 意 ， 僅 在 依 事 實 狀 況 發

生 需 要 他 人 協 助 之 事 項 時 ， 經 本 人 聲 請 法 院 得 賦 予 輔 助 人 一 定 期 間 或

範 圍 之 代 理 權 。 另 新 的 「 監 護 宣 告 」 或 「 輔 助 宣 告 」 也 都 不 宜 再 準 用

未 成 年 監 護 的 相 關 規 定 ， 而 是 另 設 單 獨 條 文 。  

伍、  民法增設監護的監督機制，並增列人身管理的法律保

留及法院許可的雙保障機制  

民 法 在 監 護 制 度 實 施 上 ， 為 充 分 尊 重 本 人 之 意 思 ， 避 免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有 濫 權 ， 至 本 人 受 有 損 害 ， 除 應 增 設 要 求 監 護 人 、 輔 助 人 、 限

定 輔 助 人 定 期 向 法 院 報 告 受 監 護 人 的 狀 況 ， 並 對 於 監 護 人 或 代 理 人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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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應 增 設 監 督 制 度 以 監 督 監 護 人、輔 助 人 及 限 定 輔 助 人，確 保 監 護 人、

輔 助 人 及 限 定 輔 助 人 在 執 行 職 務 範 圍 或 事 項，有 儘 量 尋 求 本 人 之 意 願，

不 會 損 及 受 監 護 人 、 受 輔 助 人 或 受 限 定 輔 助 人 的 權 益 。 法 院 的 監 督 制

度 ， 可 由 法 院 設 監 督 人 或 委 由 第 三 方 的 機 構 代 為 執 行 監 督 業 務 。  

在 身 上 照 護 部 份 ， 不 論 是 「 監 護 宣 告 」、「 輔 助 宣 告 」 或 「 限 定 輔

助 宣 告 」，都 應 優 先 尊 重 本 人 的 意 思、決 定 及 意 願 及 選 擇，當 本 人 無 法

為 意 思 能 力 或 決 定 時 ， 法 院 才 能 特 別 賦 予 監 護 人 或 輔 助 人 為 一 定 事 項

或 範 圍 之 代 理 權 ， 而 行 使 對 本 人 具 有 高 度 人 格 權 之 特 別 代 理 權 時 ， 如

移 送 機 構 安 置 、 約 束 行 為 、 侵 入 性 治 療 及 終 止 維 生 醫 療 之 決 定 ， 應 有

法 律 保 留 及 法 院 許 可 ， 監 護 人 、 輔 助 人 或 限 定 輔 助 人 ， 於 事 先 必 須 經

法 院 許 可 。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條 文 建 議 修 正 對 照 如 下 表 六 - 3 所 示 ：  

表 六 - 3： 民 法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條 文 建 議 修 正 對 照 表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條 號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第 1 5 條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 於 財 產 行 為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 其 財 產 行 為

應 經 輔 助 人 同 意 。 但 純 獲

法 律 上 利 益 ， 或 依 其 年 齡

及 身 分 、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無 行 為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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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 在 此 限。未 經 監 護 人

同 意 之 行 為，得 撤 銷，不 適

用 第 七 十 八 條 。  
第 七 十 九 條 至 第 八 十 三 條

規 定 ， 於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得

輔 助 人 同 意 之 情 形 ， 準 用

之 。  

第 1 5 條 之 2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 未 得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而 限 制 行 為

部 分 ， 視 為 有 行 為 能 力 。  
前 項 純 獲 法 律 上 利 益 ， 或

依 其 年 齡 及 身 分 、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者 ， 不 在 此 限 。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為 下 列 行

為 時，應 經 輔 助 人 同 意。但

純 獲 法 律 上 利 益 ， 或 依 其

年 齡 及 身 分 、 日 常 生 活 所

必 需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為 獨 資、合 夥 營 業

或 為 法 人 之 負 責 人 。  
  二、為 消 費 借 貸、消 費

寄 託、保 證、贈 與 或 信 託。 
  三 、 為 訴 訟 行 為 。  
  四、為 和 解、調 解、調

處 或 簽 訂 仲 裁 契 約 。  
  五、為 不 動 產、船 舶、

航 空 器 、 汽 車 或 其 他 重 要

財 產 之 處 分、設 定 負 擔、買

賣 、 租 賃 或 借 貸 。  
  六 、 為 遺 產 分 割 、 遺

贈 、 拋 棄 繼 承 權 或 其 他 相

關 權 利 。  
  七 、 法 院 依 前 條 聲 請

權 人 或 輔 助 人 之 聲 請 ， 所

指 定 之 其 他 行 為 。  
  第 七 十 八 條 至 第 八 十

三 條 規 定 ， 於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得 輔 助 人 同 意 之 情 形 ，

準 用 之 。  
  第 八 十 五 條 規 定 ， 於

輔 助 人 同 意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為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行 為

時 ， 準 用 之 。  
  第 一 項 所 列 應 經 同 意

之 行 為 ， 無 損 害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利 益 之 虞 ， 而 輔 助

人 仍 不 為 同 意 時 ，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得 逕 行 聲 請 法 院

許 可 後 為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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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5 條 之 2  

對 於 因 精 神 障 礙 或 其 他 心

智 缺 陷 ， 致 其 為 意 思 表 示

或 受 意 思 表 示 ， 或 辨 識 其

意 思 表 示 效 果 之 能 力 ， 不

足 者 ， 法 院 得 因 本 人 、 配

偶、四 親 等 內 之 親 屬、最 近

一 年 有 同 居 事 實 之 其 他 親

屬、檢 察 官、主 管 機 關 或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之 聲 請 ， 為 限

定 輔 助 之 宣 告 。  
  受 限 定 輔 助 之 原 因 消

滅 時 ， 法 院 應 依 前 項 聲 請

權 人 之 聲 請，撤 銷 其 宣 告。 

 

第 1 5 條 之 3  

受 限 制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 行

為 能 力，有 效，但 經 法 院 依

個 案 需 求 ， 並 得 本 人 同 意

部 分，視 為 限 制 行 為 能 力。 

 

第 1 0 9 5 條  
 監 護 人 有 正 當 理 由 ， 經 法

院 許 可 者，得 辭 任 其 職 務。 

第 1 0 9 6 條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得

為 監 護 人 ：  
  一 、 未 成 年 。  
  二 、 刪  
  三 、 受 破 產 宣 告 尚 未

復 權 。  
  四 、 失 蹤 。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得

為 監 護 人 ：  
  一 、 未 成 年 。  
  二 、 受 監 護 或 輔 助 宣

告 尚 未 撤 銷 。  
  三 、 受 破 產 宣 告 尚 未

復 權 。  
  四 、 失 蹤 。  

第 11 0 9 條

之 2  

刪  未 成 年 人 依 第 十 四 條 受 監

護 之 宣 告 者 ， 適 用 本 章 第

二 節 成 年 人 監 護 之 規 定 。  
第 二 節  成 年 人 之 監 護 及 輔 助  成 年 人 之 監 護 及 輔 助  

第 1111 條

之 1  

法 院 選 定 監 護 人 或 改 定 監

護 人 時 ， 應 依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 優 先 考

量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意

見，審 酌 一 切 情 狀，並 注 意

下 列 事 項 ：  
  一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及 財 產

狀 況 。  
  二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與 其 配 偶 、 子 女 或 其 他 共

法 院 選 定 監 護 人 時 ， 應 依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最 佳 利

益 ， 優 先 考 量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意 見 ， 審 酌 一 切 情

狀 ， 並 注 意 下 列 事 項 ：  
  一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及 財 產

狀 況 。  
  二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與 其 配 偶 、 子 女 或 其 他 共

同 生 活 之 人 間 之 情 感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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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生 活 之 人 間 之 情 感 狀

況 。  
  三、監 護 人 之 職 業、經

歷 、 意 見 及 其 與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利 害 關 係 。  
  四、法 人 為 監 護 人 時，

其 事 業 之 種 類 與 內 容 ， 法

人 及 其 代 表 人 與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利 害 關 係 。  
於 前 項 期 限 內 ， 監 護 人 未

向 法 院 報 告 者 ， 視 為 拒 絕

就 職 。  

況 。  
  三、監 護 人 之 職 業、經

歷 、 意 見 及 其 與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利 害 關 係 。  
  四、法 人 為 監 護 人 時，

其 事 業 之 種 類 與 內 容 ， 法

人 及 其 代 表 人 與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利 害 關 係 。  

第 1111 條

之 2  

照 護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法

人 或 機 構 及 其 代 表 人 、 負

責 人 ， 或 與 該 法 人 或 機 構

有 僱 傭 、 委 任 或 其 他 類 似

關 係 之 人 ， 經 法 院 同 意 得

為 該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監

護 人 。  

照 護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法

人 或 機 構 及 其 代 表 人 、 負

責 人 ， 或 與 該 法 人 或 機 構

有 僱 傭 、 委 任 或 其 他 類 似

關 係 之 人 ， 不 得 為 該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監 護 人 。 但

為 該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之 配

偶 、 四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或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者 ， 不 在 此

限 。  

第 1111 條

之 3  

監 護 開 始 時 ， 監 護 人 對 於

受 監 護 人 之 財 產 ， 應 依 規

定 會 同 遺 囑 指 定 、 當 地 直

轄 市、縣（ 市 ）政 府 指 派 或

法 院 指 定 之 人 ， 於 二 個 月

內 開 具 財 產 清 冊 ， 並 陳 報

法 院 。  
  前 項 期 間 ， 法 院 得 依

監 護 人 之 聲 請 ， 於 必 要 時

延 長 之 。  

 

第 1111 條

之 4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得

為 監 護 人 ：  
  一 、 未 成 年 。  
  二 、 受 破 產 宣 告 尚 未

復 權 。  
  四 、 失 蹤 。  
監 護 人 有 正 當 理 由 ， 經 法

院 許 可 者，得 辭 任 其 職 務。 

 

第 1111 條

之 5  
監 護 人 於 監 護 權 限 內 ， 為

受 輔 助 人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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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 護 人 之 行 為 與 受 監

護 人 之 利 益 相 反 或 依 法 不

得 代 理 時 ， 法 院 得 因 輔 助

人、受 監 護 人、主 管 機 關、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或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聲 請 或 依 職 權 ，

為 受 監 護 人 選 任 特 別 代 理

人 。  
特 別 代 理 人 應 就 代 理 事 項

按 時 向 法 院 報 告 。  
第 1111 條

之 6  
監 護 人 應 以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 執 行 輔 助 職 務 。  
 

第 1111 條

之 7  

監 護 人 應 按 時 向 法 院 報 告

受 監 護 人 之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及 財 產 狀 況 。  

 

第 1111 條

之 8  

法 院 應 設 置 獨 立 監 督 機 關

或 監 督 人 ， 以 監 督 監 護 人

之 職 務 執 行 。  

 

第 111 2 條  

監 護 人 於 執 行 有 關 受 監 護

人 之 生 活 、 護 養 療 治 及 財

產 管 理 之 職 務 時 ， 應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 並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 。  
受 監 護 人 因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需 移 送 收 容 安 置，

或 進 行 侵 入 性 治 療 時 ， 應

經 法 院 許 可 。  

法 院 為 前 項 裁 判 前 ， 應 聽

取 受 監 護 人 、 主 管 機 關 或

專 業 人 員 之 意 見 。  

監 護 人 於 執 行 有 關 受 監 護

人 之 生 活 、 護 養 療 治 及 財

產 管 理 之 職 務 時 ， 應 尊 重

受 監 護 人 之 意 思 ， 並 考 量

其 身 心 狀 態 與 生 活 狀 況 。  

第 111 3 條  

成 年 人 之 監 護 人 ， 除 本 節

有 規 定 者 外 ， 準 用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一 條 至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九 條 。  

成 年 人 之 監 護 ， 除 本 節 有

規 定 者 外 ， 準 用 關 於 未 成

年 人 監 護 之 規 定 。  

第 111 3 條

之 1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 應 置 限

定 輔 助 人 。  
  輔 助 人 及 有 關 輔 助 之

職 務 ， 準 用 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四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五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六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七 、 一 千 一 百 一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 應 置 輔

助 人 。  
  輔 助 人 及 有 關 輔 助 之

職 務 ， 準 用 第 一 千 零 九 十

五 條、第 一 千 零 九 十 六 條、

第 一 千 零 九 十 八 條 第 二

項、第 一 千 一 百 條、第 一 千

一 百 零 二 條 、 第 一 千 一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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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條 之 八 、 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二 及 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三 之 規 定 ， 惟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三 條 以 第 二 項 為 限 。  

零 三 條 第 二 項 、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四 條 、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六 條 、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六 條

之 一、第 一 千 一 百 零 九 條、

第 一 千 一 百 十 一 條 至 第 一

千 一 百 十 一 條 之 二 、 第 一

千 一 百 十 二 條 之 一 及 第 一

千 一 百 十 二 條 之 二 之 規

定 。  

第 111 3 條

之 2  

受 限 定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 非

由 本 人 聲 請 時 ， 法 院 應 依

職 權 徵 詢 本 人 之 意 願 。  
受 輔 助 宣 告 之 人 ， 應 置 限

定 輔 助 人 。  

 

第 111 3 條

之 3  

限 定 輔 助 人 及 有 關 限 定 輔

助 之 職 務 ， 準 用 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四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五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六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七 、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一 條 之 八 、 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二 及 及 第 一 千 一

百 一 十 三 之 規 定 ， 惟 第 一

千 一 百 零 三 條 以 第 二 項 為

限 。  

 

第 11 3 3 條  

監 護 人、未 成 年 人，不 得 為

親 屬 會 議 會 員 。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非 經 法

院 裁 定 ， 得 為 親 屬 會 議 會

員 。  

監 護 人 、 未 成 年 人 及 受 監

護 宣 告 之 人 ， 不 得 為 親 屬

會 議 會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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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孫 迺 翊 ， 再 探 視 障 按 摩 保 留 條 款 之 合 憲 性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六 四 九

號 解 釋 的 法 事 實 與 法 釋 義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4 9 - 1 2 7，

2 0 11 年 9 月 。  

2 7 .高 一 書，成 年 監 護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警 大 法 學 論 集，1 3 期，頁 1 8 7 -

2 5 1， 2 0 0 7 年 1 0 月 。  

2 8 .許 宗 力 ， 基 本 權 的 保 障 與 限 制 （ 下 ）， 月 旦 法 學 教 室 ， 1 4 期 ， 頁

5 0 - 6 0， 2 0 0 3 年 1 2 月 。  

2 9 .許 政 賢 ， 高 齡 化 社 會 中 法 律 規 範 的 挑 戰 - -以 養 護 （ 長 期 照 護 ） 契

約 在 臺 灣 社 會 發 展 為 例，月 旦 法 學 雜 誌，2 3 0  期，頁 5 3 - 5 6，2 0 1 4

年 7 月 。  

3 0 .郭 欽 銘，論 台 灣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 研 究，華 岡 法 粹， 5 5

期 ， 頁 6 7 - 1 2 0， 2 0 1 3 年 1 0 月 。  

3 1 .陳 自 強，臺 灣 及 中 國 任 意 監 護 研 究 的 一 些 觀 察，月 旦 民 商 法 雜 誌，

3 9 期 ， 頁 6 8 - 8 1， 2 0 1 3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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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黃 源 協，身 心 障 礙 福 利 的 發 展 趨 勢 與 內 涵 -國 際 觀 點 的 分 析，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0 4 期 ， 頁 3 4 2 - 3 5 9， 2 0 0 3 年 1 2 月 。  

3 3 .黃 詩 淳 ， 高 齡 者 之 財 產 管 理 -美 國 的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及 信 託 之

啟 示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9 期 ， 頁 1 2 9 - 1 7 7， 2 0 11 年 9 月 。  

3 4 .黃 詩 淳，從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之 觀 點 評 析 臺 灣 之 成 年監護制 度，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3 3 期 ， 頁 1 3 6 - 1 5 2， 2 0 1 4 年 9 月 。  

3 5 .黃 詩 淳，無 意 識 或 精 神 錯 亂 中 所 為 意 思 表 示，月 旦 法 學 教 室，1 5 3

期 ， 頁 1 5 - 1 6， 2 0 1 5 年 6 月 。  

3 6 .黃 詩 淳，障 礙 者 人 權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人 權 會 訊， 11 7 期，頁 2 9 -

3 4， 2 0 1 5 年 7 月 。  

3 7 .楊 熾 光，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之 意 思 能 力 判 定，司 法 周 刊， 1 4 7 6 期，

頁 2 - 3， 2 0 1 0 年 1 月 2 2 日 。  

3 8 .廖 福 特，從「 醫 療 」、「 福 利 」到「 權 利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新 發 展 ， 中 研 院 法 學 期 刊 ， 2 期 ， 頁 1 6 7 - 2 1 0， 2 0 0 8 年 3 月 。  

3 9 .劉 得 寬，德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改 革 -廢 止 禁 治 產 宣 告，加 強 保 護 高

齡 者 、 知 能 障 礙 者 ， 法 學 叢 刊 ， 1 7 0 期 ， 頁 1 - 1 6， 1 9 9 8 年 4 月。 

4 0 .劉 得 寬，成 年「 監 護 」法 之檢 討 與 改 革，政 大 法 學 評 論， 6 2 期，

頁 2 2 9 - 2 4 2， 1 9 9 9 年 1 2 月 。  

4 1 .劉 得 寬，日 本 新 成 年 後 見 (監 護 )制 度，法 學 叢 刊， 1 8 0 期，頁 4 3 -

5 0， 2 0 0 0 年 1 0 月 。  

4 2 .劉 得 寬，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比 較 研 究 以 日、台、德 為 中 心，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0 1 期 ， 頁 11 5 - 1 2 6， 2 0 0 3 年 1 0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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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蔡 宗 珍，人 性 尊 嚴 之 保 障 作 為 憲 法 基 本 原 則，月旦 法 學 雜 誌， 4 5

期 ， 頁 9 9 - 1 0 2， 1 9 9 9 年 2 月 。  

4 4 .蔡 采 薇，轉 銜 計 畫 的 另 一 種 選 擇 － 個 人 中 心 計 畫，特 殊 教 育 季 刊，

11 4 期 ， 頁 2 9 - 3 5， 2 0 1 0 年 3 月 。  

4 5 .蔡 浦 昌，「 臨 床 倫 理 委 員 會 」之 理 論 與 實 務，台 灣 醫 學，8 卷 3 期，

頁 3 8 4 - 4 0 2， 2 0 0 4 年 5 月 。  

4 6 .蔡 維 音，德 國 基 本 法 第 一 條「 人 性 尊 嚴 」規 定 之 探 討，憲 政 時 代，

1 8 卷 1 期 ， 頁 3 6 - 4 8， 1 9 9 2 年 7 月 。  

4 7 .鄧 學 仁，台 灣 成 年 監 護 制 之 現 況 與 課 題，全 國 律 師， 1 7 卷 5 期，

頁 4 - 1 7， 2 0 1 3 年 5 月 。  

4 8 .鄧 學 仁 ， 老 人 長 期 照 顧 契 約 之 研 究 ，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2 5 6 期 ， 頁

4 3 - 5 4， 2 0 1 6 年 8 月 。  

4 9 .戴 瑀 如，初 探 德 國 成 年 輔 助 法 -兼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月 旦 法 學

雜 誌 ， 1 6 7 期 ， 頁 1 3 7 - 1 5 0， 2 0 0 9 年 4 月 。  

5 0 .謝 東 儒，身 心 障 礙 處 境 中 面 對 的 法 律 環 境，法 律 扶 助， 3 3 期，頁

1 6 - 2 1， 2 0 11 年 7 月 。  

5 1 .簡 慧 娟、宋 冀 寧、李 婉 萍，從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發 展 脈 落 看

臺 灣 身 心 障 礙 權 利 的 演 變 -兼 論 臺 灣 推 動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的 歷 程 ， 社 區 發 展 季 刊 ， 1 5 7 期 ， 頁 1 5 3 - 1 6 7， 2 0 1 7 年 3 月 。  

5 2 .嚴 嘉 楓、林 金 定，身 心 障 礙 者人 權 與 福 利 政 策 發 展，身 心 障 礙 研

究 ， 1 卷 1 期 ， 頁 2 0 - 3 1， 2 0 0 3 年 7 月 。  

五、  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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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 宜 亭 ，論 心 智 障 礙 者 之 強 制 治 療 和 權 利 保 障 -以 國 際 人 權 法 下 之

自 主 原 則 為 核 心，清 華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2 0 1 0 年 10

月 。  

2 .吳 秉 祝，整 體 法 秩 序 對 精 神 障 礙 犯 罪 者 之 處 遇 與 對 待，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0 8 年 1 月 。  

3 .吳 彥 欽 ， 論 我 國 新 修 正 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兼 論 美 國 法 上 之 持 續 性 代

理 權 授 與 法，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2 0 0 9 年 7 月。  

4 .李 沃 實，意 思 能 力 欠 缺 之 成 年 人 於 民 法 上 地 位 之 保 障，輔 仁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論 文 ， 2 0 11 年 8 月 。  

5 .林 義 軒，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及 輔 助 宣 告 制 度 之 研 究，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2 0 1 3 年 1 月 。  

6 .邱 怡 慈，個 人 中 心 計 畫 實 施 的 歷 程 與 影 響：成 人 社 福 機 構 之 個 案 研

究，臺 北 市 立 大 學 運 動 教 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頁 4 7 - 5 0， 2 0 1 4 年 7

月 。  

7 .金 曉 珍，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國 防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法 律 系 碩 士

論 文 ， 2 0 1 0 年 5 月 。  

8 .許 寶 方，精 神 病 患 的 權 利 保 護 － 兼 論「 準精 神 病 患 」的 區 辨 與 處 遇，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科 技 法 律 組 碩 士 論 文，2 0 1 3 年 8 月。  

9 .陳 光，無 行 為 能 力 病 人 的 醫 療 代 理 決 策 研 究：以 智 能 障 礙 者 為 例，

中 央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0 4 年 6 月 。  

1 0 .陳 羿 谷，論 強 制 社 區 治 療 之 法 律 問 題，銘 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2 0 0 9 年 7 月 。  

11 .陳 鴻 基，英 美 與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比 較，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11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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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黃 俊 榮，論 我 國 意 定 監 護 制 度 制 定 之 必 要 性 與 可 行 性，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法 律 專 業 碩 士 班 論 文 ， 2 0 1 4 年 6 月 。  

1 3 .楊 羽 萱，長 期 照 護 與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1 6 年 1 2 月 。  

1 4 .葉 祥 梓，我 國 與 日 本 成 年 監 護 監 督 機 制 之 比 較 研 究，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法 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2 0 1 7 年 1 月 。  

1 5 .蔡 佩 伃，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研 究，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碩 士 論 文 ， 2 0 1 0 年 5 月 。  

1 6 .鄭 懿 之，論 精 神 衛 生 法 中 強 制 住 院 治 療 對 人 身 自 由 之 限 制，東 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法 律 專 業 組 碩 士 論 文，2 0 11 年 8 月。  

1 7 .闕 志 展，成 年 智 能 障 礙 者 實 踐 自 我 決 策 之 研 究 ─ 以 個 人 中 心 計 畫

為 例 ， 實 踐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2 0 1 4 年 4 月 。  

1 8 .譚 丞 佑，從 美 國 法 制 論 我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之 替 代 措 施，臺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2 0 1 6 年 7 月 。  

六、  政府資料  

1 .機 構 服 務 身 心 障 礙 者 契 約 書 範 本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11 月 2 0 日 內 授

中 社 字 第 0 9 8 0 7 1 8 4 4 6 號 公 告 修 正 )  

2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 活 狀 況 及 各 項 需 求 評 估 調 查 綜 合 報

告 。  

七、  網路資料  

1 . 金 路 倫 ， 韓 國 成 年 監 護 制 度 的 新 動 向 ， 韓 國 年 度 報 告 2 0 1 4 ：

h t t p : / / w w w. yb u i k p s . c o m / c o l . j s p? i d = 11 9 (最 後 瀏 覽 日 ： 2 0 1 7 / 0 8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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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繁體中文版，取自社家署網站 )。  

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 (取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  

三 、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一號一般性意見 (簡體中文版，取

自聯合國網站 )。  

四 、  法務部公告 105 年 10 月 4 日法律字第 10503513431 號，

預告修正「民法親屬編 (意定監護 )」部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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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前言 

  本公約締約國， 

(a)重申聯合國憲章宣告之各項原則承認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之固有尊嚴與價值，以及

平等與不可剝奪之權利，是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 

(b)確認聯合國於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人權公約中宣示並同意人人有權享有該等文書所

載之所有權利與自由，不得有任何區別， 

(c)再度確認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普世性、不可分割性、相互依存性及相互關聯性，必

須保障身心障礙者不受歧視地充分享有該等權利及自由， 

(d)重申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

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及保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e)確認身心障礙是一個演變中之概念，身心障礙是功能損傷者與阻礙他們在與其他人

平等基礎上充分及切實地參與社會之各種態度及環境障礙相互作用所產生之結果， 

(f)確認關於身心障礙者之世界行動綱領與身心障礙者機會均等標準規則所載原則及政

策準則於影響國家、區域及國際各級推行、制定及評量進一步增加身心障礙者均等

機會之政策、計畫、方案及行動方面之重要性， 

(g)強調身心障礙主流議題之重要性，為永續發展相關策略之重要組成部分， 

(h)同時確認基於身心障礙而歧視任何人是對人之固有尊嚴與價值之侵犯， 

(i)進一步確認身心障礙者之多元性， 

(j)確認必須促進與保障所有身心障礙者人權，包括需要更多密集支持之身心障礙者， 

(k)儘管有上述各項文書與承諾，身心障礙者作為平等社會成員參與方面依然面臨各種

障礙，其人權於世界各地依然受到侵犯，必須受到關注， 

(l)確認國際合作對改善各國身心障礙者生活條件之重要性，尤其是於開發中國家， 

(m)承認身心障礙者存在之價值與其對社區整體福祉與多樣性所作出之潛在貢獻，並承

認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其人權與基本自由，以及身心障礙者之充分參與，將導

致其歸屬感之增強，顯著推進該社會之人類、社會與經濟發展及消除貧窮， 

(n)確認身心障礙者個人自主與自立之重要性，包括作出自己選擇之自由， 

(o)認為身心障礙者應有機會積極參與政策及方案之決策過程，包括與其直接相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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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關注基於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不同主張、民族、族裔、原住民或

社會背景、財產、出生、年齡或其他身分而受到多重或加重形式歧視之身心障礙者所

面臨之困境， 

(q)確認身心障礙婦女與女孩於家庭內外經常處於更高風險，遭受暴力、傷害或虐待、忽

視或疏忽、不當對待或剝削， 

(r)確認身心障礙兒童應在與其他兒童平等基礎上充分享有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並重申

兒童權利公約締約國為此目的承擔之義務， 

(s)強調於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之所有努力必須納入性別平等觀點， 

(t)凸顯大多數身心障礙者生活貧困之事實，確認於此方面亟需消除貧窮對身心障礙者之

不利影響， 

(u)銘記和平與安全之條件必須立基於充分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以及遵守現行

人權文書，特別是於武裝衝突與外國佔領期間，對身心障礙者之保障為不可或缺， 

(v)確認無障礙之物理、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健康與教育，以及資訊與傳播，使身心

障礙者能充分享有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之重要性， 

(w)理解個人對他人與對本人所屬社區負有義務，有責任努力促進及遵守國際人權憲章

所確認之權利， 

(x)深信家庭是自然與基本之社會團體單元，有權獲得社會與國家之保障，身心障礙者及

其家庭成員應獲得必要之保障及協助，使家庭能夠為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地享有

其權利作出貢獻， 

(y)深信一份促進與保障身心障礙者權利及尊嚴之全面整合的國際公約，對於開發中及

已開發國家補救身心障礙者之重大社會不利處境及促使其參與公民、政治、經濟、社

會及文化等面向具有重大貢獻，茲協議如下： 

第 1 條 宗旨 

  本公約宗旨係促進、保障與確保所有身心障礙者充分及平等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並促進對身心障礙者固有尊嚴之尊重。 

  身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

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 

第 2 條 定義 

  為本公約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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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包括語言、字幕、點字文件、觸覺傳播、放大文件、無障礙多媒體及書面語言、

聽力語言、淺白語言、報讀員及其他輔助或替代性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包括無障礙

資訊及通信技術； 

“語言”包括口語、手語及其他形式之非語音語言； 

“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是指基於身心障礙而作出之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

效果損害或廢除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領

域，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之認可、享有或行使。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包括所有形式之歧

視，包括拒絕提供合理之對待；  

“合理之對待”是指根據具體需要，於不造成過度或不當負擔之情況下，進行必要及適

當之修改與調整，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或行使所有人權及基本

自由； 

  “通用設計”是指盡最大可能讓所有人可以使用，無需作出調整或特別設計之產

品、環境、方案與服務設計。 

  “通用設計”不應排除於必要情況下，為特定身心障礙者群體提供輔助用具。 

第 3 條 一般原則 

  本公約之原則是： 

(a)尊重固有尊嚴、包括自由作出自己選擇之個人自主及個人自立； 

(b)不歧視； 

(c)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 

(d)尊重差異，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之多元性之一部分與人類之一份子； 

(e)機會均等； 

(f)無障礙； 

(g)男女平等； 

(h)尊重身心障礙兒童逐漸發展之能力，並尊重身心障礙兒童保持其身分認同之權利。 

第 4 條 一般義務 

1. 締約國承諾確保並促進充分實現所有身心障礙者之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使其不受任

何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為此目的，締約國承諾： 

(a)採取所有適當立法、行政及其他措施實施本公約確認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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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採取所有適當措施，包括立法，以修正或廢止構成歧視身心障礙者之現行法律、法

規、習慣與實踐； 

(c)於所有政策與方案中考慮到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之人權； 

(d)不實施任何與本公約不符之行為或實踐，確保政府機關和機構之作為遵循本公約之

規定； 

(e)採取所有適當措施，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私營企業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 

(f)從事或促進研究及開發本公約第 2 條所定通用設計之貨物、服務、設備及設施，以儘

可能達到最低程度之調整及最少費用，滿足身心障礙者之具體需要，促進該等貨物、

服務、設備及設施之提供與使用，並於發展標準及準則推廣通用設計； 

(g)從事或促進研究及開發適合身心障礙者之新技術，並促進提供與使用該等新技術，包

括資訊和傳播技術、行動輔具、用品、輔助技術，優先考慮價格上可負擔之技術； 

(h)提供身心障礙者可近用之資訊，關於行動輔具、用品及輔助技術，包括新技術，並提

供其他形式之協助、支持服務與設施； 

(i)促進培訓協助身心障礙者之專業人員與工作人員，使其瞭解本公約確認之權利，以便

更好地提供該等權利所保障之協助及服務。  

2. 關於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各締約國承諾儘量利用現有資源並於必要時於國際合作

架構內採取措施，以期逐步充分實現該等權利，但不妨礙本公約中依國際法屬於立即

適用之義務。  

3. 為執行本公約以發展及實施立法及政策時，及其他關於身心障礙者議題之決策過程中，

締約國應與代表身心障礙者之組織、身心障礙者，包括身心障礙兒童，密切協商，以

使其積極涉入。 

4. 本公約之規定不影響任何締約各國法律或對締約各國生效之國際法中任何更有利於

實現身心障礙者權利之規定。對於依據法律、公約、法規或習慣而於本公約締約各國

內獲得承認或存在之任何人權與基本自由，不得以本公約未予承認或未予充分確認該

等權利或自由為藉口而加以限制或減損。 

5. 本公約之規定應延伸適用於聯邦制國家各組成部分，無任何限制或例外。 

第 5 條 平等與不歧視 

1. 締約國確認，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權不受任何歧視地享有法律給予之平等保障

與平等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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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締約國應禁止所有基於身心障礙之歧視，保障身心障礙者獲得平等與有效之法律保護，

使其不受基於任何原因之歧視。 

3. 為促進平等與消除歧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以確保提供合理之對待。 

4. 為加速或實現身心障礙者事實上之平等而必須採取之具體措施，不得視為本公約所指

之歧視。 

第 6 條 身心障礙婦女 

1. 締約國體認身心障礙婦女與女孩受到多重歧視，就此應採取措施，確保其充分與平等

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由。 

2.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婦女獲得充分發展，提高地位及賦權增能，其目的

為保障婦女能行使及享有本公約所定之人權與基本自由。 

第 7 條 身心障礙兒童 

3.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身心障礙兒童在與其他兒童平等基礎上，充分享有

所有人權與基本自由。 

4. 於所有關於身心障礙兒童之行動中，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首要考量。 

5.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兒童有權在與其他兒童平等基礎上，就所有影響本人之事項自

由表達意見，並獲得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及年齡之協助措施以實現此項權利，身心障

礙兒童之意見應按其年齡與成熟程度適當予以考量。 

第 8 條 意識提升 

1. 締約國承諾採取立即有效與適當措施，以便： 

(a)提高整個社會，包括家庭，對身心障礙者之認識，促進對身心障礙者權利與尊嚴之尊

重； 

(b)於生活各個方面對抗對身心障礙者之成見、偏見與有害作法，包括基於性別及年齡之

成見、偏見及有害作法； 

(c)提高對身心障礙者能力與貢獻之認識。 

2. 為此目的採取之措施包括： 

(a)發起與持續進行有效之宣傳活動，提高公眾認識，以便： 

(i)培養接受身心障礙者權利之態度； 

(ii)促進積極看待身心障礙者，提高社會對身心障礙者之瞭解； 

(iii)促進承認身心障礙者之技能、才華與能力以及其對職場與勞動市場之貢獻； 

(b)於各級教育體系，包括學齡前教育，培養尊重身心障礙者權利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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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鼓勵所有媒體機構以符合本公約宗旨之方式報導身心障礙者； 

(d)推行瞭解身心障礙者及其權利之培訓方案。 

第 9 條 無障礙 

1. 為使身心障礙者能夠獨立生活及充分參與生活各個方面，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

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無障礙地進出物理環境，使用交通工具，利用

資訊及通信，包括資訊與通信技術及系統，以及享有於都市與鄉村地區向公眾開放或

提供之其他設施及服務。該等措施應包括查明及消除阻礙實現無障礙環境之因素，尤

其應適用於： 

(a)建築、道路、交通與其他室內外設施，包括學校、住宅、醫療設施及工作場所； 

(b)資訊、通信及其他服務，包括電子服務及緊急服務。 

2. 締約國亦應採取適當措施，以便： 

(a)擬訂、發布並監測向公眾開放或提供之設施與服務為無障礙使用之最低標準及準則； 

(b)確保私人單位向公眾開放或為公眾提供之設施與服務能考慮身心障礙者無障礙之所

有面向； 

(c)提供相關人員對於身心障礙者之無障礙議題培訓； 

(d)於向公眾開放之建築與其他設施中提供點字標誌及易讀易懂之標誌； 

(e)提供各種形式之現場協助及中介，包括提供嚮導、報讀員及專業手語翻譯員，以利無

障礙使用向公眾開放之建築與其他設施； 

(f)促進其他適當形式之協助與支持，以確保身心障礙者獲得資訊； 

(g)促進身心障礙者有機會使用新資訊與通信技術及系統，包括網際網路； 

(h)促進於早期階段設計、開發、生產、推行無障礙資訊與通信技術及系統，以便能以最

低成本使該等技術及系統無障礙。 

第 10 條 生命權 

  締約國重申人人享有固有之生命權，並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

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確實享有生命權。 

第 11 條 危險情況與人道緊急情況 

  締約國應依其基於國際法上之義務，包括國際人道法與國際人權法規定，採取所有

必要措施，確保於危險情況下，包括於發生武裝衝突、人道緊急情況及自然災害時，身

心障礙者獲得保障及安全。 

第 12 條 在法律之前獲得平等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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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締約國重申，身心障礙者於任何地方均獲承認享有人格之權利。 

2. 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於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權利能力。 

3. 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便利身心障礙者獲得其於行使權利能力時可能需要之協助。 

4. 締約國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所有措施，均依照國際人權法提供適當與有效

之防護，以防止濫用。該等防護應確保與行使權利能力有關之措施，尊重本人之權利、

意願及選擇，無利益衝突及不當影響，適合本人情況，適用時間儘可能短，並定期由

一個有資格、獨立、公正之機關或司法機關審查。提供之防護與影響個人權利及利益

之措施於程度上應相當。 

5. 於符合本條規定之情況下，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及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

享有擁有或繼承財產之權利，掌管自己財務，有平等機會獲得銀行貸款、抵押貸款及

其他形式之金融信用貸款，並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之財產不被任意剝奪。 

第 13 條 獲得司法保護 

1.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包括透過提供程

序與適齡對待措施，以增進其於所有法律訴訟程序中，包括於調查及其他初步階段中，

有效發揮其作為直接和間接參與之一方，包括作為證人。 

2. 為了協助確保身心障礙者有效獲得司法保護，締約國應促進對司法領域工作人員，包

括警察與監所人員進行適當之培訓。 

第 14 條 人身自由與安全 

1.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a)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 

(b)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況下均

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理由。 

2. 締約國應確保，於任何過程中被剝奪自由之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

權獲得國際人權法規定之保障，並應享有符合本公約宗旨及原則之待遇，包括提供合

理之對待。 

第 15 條 免於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1. 不得對任何人實施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特別是不得於未經

本人自願同意下，對任何人進行醫學或科學試驗。 

2.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防

止身心障礙者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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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免於剝削、暴力與虐待  

1.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教育與其他措施，保障身心障礙者於家

庭內外免遭所有形式之剝削、暴力及虐待，包括基於性別之剝削、暴力及虐待。 

2. 締約國尚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防止所有形式之剝削、暴力及虐待，其中包括，確保向

身心障礙者與其家屬及照顧者提供具性別及年齡敏感度之適當協助與支持，包括透過

提供資訊及教育，說明如何避免、識別及報告剝削、暴力及虐待事件。締約國應確保

保障服務具年齡、性別及身心障礙之敏感度。 

3. 為了防止發生任何形式之剝削、暴力及虐待，締約國應確保所有用於為身心障礙者服

務之設施與方案受到獨立機關之有效監測。 

4. 身心障礙者受到任何形式之剝削、暴力或虐待時，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包括

提供保護服務，促進被害人之身體、認知功能與心理之復原、復健及重返社會。上述

復原措施與重返社會措施應於有利於本人之健康、福祉、自尊、尊嚴及自主之環境中

進行，並應斟酌因性別及年齡而異之具體需要。 

5. 締約國應制定有效之立法與政策，包括聚焦於婦女及兒童之立法及政策，確保對身心

障礙者之剝削、暴力及虐待事件獲得確認、調查，並於適當情況予以起訴。 

第 17 條 保障人身完整性 

  身心障礙者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身心完整性之尊重。 

第 18 條 遷徙自由與國籍 

1. 締約國應確認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權自由遷徙、自由選擇居所與享有

國籍，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 

(a)有權取得與變更國籍，國籍不被任意剝奪或因身心障礙而被剝奪； 

(b)不因身心障礙而被剝奪獲得、持有及使用國籍證件或其他身分證件之能力，或利用相

關處理，如移民程序之能力，該等能力或為便利行使遷徙自由權所必要。 

(c)可以自由離開任何國家，包括本國在內； 

(d)不被任意剝奪或因身心障礙而被剝奪進入本國之權利。 

2. 身心障礙兒童出生後應立即予以登記，從出生起即應享有姓名權，享有取得國籍之權

利，並儘可能享有認識父母及得到父母照顧之權利。 

第 19 條 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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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

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

融合及參與社區，包括確保： 

(a)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一起生活，

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 

(b)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協助，以

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 

(c)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求。 

第 20 條 個人行動能力 

  締約國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於最大可能之獨立性下，享有個人行動能

力，包括： 

(a)促進身心障礙者按自己選擇之方式與時間，以其可負擔之費用享有個人行動能力； 

(b)促進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優質之行動輔具、用品、輔助技術以及各種形式之現場協助

及中介，包括以其可負擔之費用提供之； 

(c)提供身心障礙者及與其共事之專業人員行動技能培訓； 

(d)鼓勵生產行動輔具、用品與輔助技術之生產者斟酌身心障礙者行動能力之所有面向。 

第 21 條 表達與意見之自由及近用資訊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行使自由表達及意見自由之權

利，包括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通過自行選擇本公約第 2 條所界定之所有傳播方式，

尋求、接收、傳遞資訊與思想之自由，包括： 

(a)提供予公眾之資訊須以適於不同身心障礙類別之無障礙形式與技術，及時提供給身

心障礙者，不另收費； 

(b)於正式互動中接受及促進使用手語、點字文件、輔助與替代性傳播及身心障礙者選用

之其他所有無障礙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 

(c)敦促提供公眾服務之私人單位，包括通過網際網路提供服務，以無障礙及身心障礙者

可以使用之模式提供資訊及服務； 

(d)鼓勵大眾媒體，包括透過網際網路資訊提供者，使其服務得為身心障礙者近用； 

(e)承認及推廣手語之使用。 

第 22 條 尊重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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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身心障礙者，不論其居所地或居住安排為何，其隱私、家庭、家居與通信及其他形式

之傳播，不得受到任意或非法干擾，其尊榮與名譽也不得受到非法攻擊。身心障礙者

有權獲得法律保障，不受該等干擾或攻擊。 

2. 締約國應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保障身心障礙者之個人、健康與復健資料之隱私。  

第 23 條 尊重家居與家庭 

1. 締約國應採取有效及適當措施，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於涉及婚姻、家庭、父母身

分及家屬關係之所有事項中，消除對身心障礙者之歧視，以確保： 

(a)所有適婚年齡之身心障礙者，基於當事人雙方自由與充分之同意，其結婚與組成家庭

之權利，獲得承認； 

(b)身心障礙者得自由且負責任地決定子女人數及生育間隔，近用適齡資訊、生育及家庭

計畫教育之權利獲得承認，並提供必要措施使身心障礙者得以行使該等權利； 

(c) 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身心障礙者，包括身心障礙兒童，保留其生育能力。  

2. 存在於本國立法中有關監護、監管、託管及收養兒童或類似制度等概念，締約國應確

保身心障礙者於該等方面之權利及責任；於任何情況下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最優先。

締約國應適當協助身心障礙者履行其養育子女之責任。 

3.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兒童於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平等權利。為實現該等權利，並防止

隱藏、遺棄、疏忽與隔離身心障礙兒童，締約國應承諾及早提供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

屬全面之資訊、服務及協助。 

4. 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意願使子女與父母分離，除非主管當局依照適用之法律

與程序，經司法審查判定基於兒童本人之最佳利益，此種分離確有其必要。於任何情

況下均不得以子女身心障礙或父母一方或雙方身心障礙為由，使子女與父母分離。 

5. 締約國應於直系親屬不能照顧身心障礙兒童之情況下，盡一切努力於家族範圍內提供

替代性照顧，並於無法提供該等照顧時，於社區內提供家庭式照顧。 

第 24 條 教育  

1. 締約國確認身心障礙者享有受教育之權利。為了於不受歧視及機會均等之基礎上實現

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於各級教育實行融合教育制度及終身學習，朝向： 

(a)充分開發人之潛力、尊嚴與自我價值，並加強對人權、基本自由及人之多元性之尊重； 

(b)極致發展身心障礙者之人格、才華與創造力以及心智能力及體能； 

(c)使所有身心障礙者能有效參與自由社會。  

2. 為實現此一權利，締約國應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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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身心障礙者不因身心障礙而被排拒於普通教育系統之外，身心障礙兒童不因身心障

礙而被排拒於免費與義務小學教育或中等教育之外； 

(b)身心障礙者可以於自己生活之社區內，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融合、優質及免

費之小學教育及中等教育； 

(c)提供合理之對待以滿足個人需求； 

(d)身心障礙者於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要之協助，以利其獲得有效之教育； 

(e)符合充分融合之目標下，於最有利於學業與社會發展之環境中，提供有效之個別化協

助措施。 

3. 締約國應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學習生活與社會發展技能，促進其充分及平等地參與教育

及融合社區。為此目的，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包括： 

(a)促進學習點字文件、替代文字、輔助與替代性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定向與行動技

能，並促進同儕支持及指導； 

(b)促進手語之學習及推廣聽覺障礙社群之語言認同； 

(c)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之語言與傳播方法、模式及於最有利於學業及社會發展之環

境中，提供教育予視覺、聽覺障礙或視聽覺障礙者，特別是視覺、聽覺障礙或視聽覺

障礙兒童。 

4. 為幫助確保實現該等權利，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聘用合格之手語或點字教學教師，

包括身心障礙教師，並對各級教育之專業人員與工作人員進行培訓。該等培訓應包括

障礙意識及學習使用適當之輔助替代性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教育技能及教材，以

協助身心障礙者。 

5.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獲得一般高等教育、

職業訓練、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確保向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之

對待。 

第 25 條 健康 

  締約國確認，身心障礙者有權享有可達到之最高健康標準，不因身心障礙而受到歧

視。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獲得考慮到性別敏感度之健康服務，

包括與健康有關之復健服務。締約國尤其應： 

(a)提供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享有同等範圍、質量與標準之免費或可負擔之健康照護與

方案，包括於性與生育健康及全民公共衛生方案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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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供身心障礙者因其身心障礙而特別需要之健康服務，包括提供適當之早期診斷與

介入，及提供設計用來極小化與預防進一步障礙發生之服務，包括提供兒童及老年

人該等服務； 

(c)儘可能於身心障礙者最近所在之社區，包括鄉村地區，提供該等健康服務； 

(d)要求醫事人員，包括於徵得身心障礙者自由意識並知情同意之基礎上，提供身心障礙

者與其他人相同品質之照護，其中包括藉由提供培訓與頒布公共及私營健康照護之

倫理標準，提高對身心障礙者人權、尊嚴、自主及需求之意識； 

(e)於提供健康保險與國家法律許可之人壽保險方面，禁止歧視身心障礙者，該等保險應

以公平合理之方式提供； 

(f)防止以身心障礙為由而歧視性地拒絕提供健康照護或健康服務，或拒絕提供食物與液

體。 

第 26 條 適應訓練與復健 

1. 締約國應採取有效與適當措施，包括經由同儕支持，使身心障礙者能夠達到及保持最

大程度之自立，充分發揮及維持體能、智能、社會及職業能力，充分融合及參與生活

所有方面。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組織、加強與擴展完整之適應訓練、復健服務及方案，

尤其是於健康、就業、教育及社會服務等領域，該等服務與方案應： 

(a)及早開始依據個人需求與優勢能力進行跨專業之評估； 

(b)協助身心障礙者依其意願於社區及社會各層面之參與及融合，並儘可能於身心障礙

者最近社區，包括鄉村地區。 

2. 締約國應為從事適應訓練與復健服務之專業人員及工作人員，推廣基礎及繼續培訓之

發展。 

3. 於適應訓練與復健方面，締約國應推廣為身心障礙者設計之輔具與技術之可及性、知

識及運用。 

第 27 條 工作與就業 

1. 締約國承認身心障礙者享有與其他人平等之工作權利；此包括於一個開放、融合與無

障礙之勞動市場及工作環境中，身心障礙者有自由選擇與接受謀生工作機會之權利。

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步驟，防護及促進工作權之實現，包括於就業期間發生障礙事實者，

其中包括，透過法律： 

(a)禁止基於身心障礙者就各種就業形式有關之所有事項上之歧視，包括於招募、僱用與

就業條件、持續就業、職涯提升及安全與衛生之工作條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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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保障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公平與良好之工作條件，包括機會均等

及同工同酬之權利，享有安全及衛生之工作環境，包括免於騷擾之保障，並享有遭受

侵害之救濟； 

(c)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行使勞動權及工會權； 

(d)使身心障礙者能夠有效參加一般技術與職業指導方案，獲得就業服務及職業與繼續

訓練； 

(e)促進身心障礙者於勞動市場上之就業機會與職涯提升，協助身心障礙者尋找、獲得、

保持及重返就業； 

(f)促進自營作業、創業經營、開展合作社與個人創業之機會； 

(g)於公部門僱用身心障礙者； 

(h)以適當政策與措施，促進私部門僱用身心障礙者，得包括平權行動方案、提供誘因及

其他措施； 

(i)確保於工作場所為身心障礙者提供合理之空間安排； 

(j)促進身心障礙者於開放之勞動市場上獲得工作經驗； 

(k)促進身心障礙者之職業與專業重建，保留工作和重返工作方案。  

2. 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不處於奴隸或奴役狀態，並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受到保障，

不被強迫或強制勞動。 

第 28 條 適足之生活水準與社會保障 

1. 締約國承認身心障礙者就其自身及其家屬獲得適足生活水準之權利，包括適足之食物、

衣物、住宅，及持續改善生活條件；並應採取適當步驟，防護與促進身心障礙者於不

受歧視之基礎上實現該等權利。  

2. 締約國承認身心障礙者享有社會保障之權利，及於身心障礙者不受歧視之基礎上享有

該等權利；並應採取適當步驟，防護及促進該等權利之實現，包括採取下列措施： 

(a)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地獲得潔淨供水服務，並確保其獲得適當與可負擔之服務、用具

及其他協助，以滿足與身心障礙有關之需求； 

(b)確保身心障礙者，尤其是身心障礙婦女、女孩與年長者，利用社會保障方案及降低貧

窮方案； 

(c)確保生活貧困之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在與身心障礙有關之費用支出，包括適足之培

訓、諮詢、財務協助及喘息服務方面，可以獲得國家援助； 

(d)確保身心障礙者參加公共住宅方案； 

26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e)確保身心障礙者平等參加退休福利與方案。 

第 29 條 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 

  締約國應保障身心障礙者享有政治權利，及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享有該等

權利，並應承諾： 

(a)確保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直接或透過自由選擇之代表，有效與充

分地參與政治及公共生活，包括確保身心障礙者享有選舉與被選舉之權利及機會，

其中包括，採取下列措施： 

(i)確保投票程序、設施與材料適當、無障礙及易懂易用； 

(ii)保障身心障礙者之投票權利，使其得以於各種選舉或公投中不受威嚇地採用無記名

方式投票及參選，於各級政府有效地擔任公職與執行所有公共職務，並於適當情況

下促進輔助與新技術之使用； 

(iii)保障身心障礙者作為選民，得以自由表達意願，及為此目的，於必要情形，根據其

要求，允許由其選擇之人協助投票； 

(b)積極促進環境，使身心障礙者得於不受歧視及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有效與充分地參

與公共事務之處理，並鼓勵其參與公共事務，包括： 

(i)參與關於本國公共與政治生活之非政府組織及團體，及參加政黨之活動與行政事務； 

(ii)成立及加入身心障礙者組織，於國際性、全國性、區域性及地方性各層級代表身心障

礙者。 

第 30 條 參與文化生活、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 

1. 締約國承認身心障礙者有權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參與文化生活，並應採取所有適當

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 

(a)享有以無障礙格式提供之文化素材； 

(b)享有以無障礙格式提供之電視節目、影片、戲劇及其他文化活動； 

(c)享有進入文化表演或文化服務場所，例如劇院、博物館、電影院、圖書館、旅遊服務

場所，並儘可能地享有進入於本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之紀念建築與遺址。 

2. 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使身心障礙者能有機會發展與利用其創意、藝術及知識方面

之潛能，不僅基於自身之利益，更為充實社會。  

3. 締約國應採取所有適當步驟，根據國際法，確保保障智慧財產權之法律不構成不合理

或歧視性障礙，阻礙身心障礙者獲得文化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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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心障礙者應有權利，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被承認及支持其特有之文化與語言認

同，包括手語及聾人文化。 

5. 著眼於使身心障礙者能夠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參加康樂、休閒與體育活動，締約國

應採取下列適當措施： 

(a)鼓勵與推廣身心障礙者儘可能充分地參加各種等級之主流體育活動； 

(b)確保身心障礙者有機會組織、發展及參與身心障礙者特殊之體育、康樂活動，並為此

目的，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鼓勵提供適當之指導、培訓及資源； 

(c)確保身心障礙者得以使用體育、康樂與旅遊場所； 

(d)確保身心障礙兒童與其他兒童平等地參加遊戲、康樂與休閒及體育活動，包括於學校

體系內之該等活動； 

(e)確保身心障礙者於康樂、旅遊、休閒與體育等活動籌組時，獲得參與所需之服務。 

第 31 條 統計與資料收集  

1. 締約國承諾收集適當之資訊，包括統計與研究資料，以利形成與推動實踐本公約之政

策。收集與保存該等資訊之過程應： 

(a)遵行法定防護措施，包括資料保護之立法，確保隱密性與尊重身心障礙者之隱私； 

(b)遵行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之國際公認規範及收集與使用統計資料之倫理原則。  

2. 依本條所收集之資訊應適當予以分類，用於協助評估本公約所定締約國義務之履行情

況，並查明與指出身心障礙者於行使其權利時面臨之障礙。  

3. 締約國應負有散播該等統計資料之責任，確保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得以使用該等統計

資料。 

第 32 條 國際合作 

1. 締約國體認到國際合作及其推廣對支援國家為實現本公約宗旨與目的所作出努力之

重要性，並將於此方面，於雙邊及多邊國家間採取適當及有效措施，及於適當情況下，

與相關國際、區域組織及公民社會，特別是與身心障礙者組織結成夥伴關係。其中得

包括如下： 

(a)確保包含並便利身心障礙者參與國際合作，包括國際發展方案； 

(b)促進與支援能力建構，包括透過交流與分享資訊、經驗、培訓方案及最佳範例等； 

(c)促進研究方面之合作，及科學與技術知識之近用； 

(d)適當提供技術與經濟援助，包括促進無障礙技術及輔助技術之近用與分享，以及透過

技術轉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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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條之規定不妨害各締約國履行其於本公約所承擔之義務。 

第 33 條 國家實施與監測 

1. 締約國應依其組織體制，就有關實施本公約之事項，於政府內指定一個或多個協調中

心，並應適當考慮於政府內設立或指定一協調機制，以促進不同部門及不同層級間之

有關行動。 

2. 締約國應依其法律及行政體制，適當地於國內維持、加強、指定或設立一架構，包括

一個或多個獨立機制，以促進、保障與監測本公約之實施。於指定或建立此一機制時，

締約國應考慮到保障與促進人權之國家機構之地位及功能的相關原則。 

3. 公民社會，特別是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組織，應涉入並充分參與監測程序。 

第 34 條 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  

1. （聯合國）應設立一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以下稱委員會)，履行以下規定之職能。 

2. 於本公約生效時，委員會應由十二名專家組成。於另有六十個國家批准或加入公約

後，委員會應增加六名成員，以達到十八名成員之最高限額。 

3. 委員會成員應以個人身分任職，品德高尚，於本公約所涉領域具有公認之能力與經

驗。締約國於提名候選人時，請適當考慮本公約第 4 條第 3 項之規定。 

4. 委員會成員由締約國選舉，選舉須顧及地域分配之公平，不同文化形式及主要法律

體系之代表性，成員性別之均衡性及身心障礙者專家參與。 

5. 委員會成員應於聯合國秘書長召集之締約國會議上，依締約國提名之各國候選人名

單，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選出。該等會議以三分之二之締約國構成法定人數，得票最

多並獲得出席參加表決之締約國代表之絕對多數票者，當選為委員會成員。  

6. 首次選舉至遲應於本公約生效之日後六個月內舉行。聯合國秘書長至遲應於每次選

舉日前四個月，函請締約國於兩個月內遞交提名人選。秘書長隨後應按英文字母次

序編列全體被提名人名單，註明提名締約國，分送本公約締約國。  

7. 當選之委員會成員任期四年，有資格連選連任一次。但於第一次選舉當選之成員中，

六名成員之任期應於二年後屆滿；本條第 5 項所述會議之主席應於第一次選舉後，

立即抽籤決定此六名成員。  

8. 委員會另外六名成員之選舉應依照本條之相關規定，於定期選舉時舉行。 

9. 如委員會成員死亡或辭職或因任何其他理由而宣稱無法繼續履行其職責，提名該成

員之締約國應指定一名具備本條相關規定所列資格並符合有關要求之專家，完成所

餘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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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委員會應自行制定議事規則。  

11. 聯合國秘書長應為委員會有效履行本公約規定之職能，提供必要之工作人員與設備，

並應召開委員會之首次會議。  

12. 顧及委員會責任重大，經聯合國大會核准，本公約設立之委員會成員，應按大會所

定條件，從聯合國資源領取薪酬。  

13. 委員會成員根據聯合國特權與豁免公約相關章節規定，應有權享有聯合國特派專家

享有之設施、特權及豁免。 

第 35 條 締約國提交之報告 

1. 各締約國於本公約對其生效後二年內，應透過聯合國秘書長，向委員會提交一份完整

報告，說明為履行本公約規定之義務所採取之措施與於該方面取得之進展。 

2. 其後，締約國至少應每四年提交一次報告，並於委員會提出要求時另外提交報告。 

3. 委員會應決定適用於報告內容之準則。  

4. 已經向委員會提交完整初次報告之締約國，於其後提交之報告中，不必重複以前提交

之資料。締約國於編寫給委員會之報告時，務請採用公開、透明程序，並適度考慮本

公約第 4 條第 3 項規定。  

5. 報告可指出影響本公約所定義務履行程度之因素與困難。 

第 36 條 報告之審議 

1. 委員會應審議每一份報告，並於委員會認為適當時，對報告提出意見與一般性建議，

將其送交有關締約國。締約國可以自行決定對委員會提供任何資料作為回復。委員會

得要求締約國提供與實施本公約相關之進一步資料。  

2. 對於明顯逾期未交報告之締約國，委員會得通知有關締約國，如於發出通知後三個月

內仍未提交報告，委員會必須根據所獲得之可靠資料，審查該締約國實施本公約之情

況。委員會應邀請有關締約國參加此項審查工作。如締約國提交相關報告作為回復，

則適用本條第 1 項之規定。  

3. 聯合國秘書長應對所有締約國提供上述報告。  

4. 締約國應對國內公眾廣泛提供本國報告，並便利獲得有關該等報告之意見與一般性建

議。 

5. 委員會應於其認為適當時，將締約國報告轉交聯合國專門機構、基金與方案及其他主

管機構，以便處理報告中就技術諮詢或協助提出之請求或表示之需要，同時附上委員

會可能對該等請求或需要提出之意見與建議。 

2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 37 條 締約國與委員會之合作 

1. 各締約國應與委員會合作，協助委員會成員履行其任務。 

2. 於與締約國之關係方面，委員會應適度考慮提高各國實施本公約能力之途徑與手段，

包括透過國際合作。 

第 38 條 委員會與其他機構之關係 

  為促進本公約之有效實施及鼓勵於本公約所涉領域開展國際合作： 

(a)各專門機構與其他聯合國機關應有權出席審議本公約中屬於其職權範圍規定之實施

情況。委員會得於其認為適當時，邀請專門機構與其他主管機構就公約於各自職權

範圍所涉領域之實施情況提供專家諮詢意見。委員會得邀請專門機構與其他聯合國

機關提交報告，說明公約於其活動範圍所涉領域之實施情況。 

(b)委員會於履行其任務時，應適當諮詢各國際人權條約所設立之其他相關組織意見，以

便確保各自之報告準則、意見與一般性建議之一致性，避免於履行職能時出現重複

及重疊。 

第 39 條 委員會報告 

  委員會應每二年向大會與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提出關於其活動之報告，並得於審查締

約國提交之報告與資料之基礎上，提出意見及一般性建議。該等意見及一般性建議應連

同締約國可能作出之任何評論，一併列入委員會報告。 

第 40 條 締約國會議 

1. 締約國應定期舉行締約國會議，以審議與實施本公約有關之任何事項。 

2. 聯合國秘書長最遲應於本公約生效後六個月內召開締約國會議。其後，聯合國秘書長

應每二年，或根據締約國會議之決定，召開會議。 

第 41 條 保存人 

  聯合國秘書長為本公約之保存人。 

第 42 條 簽署 

  本公約自二○○七年三月三十日起於紐約聯合國總部開放給所有國家與區域整合組

織簽署。 

第 43 條 同意接受約束 

  本公約應經簽署國批准與經簽署區域整合組織正式確認，並應開放給任何尚未簽署

公約之國家或區域整合組織加入。 

第 44 條 區域整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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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整合組織”是指由某一區域之主權國家組成之組織，其成員國已將本公約所涉

事項方面之權限移交該組織。該等組織應於其正式確認書或加入書中聲明其有關本公

約所涉事項之權限範圍。此後，該等組織應將其權限範圍之任何重大變更通知保存人。 

2. 本公約提及“締約國”之處，於上述組織之權限範圍內，應適用於該等組織。 

3. 為第 45 條第 1 項與第 4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之目的，區域整合組織交存之任何文書不

應計算在內。 

4. 區域整合組織可以於締約國會議上，對其權限範圍內之事項行使表決權，其票數相當

於已成為本公約締約國之組織成員國數目。如區域整合組織之任何成員國行使表決權，

則該組織不得行使表決權，反之亦然。 

第 45 條 生效 

1. 本公約應於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後之第三十日起生效。 

2. 對於第二十份批准書或加入書存放後批准、正式確認或加入之國家或區域整合組織，

本公約應自其文書存放後之第三十日起生效。 

第 46 條 保留 

1. 保留不得與本公約之目的與宗旨不符。 

2. 保留可隨時撤回。 

第 47 條 修正 

1. 任何締約國均得對本公約提出修正案，提交聯合國秘書長。秘書長應將任何提議之修

正案傳達締約國，要求締約國通知是否贊成召開締約國會議，以審議提案並就提案作

出決定。於上述傳達發出日後四個月內，如有至少三分之一之締約國贊成召開締約國

會議時，秘書長應於聯合國主辦下召開會議。經出席並參加表決之締約國三分之二多

數通過之任何修正案應由秘書長提交大會核可，隨後提交所有締約國接受。 

2. 依據本條第 1 項之規定通過與核可之修正案，應於存放之接受書數目達到修正案通過

之日締約國數目之三分之二後之第三十日起生效。此後，修正案應於任何締約國交存

其接受書後之第三十日起對該締約國生效。修正案只對接受該項修正案之締約國具有

約束力。 

3. 經締約國會議一致決定，依據本條第 1 項之規定通過與核可但僅涉及第 34 條、第 38

條、第 39 條及第 40 條之修正案，應於存放之接受書數目達到修正案通過之日締約國

數目之三分之二後之第三十日起對所有締約國生效。 

第 48 條 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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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締約國得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退出本公約。退約應於秘書長收到通知之日起一

年後生效。 

第 49 條 無障礙格式 

  本公約之文本應以無障礙格式提供。 

第 50 條 正本 

  本公約之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與西班牙文文本，同一作準。 

 

  下列簽署人經各自政府正式授權於本公約簽字，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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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施 行 法  

公 布 日 期 ： 民 國 1 0 3 年 0 8 月 2 0 日  

法 規 類 別 ： 行 政 ＞ 衛 生 福 利 部 ＞ 社 會 及 家 庭 目  

第  1  條  

為 實 施 聯 合 國 二 ○ ○六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 （ T h e  C o n v e n t i o n  o n  t h e  

R i gh t s  o f  P e r s o n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以 下 簡 稱 公 約 ）， 維 護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 保 障 其 平 等 參 與 社 會 、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等 之 機 會 ， 促 進 其

自 立 及 發 展 ， 特 制 定 本 法 。  

第  2  條  

公 約 所 揭 示 保 障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 之 規 定 ， 具 有 國 內 法 律 之 效 力 。  

第  3  條  

適 用 公 約 規 定 之 法 規 及 行 政 措 施 ， 應 參 照 公 約 意 旨 及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委 員 會 對 公 約 之 解 釋 。  

第  4  條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行 使 職 權，應 符 合 公 約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保 障 之 規 定，

避 免 侵 害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 保 護 身 心 障 礙 者 不 受 他 人 侵 害 ， 並 應 積 極

促 進 各 項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之 實 現 。  

第  5  條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應 確 實 依 現 行 法 規 規 定 之 業 務 職 掌 ， 負 責 籌 劃 、 推 動 及

執 行 公 約 規 定 事 項 ； 其 涉 及 不 同 機 關 業 務 職 掌 者 ， 相 互 間 應 協 調 連 繫

辦 理 。 政 府 應 與 各 國 政 府 、 國 內 外 非 政 府 組 織 及 人 權 機 構 共 同 合 作 ，

以 保 護 及 促 進 公 約 所 保 障 各 項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 之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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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應 徵 詢 身 心 障 礙 團 體 之 意 見 ， 建 立 評 估 公 約 落 實 與 影 響 之 人 權 指

標 、 基 準 及 政 策 、 法 案 之 影 響 評 估 及 監 測 機 制 。  

第  6  條  

行 政 院 為 推 動 本 公 約 相 關 工 作 ， 應 邀 集 學 者 專 家 、 身 心 障 礙 團 體 （ 機

構 ） 及 各 政 府 機 關 代 表 ， 成 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推 動 小 組 ， 定 期 召 開 會

議 ， 協 調 、 研 究 、 審 議 、 諮 詢 並 辦 理 下 列 事 項 ： 一 、 公 約 之 宣 導 及 教

育 訓 練 。  

二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落 實 公 約 之 督 導 。  

三 、 國 內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益 現 況 之 研 究 及 調 查 。 四 、 國 家 報 告 之 提 出 。

五 、 接 受 涉 及 違 反 公 約 之 申 訴 。 六 、 其 他 與 公 約 相 關 之 事 項 。  

前 項 學 者 專 家、身 心 障 礙 團 體（ 機 構 ）之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任 一 性 別 不 得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  

第  7  條  

政 府 應 依 公 約 規 定 建 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報 告 制 度 ，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二 年

提 出 初 次 國 家 報 告 ； 之 後 每 四 年 提 出 國 家 報 告 ， 並 邀 請 相 關 專 家 學 者

及 民 間 團 體 代 表 審 閱 。  

前 項 之 專 家 學 者 ， 應 包 含 熟 悉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事 務 經 驗 者 。  

政 府 應 依 審 閱 意 見 檢 討 及 研 擬 後 續 施 政 方 針 ， 並 定 期 追 蹤 管 考 實 施 成

效 。  

第  8  條  

身 心 障 礙 者 受 公 約 及 其 有 關 法 規 保 障 之 權 益 遭 受 侵 害 、 無 法 或 難 以 實

施 者 ， 得 依 法 提 起 訴 願 、 訴 訟 或 其 他 救 濟 管 道 主 張 權 利 ； 侵 害 之 權 益

係 屬 其 他 我 國 已 批 准 或 加 入 之 國 際 公 約 及 其 有 關 法 規 保 障 者 ， 亦 同 。  

身 心 障 礙 者 委 任 律 師 依 前 項 規 定 行 使 權 利 者 ， 政 府 應 依 法 提 供 法 律 扶

助 ； 其 扶 助 業 務 ， 得 委 託 財 團 法 人 法 律 扶 助 基 金 會 或 其 他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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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維 護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 ， 政 府 應 對 司 法 人 員 辦 理 相 關 訓 練 。  

第  9  條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執 行 公 約 保 障 各 項 身 心 障 礙 者 人 權 規 定 所 需 之 經 費 ， 應

優 先 編 列 ， 逐 步 實 施 。  

第  1 0  條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應 依 公 約 規 定 之 內 容 ， 就 其 所 主 管 之 法 規 及 行 政 措 施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二 年 內 提 出 優 先 檢 視 清 單 ， 有 不 符 公 約 規 定 者 ， 應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三 年 內 完 成 法 規 之 增 修 、 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 ， 並 應 於 本 法

施 行 後 五 年 內 ， 完 成 其 餘 法 規 之 制 （ 訂 ） 定 、 修 正 或 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 。  

未 依 前 項 規 定 完 成 法 規 之 制 （ 訂 ） 定 、 修 正 或 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

前 ， 應 優 先 適 用 公 約 之 規 定 。  

第 一 項 法 規 增 修、廢 止 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應 徵 詢 身心 障 礙 團 體 意 見。  

第  11  條  

本 法 未 規 定 之 事 項 ， 政 府 得 視 其 性 質 ， 參 照 公 約 、 聯 合 國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委 員 會 之 解 釋 辦 理 。  

第  1 2  條  

本 法 自 中 華 民 國 一 百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起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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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公约 

联合国 CRPD/C/GC/1 

 

Distr.: General 
19 May 2014 

Chinese 

Original:English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第十一届会议 

2014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1 日 

 

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 

第十二条：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 

一. 导言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的一般性原则，也是行使其他人权

所必不可少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具体规定了对法律

面前平等权利的保障。《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进一步阐述了这项公民权利的内容，

并将重点放在长期以来残疾人这项权利遭受剥夺的各个领域。第十二条并没有为残疾人

提出更多的权利；它只是阐明了各缔约国为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在

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利而应考虑的一些具体要素。 
2. 鉴于这一条的重要意义，委员会提供各种便利，促进对法律行为能力讨论的互

动论坛。由于专家、缔约国、残疾人组织、非政府组织、条约监测机构、国家人权机构

和联合国机构对第十二条的规定展开了非常有意义的交流，因此委员会认为必须以一般

性意见的形式提供进一步的指导。 
3. 根据迄今已审查的各个缔约国所提交的初次报告，委员会认为，总体而言对缔

约国根据《公约》第十二条应承担的义务的确切范围存在误解。的确，由于人们总体上

未能意识到要对残疾问题采取立足人权的模式就必须进行范式转变，将替代决策范式转

变为协助决策范式。本一般性意见的宗旨是探讨根据第十二条的各不同组成部分应承担

的一般性义务。 

 

GE.14-03119(C) 120614 13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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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一般性意见是对第十二条的解释，该条是以第三条所提出的《公约》的一

般性原则为基础的，即尊重固有尊严和个人自主，包括自由作出自己的选择，以及

个人的自立；不歧视；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尊重差异，接受残疾人是人

的多样性的一部分和人类的一分子；机会均等；无障碍；男女平等；尊重残疾儿童

逐渐发展的能力并尊重残疾儿童保持其身份特性的权利。 
5.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均具体规定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是“普遍的”。换言之，在国际人权法中

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剥夺人在法律面前获得人格承认的权利，或对此权利进行限制。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2款对此作出了强调，指出即便是在社会

紧急状态情况下，也不允许克减这一权利。尽管《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并没有作出

具体的相同规定，禁止克减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但根据《残疾人权利

公约》第四条第四款涵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这项保护，因为该款

规定《残疾人权利公约》的条款不得克减现有国际法的规定。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也体现在其他主要的国际和区域人权条约中。《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五条保证妇女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要求承认妇女

与男子有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包括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以及在司法系统中行使权

利的法律行为能力。《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3条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享

有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美洲人权公约》第三条也载有法人地位权和人人在法律面

前获得人格承认的权利。 
7. 各缔约国必须全面审查所有领域的法律，确保残疾人的法律行为能力不遭受

与他人不平等的限制。一向以来由于实施替代决策制，例如监护和允许强制性治疗

的精神卫生法等，使残疾人的法律行为能力权在多个方面遭到歧视和剥夺。必须废

除这些做法，确保恢复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充分的法律行为能力。 
8. 《公约》第十二条重申所有残疾人均有充分的法律能力。历史上许多群体，

包括妇女(尤其是在结婚时)以及少数民族被歧视性地剥夺了法律能力。在全世界的

法律制度中，残疾人仍然是法律能力最常被剥夺的群体。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承认

的权利意味着法律能力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普遍特性，必须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

维护残疾人的这一权利。法律能力是行使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必

不可少的前提。残疾人在就健康、教育和工作作出重大决定时尤其需要行使这种能

力。在许多情况下，剥夺残疾人的法律能力导致许多基本权利被剥夺，包括投票权、

结婚和建立家庭权、生殖权、父母抚养权、同意建立亲密关系权、医疗权以及自由

权。 
9. 所有残疾人，包括有心理、精神、智力或感官障碍的人，都会被剥夺法律行

为能力和被置于替代决策制之下。然而，在认知或心理社会方面存在残疾的人一如

既往由于替代决策制和被剥夺法律能力而更为深受其害。委员会重申不得以某人残

疾或有某种残障(包括身体或感官残障)为由剥夺其法律能力或第十二条所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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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其他任何权利。必须根除宗旨或效果违反第十二条的一切做法，确保在与

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恢复残疾人应有的充分的法律能力。 

10. 本一般性意见主要侧重于第十二条的规范内容和其中规定的国家义

务。委员会将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以便在今后的结论性意见、一般性意见和其

他文件中，就第十二条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提供进一步的深入指导。 

二、第十二条的规范内容 

.第十二条第一款 

11. 第十二条第一款重申残疾人享有在法律面前人格获得承认的权利。这

一条保证每一个人享有法律人格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承认一个人法律能力的先决

条件。 

第十二条第二款 

12. 第十二条第二款承认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在生活的各方

面享有法律能力。法律能力包括依法拥有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能力。权利持有者的法

律能力使个人得到法律制度对其权利的充分保护。法律行为者的法律能力确认个人

能够进行交易及确立、变更或终止法律关系。《公约》第十二条第五款承认法定代理

人的权利，它规定各国有责任“采取一切适当和有效的措施，确保残疾人享有平等权

利拥有或继承财产，掌管自己的财务，有平等机会获得银行贷款、抵押贷款和其他

形式的金融信贷，并应当确保残疾人的财产不被任意剥夺”。 
13. 法律能力与心智能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法律能力是拥有权利和义务

(法律地位)以及行使这些权利和义务(法律权利的行使)的能力。这一能力是有意义地

参与社会生活的关键。心智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决策技能，因天生禀赋而因人而异，

同时由于许多不同因素，包括环境和社会因素也因人而异。《世界人权宣言》(第六

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六条)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第十五条)等法律文书没有说明心智能力与法律能力的区别。但 

《残疾人权利公约》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心智不全”和其他歧视

性标签不是剥夺法律能力(包括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的行使)的合法

理由。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感觉上或事实上的心智能力缺陷不得

作为剥夺法律能力的理由。 

14. 法律能力是赋予所有人、包括残疾人的一项固有权利。如前所述，它

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持有权利并且作为法人在法律面前得到承认的法律

地位。例如，其中包括拥有出生证、寻求医疗援助、登记为选民或申请护照。第二

个方面是就这些权利行事并且行为得到法律承认的法律权利的行使。残疾人经常被

剥夺或减少的是这个部分。例如，法律可能允许残疾人拥有财产，但不一定始终尊

重残疾人在资产买卖中的行为。法律能力意味着所有人，包括残疾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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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其为人而拥有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利的行使。因此，要实现法律能力，必

须承认法律能力的两个方面，它们是不可分的。心智能力的概念本身有很大争议。

通常认为心智能力不是一个客观、科学和自然发生的现象。心智能力依社会和政

治环境而定，就如在评估心智能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自律、职业和做法一样。 

15. 在委员会迄今已审议的大多数缔约国报告中，心智能力和法律能力的

概念被混为一谈，当某人由于认知或心理社会残疾而在决策技能方面有缺陷时，作

出某一决定的法律能力就随之被剥夺。作出这类决定所依据的通常只是对缺陷的诊

断(现状方法)，或某人所作决定被视为产生不利影响(后果方法)，或某人的决策技

能被视为有限(功能方法)。功能方法试图评估心智能力并相应剥夺法律能力。它经

常基于一个人能否理解一项决定的性质和后果，以及/或者此人能否使用或权衡相

关信息。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原因主要有两个：(a) 它被歧视性地适用于残疾人；

(b)它假定能够准确评估人脑的内部活动，并在一个人未能通过评估时剥夺其核心

人权―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所有这些方法将个人的残疾和/或决策

技能作为合法理由，剥夺这些人的法律能力并削弱他们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十二

条不允许这种歧视性的剥夺法律能力的做法，它要求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 

第十二条第三款 

16. 第十二条第三款确认缔约国有义务便利残疾人获得他们在行使法律

能力时所需的协助。缔约国不得剥夺残疾人的法律能力，而是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协

助，以便使残疾人能够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 
17. 在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时，必须尊重残疾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

不得以协助取代决策。第十二条第三款没有具体说明协助应采取什么形式。“协助”
是一个宽泛的用词，包括不同类型和不同强度的各种非正规和正规的协助安排。例

如残疾人可以选择一个或一个以上他们信得过的协助人员协助他们行使法律能力、

作出某些类型的决定，也可以要求提供其他类型的协助，如同龄人协助、辩护(包
括自我辩护协助)或沟通方面的援助。为残疾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也可以包括

通用设计和无障碍等相关措施，例如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等公私营部门行为方提供

易懂信息或提供专业手语翻译，有助于使残疾人采取法律行动，在银行开账户、签

署合同或进行其他的社会交易。提供协助的方式也可以包括发展和承认各种不同和

非常规的沟通方式，尤其是让以非口头沟通形式表达意愿和喜好的人使用。对许多

残疾人而言，能够预先计划是一种重要协助方式，让他们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选择，

在他们无法向别人表达愿望的时候，先前所表达的意愿和选择应当得到遵从。所有

残疾人都有权预先进行计划，应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给予他们这种机会。缔约国

可提供考虑到各种选择的预先计划机制，但所有方案都不得具有歧视性。应在可行

时为个人提供完成预先计划所需的协助。预先指令在何时生效(或停止生效)应由本

人决定，并写入指令的正文，而不得取决于对此人缺乏心智能力的评估。 
18. 提供协助的类型和强度因残疾人的多样性而有很大差异。这符合第三条

第(四)款，它规定“尊重差异，接受残疾人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和人类的一分子”是
《公约》的一项一般原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紧急状态情况下都必须尊重

残疾人的个人自主和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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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些残疾人只要求根据《公约》第十二条第二款,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享有行使法律能力的权利，并不希望在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行使权利时获得协助。 

第十二条第四款 

20. 第十二条第四款简要提出了在协助行使法律能力的制度中必须

作出的保障。第十二条第四款必须与第十二条的其他各款以及整个《公约》一并解

读。它要求缔约国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适当和有效的保障。这些保障的首要目的须

是确保尊重个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在与他人平等的

基础上免遭虐待。 
21. 若在作出重大努力后，仍无法确定个人意愿和选择时，必须以“对意

愿和选择的最佳解释”来取代“最大利益”决定。这是根据第十二条第四款尊重个人的

权利、意愿和选择。对成人而言，“最大利益”原则并不是符合第十二条的保障措施。

“意愿和选择”范式必须取代“最大利益”范式，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享有法律能力权。 
22. 所有人都有可能受到“不当影响”，但对于依赖他人协助作出决定的人

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当在协助人员与被协助人员之间相互关系中包括恐

惧、侵犯、威胁、欺骗或操纵等迹象时，可以认为发生了不当影响的情形。行使法律

能力的保障必须包括保护免遭不当影响，但这种保护应尊重个人的权利、意愿和选

择，包括冒险和犯错的权利。 

第十二条第五款 

23. 第十二条第五款要求缔约国采取措施，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

具体措施，确保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掌管财务和处理经济事务。残疾人一

向被残疾的医学模式剥夺拥有资金和财产的机会。必须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为行

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以此取代剥夺残疾人行使财务方面法律能力的做法。正如不

能以性别作为在金融和财产方面歧视的理由一样，1也不能以残疾作为歧视的理由。 

三、缔约国的义务 

24. 缔约国有义务尊重、保护和落实所有残疾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为

此缔约国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剥夺残疾人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缔约国应

采取行动预防非国家行为者和个人妨碍残疾人实现和享有人权，包括行使法律能力

的权利。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的目标之一是增强残疾人的信心和能力，以便在

未来，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不需要太多的协助就能行使法律能力。各缔约国有

义务为接受协助的人提供培训，以便使他们决定何时可以减少行使法律能力方面所

需的协助,或何时不再需要任何协助。 

 

 

 

1 
请参阅《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三条(b)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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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为了充分承认“人人享有法律能力”，即所有人(无论是否残疾或决策能力大小)与

生俱来具有法律能力，各缔约国必须废除以残疾为由、无论是目的还是后果具有

歧视性的对法律能力的剥夺。2 
26.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就各缔约国初次报告作出的关于第十二条的结论性意见中，

多次重申有关缔约国必须“审查允许监护权和委托权的法律，并采取行动制定法律和

政策，更换替代决定制，采取辅助决定制，以尊重人的自决、意愿和愿望”。 
27. 替代决定制有各种不同形式，包括绝对委托权、司法禁令和部分委托权。然而这

些体制都有一些共同特征，可以将这些体制界定为：(一)  剥夺某人的法律能力，

即便只是针对某一项决定；(二)  由本人以外的另外一个人任命替代决定者，并有

可能是违反本人意愿的；(三)  替代决定者的任何一项决定的依据本人据称的“最
大利益”，而非依据本人的意愿和选择。 

28. 缔约国以辅助决定制取代替代决定制的义务要求废除替代决定制并发展辅助决定

的各种选择办法。在发展辅助决定制的同时维持一个平行的替代决定制是不足以遵

守《公约》第十二条的。 
29. 辅助决定制包括各种不同的辅助选择，优先考虑本人的意愿和选择并遵重人权规

范。这种制度应保护所有人权，包括与自主(法律能力权、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

认的权利、选择在何地生活的权利等等)以及与免遭虐待相关的权利(生命权、人身

安全权等)。此外，辅助决定制度不应过度制约残疾人的生活。尽管辅助决定制可

采取多种形式，为了确保符合《公约》第十二条，应纳入一些主要的规定，其中包

括： 
(a) 必须向所有人提供辅助决定制。个人需要协助的程度(尤其是非常需要时)

不应成为在决策方面获得协助的障碍； 
(b) 必须根据个人的意愿和选择，而非他人对此人真正的最大利益的看

法，提供行使法律能力方面一切形式的协助(包括较高强度的协助)； 
(c) 个人的沟通形式不应作为获得决策方面辅助的障碍，即便这种交流方式

不寻常，或只有极为少数的人能够明白； 
(d) 必须在法律上承认个人所正式选择的协助人，并便于获得这种承认，国

家有义务提供协助便利，尤其是为那些孤独的人及难以利用社区中自然存在的协助

的人提供协助。这必须包括建立一个机制，由第三方核查协助人的身份，同时还要

建立另外一种机制，当第三方认为协助人没有根据受协助人本人的意愿和选择采取

行动时对协助人的决定提出质疑； 

 

2 
请参阅《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与第五条一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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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为遵守《公约》第十二条第三款提出的规定，即缔约国必须采取措施为

获得所需协助提供“便利”，缔约国必须确保残疾人只需花费很少的钱或无需任何花

费就能获得这种协助，而且缺乏财政资源不成为在行使法律能力方面获得协助的障

碍； 
(f) 为决策提供协助不应成为借口，限制残疾人行使其他基本权利，尤其是

选举权、结婚或建立民事伴侣关系及建立家庭的权利、生殖权、父母抚养权、同意

建立亲密关系权、医疗权以及自由权； 
(g) 残疾人必须有权在任何时候拒绝接受协助，以及停止或改变协助关系； 
(h) 必须在法律能力和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相关的所有进程中建立保

障。保障的目的在于确保个人的意愿和选择得到尊重； 
(i) 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不得取决于心智能力评估；在为行使法律能力

提供协助时，需有制订评价协助需要的新的非歧视性指标。 
30.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植根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向是获得

承认的一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产生于批准之时，缔约国必

须采取措施，立即实现这些权利。因此，一经批准，第十二条规定的权利就立即适

用，并应立即实现。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缔约国为行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的义务

是为实现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义务。“逐步实现”(第
四条第二款 )不适用于第十二条的规定。一旦批准《公约》，缔约国必须立即

开始采取措施，实现第十二条规定的权利。这些措施必须是深思熟虑、精心计划的

措施，经与残疾人及其组织协商，并得到它的有意义的参与。 

四、与《公约》其他规定之间的关系 

31. 对法律能力的承认与享有《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其他许多人权密不可分，

其中包括但不局限于获得司法保护的权利(第十三条)、免遭非自愿被关押在精神

病设施的权利和不被强迫接受精神病治疗的权利(第十四条)、身心完整性获得尊

重的权利(第十七条)、迁移自由和国籍权(第十八条)、选择在何处和与何人一起生

活的权利(第十九条)、言论自由的权利(第二十一条)、结婚和建立家庭权(第二十三

条)、同意接受医疗的权利(第二十五条)、选举和被选举权(第二十九条)。个人在法

律面前的人格若得不到承认，则要求、行使和实施这些权利以及《公约》规定的

其他许多权利的能力将大打折扣。 

第五条：平等和不歧视 

32. 为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目标，不得以歧视的方式剥夺法律能力。《公约》第五

条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有权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这一条明确禁止基于

残疾的歧视。《公约》第二条将基于残疾的歧视定义为“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

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剥夺法律能力，其目的或效果损害了残疾人在法律面

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因此是违反《公约》第五条和第十二条的。在某些情况下，

例如在破产或遭到刑事定罪时，国家可对个人的法律能力加以限制。然而在法律面

前获得平等承认和免受歧视的权利要求国家在剥夺法律能力时必须遵循所有人一律

平等的原则。不得根据性别、种族或残疾等个人特征剥夺法律能力，或这种剥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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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或效果是对这些人给予不同待遇。 
33. 在承认法律能力方面免受歧视是根据《公约》第三条第(一)款所载原则恢复个人的

自主和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作出自己选择的自由通常需要行使法律能力。独立和自

主包括了个人所作决定得到法律上尊重的权利。决策需要得到协助和适当的便利绝

不能作为质疑个人法律能力的借口。尊重差异和接受残疾人是人的多样性的一部分

和人类的一分子(第三条第(四)款)意味着不得以同化的方式授予法律能力。 
34. 不歧视包括在行使法律能力方面有权获得合理便利(第五条第三款)。《公约》第二

条将合理便利定义为“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

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

权和基本自由”。在行使法律能力方面获得合理便利的权利与有权获得协助以行使法

律能力是不同的，但这两点也是相辅相成的。要求缔约国作出必要的修改或调整，

使残疾人行使其法律能力，除非这样做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这种修改或调整包括

但并不局限于无障碍进出如法庭、银行、社会福利机构、选举场所等重要建筑物，

同时方便地获得关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各项决定的信息以及获得个人协助。不得以存

在过度或不当负担为由限制在法律能力方面获得协助的权利。各国绝对有义务为行

使法律能力提供协助。 

第六条：残疾妇女 

35.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十五条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法律行为能

力，并确认承认法律行为能力是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缔约

各国应在公民事务上，给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法律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种行为能

力的相同机会。特别应给予妇女签订合同和管理财产的平等权利，并在法院和法庭

诉讼的各个阶段给予平等待遇”(第 2 款)。这项规定适用于包括残疾妇女在内的所有

妇女。《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残疾妇女由于性别和残疾的原因可能遭受多重和交叉

歧视。例如残疾妇女遭受强制节育的比率很高，同时以她们无法同意性行为为由剥

夺她们控制生殖卫生和决策的权利。某些司法制度强制妇女接受替代决定的情况比

强制男子的情况更普遍。因此，重申必须承认残疾妇女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

有法律能力是极其重要的。 

第七条：残疾儿童 

36. 《公约》第十二条规定法律面前不分年龄人人平等，而第七条则确认儿童的能力

处于发展阶段，要求“在一切关于残疾儿童的行动中，应当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一项

首要考虑”(第二款)以及“残疾儿童的意见应当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适当予以考

虑”(第三款)。根据第十二条，缔约国必须审查各自法律，确保残疾儿童的意愿和选

择得到与其他儿童相同的尊重。 

第九条：无障碍 

37. 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权利与无障碍进出方面的国家义务(第九条)密切相关，因为在法

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是残疾人独立生活并充分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所必需的。

第九条要求查明和消除向公众开放和提供的设施或服务方面存在的障碍。无法获得

信息和通信和无法享有服务可能构成残疾人在实践中实现法律能力的一些障碍。因

此，缔约国必须使行使法律能力的所有程序和一切相关信息和通信完全无障碍。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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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PD/C/GC/1 
约国必须审查各自的法律和实践，确保实现法律行为能力和无障碍的权利。 

第十三条：获得司法保护 

38. 各缔约国有义务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司法保护。承认行使法

律能力的权利在许多方面对于获得司法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要使残疾人在与其他人

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权利和义务，就必须承认他们的法律人格，在法院和法庭上有平

等地位。缔约国还必须保证残疾人能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法律代表权。在许

多司法管辖区这已成为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包括确保那些行使法律行为能力

的权利遭到干预的人有机会对这些干预提出质疑(由他们自己或由他人代理这样

做)，并在法庭上维护自己的权利。残疾人常常被排斥，无法在司法系统中担任主

要角色，如律师、法官、证人或陪审团成员。 
39. 必须为警察、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直接接触残疾人的人提供培训，以承认残疾人在

法律面前的人格，并且对残疾人提出的申诉和证词给予与非残疾人相同的考量。这

就需要在这些重要职业中开展培训和提高认识的活动。还必须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

础上给予残疾人作证的法律能力。《公约》第十二条保证为行使法律行为能力提供协

助，包括为在司法、行政和其他法律诉讼程序中作证的能力提供协助。这种协助可

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包括承认不同的交流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录像作证，程序

上的便利，提供专业的手语翻译以及其他协助方式。必须为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提

供培训，使他们了解他们有义务尊重残疾人的法律行为能力，包括法行为和法律地

位方面。 

第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自由、安全和同意 

40. 尊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行使法律能力的权利，包括尊重残疾人的

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剥夺残疾人的法律行为能力，并违反他们的意愿，未征得他

们的同意或只征得替代决定者的同意就将他们关押在机构中，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

问题。这种做法构成任意剥夺自由，违反《公约》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各缔约国不

得采取这种做法，必须建立机制，审查涉及残疾人在未经同意前提下被安置在收容

机构的案件。 
41. 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的权利(第二十五条)包括在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基础上

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各缔约国有义务要求所有卫生和医疗专业人员(包括精神病

专业人员)在作出任何治疗之前获得残疾人的自由和知情同意。缔约国一旦承认残

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法律能力的权利，就有义务不让替代决定者代替

残疾人表示同意。所有卫生和医疗人员必须确保在有残疾人直接参与的前提下进

行适当的协商。他们也应尽力确保助手或协助人员不得替代残疾人作出决定或对

残疾人作出决定施加不当影响。 

剥

第

削

十

和

五

虐

、

待

第十六和第十七条：尊重人身完整和免于酷刑、暴力、 

42. 正如委员会在几项结论性意见中所指出的那样，精神病专业人员和其他医护专业

人员施行的强制治疗构成侵犯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以及侵犯人身完整性

的权利(第十七条)、免于酷刑(第十五条)和免于暴力、剥削和虐待的权利(第十六

条)。这一做法剥夺了个人选择治疗的法律行为能力，因此是违反《公约》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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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C/GC/1 

条的。各缔约国必须尊重残疾人在任何时候，包括在危机情况下作出决定的法律

能力；必须确保提供有关服务选择的正确和可获得的信息，并提供非医疗办法；

必须提供获得独立协助的便利。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供协助,以便就是否接受精神病

和其他医疗作出决定。遭受强迫治疗是有心理社会、智力和其他认知缺陷的人所

面临的一个独特的问题。缔约国必须废除允许或使强制治疗永久化的各种政策和

立法规定，这种违反精神病治疗法律的做法仍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尽管实践证明

它缺乏效力，而且对精神病治疗系统中被强迫治疗并遭受深刻痛苦和创伤者的意

见置若罔闻。委员会建议各缔约国确保在作出与个人身心完整性有关的决定时必

须得到当事人的自由和知情同意。 

 

第十八条：国籍 

43. 残疾人有权获得姓名和出生登记，这是他们在任何地方在法律面前获得人格承认

权利的一部分(第十八条第二款)。各缔约国必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残疾儿童在出

生时获得登记。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规定的(第七条)；然而与其他儿童相比，

残疾儿童得不到登记的比例过高。这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还使他们常常无法

获得卫生保健和教育，甚至导致死亡。由于没有关于他们生存情况的正式记录，造

成他们死亡的人也常常得不到追究和处罚。 

第十九条：独立Th活和融入社区 

44. 为了充分落实第十二条规定的权利，残疾人应有机会充分发展并表达自己的意愿

和选择，从而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法律能力。这就意味着根据第十九条的

规定，残疾人必须有机会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在社区里独立生活，作出选择和

对日常生活当家作主。 
45. 根据在社区里生活的权利(第十九条)，对第十二条第三款进行解读，意味着为行使

法律能力提供协助应采取立足社区的方针。在了解为行使法律能力应提供哪些类型

的协助时，各缔约国必须承认社区既是可以利用的财富也是伙伴，也应让人们进一

步了解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协助方式。缔约国必须承认社交网络和自然形成的社区支

助(包括朋友、家庭和学校)是为残疾人提供协助决策的关键。这也与《公约》对残疾

人充分融入和参与社区生活的强调相一致。 
46. 将残疾人隔离安置在机构中的做法仍然是一个普遍和隐蔽的问题，同时也违反了

《公约》所保障的一系列权利。由于剥夺残疾人法律行为能力的做法很普遍，允许

他人作出将残疾人安置在院所的决定，就使这一问题更加百上加斤。通常还委任这

些机构的主管负责为机构中居住的人行使法律行为能力。这就使这些机构全面掌控

了这些个人。为了遵守《公约》的规定并尊重残疾人的人权，必须实现非机构化，同

时恢复所有残疾人的法律行为能力，使他们能够选择在何处和与何人一起生活(第十

九条)。个人对在何处和与何人一起生活的选择不应影响其在行使法律行为能力方面

获得协助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隐私 

47. 替代决定制除了不符合《公约》第十二条的规定之外，还有可能违反残疾人的隐

私权，因为这些替代决策者通常能够获得残疾人大量的个人资料和其他资料。在建

立辅助决定制时，各缔约国必须确保在为行使法律行为能力提供协助时充分尊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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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的隐私权。 

第二十九条：政治参与 

48. 对法律行为能力的剥夺或限制也被用作剥夺某些残疾人的政治参与，尤其是剥夺

投票权的手段。为了充分实现在所有生活领域的法律行为能力获得平等承认，必须

承认残疾人在公共和政治生活方面的法律行为能力(第二十九条)。这就意味着不得

以个人的决策能力作为排除残疾人行使政治权利的借口，这些政治权利包括投票权、

被选举权和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权利。 
49. 各缔约国有义务保护和增进残疾人在不受歧视的前提下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他

们愿意支持的人以及参加所有选举和公民投票的权利。委员会又建议各缔约国确保

残疾人参选的权利，以及在各级政府有效担任公职和履行一切公共职务的权利，并

在可行的情况下为行使他们的法律行为能力提供合理便利和协助。 

五、国家一级的执行工作 

50. 鉴于上文提出的规范内容和义务，各国应采取以下步骤确保全面落实《残疾人权

利公约》第十二条的规定： 
(j) 确认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在法律面前的人格，在生活所有领域

拥有法律人格和法律行为能力。这就要求废除替代决定制,以及在目的和效果

上歧视残疾人、剥夺他们法律行为能力的机制。建议缔约国制定法律条文，在

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保护所有人行使法律行为能力的权利； 
(k) 建立、确认和为残疾人提供有助于行使他们法律行为能力的一系列范围

广泛的协助。要以尊重残疾人的权利、意愿和选择为基础，为提供这些协助作

出保障。这些协助必须符合上文第29段所述为各缔约国遵守《公约》第十二条

第三款规定义务提出的标准； 
(l) 通过残疾人各自的代表组织与残疾人、包括残疾儿童密切协商，并让他

们积极参与制定和执行旨在落实第十二条的立法、政策和其他决策进程。 
51. 委员会鼓励各国承诺或划拨资源，在尊重残疾人的法律能力获得平等承认和为行

使法律能力获得协助的权利方面开展研究和制定最佳做法。 
52. 鼓励各缔约国建立有效机制，防止正式和非正式的替代决策。为此，委员会促请

各缔约国确保残疾人有机会在生活中作出有意义的选择和发展个性，从而协助他们

行使法律行为能力。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建立社交网络的机会；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工作和谋生的机会；对社区居住地点的多种选择；以及利用各级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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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意定監護）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我國民法之監護制度於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於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施行。在成年人之監護部分，有關監護人之產生，係由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並未

採行由當事人本人自主選擇監護人之意定監護制度，蓋於九十七年修法當時，多數學者

專家及機關代表均認為尚無引進該制度之迫切性，且影響範圍過廣，爰暫未採行意定監

護制度。鑑於我國目前已屬高齡化社會，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須有更完善的成年監護

制度，惟現行成年人監護制度係於本人喪失意思能力始啟動之機制，無法充分符合受監

護人意願；而意定監護制度，是在本人之意思能力尚健全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

人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以替代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使本人於意

思能力喪失後，仍然可依其先前之意思自行決定未來的監護人，較符合人性尊嚴及本人

利益，並完善民法監護制度。 

另一方面，從外國立法趨勢觀之，日本、英國、德國、美國等先進國家均已具備意

定監護制度。有鑑於此，爰參酌日本、英國、德國之立法例及我國國情，擬具民法親屬

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於第四章「監護」增訂第二節之一「成年人之意定監護」，新增條

文共計六條，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意定監護契約之定義，並規定受任人為數人時，除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

應共同執行職務。（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 

二、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變更採要式方式，須經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

並由公證人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發生效

力。（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 

三、法院為監護宣告時，於本人事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應以意定監護優先為原則，

以本人所定之受任人為監護人。但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之

情事，轉換為法院依職權選定監護人，不受意定監護契約之限制。（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三

條之四） 

四、意定監護契約訂立後，當事人於契約生效前，得隨時撤回；契約生效後，以有

正當理由為限，得聲請法院終止之。（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 

五、意定監護人報酬之有無，倘當事人已約定者，自應依其約定；當事人若未約定，

法院得酌定之。（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 

六、其他有關意定監護事項之準用成年人監護之規定。（草案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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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親屬編（意定監護）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章 監護 第四章 監護 章名未修正。 

第二節之一 成年人之意
定監護 

 節名新增。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二  

稱意定監護者，謂本

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

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允

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 

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

或數人；其為數人者，除約

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應

共同執行職務。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民法成年監護制

度係於本人喪失意思

能力時，經聲請權人聲

請後，由法院為監護宣

告，並依職權就一定

範圍內之人選定為監

護人民法第十四條、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規 

定參照），惟上開方

式無法充分尊重本人

之意思自主決定，爰

於本條第一項規定

「意定監護」制度， 於

本人（委任人）意思

能力尚健全時，本人

與受任人約定，於本

人受監護宣告時，受

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

之契約，以替代法院

依職權選定監護人。 

三、依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

意定監護之本人得約

定由一人或數人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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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人，惟受任人為數

人時，該數人應如何

執行職務恐生疑義。

惟參酌民法第一百六

十八條：「代理人有數

人者，其代理行為應共

同為之。但法律另有規

定或本人另有意思表

示者，不在此限。」規

定之立法意旨，應認受

任人為數人者，原則上

受任人應共同執行職

務，亦即須經全體受任

人同意，方得為之；但

意定監護契約另有約

定數人各就受監護人

之生活、護養療治及財

產管理等事項分別執

行職務者，自應從其約

定，爰將上開意旨明定

於第二項，以資明確。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三  

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

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

公證書始為成立，並由公

證人於七日內以書面通知

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前項公證，應有本人

及受任人在場，向公證人

 一、本條新增。 
 

三、意定監護契約涉及本

人喪失意思能力後之

監護事務，影響本人

權益至為重大，故於

本條第一項明定契約

之訂立、變更採要式

方式，除當事人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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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其合意，始得為之。 

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

受監護宣告時，發生效力。 

表示合致外，須經由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

為成立，以加強對當

事人之保障，並可避

免日後爭議。另為避

免法院不知意定監護

契約存在，而於監護

宣告事件誤行法定監

護程序，故有使法院

查詢意定監護契約存

在與否之必要，而公證

人屬法院之人員，民間

公證人則由地方法院

監督，法院應可就公

證資料加以查詢，爰

為期明確，於本條第

一項明定由公證人

於七日內以書面通知

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依法院及行政機關

之通例，通常均以戶

籍登記住址認定為住

所地，）至於本人若住

所無可考，或在我國

無住所者，則得依民

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將其居所視為其住

所。又通知法院之目

的，在使法院知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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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監護契約之存在，

此項通知及期間之規

定，乃為訓示規定，倘公

證人漏未或遲誤七日

期間始通知法院，並不

影響意定監護契約有

效成立，附此敘明。 

三、公證人依前項規定為公

證時，應有本人及受任

人在場，向公證人表明

雙方訂立、變更意定監

護契約之合意，俾公證

人得以確認本人及受

任人意思表示合致之

任意性及真實性，爰為

第二項規定。 

四、意定監護契約依第一

項規定成立後，須待

本人發生受監護之需

求時，始有由受任人

履行監護職務之必

要，為明確認定本人有 

受監護之需求，乃明定

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

受監護宣告時，始發生

效力，以資明確，爰為

第三項規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四  

本人因精神障礙或其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成年法定監護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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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

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時，

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一項

所定之人、輔助人、意定監

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並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

受任人為監護人，同時指定

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

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

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

不適任之情事者，法院得依

職權就第一千一百十一條

第一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

護人。 

係以本人因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

意思表示之效果為前

提，本修正草案新增

「意定監護制度」係在

「最小變動成年監護

制度」並兼顧「尊重本

人之意思自主」之原則

下，規定於本人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

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

時，由法院依聲請權人

之聲請，認定本人符合

監護之要件者， 即為

監護之宣告。為尊重本

人之意思自主，法院為

監護宣告時，於本人事

前訂有意定監護契約

者，應以意定監護優先

為原則，即以意定監護

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

監護人，同時指定會同

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

保障本人之權益，爰為

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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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

告時，有事實足認意定

監護人不利於本人，或有

顯不適任之情事（例如，受

任人有意圖詐欺本人

財產之重大嫌疑、受任

人長期不在國內，無法勝

任監護職務之執行等

事由），轉換為法院得

依職權就第一千一

百十一條所列之人選

定為監護人，不受意定

監護契約之限制，此為意

定監護之例外規定，用以保

障本人之權益，爰為第二

項規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五  

法院為監護宣告前，意

定監護契約之本人或受任

人得隨時撤回之；宣告後，

本人或受任人有正當理由

者，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

之。 

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

應以書面先向他方為之，並

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始

生撤回之效力。公證人作成

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通

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契約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依第一千一百十

三條之四為監護宣告

前，意定監護契約尚未

生效，依委任契約之

一般原則，本人或受

任人得隨時撤回所為

之意思表示，使意定

監護契約不成立，爰

為第一項前段規定。 

三、又一般之委任契約生

效後，依委任契約之

一般原則，當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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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部撤回者，視為全部撤

回。 

法院為監護宣告後， 

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時， 

監護人全體有第一千一百

零六條第一項或第一千一

百零六條之一第一項之情

形者，法院得依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四第一項所定聲

請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就

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項

所列之人另行選定或改定

為監護人。 

法院為監護宣告後， 

意定監護契約約定監護人

數人分別執行職務時，執行

同一職務之監護人全體有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第一項

或第一千一百零六條之一

第一項之情形者，法院得依

前項規定另行選定或改定

全體監護人。但執行其他職

務之監護人無不適任之情

形者，法院應優先選定其為

監護人。 

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

之。惟於意定監護，

因本人已受監護宣告

而喪失意思能力，若

仍可任由受任人隨時

終止該契約，對於判

斷能力已喪失之本人

顯然保護不周。是以，

本條第一項後段明定

受任人須有正當理

由，始得請法院許可終

止之。又所謂「正當理

由」，例如受任人因疾

病、長期出國或其他

之情事變更而遂行職

務在事實上有困難，

或本人之配偶或親屬

與意定監護 人 間 之 

信 賴 關 係 破滅，致

受任人已無法忠實遂

行職務等情形均屬

之。 

四、又本人受監護宣告後，

雖已屬無行為能力人，

惟依家事事件法第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程

序監理人有為受監理

人為一切行為之權，

是以當本人受監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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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成為無行為能力人

時，法院得依家事事

件法第十五條規定依

聲請或依職權為本人

選任程序監理人，再

由程序監理人為其聲

請許可終止意定監護 契

約。若本人受監護宣告，

但能證明其有意思能

力，依家事事件法第

十四條規定，本人仍

有程序能力，縱無選

任程序監理人，亦得

聲請許可終止意定監

護契約，爰於本條第

一項後段明定本人亦

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

監護契約。 

五、法院為監護宣告前，意

定監護契約之本人或

受任人得隨時撤回之，

為求明確，爰於本條第

二項前段規定應由本

人或受任人一方以書

面單獨向他方為之，不

得僅以口頭表示，且於

契約撤回後，再由公證

人就一方撤回之事實

作成公證書，始生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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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力。公證人則應於

公證書作成後七日內

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

地之法院，俾使法院知

悉，爰於本條第二項中

段明定之。 

六、意定監護契約中，本人

委任數個意定監護受

任人時，係本人對多

數意定監護受任人有

分工合作之特別安

排；對於個別意定監護

受任人而言，其與其他

受任人未來能否順利

合作，係其締結意定

監護契約時之重要考

量，足以影響其締約

之意願。是以本人如

就多數意定監護受任

人撤回其中一人或數

人之委任，或部分受

任人撤回受任之意

思，此一撤回之結果，

即足以造成其他未被

撤回之受任人未來執

行監護職務之重大變

動，如未得其同意，

實難強令其接受他人

片面決定之結果。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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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意定監護契約之

特殊信任關係，本即

准許本人及受任人於

契約生效前得隨時撤

回，毋庸經他方之同

意，是以於有多數受任

人之情形下，對其中一部

撤回者，自亦毋庸經

他人之同意。考量此

一部撤回之結果將影

響契約全部當事人之

互動關係，本條第二

項後段乃明定契約經

一部撤回者，視為全

部撤回。至於當事人

間如欲維持其他部分

之意定監護關係，自

宜重新締約。 

七、依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意定監

護契約之受任人為數人

者，除約定為分別執行

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

務。而法院為監護宣告

後，監護人共同執行職務

時，須監護人全體有

第一千一百零六條

第一項或第一千一

百零六條之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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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情形者，法院始得

依第一千一百十三

條之四第一項所定

聲請權人之聲請或依

職權，就第一千一百

十一條第一項所列

之人另行選定或改

定為監護人。如監護人

中僅一人或數人有第

一千一百零六條第

一項或第一千一百

零六條之一第一項

之情形時，因尚有其他

監護人可執行職務，法院

仍不得依聲請 權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另

行選定或改定為監護

人，爰為第三項規定，

俾將法院介入意定監護

之情形適度予以限

縮，以避免法院須動輒

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

使監護人更替頻繁，浪費

司法資源，且不利監護事

務之續行。 

八、倘意定監護契約之受

任人為數人且另有約

定受任人為分別執行職 

務時，則須執行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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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之監護人全體

均有第一千一百零

六條第一項或第一

千一百零六條之一

第一項之情形，法院

始得依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之四第一項

所定聲請權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就第一

千一百十一條第一

項所列之人另行選

定或改定全體監護人。

例如：意定監護契約

約定由甲、乙二人執

行有關受監護人之

護養療治事項，另由

丙執行有關受監護人

之財產管理事項，倘甲

有顯不適任情事，因

受監護人之護養療

治事項仍得由乙繼

續執行監護職務，故

尚無須由法院介入；

倘甲、乙二人均有顯

不適任情事，或丙有

顯不適任情事，此時

護養療治事項或財

產管理事項將無監

護人得以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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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須由法院介入另

行選定或改定全體

監護人。爰為本條第四

項本文規定。惟於上開

情形，倘執行其他職

務之監護人無不適

任之情形者，鑑於彼

等已執行監護職務

相當時日，與受監護

人已建立信賴感及熟悉

度，此時法院應優先

選定其為監護人。例

如前開甲、乙二人均

有顯不適任情事，但

丙並無顯不適任，法

院另行選定監護人

時，應優先選定丙為

監護人；反之，如丙

有顯不適任情事，而

甲、乙二人並無顯不

適任，法院應優先選定

甲、乙二人為監護

人，俾利監護事務之

續行，並可落實尊重

當事人意思自主，爰

為本條第四項但書

規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六   一、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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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定監護契約已約定

報酬或約定不給付報酬者，

從其約定；未約定者，監護

人得請求法院按其勞力及

受監護人之資力酌定之。 

二、意定監護受任人之報酬

支付，當事人如已約定

報酬之數額，或約定毋

庸給付報酬者，均屬當

事人明示約定，自應依

其約定，無再請求法院

酌定之必要；當事人若

未約定，則準用第一千

一百零四條規定，由意

定監護受任人請求法

院按其勞力及受監護

人之資力酌定之，爰為

本條之規定。 

第一千一百十三條之七  

意定監護契約約定受

任人執行監護職務不受第

一千一百零一條第二項、第

三項規定限制者，從其約

定。意定監護，除本節有 

規定者外，準用本章第

二節有關成年人監護之規

定。 

 一、本條新增。 
 

二、為貫徹當事人意思自主

原則，除監護人之產生

得由本人事先約定外，

對於本人之財產管理

與處分等行為，允宜賦

予本人事前之指定權

限。是以，原監護契約

未特別約定受任人得

否行使第一千一百零

一條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所列行為之權限時，

固有由法院加以斟酌

是否應予許可之必要；

惟倘本人於意定監護

契約已特別約定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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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代理受監護人購置、

處分不動產或得以受

監護人財產為投資

者，此時應優先落實

當事人意思自主原

則，法院之許可權應

僅於意定監護契約未

約定時始予補充，爰為 

第一項規定，以資明確。 

三、意定監護雖具有委任契

約之性質，惟其非處理

單純事務之委任，其本

質上仍屬監護制度之

一環。是以，本節未規

定者，應以與法定監護

有關之條文予以補充，

爰於本條第二項明定

本節未規定者，應準用

本章第二節有關成年

人監護之規定，以資明

確，俾利適用。 

四、為確保監護事務之有

效遂行，監護事務之

費用應由本人負擔為

原則，故意定監護費

用之負擔應準用法定

監護之規定。又為遂行

監護事務所生之必要

費用，無論意定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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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為有償或無償皆

應由本人之財產支

出。意定監護人關於

監護事務，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處理監

護事務 （第一千一百

十三條準用第一千一百

條規定。   附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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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服務身心障礙者契約書範本 
中華民國 93 年 6月 1日內授中社字第 0930710866號公告 

中華民國 98 年 9月 24 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 169 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1月 20日內授中社字第 0980718446號公告修正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日經甲方攜回審閱契約

（審閱期間至少為五日）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 

立契約書人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將________（身心障

礙者，以下簡稱案主）委託________（機構名稱，以下簡稱乙方）

提供托育/養護等服務，雙方同意共同遵守下列事項： 

第一條 甲方同意案主自進住機構之日起先行接受乙方之托育/

養護評估，評估期間不得逾三十日，乙方得視個案需要延

長，但最長不得逾三十日。 

評估期間乙方提出具體事實足證案主有不適合或無法接

受乙方提供托育/養護服務之情形時，經通知甲方後，乙

方得終止契約，甲方於受理通知十四日內領回案主，或經

甲方同意，由乙方協助轉介其他機構。 

評估期間，甲方得不附理由終止契約。 

第二條 甲方同意於案主進住機構時繳納保證金、托育/養護，其

數額及繳費方式如下： 

一、保證金：甲方應於案主進住機構時，一次繳足自行負

擔部分額度二個月養護費之保證金（住宿機構適用）。

但案主僅接受日間托育服務者，不在此限。 

二、托育/養護費： 

（一）依照主管機關訂定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

障礙者托育養護收費原則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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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主進入或離開乙方機構當月托育/養護費，以三

十日比例計算之。 

（三）甲方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托育/養護費匯入乙方設

置之專戶，或以現金繳交。甲方逾期未繳納，經

乙方通知仍不繳納者，以保證金抵繳。 

第三條 甲方應繳交案主健康報告書，或應乙方要求對案主作健

康檢查並提供健康報告書，健康檢查費用由甲方負擔。甲

方應儘可能說明案主身心狀況，以使案主獲得適當之服

務。 

第四條 乙方應依案主身心特性及需要，訂定個別化服務計畫，提

供妥適之服務，並建立個案資料及記錄。甲方應與乙方保

持聯繫，並參與個別化服務計畫之訂定。 

乙方建立個案之檔案資料，應妥善加以保密。 

第五條 乙方服務提供期間如下： 

□日間服務：週○ 至週 ○ ，每日上午○時○分至每日

下午○時○分止。 

□夜間型住宿服務：週○  至週  ○  ，每  日下午        

○時○分至 次日上午○時○分止。 

□全日型服務：每日全天。 

前項各類型之服務天數，甲乙雙方另行約定。 

乙方如提供交通車接送案主者，其路程視為服務提供期

間。其交通服務費用○○○元，由甲方負擔。 

甲方應配合乙方所提供之交通服務及接送時間。甲方不

願或經雙方協調後仍然無法配合時，乙方得不提供交通

服務及接送。 

第六條 乙方應依第四條、第五條規定提供食宿、生活自理、健康

維護、休閒娛樂、社區適應、技藝陶冶、或其他支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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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因辦理整修院舍或其他必要情形而必須休假者，應

於事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通知甲方，一次休假   日

（不得超過十三日曆天），一年內休假日數不得逾二十六

日曆天。 

乙方休假達十四日者，甲方應按乙方當月提供服務日數

支付托育/養護費。 

國定假日、例假日或休假期間，經按「○○直轄市、縣（市）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案主假日不宜返家評估指標」評估無

法返家之案主，不得強迫返家。 

第七條 甲方繳交之保證金，乙方應以機構名義專戶儲存，並設帳

管理。案主離開機構時，乙方應無息退還。 

甲方因第二條第二款第三目以保證金抵繳之扣款，乙方

應造具相關帳冊，於退還時說明。 

第八條 案主有傷病或事故時，乙方應採取適當救護措施，其須送

醫治療者，並應送醫治療。 

案主住院或罹患重大傷病時，乙方應立即通知案主之監

護人或代理人。除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醫療費用由甲

方負擔。 

第九條 案主在機構死亡時，乙方應通知甲方，並通知司法機關或

相關單位辦理相驗手續。 

第十條 案主進住機構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得終止 契約： 

一、甲方戶籍或住居所遷移未通知乙方，經乙方於相當期

限內三次（每次期間不得少於二十日）書面聯繫，仍

無法聯絡，致生損害於乙方者。 

二、甲方不依規定繳納托育養護費，經以保證金抵繳不足

並經催告仍不繳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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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主未依乙方請假程序擅自離開或被甲方擅自帶離

機構超過十五日，經三次（每次不得少於五日）通知

甲方，仍未返回者。 

四、案主有致人於死或重傷之危險行為，經乙方維護院生

權益委員會與案主代表一人（監護人或代理人）決議

退院者。 

五、案主因重大疾病、機能退化或發生其他障礙，經醫師

診治需長期醫療，非乙方提供之服務所能承擔者。 

六、案主患有法定傳染病，經隔離治療而無效者。 

七、案主接受托育/養護原因消滅或不符乙方安置條件者。 

前項情形乙方應通知甲方於期限內（除非急迫情形外，期

限不得少於十四日）辦理離開機構手續或通知原介送單

位將案主送交甲方，甲方不得拒絕；甲方所繳納之保證金，

於辦妥離開機構手續後，乙方應予無息退還。 

第十一條 乙方應於案主進住機構前發給甲方下列書面資料： 

一、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辦理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收費原

則。 

二、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 

三、機構請假規定。 

四、機構服務規定。 

五、其他相關資料。 

第十二條 乙方違反本契約規定者，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甲、乙任何一方欲終止契約時，

應於至少一個月前通知對方，並依規定辦理終止契約。 

第十三條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涉訟時，同意以○○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但不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

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

適用。 

第十四條 本契約正本一式二份，經甲乙雙方簽章後生效，並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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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簽章） 

與案主之關係：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 

緊急聯絡人： 

與案主之關係： 

住      址： 

聯 絡 電 話：（     ）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核准立案證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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